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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檢視台灣近 10 年溫室氣體減量政策成效，

基於此，本研究第二章首先蒐集國際先進國家的作法與推動策略，其

間參與今年在肯亞舉辦的 COP12/MOP2 會議，該次大會亦提出一份

18 個國家的溫室氣體減量進展報告，同樣在進行檢視溫室氣體減量

政策的成效，可作為本研究的參考。緊接著，本研究第三章檢視台灣

整體溫室氣體政策架構並與國際先進國家進行「量性」與「質性」比

較，作為檢視政策適宜性的基礎，第四章則是以 1998 年為分界時點，

區分兩階段，第一階段(1990-1998)及第二階段(1998-2005)，比較兩

階段的能源與 CO2排放的年平均成長率，作為判定 1998 年舉辦之全

國能源會議推動之溫室氣體減量政策的執行成效，第五章則是回顧

2005 年舉辦之第二次全國能源會議，第六章分析工業部門七大能源

密集產業減量績效與脫鉤狀態，第七章為本研究之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歸納先進國家的溫室氣體減量政策特色如下： 

 完備的整體因應架構，調合部門減量政策與目標 

 建立排放交易制度，成為國家最重要的經濟工具 

 重視能源效率、再生能源、新能源及碳固定化的科技研發 

 推動產業部門自願性減量協議 

 定期檢討減量成效 

本研究依據上開項目，進行近 10 年溫室氣體減量政策檢討與成

效「適宜性」評比，評比項目區分：政策能力建構、政策整合性、跨

部門政策與措施、中央與地方分工、自願性減量協議、效率管制機制、

再生能源獎勵與管制措施、及氣候變遷調適政策與措施，且區分「優

等」、「尚可」、及「劣等」三得等級。整體評比結果，效率管制機制



與再生能源獎勵與管制措施為「優等」，政策整合性與自願性減量屬

於「尚可」等級，而政策能力建構、跨部門政策與措施、及中央與地

方分工則評為「劣等」。 

本研究檢視近 10 年來，台灣溫室氣體減量政策之成效，以及脫

鉤狀況。檢視結果如下： 

 就能源消費成長率的比較而言，整體部門、運輸部門、以及住商

部門的平均年成長率均低於 1998 年以前的年平均成長率，然

而，同期經濟成長率亦呈較低的水準，因此，無法確認整體 CO2

排放成長減緩，是導因於溫室氣體減量政策，亦或是經濟成長率

降低之故，需進一步確認。至於能源與工業部門的年平均成長率

仍高於 1998 年以前之年平均成長率，表示上開兩部門在節約能

源措施上，仍需要再強化； 

 用電需求是 CO2排放的重要驅動力，降低發電係數將是提高整體

CO2排放管理績效的最有利策略。 

 鋼鐵業、紡織業、人纖業、水泥業及造紙業之 CO2年成長率均呈

現降低的現象，表示上開產業的節能已獲得成效，達到減緩能源

消費成長的目標。然而，石化業與電機電子業則呈現較高的成長

率，是未來推動節能計畫的重點產業。 

 鋼鐵業與造紙業是能源或 CO2脫鉤績效最佳的產業，顯示進 10

年來，上開兩產業投入節能與降低 CO2 減排之努力，已獲得明

顯成效； 

 台灣在工業部門的脫鉤政策與國際先進國家同步，然而，產業溫

室氣體資料建置較慢，影響管理績效，此外，無法參與國際減量

合作計畫，提高產業溫室氣體減量成本，影響產業 CO2 脫鉤績

效。 



 能源結構持續改善之中，然而，再生能源與生質能仍處於初步推

動階段，基於台灣的自然環境條件(包括日照、風量以及可耕地面

積等因素)，未來是否能夠達到高配比目標，應持續加強目標達

到的可行性與成本效益評估； 

 非核家園與低碳發電結構衝突，影響發電系數降低潛力，從而提

高整體國家的減量成本，這是未來急須進行政策整合的部分； 

為強化溫室氣體減量政策之成效，參考國際先進國家之經驗，

本研究提出之建議簡述如下： 

一、優先推動之能力建構與調適政策 

依據前文的觀察心得，提出下列幾點建議： 

 加速成立「國家溫室氣體管理機構」 

 落實盤查與登錄機制 

 標準化與齊一化國內排放係數 

 制定可行的低碳發電結構 

 研擬生質能源最適發展規模 

 加速國家脆弱性衝擊評估，及制定國家調適政策 

 

二、部門能源與 CO2排放脫鉤政策 

 提高能源密集產業的自願性減量誘因 

 推動運輸部門自願性減量協議 

 強化能源服務公司的功能，促進綠色能源科技發展 

 建立與國際相容的全面性與多元化脫鉤指標 

 

三、跨部門溫室氣體減量政策 

 建立適宜的排放權核配機制與溫室氣體排放交易制度 

 及早試辦國內廠商間的 CDM 計畫 



 研擬適當混合管制政策 

 

四、發展低碳發電係數政策 

 制定適當的發電係數目標 

 維持適當的核能發電配比 

 鼓勵產業部門進行 CO2固定化科技發展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performance of 

greenhouse gas abatement policies and measures in the past ten 

years in Taiwan. Through to survey the experiences of greenhouse 

gas reduction policies and measures by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we 

find some feature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greenhouse gas 

abatement policies, as follows: 

(1) Goodness on integrated response framework; 

(2) Using emission trading scheme; 

(3) Encouraging technology innovation which include energy 

efficiency, renewable energy and carbon sequestration etc; 

(4) Promoting voluntary abatement agreement on industries sector; 

(5) Review performance of greenhouse gas abatement policies and 

measures.   

Comparison with greenhouse gas policies and measures 

between Taiwan and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both of efficiency standard and renewable energy subsidies 

policies are the best performance in the past ten years in Taiwan, 

however, both of policy framework and integrated policy are the 

worst performance in past ten years in Taiwan. In addition to, this 

study reviews various sectors CO2 emission trend in the past ten 

years, and find out most of sectors (such as transport, residential 

and commercial sector) have a lower annual growth rate in recent 

years, but both of energy and industry sectors have a higher annual 

growth rate in recent years, which means above two sectors need 

do more efforts on energy conservation. 

Finally the study provides some policies and measures 



suggestions to the government, as follows: 

(1) Capacity building and adaptation policy are the priority in Taiwan, 

such as establishing “ National Greenhouse Gas Management 

Authority”, uniform and localized emission factor and set up low 

carbon electricity generation stricture and so on; 

(2) Employ energy and CO2 emission decoupling policies, such as 

increasing incentive on voluntary agreement for industry sector 

and accessing energy service company; 

(3) Promote integrated policy, such as set up emission trading 

scheme and implement domestic CDM pilot project ; 

(4) Pursue low carbon electricity emission factor, such as set up 

electricity emission factor target, maintain nuclear power plant 

share and courage CO2 sequestration technology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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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計畫源起 

台灣雖然不是締約國，然而，基於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三條)共

同承擔及善盡地球村一份子的責任，已於 1998 年舉行第一次「全國

能源會議」，提出以提升能源效率為主的諸多「無悔策略」(no regret 

policy)，期望透過能源結構及產業結構調整，達到抑制溫室氣體減量

之目標，然而，執行成效不如預期，1990 年至 2005 年的能源消費

累計成長 117.3%，平均年成長率 5.7%，見圖 1-1，二氧化碳(CO2)

亦呈現同步成長的現象，且成長幅度高於能源消費成長率，累計成長

134.6%，平均年成長率為 5.9%，見圖 1-2。面對溫室氣體排放帶來

之環境壓力逐年遞增，政府必須更積極的提出有效對策，一方面因應

國際減量壓力，另一方面能夠同時勾勒出台灣永續發展的願景，換言

之，最終達到經濟發展與溫室氣體排放脫鉤(decoupling)的目標，這

也就是去年(2005 年 6 月)舉行第二次「全國能源會議」的最主要的

目的。 

依據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 2005)最新統計資料顯

示，見表 1-1，附件一(annex 1)國家 1990 年至 2003 年間，CO2排

放量已降低 2.9%，而所有溫室氣體排放量則已降低 5.9%，超過京都

議定書降低 5.2%之目標量，其中，仍以經濟轉型國家的減量貢獻為

主，至於工業化國家則以德國降低 18.2%的表現最傑出，其次是盧森

堡的 16.1%、英國的 13.0%、及冰島的 8.2%，整體歐盟則是降低了

1.4%，距離 8%減量目標還有一段距離，見表 1-2。 

京都議定書已於 2005 年 2 月 16 日正式生效，全球因應氣候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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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將邁入新紀元，依據京都議定書第三條規定，至今年(2005 年)起，

應開始審議第二階段的減量承諾，特別是非附件一國家的減量責任。

基於此，繼往開來首要之計，即是深入檢討近 10 年來溫室氣體減量

經驗及相關政策成效，並擷取先進國家之成功經驗，作為未來政策擬

定參考之依據，善盡台灣於地球村一份子之責任，並未追求國家永續

發展奠立良好基礎，這就構成本研究計畫的緣起。 

 

 

 

 

 

 

 

 

 

圖 1-1 台灣近 16 年來(1990~2005)能源消費成長趨勢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2006)，中華民國九十四年能源統計手冊。 
 
 

 

 

 

 

 

 

 

 

 

圖 1-2 台灣近 16 年來(1990~2005)CO2排放成長趨勢 

     說明：工業部門含能源與非能源消費排放量。 
資料來源：工研院能資所推估(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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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附件一國家最新排放資料統計 

項目 1990 2002 2003 1990-2003 
變動率(%) 

1990-2003
年成長率(%)

人口數(百萬人) 1,118.4 1,172.5 1,175.4 5.1 0.4 
GDP(10 億美元) 21,868 27,213 27,964 27.9 1.9 
人均 GDP(千美元) 19.6 23.2 23.8 21.7 1.5 
CO2排放量(Tg) 14,721 14,099 14,289 -2.9 -0.2 
CO2/人口(Mg) 13.2 12.0 12.2 -7.6 -0.6 
CO2/GDP(kg/美元) 0.67 0.52 0.51 -24.1 -2.1 
GHG 排放量(TgCO2) 18,327 17,094 17,288 -5.9 -0.5 
GHG/人口(MgCO2) 16.4 14.6 14.7 -10.5 -0.8 
GHG/GDP(kgCO2/ 美
元) 

0.84 0.63 0.62 -26.4 -2.3 

資料來源：UNFCCC(2005), Key GHG Data. 

 

表 1-2 附件一國家減量目標與實際減量比較 

國家 減量目標(%)註 1 2003 年實際減量(%)註 2 差額(%)註 3 

澳洲 8 23.3 15.3 
奧地利 -8 16.5 24.5 
比利時 -8 1.3 9.3 
保加利亞 -8 -50 -42 
加拿大 -6 24.2 30.2 
克羅地亞 -5 -6.0 -1 
捷克 -8 -24.2 16.2 
丹麥 -8 6.8 14.8 

愛沙尼亞 -8 -50.8 42.8 
歐盟 -8 -1.4 6.6 
芬蘭 -8 21.5 29.5 
法國 -8 -1.9 6.1 
德國 -8 -18.2 -10.2 
希臘 -8 25.8 17.8 
匈牙利 -6 -31.9 -25.9 
冰島 10 -8.2 -18.2 
愛爾蘭 -8 25.8 33.8 
義大利 -8 11.5 19.5 
日本 -6 12.8 18.8 

拉脫維亞 -8 -58.5 -50.5 
列支敦士登 -8 5.3 13.3 
立陶宛 -8 -66.2 -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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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森堡 -8 -16.1 -8.1 
摩納哥 -8 37.8 45.8 
荷蘭 -8 1.5 9.5 
紐西蘭 0 22.5 22.5 
挪威 1 9.3 8.3 
波蘭 -6 -34.4 -28.4 
葡萄牙 -8 36.7 44.7 
羅馬尼亞 -8 -46.1 -38.1 
俄羅斯 0 -38.5 -38.5 
斯洛伐克 -8 -28.3 20.3 
斯洛維尼亞 -8 -1.9 6.1 
西班牙 -8 41.7 49.7 
瑞典 -8 -2.3 5.7 
瑞士 -8 -0.4 7.6 
烏克蘭 0 -46.2 -46.2 
英國 -8 -13.0 -5.0 
美國 -7 13.3 20.3 

資料來源：UNFCCC(2005), Kyoto Protocol. 
註 1：京都議定書減量承諾目標； 
註 2：UNFCCC(2005), Key GHG Data. 
註 3：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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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研究目標與內容 

一、研究目標 

基於前文計畫緣起，本研究計畫目標簡述如下： 

1. 檢討近 10 年來我國溫室氣體減量經驗及相關政策成效； 

2. 檢視近 10 年來國外先進國家溫室氣體減量成功經驗； 

3. 提出適合國情的具體政策建議。 

 

二、研究內容規劃 

依據前文之目標，規劃研究內容如下： 

(一)檢視我國近 10 年溫室氣體減量相關政策與措施及執行成效，並

研析影響執行成效之因素 

1. 分析與檢討 1998 年全國能源會議之目標與整體因應策略之適切

性與可行性； 

2. 檢討近 10 年來整體因應政策與架構、能源政策與能源結構調整、

產業政策與能源結構調整、能源效率提升與能源科技發展、及能

源效率提升與能源科技發展之政策適宜性與執行成效；  

(二)研析主要國家溫室氣體減量措施與執行成效 

1. 分析與掌握減量成效績優或政策積極國家之經驗，包括德國、英

國、日本、美國、澳洲及歐盟等國家近 10 年來氣候政策的發展

與執行成效； 

2. 分析重點在於國家組織架構、推動策略與執行方法等面向。 

 

(三)研提未來國家因應策略 

1. 參酌國際成功經驗修訂國內過去推動不力之策略，研提我國整體

因應策略，包括：國家減量目標、整體策略方向與推動架構； 

2. 參酌國際成功部門減量策略，研提我國部門因應策略，以經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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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與能源)、交通部(運輸)及環保署(管制與誘因機制)為主；以

及農委會(農業碳匯與土地利用與土地利用改變與林業，land use 

land use change and forest, LULUCF)及內政部(住商部門)為輔

之減量策略與方案。 

(四)配合「京都議定書經濟影響評估模型之建立、持續維護及調整

(1/5)」計畫 

1. 出席該計畫討論會議，提供政策評估修訂之參考； 

2. 協助提供國外模型評估之參數與評估結果之數據資料，作為該模

型建立之參考。 

 

第三節、研究方法與架構 
本研究計畫目標主要檢視台灣近 10 年溫室氣體減量政策與其成

效，從中找出成效不佳之原因，再參考國外先進國家成功經驗，研擬

適合我國國情的因應策略。因此，本研究首先將針對國際先進國家，

包括歐盟、德國、英國、美國、澳洲及日本等，回顧與分析近 10 來

的氣候政策發展脈絡，掌握先進國家成功之經驗，以及潛在障礙。其

次再針對我國近 10 年來的氣候政策區分政策方向 (policy 

framework)、政策措施(measure)及行動方案(action plan)等為三個層

級(hierarchy)，選取關鍵性項目進行「定性」(qualitative)與「定量」

quantitative)評估。依據評估結果，再參考先進國家經驗與我國國情，

提出政策修訂之建議。 

本研究架構流程如圖 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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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本研究計畫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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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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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通訊與報告 

研提我國溫室氣

體減量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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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預期成果與效益 

透過本研究計畫，預期可以獲得如下之成效： 

 透過政策適宜性評估，可以瞭解我國近 10 年來擬定之整體與部

門溫氣體減量策略方向是否適宜(亦即是否符合國情與國家責任)

以及找出執行成效不佳之原因； 

 比較分析近 10 年來國際先進國家及與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相當國

家之減量策略及減量成效之經驗； 

 可以客觀瞭解台灣因應溫室氣體減量政策與國際先進國家接軌

度，作為政策修訂之參考； 

 研提整體及部門因應策略之修正方向以及未來具體推動策略，提

供各部門因應策略修改之參考，以及未來全國能源會議擘劃我國

因應策略願景之參考； 

 提供經濟評估模型建構所需之參數以及協助模型選擇適當政策

評估議題，提高模型評估有效性及政策參考價值； 

 將研究成果發表於「經濟論衡」等期刊，擴散研究成果； 

 培養溫室氣體減量政策之人力資本，提高減量政策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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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近 10 年來國際先進國家減量政策分析 

 

依據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 2005)最新統計資料顯

示，見表 2-1，附件一(annex 1)國家 1990 年至 2003 年間，CO2排

放量已降低 2.9%，而所有溫室氣體排放量則已降低 5.9%，超過京都

議定書降低 5.2%之目標量，其中，以德國降低 18.2%的表現最傑出，

1其次是盧森堡的 16.1%、英國的 13.0%、2及冰島的 8.2%，整體歐

盟則是降低了 1.4%，距離 8%減量目標還有一段距離。此外，美國

雖然增排 13.3%，然而，美國積極於科技研發與科學性研究的減量潛

力不容忽視，因此，美國整體國家的減量制度設計與政策措施，亦值

得我國參考。日本亦是另一個減量措施最積極的國家之一，然而，其

與台灣相似具高度能源依賴度，不易降低其溫室氣體排量，2003 年

的排放量仍較 1990 年成長 12.8%，日本政府為達到京都減量目標，

已於 2005 年提出最新的減量政策與措施，亦值得我國參考。 

本章主要蒐集與分析歐盟、澳洲、德國、英國、美國與日本等國

家(五國相關溫室氣體排放資料比較，見表 2-2)相關之最新減量政策

與措施，作為日後研擬我國國家與部門減量政策與措施之參考。 

 

                                                 
1 依據一般性的瞭解，德國之所以減量績效高，除了國家採取有效政策與措施之

外，咸信與東西德合併，概括承受東德減量責任有關。由於東德經濟衰退，大幅

降低溫室氣體排放，創造德國減量績效。 
2 英國北海油田蘊藏豐富天然氣，得以取代高排放的石油與煤炭，導致英國的溫

室氣體大幅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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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附件一國家最新排放資料統計 

項目 1990 2002 2003 1990-2003 

變動率(%) 

1990-2003

年成長率(%)

人口數(百萬人) 1,118.4 1,172.5 1,175.4 5.1 0.4 

GDP(10 億美元) 21,868 27,213 27,964 27.9 1.9 

人均 GDP(千美元) 19.6 23.2 23.8 21.7 1.5 

CO2排放量(Tg) 14,721 14,099 14,289 -2.9 -0.2 

CO2/人口(Mg) 13.2 12.0 12.2 -7.6 -0.6 

CO2/GDP(kg/美元) 0.67 0.52 0.51 -24.1 -2.1 

GHG 排放量(TgCO2) 18,327 17,094 17,288 -5.9 -0.5 

GHG/人口(MgCO2) 16.4 14.6 14.7 -10.5 -0.8 

GHG/GDP 

(kgCO2/美元) 

0.84 0.63 0.62 -26.4 -2.3 

資料來源：UNFCCC(2005), Key GHG Data. 

 

表 2-2 五國溫室氣體排放相關資料比較 

MtC 佔全球比例(%) 人均 CO2 噸 國家別 

1990 2000 差距(%) 1990 2000 1990 2000 

美國 6019.9 6931.5 15.14 19.83 20.62 21 24.2 

歐盟 4112.3 3978.2 -3.26 13.55 11.83 10.9 10.6 

德國 1197.0 971.6 -18.83 3.94 2.89 14.6 11.8 

英國 727.4 661.6 -9.05 2.40 1.97 12.4 11.3 

日本 179.3 1333.9 13.11 3.88 3.97 9.3 10.5 

資料來源：整理自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2005),Climate Analysis Indicators T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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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歐盟近 10 年的溫室氣體減量政策與措施 

統計歐盟近10年(1990-2003)來的溫室氣體排放趨勢(UNFCCC, 

2005)，見圖 2-1，可以發現歐盟的溫室氣體排放量由 3,310.5 百萬噸

CO2當量(1990 年)，增加至 3,393.3 百萬噸 CO2當量(2003 年)，合

計成長 2.5%，平均年成長 0.2%，顯示歐盟近 10 年來執行之溫室氣

體政策，已達到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成效。 

歐盟為因應京都議定書減排 8%(相較於 1990 年排放水準)，於

2000 年推動第一階段的「歐洲氣候變遷計畫」(European Climate 

Change Programme, ECCP)，其推動的主要策略領域與政策政策工

具包括：排放交易 (emission trading) 、清潔發展機制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共同減量(joint implementation, 

JI)、能源供給、能源需求、終端使用與工業製程之能源效率、運輸部

門、產業自願性減量協議、研發、及農業與森林碳匯等，其相關政策

措施，見表 2-3。其中以能源產品部門為主，例如推動再生能源的綠

色權證交易制度；制定再生能源發電配比目標(至 2010 年達到

22%)；積極發展太陽能及水力再生能源的合作計畫；補貼石油公司

CO2 回收計畫；以及強化能源市場自由化促進再生能源發展之功能

等。其中，運輸部門的 CO2 減量措施亦是歐盟的因應重點，例如推

動交通運輸整合改善計畫(包括新運輸管理系統、潔淨車輛研發、倡

議大眾運輸系統等)；制定永續運輸政策(以降低 CO2 為目標)；激勵

運輸部門的創新機制及擁擠道路疏解計畫等。 

歐盟於 2005 年 10 月推動第二階段 ECCP，檢討其至 2010 年減

量目標的執行成效，發現依據現有政策與措施，雖然至 2002 年已成

功削減 3%的溫室氣體排放量，然而，如果政策措施持續，至 2010

年將無法達到減量目標，約不足 7%的削減幅度，見圖 2-2。基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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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於 2005 年 9 月發表一份對抗全球氣候變遷文件，3該文件內容主

要描寫因應氣候變遷參與國家的挑戰、未來科技創新的挑戰及國際調

適策略的挑戰，進而提出歐盟未來的因應對策，特別是指出後京都時

期的策略方向與規劃，值得我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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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歐盟近 10 年的溫室氣體排放趨勢 

資料來源：UNFCCC(2005), Key GHG Data. 

 

 

 

 

 

 

 
圖 21 EU-15 減量策略規劃 

 
I、因應氣候變遷參與國家的挑戰 

依據歐盟(2005)推估，EU-25 的總溫室氣體排放量於未來十年可降低 10%， 

圖 2-2 歐盟溫室氣體排放與減量政策規劃

                                                 
3 文件編號為 COM(2005),35, “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to the Council,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the 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ttee and the Committee of 
the Regions’.  

Figure 1: EU-15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until 
2002 and projections until 2010

90
92
94
96
98

100
102
104
106
108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Year

19
90

 G
H

G
 E

m
is

si
on

s 
= 

10
0

Business as usual

with existing
policies
with additional
policies
Kyoto target path

Kyoto mechanisms

2002

單位：百萬噸 CO2當量 



 2-5

一、因應氣候變遷參與國家的挑戰 

依據歐盟(2005)推估，EU-25 的總溫室氣體排放量於未來 10 年

可降低 10%，然而，同期的開發中國家則將成長超過 50%，因此，

即使歐盟於 2050 年能夠達到削減 50%溫室氣體排放成效，對大氣溫

室氣體濃度的降低仍然不會有顯著性貢獻，除非其他主要排放源也能

夠削減足夠多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因此，歐盟認為有效的氣候變遷因

應策略即是依據公約精神「共同負擔差異性責任」，擴大國際參與層

面。 

雖然開發中國家相對於工業化國家而言，更具氣候變遷的脆弱

性，然而，歐盟也瞭解開發中國家關心氣候變遷對策會傷害其經濟發

展，但是歐盟認為者種擔心是多餘的，因為，因應氣候變遷政策未必

會造成國家經濟衰退，因為氣候政策會衍生其國家利益，例如提高能

源效率，及使用低碳資源，均有利於國家快速邁向永續發展的路逕，

因此，歐盟認為未來開發中國家會因為健康利益而進行相關的氣候政

策。 

歐盟建議開發中國家可再積極參與國際溫室氣體減量活動，例如

鼓勵國內企業參與國際排放交易制度，此舉，也可能是促使尚未批准

京都議定書的已開發國家(如美國與澳洲)重新思考參與國際減量合

作的可能性。4歐盟未來策略將致力於包括歐盟、美國、加拿大、日

本、中國與印度等小團體的對話與合作機會，5例如利用 G8 會議進

行原則性宣告與研擬較具體的行動策略。 

二、科技創新的挑戰 

未來五十年是決定全球永續性改變能源使用方式的關鍵期，其

                                                 
4 美國退出京都議定書的理由之一是那些排放量相當大的開發中國家，如果沒有一同參與國際減

量活動，將會大幅降低全球溫室氣體減量措施的環境有效性。 
5 該小團體合計約排放全球 75%的溫室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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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預見的是能源價格的攀升，是促進該現象的主要驅動力之一。

除此之外，科技的發展亦是非常重要的因素，特別是降低 non-CO2

排放與碳匯(sink)等科技創新進展，然而，促進科技發展必須聯結「推

力」(push)與「拉力」(pull)政策的併行。以下簡述「拉力」與「推力」

政策之內容： 

(一)拉力政策 

所謂拉力政策係指促進科技創新的市場力量，包括價格政策、提

高國民認知、氣候友善投資計畫與降低環境有害補貼等，該政策核心

觀念是透過市場力量創造溫室氣體商品價值，亦即藉由價格政策反映

外部成本、提高高碳消費與生產活動的成本，抑制高碳商品的生產與

消費；提高國民氣候變遷認知，改變日常生活行為，減緩溫室氣體排

放；發展氣候友善投資計畫，例如發展再生能源、替代燃料與碳固定

化科技，降低成本，提高市場競爭力，落實取代傳統化石燃料發電與

強化碳回收再利用之市場效益；降低環境有害補貼將可有效反映環境

有害生產與消費活動的社會成本，從而減少環境有害生產與消費活

動。6 

科技由基礎研發轉移至示範階段，如果能夠藉由市場工具的引

進，將可有效排除執行障礙，可以促進科技發展階段的成功轉型，依

據歐盟實施再生能源科技發展政策經驗顯示，在 1980~1995 年間，

藉由政府推動的各項發展再生能源政策工具，有效降低各項再生能源

發電成本，例如太陽光電版成本約降低 65%、風力發電成本約降低

82%、與生質能發電約降低 85%，成效相當顯著。此外，亦會創造

數量龐大的附屬利益，例如空氣品質提升及都市交通改善等。 

歐盟經過仔細評估，提出未來五十年最具發展潛力的科技系統，

                                                 
6 依據歐盟環保署(2004)推估，EU-15 整年的能源 (包括固態燃料、石油、與天然氣等)補貼金額

約 239 億歐元，再生能源補貼金額約 53 億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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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表 2-4，預估如果屆時上開科技能夠完全落實，每年(2050 年)每項

科技平均約可降低 3.6Gt 的二氧化碳量排放量，合計十五項科技可達

到約 54GtCO2當量。 

表 2-3 歐盟 2000 年歐洲氣候變遷計畫的主要因應措施 

政策型態 政策類型 政策內容 實施部門 能源 

政策程序 策略規劃  建立歐盟範圍的 CO2排放交易

 能源補貼與因應氣候變遷政策

相容評鑑與盤查 
 透過能源市場自由化發展再生

能源 
 採行能源稅等市場經濟工具 
 促進建築物節能政策 
 產業部門能源效率與溫室氣體

排放減量的環境協議 
 降低航空飛行的溫室氣體排放

 推動技術研發政策 

All All 

政策程序 

與研發 

資訊擴散與

發展 

提撥 5 千萬歐元用於都市交通運輸

的整合與改善計畫，包括： 
 新運輸管理系統 
 節淨車輛的研發 
 倡議大眾運輸系統 
 用路及停車收費制度 

運輸部門 

(客車) 

化石燃料

與再生能

源 

管制工具與 

排放交易 

法令/標準  實施綠色權證交易 
 訂定國家再生能源電力消費配

比(至 2010 年達到 22%) 

能源產品

(電力) 

再生能源

研究與發展 研究計畫  發展太陽能及水力的再生能源

的合作協議 
能源產品

(電力) 

再生能源

政策程序 制度發展  建立降低 CO2之永續運輸政策

 激勵運輸部門創新機制 
運輸部門 All 

財政措施 誘因/補貼  補貼石油公司 CO2回收計畫 能源產品 化石燃料

管制工具 管制制度  實施耗能產業整合性污染防治

控 制 (Integrated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PPC)

 提升產品生命週期的環境品質

工業 All 

研究與發展 示辦計畫  歐洲議會提撥 7.5百萬歐元於 7
個道路擁擠之道路系統試辦計

畫 

運輸部門  

資料來源：IEA(2002), “ Dealing with Climate Change “. 



 2-8

表 2-4 歐盟(2005)未來五十年能源科技發展方向 

科技領域 科技項目 

效率與節約 1. 提升車輛能源效率 
2. 降低車輛依賴 
3. 提升建築物效率 
4. 提升電廠效率 

電力與燃料的除碳 5. 天然氣取代煤炭 
6. 捕捉與儲存火力電廠 CO2排放 
7. 捕捉與儲存水力電廠 CO2排放 
8. 捕捉與儲存綜合燃料電廠 CO2排放 
9. 核分裂科技研發 
10. 風力 
11. 太陽能光電版 
12. 水力 
13. 生質燃料 

自然碳匯 14. 森林管理 
15. 農業土壤管理 

資料來源：EU(2005),“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to the Council,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the 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ttee and the Committee of 
the Regions’. 

 

(二)推力政策 

科技創新必須依賴拉力政策，然而，科技推廣必須依靠「推力政

策」，亦即未來五十年欲達到科技普及，必須加強知識經濟(knowledge 

economy)，提高科技創新效益。另外，如果想要提高國家競爭力，

必須再提高能源科技預算，並加強國際合作與交流，以及建立公私部

門的夥伴關係。 

三、調適政策的挑戰 

科學證實，即使能夠將溫度控制在 2oC 的上升，各國仍然需要加

強其調適政策，以降低國家的脆弱性並提升其恢復力。然而，評估氣

候變遷的衝擊效果是研擬適當調適政策的基礎，特別是較脆弱區域的

衝擊評估，例如海岸、河邊、高山與易遭颶風侵襲區域。至於氣候依

賴度高的經濟部門，例如農、漁、森林及旅遊等活動，在未來氣候變

遷過程中，將增加經營風險，因此，應特別加強其調適策略。由於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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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中國家普及能力較低以及環境脆弱性較高，未來應加強協助開發中

國家調適能力的提升。 

調適政策的另外一個重點是能夠及早預測天然災害發生的頻率

與造成的損害，進而提出疏緩對策，防止災害的發生或減輕災害的損

害。然而，依賴私部門的保險制度，將不足以承擔龐大的天然災害的

損失，因此，應建立公部門的救濟制度，以補充私部門保險制度之不

足。 

四、歐盟未來氣候政策規劃方向 

基於此，歐盟正積極規劃下一階段的減量目標，以作為政策規劃

的基礎，以下簡述歐盟對未來氣候變遷因應策略方向如下： 

(一)有效執行現行政策 

歐盟已成功降低 CO2排放量 3%(相較於 1990 年排放水準)，然

而，距離歐盟的減量責任(8%)，仍有一段差距，後續必須更積極努力，

才可望達到目標。現行歐盟因應氣候變遷的主要政策措施包括： 

1. 制定「能源供給安全綠皮書」(Green Paper on the Security of 

Energy Supply) 

2. 制定「運輸政策白皮書」(White Paper on Transport Policy) 

主要移轉運具由路運改為鐵路運輸與水運； 

加強評估綠色權證(green certificates)交易對綠色能源科技發展

的潛力； 

3. 加強氣候友善投資； 

4. 提高能源效率； 

(二)提高公共認知 

利用策略規劃促進國民對氣候變遷的認知，進而落實於國民生活

型態的改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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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高科技研發效果 

科技發展能夠直接提升氣候變遷的知識，包括連結海洋系統對全

球與區域的衝擊效果，並發展具成本有效的調適與減緩策略，且應包

括 non-CO2項目。 

(四)加強與開發中國家的合作關係 

加強技術移轉計畫，包括技術擴散基金、低溫室氣體科技研發合

作(特別是能源與空間品質領域)。 

(五)歐盟新階段氣候變遷計畫 

歐盟 2005 年以後的氣候變遷計畫主軸包括： 

 能源效率 

 再生能源 

 運輸部門(包括空運與海運計) 

 CO2儲存與固定化 

五、歐盟氣候政策之成本效益分析 

推動氣候政策之成本與效益亦是評估政策的基礎，歐盟對於未來

規劃實施的各項氣候政策亦進行適當的評估，評估結果如下： 

(一)氣候政策的附屬效益 

評估氣候政策效益主要根據：(1)調適的科技與政策項目；(2)溫

室氣體排放對大氣濃度改變的敏感度兩項因子。此外，氣候政策的實

施除了降低溫室氣體排放的直接利益之外，亦會產生龐大附屬利益，

例如空氣品質改善等。依據歐盟的情境分析，如果降低電廠 15%CO2

排放量，可同時減少 6%SOX 污染物排放(相當於義大利 SO2 總排放

量)，減少 1.2%NOX排放量(相當於匈牙利 NOX總排放量)，以及減少

37ktPM2.5排放量(相當於 3 倍丹麥 PM2.5總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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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氣候政策的成本 

歐盟估計至 2100 年穩定大氣濃度在 550ppmv 水準，如果全球

參與排放交易的情況下，EU-25 在 2012 年之後，每年需要降低 1.5%

排放量，至 2025 年將會降低經濟成長率(GDP)0.5%，而且評估發現，

擴大國際參與排放交易，將會降低減少成本；如果穩定大氣濃度在

650ppmv 水準，則同樣情況下，EU-25 在 2025 年將會降低經濟成

長率(GDP)0.2~0.5%。 

第二階段的 ECCP 已於 2005 年十月開展，提出更具成本有效的

溫室氣體減量措施，其中，部分措施具有延續性，部分措施則是最新

研擬，且部分措施具實質減量效果，部分措施則是政策架構，屬於能

力建構的措施，因此，無法估算其減量效果。彙整第二階段的因應措

施如表 2-5 所示。 

 

表 2-5 歐盟 2005 年之氣候變遷計畫的重要政策措施內容 

政策措施 法令依據 2010 年 CO2減量 
(MTCO2當量) 

推動日期

彈性機制 
歐盟排放交易制度 指令 2003/87/EC - 2005/01
利用 CDM 及 JI 指令 2004/101/EC - 2005/11
GHG 監測計畫 決議 280/2004/EC - 2004/03

能源供給(至 2010 年減少 193-255MtCO2) 
促進再生能源發電 指令 2001/77/EC 100-125 2003/10
推動運輸部門的生質燃料 指令 2004/8/EC 35-40 2004/12
推動汽熱共生發 指令 2004/8/EC 22-42 2006/02
執行生質能行動計畫 COM(2005)628 36-48 - 

能源需求(至 2010 年減少 114-129MtCO2) 
提高建築物能源效率 指令 2002/91/EC 20 2006/01
國內家計器具能源標章 指令 92/75/EEC 54 1996/01
規範能源產品生態設計 指令 2005/32/EC - 2007/08
提高終端能源消費與服務 COM(2003)/739 40-55 2006 
執行能源效率提升的行動

計畫(能源效率綠皮書) 
COM(2005)/265 - 2006/03

制定工業與農業設備能源指令 96/61/EC - 20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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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標準 
推動車輛挑戰計畫 - - 2003~ 
推動永續能源歐洲計畫 - - 2005-2008
推動綠色政府採購計畫

(以能源效率為考量) 
- - 2004 

提高國民認知計畫 - - 2006/06
運輸(至 2010 年減少 107-115MtCO2) 

推動小客車 CO2減量計畫 - 75-80 1998 
公路運輸移轉至鐵路與水

路計畫 
COM(2001)/370 - 2003-2006

開徵重型車輛道路使用費 (COM(2003)/448) - 2006 
開徵礦石油、煤炭及天然

氣稅 
(指令 2003/96/EC) - 2003/12

都市環境改善計畫 - - 2006 
工業製程與廢棄物管理(至 2010 年減少 64MtCO2) 

管制工業部門氟氯碳化物

排放計畫 
COM(2003)/492 23 - 

抑 制 工 業 與 農 業 設 備

GHG 排放計畫 
指令 96/61/EC - 2007/10

降低垃圾甲烷排放計畫

MtCO2eq 
指令 1999/31/EC 41 2001/07

推動減廢及回收計畫 COM(2005)/666,667 - 2005 
農業與森林(至 2010 年減少 43MtCO2) 

整合氣候變遷至鄉村發展

政策 
- 33 2000-2006

在農業政策下，推動能源

作物 
regulation795/2004/EC  2003 

降低土壤 N2O 計畫 指令 91/676/EEC 10 2006 
研發 

氣候變遷研發計畫 決 議 1513/2002EC, 
and 2002/668/Eurotim

- 2002-2006

資料來源：EU(2006), The European Climate Change Progra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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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澳洲溫室氣體減量政策與措施 

統計澳洲近 10 年(1990-2003)的溫室氣體排放趨勢(UNFCCC, 

2005)，見圖 2-1，可以發現歐盟的溫室氣體排放量由 286.1 百萬噸

CO2當量(1990 年)，增加至 374.3 百萬噸 CO2當量(2003 年)，合計

成長 30.8%，平均年成長 2.2%，顯示澳洲近 10 年來執行之溫室氣

體政策，雖然尚未達到完全控制溫室氣體排放成效，然而，已達到減

緩排放的成效。 

澳洲雖然沒有批准京都議定書，然而，其國內仍以京都議定書承

諾目標(相較於 1990 年排放量，2010 年可以增加 8%排放量)，進行

各項減量措施的推動，並獲得相當成效，因此，本節將深入分析澳洲

推動溫室氣體減量策略與政策措施，提供我國擬定政策之參考。 

一、澳洲與台灣基本資料比較 

澳洲與台灣能源與 CO2相關指標之比較，見表 2-6，最主要差異

點在於澳洲是能源淨出口國，而台灣是能源淨進口國，7顯示台灣能

源供給系統的脆弱性。在 CO2 排放上，澳洲 2003 年總排放量為

347.13MtCO2，約占全球總排放量的 1.4%，略高於台灣的總排量

(245.21MtCO2，約占全球總排放量 1%)。而就人均 CO2排放量及 CO2

密集度而言，澳洲均略高於台灣，特別是人均 CO2 排放量差異較顯

著，澳洲高於台灣 60%。 

 

 

 

 

                                                 
7 台灣能源依賴度高達 98%(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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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台灣與澳洲(2003)能源與 CO2相關指標比較 

指標項目 澳洲 台灣 

人口(百萬人) 20.01 22.61 

GDP(十億美元) 566.16 458.53 

能源生產(百萬公噸油當量) 253.53 12.53 

淨能源進口(百萬公噸油當量) -138.81 87.83 

總初級能源供給(TPES, 百萬公噸油當量) 112.65 98.55 

電力消費(十兆瓦小時,TWh) 212.91 201.11 

CO2排放量(百萬公噸 CO2) 347.13 245.21 

TPES/人口(噸油當量/人) 5.63 4.63 

TPES/GDP(噸油當量/千美元) 0.20 0.21 

能源/人口(千瓦小時/人) 10,642 8,897 

CO2/TPES(噸 CO2/噸油當量) 3.08 2.49 

CO2/人口(噸 CO2/人) 17.35 10.85 

CO2/GDP(公斤 CO2/美元) 0.61 0.53 

資料來源：IEA(1005), Key World Energy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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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澳洲近 10 年的溫室氣體排放趨勢 

資料來源：UNFCCC(2005), Key GHG Data. 

單位：百萬噸 CO2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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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澳洲溫室氣體減量目標規劃與推估 

澳洲政府主要以「京都承諾目標」規劃其國內溫室氣體減量政策

與措施，首先利用模型推估基線(Business as Usual, BAU)，作為政

策措施減量的依據，依據澳洲溫室氣體辦公室 (Australian 

Greenhouse Office, AGO, 2005)的依據澳洲政府推動之減量政策措

施，預估至 2010 年總排放量為 585MtCO2當量，相較於 BAU 可削

減 91MtCO2當量(約減少 15%排放量)，然而相較於 1990 年的排放水

準仍然增加排放 8%(恰好為京都目標)，至 2020 年總排放量為

676MtCO2當量，相較於 BAU 可削減 102MtCO2當量(約減少 13%排

放量)，然而相較於 1990 年的排放水準仍然增加排放 22%，見圖 2-4。 

上述目標的達成，主要依據京都議定書附件 A 所列舉之部門別

排放源(見表 2-7)規劃各部門減量政策與措施。依據 AGO(2005)的研

究報告顯示，在現有減量措施下，至 2010 年可達到 85MtCO2當量(或

12.7%)的減量效果(相對BAU))，其中能源部門削減 47MtCO2當量(或

10.2%)、工業製程削減 9MtCO2 當量(或 17.6%)、農業部門削減

1MtCO2當量(或 1.0%)、廢棄物削減 9MtCO2當量(或 47.4%)、土地

使用土地使用改變與森林(Land Use Land Use Change and Forest, 

LULUCF)削減 18MtCO2當量(或 45.0%)，見表 2-8。另外澳洲政府推

估至 2020 年各部門減量推估，以因應未來的第二減量承諾期之談

判，整體及各部門減量推估如后：整體國家約可達到 114MtCO2當量

(或 14.7%)的減量效果，其中能源部門削減 64MtCO2 當量 (或

11.6%)、工業製程削減 11MtCO2 當量(或 18.6%)、農業部門削減

1MtCO2當量(或 1.0%)、廢棄物削減 18MtCO2當量(或 75.0%)、土地

使用土地使用改變與森林(Land Use Land Use Change and Forest, 

LULUCF)削減 18MtCO2當量(或 45.0%)，見表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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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澳洲部門減量效果，可以發現，能源部門的 CO2 減量幅度

最大，然而，若以減量百分比來看，則以廢棄物與 LULUCF 的減量

比例最高。由此可知，能源部門的減量成效是決定整體國家減量成效

的最重要部門，然而，廢棄物與 LULUCF 則是較容易達到減量效果

的部門。值得一提的是，澳洲政府雖然訂有國家減量目標，然而，並

沒有據此分配減量責任於各部門，換言之，各部門僅依據其研擬之政

策推動各項措施，並推估其減量成效，最後再加總各部門減量效果，

評估國家目標的達成率。 

 

表 2-7 京都議定書之部門別排放源分類項目 

部門別 排放源項目 
能源  燃料燃燒排放：能源工業、製造業與建築、運輸、

其他部門 
 燃料揮發性排放：固體燃料、石油與天然氣、其他

工業 礦品、化工業、金屬製品業、其他生產、碳氟化物與六

氟化物生產與消費 
農業 腸道發酵、糞肥管理、水稻種植、農業土壤、熱帶草原

劃定的燃燒、農作物殘留物的田間燃燒、其他 
廢棄物 陸地固體廢棄物處置、廢水處理、廢物焚化、其他 

資料來源：UNFCCC(1997), The Kyoto Protocol to the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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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澳洲部門(1990~2010)溫室氣體減量推估 

1990 2010BAU 2010 減量 2010 排放量  
MtCO2-e MtCO2-e MtCO2-e % of BAU MtCO2-e % of1990

能源 286 461 47 10.2 414 145 
 電力 195 322 38 11.8 285 170 
 運輸 62 97 2 2.1 94 178 
 揮發 29 42 7 16.7 35 145 
工業製程 27 51 9 17.6 42 175 
農業 94 99 1 1.0 99 111 
廢棄物 10 19 9 47.4 10 55 
LULUCF 126 40 18 45.0 22 17 
 土地改變 126 61 18 29.5 43 34 
 森林 0 -21 No No -21 No 
合計 543 670 85 12.7 585 108 
資料來源：Australian Greenhouse Office(2005), Tracking to the Kyoto Target. 

 

表 2-9 澳洲部門(1990~2020)溫室氣體減量推估 

1990 2010BAU 2010 減量 2010 排放量  
MtCO2-e MtCO2-e MtCO2-e % of 1990 MtCO2-e % of1990

能源 286 550 64 11.6 485 170 
 電力 195 386 53 13.7 333 170 
 運輸 62 115 5 4.3 110 178 
 揮發 29 48 7 14.6 42 145 
工業製程 27 59 11 18.6 48 175 
農業 94 105 1 1.0 104 111 
廢棄物 10 24 18 75.0 6 55 
LULUCF 126 40 18 45.0 22 17 
 土地改變 126 61 18 29.5 43 34 
 森林 0 -20 No No -20 No 
合計 543 778 114 14.7 664 122 
資料來源：Australian Greenhouse Office(2005), Tracking to the Kyoto Tar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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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澳洲溫室氣體減量目標規劃 

資料來源：Australian Greenhouse Office(2005), Tracking to the Kyoto Target. 

 

三、澳洲溫室氣體減量政策與措施 

京都議定書簽署之後，澳洲積極推動各項全國性溫室氣體減量政

策與措施，較重要的項目包括：1997 年草擬之「保護未來配套措施」

(Safeguarding the Future Package)、1998 年推動「國家溫室氣體策

略」(National Greenhouse Strategy)、2000 年制定「較佳環境配套

措施」(Measure for a Better Environment Package)、2004 年延伸

與結合 1998 年的推動措施，重新制定「氣候變遷策略」(Climate 

Change Strategy)、以及 2005 年的「澳洲未來能源安全」(Securing 

Australia’s Energy Future)等，構成澳洲因應溫室氣體減量政策與

措施推動的基礎，以及各部門擬定各項溫室氣體減量政策與措施之法

源依據。  

MtCO2-e 

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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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能源部門溫室氣體減量政策與措施 

能源部門推動一系列溫室氣體減量措施，推估至 2010 年可達到

37.6MtCO2當量防制水準，至 2020 年可累積達到 52.6MtCO2當量的

防制水準，見圖 2-5。 

A.1 能源效率行動計畫 

能源效率行動計畫主要目的在於促進設備、建築物及政府部門等

能源使用效率提升，主要說明內容如下： 

 最小能源績效標準(Minimum Energy Performance Standards, 

MEPS) 

利用能源標章及最小能源效率標準等工具，促進對新器具(如瓦斯熱

水器、電視及電腦等)、商業與工業設備之能源效率，估計 MEPS 至

2010 年可削減 7.9MtCO2 當量，至 2020 年可成長達到 13.6MtCO2

當量的削減量。 

 商業建築效率(Efficiency Buildings – Commercial) 

利用MPES於新商業建築，至2010年可削減2.7MtCO2當量，至2020

年可成長達到 7.2MtCO2 當量的削減量。其中，「商業建築能源效率

標準」估計至 2010 年可削減 0.5MtCO2當量，至 2020 年可成長達

到 2.0MtCO2當量的削減量；「自願性最佳操作提升計畫」(voluntary 

best practice improvements program) 估計至 2010 年可削減

0.5MtCO2當量，至 2020 年可成長達到 0.3MtCO2當量的削減量；「最

小建材回收再利用水準」(recycled content used)估計至 2010 年可削

減 0.2MtCO2當量，至 2020 年可成長達到 1.5MtCO2當量的削減量。 

 住宅建築效率(Efficiency Buildings –Residential) 

利用 MPES 於新住宅建築，推估至 2010 年可削減 0.8MtCO2當量，

至 2020 年可成長達到 1.6MtCO2當量的削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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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部門能源效率提升計畫 (Australian Government Energy 

Efficiency Operation) 

政府部門必須執行節能行動計畫並進行溫室氣體盤查，並向民眾公佈

其減量成果，推估至 2010 年可削減 0.6MtCO2當量，至 2020 年可

成長達到 0.6MtCO2當量的削減量。 

A.2 溫室氣體挑戰與產業夥伴關係 (Challenge Plus – Industry 

Partnerships) 

溫室氣體挑戰與產業夥伴關係計畫主要推動產業「無悔」(no 

regret)措施，進行溫室氣體減量，計畫項目包括電力供應及發電效率

標準(Electricity Supply and Generator Efficiency Standards)、終端

使 用 效 率 (End Use Efficiency) 及 溫 室 氣 體 友 善 驗 證 計 畫

(Greenhouse Friendly Program)等。 

 電力供應及發電效率標準 

發電效率標準計畫主要推動電力產業的溫室氣體自願性減量計畫，透

過發電效率標準的訂定，提高電廠發電效率，推估至 2010 年可削減

2.5MtCO2當量。 

 終端使用效率 

提升終端用電使用效率推估至 2010 年可削減 3.1MtCO2當量。 

 溫室氣體友善驗證計畫 

通過溫室氣體排放標準驗證的產品，可以獲得「溫室氣體友善」

產品的認證，此外，亦可作為抵減該產品之溫室氣體排放量。推估至

2010 年可削減 0.03MtCO2當量，至 2020 年可成長達到 0.03MtCO2

當量的削減量。 

A.3 溫室氣體防制計畫 (Greenhouse Gas Abatement Program, 

GGAP) 

GGAP 主要用於融資溫室氣體減量活動的投資計畫，包括汽電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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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能源效率、旅遊需求管理、替代燃料、煤炭汽化技術及燃料轉換

技術等，推動該項政策預估至 2010 年可削減 1.9MtCO2當量。 

A.4 再生能源措施 

澳洲亦積極推動再生能源發展，相關政策措施包括：制定再生能源目

標(Mandatory Renewable Energy Target, MRET)、再生能源商業化

計畫(Renewable Energy Commercialization Program, RECP)、及綠

色電力計畫(Green Power, GP)，簡述如下： 

 制定再生能源目標(MRET) 

澳洲政府為提高再生能源發電及奠立再生能源商業競爭力之基

礎，立法強制要求電力零售業者及電力大用戶必須於 2010 年新增加

(相較於 1997 年)9,500GWh 再生能源發電，推估至 2010 年可削減

6.6MtCO2當量。 

 

 再生能源商業化計畫(RECP) 

政府於 1999 年起推出五年的再生能源商業化計畫，發展再生能

源科技，推估至 2010 年可削減 0.4MtCO2當量。 

 綠色電力計畫(GP) 

綠色電力計畫要求電廠再生能源發電銷售資料的申報及驗證，推

估至 2010 年可削減 0.9MtCO2當量。 

A.5 能源效率提升評估(Mandatory Energy Efficiency Opportunity 

Assessments, MEEOA) 

MEEOA 要求能源大用戶(約 250 家)於 2006 年起每五年要進行

較嚴謹的能源效率提升評估，並將評估結果向民眾公佈，假設至 2010

年約有 50%完全執行澳洲政府相關政策，推估可削減 0.8MtCO2 當

量；假設 250 家能源大用戶至 2020 年達到 100%執行率，推估可削

減 2.5MtCO2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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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 能源效率最佳操作計畫 (Energy Efficiency Best Practice 

Program, EEBPP) 

澳洲總理於 1997 年推動之能源效率最佳操作計畫(EEBPP)，主要目

的在於透過能源效率的持續性提升，強化澳洲產業部門競爭力及永續

發展之基礎，推估至 2010 年可削減 0.2MtCO2當量。 

A.7 地方溫室氣體行動計畫(Local Greenhouse Action, LGA) 

地方溫室氣體行動計畫(LGA)協助相關城市氣候保護計畫(Cities 

for Climate Protection Program)，合計補助超過 170 個城市進行溫

室氣體防制相關計畫，推估至 2010 年可削減 0.4MtCO2當量，且至

2020 年仍可達到該減量水準。 

A.8 低排放科技與防制(Low Emissions Technology and Abatement, 

LETA) 

澳洲政府於 2004 年開始推動「低排放科技與防制(LETA)」計畫，由

聯邦政府融資溫室氣體防制科技發展，項目包括「低化石燃料排放科

技 補 助 」 (Low Emissions Fossil Fuel Technology Grants, 

LEFFTG)、「防制補助策略」(Strategic Abatement Grants, SAG)、「固

並化試辦及管制計畫」 (Geosequestration Pilot and Regulatory 

Issues Proposal, GPRIP) 及「零排放科技」 (Zero Emissions 

Technology, ZET)等。 

 低化石燃料排放科技補助」(LEFFTG) 

澳洲政府透過補助電廠蒸汽循環效率提升科技發展，包括渦輪、

鍋爐及最小化輔助能源的使用，推估至 2010 年可削減 0.2MtCO2當

量，在假設單位防制成本 15 美元/噸 CO 當量下，澳洲政府約需融資

12 百萬美元。 

 防制補助策略(SAG) 

防制補助策略(SAG)目的在於鼓勵低排放技術發展，其作法是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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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短期或長期的防制技術示範護推動計畫，推估至 2010 年可削減

0.07MtCO2當量，並維持相同減量幅度至 2020 年。 

 固並化試辦及管制計畫(GPRIP) 

固並化試辦及管制計畫(GPRIP)透過兩個試辦計畫，發展有效性的

CO2地質儲存與固定化技術，預估該計畫至 2010 年尚不會有任何成

效，然而，該計畫如果成功，將會產生重大減量效果。 

 零排放科技(ZET) 

零排放科技(ZET)主要在於融資再生能源技術發展，是 MRET 的

輔助計畫，可促進 MRET 目標的達成。 

A.9 低 排 放 技 術 示 範 基 金 (Low Emissions Technology 

Demonstration Fund, LETDF) 

低排放技術示範基金(LETDF)主要在於融資新科技(如 IGCC 及

CO2固定化)的示範計畫，目標至 2010 年能夠達到商業化的效果，推

估至 2020 年可達到 1.0MtCO2當量防制水準。 

A.10 能源市場改革(Energy Market Reform, EMR) 

能源市場改革(EMR)包括所有能源部門措施，估計至 2020 年可

達到 171.0MtCO2當量防制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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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澳洲能源部門溫室氣體減量目標規劃 

資料來源：Australian Greenhouse Office(2005), Tracking to the Kyoto Target. 

 

澳洲政府相當樂觀的預期至 2010 年可以達到京都承諾目標，觀

察澳洲政府推動溫室氣體量政策與措施之特點歸納如下： 

 單一的溫室氣體減量規劃與推動機構 

澳洲溫室氣體辦公室(AGO)統籌澳洲的主要溫室氣體規劃與推動事

務，強化政策的整合性與一致性，提高政策有效性。 

 嚴謹的基線推估與政策評估模型 

澳洲政府綜合四個主要的基線與政策評估模型，模型包括經濟一

般均衡模型(Top-down)與工程模型(bottom-up)，其中澳洲農業資源

與環境局(ABARE)發展之 GTEM 及 E4cast 兩模型扮演相關重要角

色，並由 AGO 統籌預測方法的修訂，再經由不同模型評估結果進行

比較，最後取得具代表性的推估結果。 

 沒有進行部門減量責任分配 

澳洲國家減量目標並沒有進行部門減量責任分配機制，而是由各

部門逕自推動一系列減量措施，並推估其減量成效，加總部門減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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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作為國家減量目標達到之依據。 

 明確推估政策措施的之減量效果與追蹤機制 

各項減量措施均詳細評估其減量效果，並持續追蹤其減量效果，作為

政策措施修訂之參考依據。 

比較台灣與澳洲的溫室氣體減量政策與措施，發現差異性不大，

然而，上述所列澳洲溫室氣體減量政策與措施的特色中，「單一的溫

室氣體減量規劃與推動機構」以及「部門責任分配」可謂較明顯的差

異，因此，參考澳洲經驗，加緊建立專屬溫室氣體減量機構將是台灣

最優先的工作，以及加強部門減量措施的效果推估與追蹤考核機制，

亦是提高政策有效性的重要作法。 

彙整澳洲近十年的主要溫室氣體因應措施如表 2-10 所示： 

 

表 2-10 澳洲氣候變遷計畫的重要因應措施內容 

政策型態 政策類型 政策內容 實施部門 能源 

政策程序 資訊擴散  提高公共抑制 GHGs 的認知 
 主要針對民眾居家之能源效率

提升的忠告 

All All 

財政措施 誘因/補貼  政府提供 37 百萬美元因應氣候

變遷 
 融資當地四大公司(Powercoal, 

BHP Billiton, Envirogen and 
CargoSprinter)減量計畫，預期

至 2008~2012 年間，可以降低

8.2MtGHG 排放  

工業部門 All 

政策程序 資訊擴散  針對新型客車及小型商業車

輛，提出能源消費指引 
 提高駕駛行車效率 
 搭配能源標章計畫 

運輸部門 

(客車) 

化石燃料

管制工具 法令/標準  2001 年 1 月開始，針對澳洲生

產的新客車及小型商業車輛，實

施燃料效率能源標章 
 目的在於刺激高效率車輛的市

場需求，達到抑制 GHG 排放的

環境目的 

運輸部門

(客車) 

化石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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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程序 資訊擴散  透過資訊或財務協助的方式，提

供社區簡易抑制 GHG 措施 
建築 

(住宅) 

All 

管制工具 法令/標準  透過排放標準的訂定，管制製造

業及服務業的 GHG 排放 
工業 

(製造業) 

All 

自願性協議 弱 VA8  要求澳洲最大 GHG 排放源加

入自願減量協議計畫 
 協 議 至 2004 年 可 以 減 少

120,000 公噸的減量 

All All 

財政措施 

(排放交易) 

誘因/補貼 

(綠色權證) 

 透過再生能源法，發展綠色電力

市場，可以進行綠色電力權的交

易 
 2000 年聯邦政府制定再生能源

目標，至 2001 年(相較於 1997
年 ) 達到增加再生能源發電

9,500GWh 

能源產品 電力/ 

再生能源

資料來源：IEA(2002), “ Dealing with Climate Change “. 

 

第三節、德國溫室氣體減量政策與措施 

統計德國近 10 年(1990-2003)的溫室氣體排放趨勢(UNFCCC, 

2005)，見圖 2-6，可以發現歐盟的溫室氣體排放量由 1,036.6 百萬噸

CO2當量(1990 年)，減少至 866.5 百萬噸 CO2當量(2003 年)，合計

減少 16.4%，平均年減排 1.2%，顯示德國是近 10 年來全球溫室氣

體減量績效最佳的國家之一，亦凸顯其執行之溫室氣體政策的有效

性。 

德國為的京都議定書減量責任是減排 8%(相較於 1990 年排放水

準)，是目前國際上進行溫室氣體減量最積極，也是成效最卓著的國

家，因此，德國的減量策略擬定與推動最值得我國參考，此外，德國

也是當前國際沒有受到溫室氣體減量影響，而堅持「廢除核能」的國

家，此與我國追求「非核家園」的情境相同，然而，我國則面臨溫室
                                                 
8 一般自發性協議若沒有包括承諾的法律效力性質，稱為弱自願性協議( weak 
voluntary aggrement, WVA)；反之，若具承諾的法律上效力，則稱強自願性協

議( stong voluntary aggrement, S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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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體減量的困境，儘管如此，瞭解德國廢除核能的決策過程，亦將有

利於我國相關政策推動之參考。以下分別說明德國歷年相關溫室氣體

擬定與推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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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德國近 10 年的溫室氣體排放趨勢 

資料來源：UNFCCC(2005), Key GHG Data. 

 

 

 

一、2000 年「國家氣候保護計畫」 

德國聯邦政府為了面對人為造成的溫室效應，由聯邦環境部於

2000 年 10 月 18 日提出一份氣候保護計畫。以下簡述德國聯邦政府

之氣候保護計畫(National Climate Protection Programme, NCPP)內

容，並對未來排放量有詳細的規劃，見表 2-11，CPP 的主要內容簡

述如下： 

(一)、目標 

德國聯邦政府提出一個具有高度企圖心的目標： 

 縮減二氧化碳排放量於 2005 年達到 1990 排放水準的 75%； 

 於 2008 年~2012 年之間縮減六種溫室氣體 21%； 

 至 2010 年的再生能源比例為目前水準的兩倍，並且於 2010 年再

單位：百萬噸 CO2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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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提升再生能源配比； 

 以配額的方式擴大汽電共生系統，至 2005 年達到削減二氧化碳

排放量 1,000 萬噸，至 2010 年達到削減二氧化碳排放量 2,300 

萬噸； 

 於未來幾年大幅提升能源生產力。 

 

表 2-11 德國溫室氣體減量目標 
                                                         單位：十億克  

未來排放量 變動率(%) 溫室氣體 1990/1995 1999 年 

2005 2008 
~2012

1999 
/1990 

2005 
/1990 

2008~12
/1990 

CO2 1,014.45 859,000 760,500 - -15.5 -25 - 

CH4 5,571 3,555 2,871 2,628 -36 -48 -53 

N2O 225 163 159 157 -28% -29 -30 

H-CFC 2.135 2.884 14.361 18.825 35 573 782 

CF4 0.224 0.171 0.105 - -24 -53 - 

C2F6 0.032 0.042 0.011 - 31 -66 - 

C3F8 0.002 0.008  - 300 - - 

CFC 0.258 0.221 0.281 0.340 -14 9 32 

SF6 0.261 0.238 0.168 0.209 -9 -36 -20 

CO2 當量 1,210.049 1,022.346 896,986 - 18.5 -25.9 - 

NMVOC 3,225 1,703 1,380 995 -47 -57 69 

NOx 2,709 1,780 1,421 1,051 -34 -48 -61 

CO 11,219 5,425 5,400 - -52 -52 - 

SO2 5,321 1,290 867 520 -76 -84 -90 

資料來源：The Federal Ministry for the Environment, Nature Conservation and 
Nuclear Safety(2000), “ Germany’s national Climate Protection 
Programme”.  

 
 
(二)、主要政策措施 

為達到上述減量目標，德國聯邦政府於 1998 年起，實施下列減

量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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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綠色租稅改革，以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成立再生能源法，提升再生能源供應電力配比； 

 再生能源的市場推廣計畫，提升太陽能使用者利益； 

 100,000 個屋頂計畫(太陽能計畫)，支援太陽光電板系統投資； 

 推動低硫及無硫燃料的生產，進而達到能源效率提升及低排放引

擎技術的突破； 

(三)、最新配套措施 

德國聯邦政府為實際排放量與目標排放量之差距，提出配套措施

如下： 

 擴展汽電共生計畫 

利用配額安排方式協助汽電共生系統的建立，預估至 2005 年可

以削減二氧化碳排放量 1,000 萬噸，至 2010 年可以削減二氧化

碳排放 2,300 萬噸，相關法律程序至 2001 年中期可以完成。 

 採行節約能源導向政策 

將節能對象由能源生產面移轉至能源消費面，預估削減新建築物

能源需求 30%(相對於目前水準)。對於既存建築物，則採取強制

性能源節約措施。 

 補貼既有建築二氧化碳減量計畫 

未來三年(2001~2003)德國聯邦政府將以低利融資方式(低於現存

貸款利率五倍的水準)投入 12 億馬克於『現存建築物氣候保護計

畫』，另外，每年(2004~2005)投資 20 億馬克於該計畫，預估可

以削減 5~7 百萬噸二氧化碳排放量。 

 推動德國產業對氣候保護宣言 

1996 年由德國 19 個產業公會組織提出『德國產業保護全球暖化』

宣言，承諾至 2005 年可以削減二氧化碳排放量 20%。至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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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為止，德國產業界已達 23%的削減目標，最新觀察發現，至 2005

年德國產業界已削減 28%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及合計削減 35%六

種溫室氣體排放量。 

 運輸部門的配套措施 

1. 增加六十億馬克於鐵路基礎建設的投資； 

2. 利用汽車稅，提升汽車燃料效率至最高 120g/km 水準； 

3. 對機場實施排放差別著路費率； 

4. 宣導正確駕駛習慣； 

5. 整合運輸規畫及氣候相容交通規畫的執行； 

6. 運輸效率能源政策的執行； 

 

(四)、各項減量措施對各部門之減量成效比較 

透過上述減量措施，預估至 2005 年可縮減 18~20%(以 1990 為

基準年)二氧化碳排放量，約為 5 千萬噸至 7 千萬噸。至於部門別減

量成效如下： 

 私部門家計及建築：1,800 萬噸~2,500 萬噸 

 能源與工業部門：2,000 萬噸~2,500 萬噸 

 交通部門：1,500 萬噸~2,000 萬噸 

彙整德國各項因應措施內容，如表 2-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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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德國 2000 國家氣候保護計畫的重要因應措施內容 

政策型態 政策類型 政策內容 實施部門 能源 

管制工具 管制改革  提撥 44 億歐元發展燃料電池 
 未來十年補貼電力網 0.05 歐元

/KWh 

能源產品

(電力) 

電力

(CHP) 

排放許可 排放交易 德國為達到 2010 年削減 45 百萬噸

GHG 的目標，提撥兩筆基金，分別

為： 
 發展 CDM 計畫 
 鼓勵中小企業參與歐盟於 2005

年開始實施的排放交易 

All All 

管制工具與 

排放交易 

法令/標準  實施綠建築法(2002)，訂定低耗

能標準(約較目前低 30%) 
 綠色權證交易制度 

建築物 All 

管制工具 管制改革  制定再生能源法，發展生質能 能源產品

(電力) 

再生能源

(生質能)

政策程序 制度發展  成立德國能源局(2001)，協助政

府推動節能、環境友善能源技術

移轉、再生能源、氣候保護及永

續發展等活動 

All All 

財政措施 誘因/補貼  德國政府承諾提供約 500 百萬

歐元從事降低 CO2 計畫的融資

貸款 
 其 中 提 升 能 源 效 率 計 畫 約

30,000 件 

建築物 電力、化

石燃料及

再生能源

研究發展 All 推動能源研發的特別基金計畫

(2001~2003)，計畫項目包括： 
 發展燃料電池(約 63 百萬歐元)
 其他車輛推進系統(約 15 百萬

歐元) 
 發展地熱能源(約 15 百萬歐元)
 離岸風力發電(約 15 百萬歐元)
 改造現存建築物節能系統(約

15 百萬歐元) 

All 再生能源

與化石燃

料 

自願性協議 強 VA  德國政府與工業部門及能源產

業倡議發展 CHP 發電系統，降

低 CO2排放的協議 
 估計至目標年 (2010 年 )利用

CHP 約可降低 20 百萬噸 CO2

工業與能

源產品

(電力) 

電力

(CHP) 

資料來源：IEA(2002), “ Dealing with Climate Chan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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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德國淘汰核能情境分析 

德國於 2002 南非約翰尼斯堡『地球永續發展高峰會議』提出一

份最新規劃之德國永續能源政策，該份報告主要針對未來因應氣後變

遷中，為同時兼顧能源供應安全、經濟競爭力及環境維護，所提出未

來能源的定位之規劃案以及實施策略，見表 2-13。特別值得一提的

是，該份能源報告書也基於 2000 年 7 月所達成的一份核能發展相關

協議，協議內容見表 2-14，協議逐年廢除核能，終期年為 2025 年，

並針對此改變，進行兩種發電替代能源的情境分析，分別為情境一，

以天然氣及褐煤取代核能；及情境二，以再生能源及汽電共生取代核

能，進行模擬評估。由於台灣亦已提出追求非核家園的政策方向，因

此，有關德國淘汰核能所可能產生對經濟社會及環境維護的衝擊評

估，特別值得我國參考。 

表 2-13 永續能源策略之內涵 

供給安全 經濟競爭力 環境友善 
 加強發展國內資源 
 降低進口風險(亦即分

散及多元化) 
 更節制及合理使用能

源(應用新技術) 
 確保輸配線技術安全 

 確保產業部門及消費

者之能源的可獲得及

效率 
 維護德國能源產品的

競爭性 
 賦予德國能源廠商進

入外國市場的機會 

 以環境友善技術(特別

是再生能源)取代污染

性技術 
 更節制及合理使用能

源(採行新技術) 
 外部成本內部化 

資料來源：Federal Ministry of Economics and Technology(2002), “ Sustainable 
Energy Policy to Meet the Need of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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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4 廢除核能協議內容 

協議項目 協議內容 

限制現行裝置容量

的運行 

 取消原子能法對於核能發電的最大數量規定 

 可將舊核能廠的發電量移轉至新核能廠的彈性措施 

維持安全的運行  規定每十年進行安全審查 

核能使用的經濟構

面 

 提高每單位裝置基金由 256 百萬歐元提升至 2,560 億歐

元 

核廢料清除  最小化核廢料運輸 

 儲存廠址應接近核電廠 

修訂原子能法  為了執行該協議，必須修改原子能法 

維護就業水準 1. 加強電廠就業水準的維護 

監督 1. 提高監督小組的層級 

資料來源：Federal Ministry of Economics and Technology(2002), “ Sustainable 
Energy Policy to Meet the Need of the Future”. 

 

(二)、淘汰核能情境模擬分析 

德國於 2000 年 7 月 14 日取得廢除逐年核能的協議，依照協議

內容，將於 2005 年淘汰每年約產生 8TWh 電力的核能電廠，至

2006~2010 淘汰之核電廠年發電量約為 19TWh，2011~2020 年則取

代之核能電廠年發電量為 87TWh，2020 年之後，核能電廠持續運轉

之年發電量為 46TWh，直到 2025 年達到全面淘汰核電廠。 

由於，當時核能佔電力發電配比高達 30%，見表 2-15，因此，

取消核能之後，對未來 CO2 排放將呈現增加的問題。將並利用模型

進行情境分析，模型相關假設見表 2-16，依據模型的估算，若以天

然氣及褐煤(情境一)取代核能，則 CO2排放增加的情況如下： 

1. 至 2005 年增加 3~7 百萬噸； 

2. 2006~2010 年間增加 7~17 百萬噸； 

3. 2011~2020 年間增加 33~74 百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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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20 年以後增加 40 百萬噸 

倘若考量至 2010 年時，德國再生能源配比將倍增，以及大幅提

高汽電共生電廠(達到年發電量 50TWh)，則至 2010 年約可減少 23

百萬噸 CO2 排放量。由於德國政府未來將配合採取大幅提升綠色租

稅的策略，內部化能源使用之外部成本，結果將導致能源成本提高，

依據模型模擬結果，見表 2-17。 

表 2-15 淘汰核能模擬假設條件 

模型假設 

1. 自由化與全球化的能源政策 
2. 人口數量下降至 80.8 百萬(2020 年) 
3. 年平均經濟成長率為 1.9%(1997~2020 年) 
4. 淘汰核能(情境一：使用 35 年：情境二：核能淘汰的協議) 
5. 石油與天然氣在合理的價格下可以充分獲得；粗油價格的調整(2020 年)是依

據 1980 年中期的物價水準趨勢；天然氣的價格調整(2020 年)是依據 1980
年初期物價水準趨勢 

6. 電力進口超過 2% 
7. 電力需求增加 
8. 節能技術進步 
9. 運輸部門服務需求增加 
10. 繼續採行綠色租稅，並提高稅率(汽油及柴油稅率由 1999 的 3.1 分/公升增加

至 2020 年的 36 分/公升；輕燃料油由 1999 的 2 分/公升增加至 2020 年的

7.6 分/公升；天然氣由 1999 的 0.16 分/kwh 增加至 2020 年的 0.8 分/kwh；
電力由 1999 的 1 分/kwh 增加至 2020 年的 3.1 分/kwh； 

資料來源：Federal Ministry of Economics and Technology(2002), “ Sustainable 
Energy Policy to Meet the Need of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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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6 不同情境模擬結果比較 

項目 情境一 情境二 
能源消費趨勢  初級能源消費將和緩增加 

 至 2020 年消費水準價值將較

1999 年低 3% 

 持續減少，至 2020 年減

少量將達 18% 

消費者市場趨

勢 
 電力生產增加 8% 
 製程能源增加 5% 
 運輸部門減少 4% 
 熱氣市場減少 3% 

 電力生產增加 0.7% 
 製程能源增加-10% 
 運輸部門減少-18% 
 熱氣市場減少-14% 

能源結構

(2020) 
 石油配比 41% 
 天然氣配比 28% 
 煤配比 22% 
 核能配比 0.4% 
 再生能源 0.4% 

 石油配比 36% 
 天然氣配比 41% 
 煤配比 11% 
 核能配比 0.2% 
 再生能源 10% 

能源進口  高進口依存度，至 2020 年進

口依存度為 74% 
 高進口依存度，至 2020

年進口依存度為 76% 
能源效率  1991~2000 年能源密集度(單

位 GDP 之初級能源消費量)年
下降 1.9% 

 至 2020 年能源密集度年下降

2.1% 

 至 2020 年能源密集度年

下降 2.7% 

CO2排放  1990~2010 年下降 15% 
 至 2020 年下降 16%(相較於

1990 年) 

 1990~2010 年下降 29%
 至2020年下降40%(相較

於 1990 年) 
成本/價格  持續提高綠色租稅稅率，至

2020 年汽油價格增加 36 分/
公升；電力價格增加 3.1 分

/kwh 
 國內最終需求物價水準上升 

 成本增加幅度高於情境

一，2010 年增加 110 億

歐元；2020 年增加 320
億歐元，合計 2000 年

~2020年間總增加成本為

2,560 億歐元(約為 5,000
億馬克) 

總體衝擊  結構調整 
 國際地位改變 
 對經濟沒有太大衝擊 

 大幅就業量下降 
 存在對總體經濟衝擊 

資料來源：Federal Ministry of Economics and Technology(2002), “ Sustainable 
Energy Policy to Meet the Need of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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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7 不同情境之家計(2020 年)能源成本負擔比較  

 直接能源成本 

(歐元) 

綠色租稅 

(歐元) 

綠色租稅佔能源成

本比例(%) 

情境一 1,801 1,236 69 

情境二 3,418 2,837 83 

資料來源：Federal Ministry of Economics and Technology(2002), “ Sustainable 
Energy Policy to Meet the Need of the Future”. 

 

三、2005「國家氣候保護計畫」 

(一)2000 國家氣候保護計畫成效檢討 

2000 的第一階段國家氣候保護計畫歷經五年之後，已產生顯著

的成效，見圖 2-7，總排放量已由 1990 年的 1,015 百萬噸 CO2，下

降至 2003 年的 865.3 百萬噸 CO2，約下降 14.7%；能源部門則由

1990 年的 441.6 百萬噸 CO2，下降至 2003 年的 385.1 百萬噸 CO2，

約下降 12.8%；工業部門則由 1990 年的 195.5 百萬噸 CO2，下降至

2003 年的 130.9 百萬噸 CO2，約下降 33.0%，下降幅度最大，成效

最佳；運輸部門則由 1990 年的 158.1 百萬噸 CO2，上升至 2003 年

的 166.5 百萬噸 CO2，約成長 5.3%，是惟一的成長部門；住宅部門

則由 1990 年的 129.3 百萬噸 CO2，下降至 2003 年的 122.4 百萬噸

CO2，約下降 5.3%；商業部門則由 1990 年的 90.6 百萬噸 CO2，下

降至 2003 年的 50.3 百萬噸 CO2，約下降 33.4%。基於此，德國政

府於 2005 年第二階段的國家氣候保護計畫，本階段氣候保護計畫的

重點是運輸部門與住商部門的行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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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德國(1990-2003)總排放量與部門溫室氣體排放量趨勢  

資料來源：DIW(2005), National Inventory Report 2005. 

 

(二)2005 國家氣候保護政策與措施 

2005 年的氣候保護計畫以運輸及住宅部門為主，其相關政策與

措施整理如表 2-18 與表 2-19 所示，其中，家計住宅研擬三項主要政

策措施，包括(1)公共輔導與創新活動，估計可減少 0.7 百萬噸 CO2

排放量；(2)再生能源財務補助措施，估計可減少 2.8 百萬噸 CO2 排

放量；及(3)節能管制措施，估計可減少 0.4 百萬噸 CO2排放量；另

外，推估未來的自發性效率提升的減量效果約 1.4 百萬噸 CO2 排放

量；合計可減少約 5.3 百萬噸 CO2排放量。運輸部門亦推動三項主要

政策措施，包括(1)透過稅費方式，提高能源效率與降低密集度，估

計可減少 1.5 百萬噸 CO2排放量；(2)替代燃料發展計畫，估計可減

少 5.5 百萬噸 CO2排放量；(3)良好駕駛習慣宣導，估計可減少 3 百

萬噸 CO2排放量；合計可減少約 10 百萬噸 CO2排放量。 

最後彙整德國近十年來各部門推動的各項政策發展沿革，如表

2-20 所示。

單位：百萬噸 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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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8 住宅部門措施與減量效果規劃 

政策措施 CO2減量(MT)
公共相關輔導與創新活動 0.7 

 推動各項訓練課程 
 增加能源效率創新研究，改善建材 
 推動節能合約活動 

 

財務補助措施 2.8 
 kfW 銀行貸款給建築部門 
 推動生質能部門的市場誘因計畫 
 推動太陽能部門的市場誘因計畫 
 提升東德城市與鄉村的建築節能效率 

1.6 
0.8 
0.2 
0.1 

管制措施 0.4 
 執行節能法令(Energy Saving Ordinance,2006) 
 修訂房屋擁有法(Home Ownership Act) 

 
 

自發性減量效果(效率自然提升效果) 1.3-1.5 
合計 5.3 
資料來源：The National Climate Programme 2005. 

 

表 2-19 運輸部門措施與減量效果規劃 

政策措施 CO2減量(MT)
提高運輸部門能源效率與降低密集度誘因 1.5 

 降低高效率小客車稅率 
 開徵航空排放費 

1 
0.5 

車輛與燃料技術提升及補助替代燃料創新 5.5 
 發展生質燃料市場 
 替代車輛空調之氟氯碳氣體原料 

5 
0.5-1 

低排放駕駛習慣的宣導活動 3 
 推動新駕駛方法活動 3 

 
合計 10 
資料來源：The National Climate Programme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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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0 德國近十年來溫室氣體減量政策架構沿革 

年份 措施 

1990 •承諾於 2005 年時，CO2 排放量較 1990 年減量 25﹪。 

1990 •由聯邦內閣通過相關決議案，積極進行各部門的 CO2減量措施，並清楚

該措施在 2005 及 2012 年所預期達到的減量值 

1991 •國家能源政策(National energy policy)就能源供給結構作了政策決定，即

在可見的將來仍需維持對化石燃料等能源求取平衡，同時逐漸廢除核能

1998 •生態稅之改革，在稅制系統內整合生態機制，目的是改變對生態有負面

影響的生產及消費型態；估計至 2005 年與 2008 至 2012 年，二氧化碳

當量分別減少 10 MtC、20 MtC 

1999.4 •實施徵收生態稅，能源使用能更有效率，鼓勵投資在節省能源的設備上，

加強德國在綠色市場上的地位，將生態稅稅收用於國民年金上，以減輕

國民年金的保費 

2000.10.18 •提出國家氣候保護計畫(National Climate Protection Programme)，以具

體的減量時間表與機制，分別說明各部門 GHG 的減量策略 

2002 •德國國會正式批准京都議定書，德國 2012 年前溫室氣體排放比 1990 年

減量百分之 20 的承諾，從此具有國際法的效力 

2002.4.17 •制定國家永續發展策略， 策略中指出能源效率改善是主要策略之一  

2003.10.25 •歐洲排放交易的指令(European Emissions Trading Directive , Directive 
2003/87/EC)生效，要求高耗能工業在 2005 至 2007 的第一階段進行減

量活動，已於 2003.10.25。此階段的減量目標以 CO2為主，在該指令下，

歐盟要求各會員國提出國家配額計畫(National Allocation Plan, NAP)，並

說明在 2005 至 2007 之三年內各國的允許排放量(Emission Allowances)

2004.3 •德國經濟部與環境部在工業溫室氣體排放量限額方面達成妥協；分配給

工業的碳排放量在 2007 年是 503 百萬噸，在 2012 年是 495 百萬噸 

2004.3.31 •德國提出國家配額計畫，由環境部(Ministry for the Environment, Nature 
conservation and Nuclear Safety)所設立的 The Arbeitsgemeinschaft 
Emissionshandel(AGE)與 Energy and Environment Task Force of 
Bund-Lander-Arbeitskreis (BLAK)所設立的附屬單位共同執行，協商訂出

未來數年全國能源業和工業二氧化碳總排放量的上限，分兩階段實施。

其中，2005 年到 2007 年間的排放上限定為 5 億 3 百萬公噸，2007 到

2012 年止減少到 4 億 9 千 5 百萬公噸 

2005 •德國政府頒布了 2005 年版之國家氣候保護綱領，將能源業、工業、交通、

建築和商業分門別類，除盤查過去幾年減量的成果外，還具體規範各類

別未來減量的額度和措施 

2005.12 •德國政府參加蒙特婁聯合國氣候會議前曾宣示，只要歐盟願意訂下 2020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比 1990 年減少 30﹪的目標，德國願意以身作則減量

40﹪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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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0-1 德國近十年來工業部門因應策略沿革 

1983  西德時期通過了大型燃燒廠設置條例（Ordinance on Large Firing 
Installations），對大型燃燒廠的污染排放做了有效管制 

1993  建立產業排放盤查及清單資料庫，作為後續決策及分配依據 

1996.11  修正小型燃燒工廠法案，針對燃燒設施設定了最大熱損耗與污染限

值，要求降低新設與氣態燃料加熱系統的熱損耗；舊有設施 3 到 8 年

容許逐步達到要求 

2000  實施節約能源條例(Ordinance on Energy Saving)，要求工業部門其

新建築物能源消耗需減少 30﹪，現有建築物須發展經濟可行之效率

提升方案，估計二氧化碳當量減少 6 MtC 

2000.11.9  工業自願性協定，德國工業聯盟（Federation of German Industry, 
BDI）與政府完成談判，承諾其成員願意將 CO2 排放及能源消費總

量至 2005 年時，相較於 1990 年的水準減量 20%；這個協議的另一

個補充，是 CO2 排放量要在 2010 年進一步減少 4 千 5 百萬噸，重

點是汽電共生的推廣可提供 2 千 3 百萬噸的減量。為支持這些措施，

德國政府制定法令以維持、更新與擴充汽電共生事業，但此自願協議

執行成果成效不彰 

2002  實施 Heatpower cogeneration Act，要求工業盡量利用廢熱以降低能

源供給；估計減少 33 MtC 
 在 Heatpower cogeneration Act (Kraft-Wärme-Kopplungsgesetz)

中，要求工業盡量利用廢熱以降低能源供給，訂定新發電廠之最低能

源使用效率標準，要求大多數的工業及商業消費部門均須通過法定熱

能使用檢定 

2005.1  配合歐盟的 CO2 總量管制，開始實施碳排放證交易機制，從此，企

業必須取得排放證才有權排放 CO2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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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0-2 德國近十年來能源部門因應策略沿革 

1990  在「售電法」中明確規範公用電業優先購買再生能源之義務 
 修改卡特爾法 (Cartel Law)，要求電業專營權的合約於 1995 年屆

滿。未來的電業經營取得將是有契約行為的執照，期限不能超過 20
年，20 年後市政府可以選擇新的電業或是既有的電業，因此授予電

業經營權的市政府與電業之間即有商議的空間。 

1991  電力補貼法案 
 通過「輸電法規」，實現在海岸線上風力發電商業運轉的可能性 
 修訂能源工業法，重視市場經濟的運作及發展區域與地方供給系統為

德國能源工業政策的基本原則，使消費者有更多選擇的自由，區域供

熱、汽電共生及廢熱的利用是能源部門的重點策略，且以稅率優惠辦

法獎勵汽電共生 
1995-1997  討論減少對國內硬煤（hard coal）的補貼，聯邦政府對於國內銷售之

硬煤的補貼，此政策將減少國內硬煤的使用 

1998  「終止核能使用(nuclear phaseout)」，在德國 1998 年社會民主黨

（SPD）贏得大選，並與綠黨 (Gruner)於 1998 年 10 月 20 日簽訂

「紅綠聯合執政」政黨協約，協約中的兩項聲明：「終止核能使用」

的目標要愈快達成愈好；對電力集團不採取補償，達成核能電廠停機

來終止核能，與德國 19 座核能電廠的電業集團取得終止核能的共

識，如果共識無法達成，就必須透過法律程序來完成「停止電廠運轉」

 歐洲電力市場加速自由化，在電力供給上明顯傾向「歐洲市場聯合經

濟」(Grosraum-Verbund-Wirtschaft)，使得電力在生產與購買價格多

樣化 
1999  國家議會決定投入 10 億馬克的經費，在未來 6 年發展太陽能發電。

在德國將有 10 萬戶住家的屋頂裝設太陽能集熱板，總計 300 百萬瓦

的電力裝置容量 
 風力發電以 7,879 座風力發電機組，具有 4,443.1 百萬瓦的總供電能

力，生產 85 億度電力，佔全德國電力總需求的 2%，是全世界風力

發電發電量的三分之一，與 1998 年相比較，成長了 54.6% 
 徵收第一階段碳稅，能源使用更有效率、鼓勵投資在節省能源的設備

上，將稅收用於國民年金上，減輕國民年金的保費 
2000  聯邦政府與電力業者已達成協議將終止核能使用，在 2005 年時核能

所發 8 百萬 kWh/a 將由增加再生能源發展技術與投資來替代 
 實施「汽電共生發電保護法(The Act to Protect the Generation of 

Electricity from Cogeneration Facilities)」，此項法案之目標在於維持

高耗能且使用再生燃料之發電廠得以長期運作，並能促使汽電共生發

展。目標定於在 2005 年時達成減少 1 千萬噸的 CO2，在 2010 年時

減少 2 千 3 百萬噸的 CO2 
2001  推動生質能條例，減免生質燃料所需負擔的礦物油稅，並透過各邦政

府對生質柴油設廠經費的補助方案，藉由逐年遞減補助比例(金額)的
誘導，鼓勵業界廠商儘早投資設廠及生產 

2004  位於德國東部 Espenhain 一座世界最大的太陽能工廠今天開幕了，

價值 22 百萬歐元，發電量達 5 百萬瓦，該廠是由柏林的 Geosol 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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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規劃與發展，蜆殼太陽能 Shell Solar 與西門子 Siemens 提供設

備與科技；依據德國再生能源法，該廠發電可享 20 年保證價格，發

電量可供 1,800 戶家庭使用，每年減少 3,700 噸二氧化碳排放量 
2005  德國規劃於 2006 年興建一座無 CO2 燃煤發電廠，CO2 解決程序是

在產生後立即捕集封存，稱為「氧燃料(Oxyfuel)程序」，就是把空氣

中 75%的氮氣先排除，讓純氧與含二氧化碳廢氣混合後打入燃燒室

做為煤的助燃劑，而燃燒廢氣部分回流與純氧混合循環使用 
資料來源：本研究 

 
 
 

表 2-20-3 德國近十年來運輸部門因應策略沿革 

1992  提高鐵路運輸與投資比例，聯邦政府呼籲鐵路投資比重應優於公路投

資，另因德國位居歐洲轉運中樞，為擴展鐵路與公路的聯繫，將增建

52 處轉運站 
1993  實施汽車檢測，規定汽車須接受檢測 
1997  聯邦政府出版宣導手冊，提供駕駛人節約能源之資訊與教育，目的是

讓駕駛人更瞭解省燃料的駕駛習慣 
 實施汽車稅捐優惠，國會所通過汽車稅法案，讓低污染車享有減稅或

免稅 
1998  修正相關法案，著重城鎮與鄉村的交通減量規劃 
2000  汽車製造業承諾在 1990 至 2005 年間產銷的新車，耗油量要減 25%，

目標是每跑 100 公里平均耗油量是 5.97 公升；聯邦政府會在交通管

理、減稅等方面配合協助 
2001  聯邦政府的溫室氣體減量策略包括鐵路與公路基礎建設的投資、高速

公路里程收費、低耗油車減稅、良好駕駛習慣宣導、徵收飛機降落排

放稅、改善住宅區交通規劃、車隊管理系統、引進代替燃料、改善地

區交通運輸狀況等措施 
2001  聯邦政府的溫室氣體減量策略包括鐵路與公路基礎建設的投資、高速

公路里程收費、低耗油車減稅、良好駕駛習慣宣導、徵收飛機降落排

放稅、改善住宅區交通規劃、車隊管理系統、引進代替燃料、改善地

區交通運輸狀況等措施 
 推廣使用無硫燃料，分兩階段提高燃料之礦油稅，減少運輸燃料消

耗；估計二氧化碳當量減少 2 至 5 MtC 
2003  實施以距離與 CO2 排放量作為卡車收費基礎，將原先道路化運改為

水路或鐵路貨運；估計二氧化碳當量減少 5 MtC 
 整合不同運輸形態與推動抗交通阻塞專案，結合數位化科技，減少塞

車；估計二氧化碳當量減少 4 MtC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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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0-4 德國歷年住商部門因應策略沿革 

2002-2004  實施能源效率計畫(Germany’s Initiative, EnergieEffizienz)，本計畫是

德國國際能源署(German national energy agency)與德國國際電力

供應協會所合作計畫，主要內容是鼓勵國內用戶在使用電力時提升能

源效率行為之活動，針對主要使用者（消費者、零售商以及製造業）

針對三大部分：電子器材待機耗電、照明能源效率以及白色家電（如

冷凍設備、洗衣機、烘乾機與洗碗機），預計在 1990 年至 2001 年間，

國內電力將可減少消耗量。 
2005  通過新版建築物節約能源法，該法重點在引進建築物能源證書制度，

以證明建築物之基本能源功效值，從證書上可看出一棟建築物能源方

面之弱點與應更新之處。此外，本法賦予聯邦政府權限，以法律命令

規範建築物之保溫、冷氣、暖氣、通風、照明、熱水供應等條件。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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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英國溫室氣體減量政策與措施 

統計英國近10年(1990-2003)來的溫室氣體排放趨勢(UNFCCC, 

2005)，見圖 2-8，可以發現歐盟的溫室氣體排放量由 610.4 百萬噸

CO2當量(1990 年)，減少至 567.3 百萬噸 CO2當量(2003 年)，合計

減少 8.3%，平均年減排 0.5%，顯示英國是近 10 年來僅次於德國的

溫室氣體減量績效最佳國家之一。 

英國亦是當前國際先進國家之中，溫室氣體減量成效已超越京都

8%的承諾目標之一，因此，其近十年來推動與執行的減量措施，亦

相當值得我國參考。雖然英國溫室氣體已受到適當的控制，但是未來

的排放壓力仍持續增加中，英國政府已針對此發展趨勢，提出包括環

境、經濟及社會發展的相關政策。 

 

 

604.7
588.4

557.8
567.3

559.7

576.1

554.2

565.5

564.1

567.7

575.6

589.4

619.6

610.4

520

540

560

580

600

620

640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 2001 2002 2003

 
圖 2-8 英國近 10 年的溫室氣體排放趨勢 

資料來源：UNFCCC(2005), Key GHG Data. 

 

一、2000 年的「英國氣候變遷計畫」 

英國於 2000 年開始推動「英國氣候變遷計畫」(UK Climate 

Change Programme)，該計畫包括整合性的配套措施，簡述如下： 

單位：百萬噸 CO2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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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善企業能源使用、刺激投資及降低成本措施 

1. 氣候變化稅(climate change levy)：目的在提升能源密集產業的能

源使用效率； 

2. 英國國內排放交易制度：英國政府於未來五年內支助該計畫 215

百萬英鎊； 

3. 碳信託(carbon trust)：將於未來三年內利用氣候變化稅稅收的

100 萬英鎊，推動成本有效性之措施及低碳技術研發； 

4. 氣候變遷辦公室(The Climate Change Projects Office)：目的在協

助企業害外減碳投資計畫； 

5. 能源標章(energy labels)及能源效率標準：針對一般性市場交易商

品設計能源標章及效率標準，以提高能源效率商品的製造； 

6. 整合其他污染防制與控制； 

 

(二)降低運輸部門溫室氣體排放 

1. 依據歐盟的協議，新車燃油效率將於 2008~2009 年提高 25%，

為達到此目標，將搭配汽車貨物稅及公司汽車租稅改革 

2. 十年計畫：英國政府將於未來十年內投資於運輸部門 180 百萬英

鎊，削減擁擠及空氣污染 

(三)提升住宅部門的能源效率 

1. 透過電力及瓦斯公司的新能源效率承諾，協助住戶(特別是低所得

戶)節省能源及費用 

2. 訂定新住宅能源效率計畫 (New Home Energy Efficiency 

Commitment) 

3. 新社區空調效率提升及改善舊社區空調系統 

(三)提升建築物能源效率標準 

(四)降低農業及森林部門溫室氣體排放及提升碳匯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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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升鄉村管理成效 

2. 降低肥料使用 

3. 保護森林 

4. 鼓勵使用生質能 

(五)政府部門應扮演主導地位 

中央政府、學校及醫院更高標準的能源效率及削減目標 

(六)制定再生能源發展目標 

制定再生能源發電目標於 2010 年達到 10%，是英國發展再生能

源的主要驅動力。 

(七)衝擊與調適 

英國政府為調適未來氣候變遷所帶來的各種可能衝擊，已研擬相

關的因應對策，例如水資源政策及洪水防範計畫等。此外，英國氣候

衝擊規劃(UK Climate Impact Programme)亦積極評估氣候變遷對民

眾資產脆弱性的可能影響，並提出相關的因應對策： 

 國家氣候變遷影響模擬 

 國家社經影響模擬 

 衝擊及調適成本估算方法論的建立 

 氣候變遷之風險及不確定的決策指南 

 衝擊評估指南 

(八)研究與制度觀察 

氣候變遷的研究需要長期持續不斷的進行，有鑑於此，英國政府

將持續支助相關氣候變遷的研究工作，以利提升對氣候變遷以及社會

經濟與人類責任的瞭解，主要的發展包括： 

 發展第三代大氣─海洋氣候模型(Atmosphere-Ocean Climate 

Model)，透過該模型已瞭解到過去五十年的氣候暖化，主要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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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活動的影響； 

 三個研究中心分別進行跨學科間的研究，例如氣候變遷對產業之

關聯影響 

 於 2001 底透過歐洲的太空衛星觀察，於未來十年內以高準確性

的方式記錄海平面溫度變化 

(九)教育、訓練及公眾認知 

英國政府將推動相關計畫，例如教育系統及訓練，宣導大眾對氣

候變遷的認知。 

 

彙整 2000 年推動之氣候變遷計畫的主要政策與措施如表 2-21 所示： 

 

表 2-21 英國 2000 氣候變遷計畫主要因應政策與措施彙整表 

政策型態 政策類型 政策內容 實施部門 能源 

管制工具 管制制度  消費者能源效率提升策略，包

括： 
1. 鍋爐能源效率 
2. 燈泡設施 
3. 強化能源供應商之能源效率 

 目標至 2005 年能源效率提升

62TWh 及每年節省 0.4MtC 
 估計至 2010 年可合計減少

2.6~3.7MtC 排放，以及至 2020
年可減少 4.5MtC 

建築物 能源產品

管制工具 管制制度  2001 年實施氣候變遷稅計畫，

約增加 15%能源稅，租稅並用

於減少企業國家保險 3%，並提

撥約 120 百萬英鎊於節能措施

 估計至 2010 年約可減少 2MtC
排放 

All All 

政策程序 制度發展  政府鼓勵海外低碳技術投資計

畫 
 支持 CDM 及 JI 計畫，加強與

國際利害關係人之合作計畫 
 建立(2001 年)碳信託(carbon 

trust)，用於促進非國內能源部

All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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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之能源效率提升，三個目標如

下： 
1. 協助英國政府達成溫室氣體國

家減量目標 
2. 透過資源效率措施，提升英國產

業國際競爭力 
3. 協助產業部門發展低碳技術及

商業利益 
財政措施 租稅/補貼  提供 50 百萬英鎊促進社區熱氣

系統效率 
建築物

(社區) 

All 

管制工具 法令/標準  實施能源供給的再生能源責任

(The Renewable Obligation on 
Energy Supply)，並設定 2010
年達到 10%能源供應來自於再

生能源 
 至 2003 年達到 5%，至 2010

年達到 10% 
 至 2010 年可減少 2.5MtC 排

放；至 2020年約可減少 7.5MtC

電力產品 再生能源

財政措施 租稅  對優良 CHP(combined heat 
and power)實施(相較於傳統方

式，約可減少 30%排放)租稅抵

減 
 至 2010 年 達 到 至 少

10,000MWe裝置容量目標 

能源產品 電力

(CHP) 

自願性協議

(VA) 

強 VA  政府(環境、糧食與都市部)部門

與產業界協議能源效率與減碳

計畫，若達成減量目標則可減稅

20%(氣候變遷稅) 
 至 2001 年底，已有 40 家廠商

加入簽約 

產業 All 

財政措施 誘因/補貼  2001 年建立強化資本投資計畫

(Enhanced Capital Allowance, 
ECA)，以租稅獎勵節能及低碳

技術發展，第一年可完全免稅，

最初提列 8 種技術，資料每月

更新，技術清單每年評鑑一次

All All 

資料來源：IEA(2002), “ Dealing with Climate Chan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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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04 年的氣候變遷政策績效評鍵 

英國政府於 2004 年重新評鑑過去四年的執行成效，作為強化現

存措施以及擬定新政策與措施的依據，評鍵結果說明於后： 

(一)能源白皮書(Energy White Paper) 

英國政府於 2003 年發表「能源白皮書」，明訂至 2050 年要達到

溫室氣體減量 60%(相較於 1990 年排放水準)之目標，成為英國政府

長期努力的目標。 

(二)溫室氣體與經濟成長脫鉤 

英國政府發現 1990-2002 年間，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 14.9%，然而，

同期經濟成長率卻達到 31.7%，顯示英國政府已達到溫室氣體與經濟

成長脫鉤的現象。此外，根據模型評估，為達到 2050 年之 60%的溫

室氣體減量目標，其減量成本約為 0.5-2%的 GDP，抑或 100~500

億英鎊。 

(三)額外政策措施 

英國政府估計，如果採行額外政策與措施，至 2010年將可再增加17.7

百萬噸碳(合計達到 23%的削減量)的減量效果，額外措施包括： 

 氣候變遷協定：與能源密集產業簽署減量協定，如果能源密集產

業能夠提高能源效率或達到削減溫室氣體 2.5 百萬噸碳，則可獲

得 20%氣候變遷稅減免； 

 EU 排放交易計畫 

參與 EU 排放交易計畫，估計至 2010 年約可減少 2 百萬噸碳的排放

量； 

 提升國內能源效率 

推動電力與天然氣供應能源效率協定，亦即要求電力與天然氣供應商

協助英國國內消費者節約能源，估計約可達到 0.4 百萬噸碳； 



 2-50

 車商自願減量協議 

參與歐盟、日本與韓國車輛製造商的自願性減量協議，要求新車效率

能夠提高 25%(相較於 1995 年)，估計至 2010 年每年可減少 4 百萬

噸碳排放量。 

彙整英國近 10 年的氣候相關政策如表 2-22 所示： 

表 2-22 英國近十年來的溫室氣體減量政策與措施沿革 

年份 政策措施內容 
整體政策架構 

1999  規劃 2001 年推動「氣候變遷稅」(Climate Change levy, CCL)， 估
計可減少 2.5MtC 

2000  推動經濟誘因工具，例如氣候變遷協定與排放交易推動管制工具：最

佳可行技術(BAT)及制定能源效率標準 
2001  推動「強化資本許可」(Enhance Capital Allowance, ECA)，以租稅

獎勵節能與低碳技術研發  
2002  開始實施排放交易制度，推估至 2006 年可減少 400MtCO2 排放 
2004  核發發電業排放配額：1998-2002 年平均排放量減少 13.2% 
2005  補助高效率設備與替代能源(如生質柴油)；考慮開徵碳稅；評估新型

核能電廠；提高建築物隔熱標準 
 提出「個人碳排放許可」制度，限制耗能設備總量 

2006  推估至 2010 年減少 20%碳排放量之目標無法達成； 
 鼓勵民眾使用生質能，減少個人 CO2 排放 

能源部門 
1991  推動電力事業自由化，以及天然氣發電 
1998  開放用戶購電選擇權，開放零售電力業市場 
2000  通過「公共事業法案」(utility Act) 

 通過「非化石燃料責任」，加強廢棄物及陸上風力發電 
2001  實施電力交易制度，降低工業部門電力成本 
2003  發行「能源白皮書」，訂定 2050 年削減 60%碳排放 
2004  規劃新核能電廠降低燃煤發電配比 

 規劃 2020 年北海碳固定化計畫，削減 90%排放量 
2005  規劃至 2010 年提高風力發電占比達到 10%，實施風力補貼 

 通過 1.35 百萬英鎊融資 14 處新設太陽能發電計畫 
 推動區域電力系統，降低輸配線漏損 
 2006 年新版「能源白皮書」將以核能發電以及運輸部門二氧化碳減

量為主 
 推出 10 項新綠色能源專案計畫 

工業部門 
1997  推動工業部門「自願性減量協議」 

2001  推動能源密集產業的「氣候變遷協定」，以 2000 年基準年，規劃至

2005 年削減 34MtCO2，檢視 2005 年已達到 135MtCO2 削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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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提高工業部門電動馬達效率，約可節省 240 億度電，估計每年約可減

少 12MtCO2 排放量，以及 480 百萬英鎊的環境成本 

2006  工業部門實施更嚴格的排放標準 

運輸部門 
1993  實施車輛燃料稅制度(motor fuel duty escalator)，降低車輛溫室氣體

排放量 

1997  實施運輸燃料稅制度(transportation fuel duty escalator) 

2004  「運輸白皮書」規劃至 2014 年對駕駛人徵收道路使用費，稅率最高

達 1.3 英鎊/英里 

2005  規劃「航空排放稅」立法工作，並結合排放交易制度 

資料來源：本研究 

 

第五節、美國溫室氣體減量政策與措施 

統計美國近 10 年(1990-2003)的溫室氣體排放趨勢(UNFCCC, 

2005)，見圖 2-9，可以發現歐盟的溫室氣體排放量由 5,141.7 百萬噸

CO2當量(1990 年)，減少至 5,963.4 百萬噸 CO2當量(2003 年)，合

計約成長 16%，平均年成長減排 1.2%，顯示美國不但是溫室總排放

量高居全球之冠，其溫室氣體排放成長率已成長相當快速，未來美國

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成效，相信是影響全球減緩溫室效應的關鍵。 

美國雖然退出京都議都書的減量承諾，然而，美國是全球的主要

溫室氣體排放國，受到國際極大的壓力，因此，其國內亦推動不少相

關因應措施。特別是美國著力於氣候變遷的科學與科技研究投入，以

及國際夥伴關係，最值得我國關注，由於我國亦非 UNFCCC 的會員

國，因此，建立與美國的科學與國際減量夥伴關係，亦是我國推動溫

室氣體減量與國際接軌的重要策略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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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美國近 10 年的溫室氣體排放趨勢 

資料來源：UNFCCC(2005), Key GHG Data. 

 

一、美國國家溫室氣體減量策略方向 

美國總統布希於 2002 年 2 月 17 日，針對空氣品質及全球氣候

變遷之問題提出其國家目標與立場，該目標楬櫫如何在維護美國經濟

成長的前提下，以更有效的方法保護土地、水及空氣資源，提供人民

更好的生活品質。基於此，布希總統提出兩個美國當前的主要的工作

重點： 

1.清潔美國本土空氣品質(clean our air) 

2.抑制全球氣候變遷(the issue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以下分別說明布希總體提出之具體工作項目： 

(一)潔淨美國本土空氣品質 

 以立法的方式建立新環境品質標準，使電廠減少重要污染物如二

氧化硫、氮氧化物和水銀，並分別以 2010 年和 2018 年兩階段，

來達到減少二氧化硫 73%、氮氧化物 67%和水銀 69%的目標； 

 為達到上述目標，將以立法方式建立搭配經濟誘因機制(如可交易

單位：百萬噸 CO2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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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許可制度)的總量管制措施(cap and trade)，透過排放許可證

的交易，以提高廠商創新技術(估計約可降低 80%成本)及以成本

有效性(cost effectiveness)的方式達成空氣品質的目標。而廠商

技術創新可降低能源市場價格，提供美國國內穩定且合理(買得起)

的能源價格水準，是維護美國經濟過去十年能夠持續成長的重要

因素； 

 以具市場基礎的總量管制搭配經濟誘因工具，取代傳統直接管制

的作法，可以大幅降低法律訴訟案件，減少廠商(如電廠)法律訴

訟支出，轉而將此部分經費直接使用於污染削減的支出上，從而

達成國家環境品質目標。 

 

(二)抑制全球氣候變遷 

由於科技仍不斷的向前進展，藉由新科技持續不斷新發現，逐漸

降低氣候變遷的複雜性，為因應此新技術的發展趨勢，美國政府認為

應維持政策的彈性(flexible)度，以利新資訊及新技術發展而能適時進

行必要的調整。美國政府戮力於大氣溫室氣體濃度的穩定，以確保維

護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的目標及美國的承諾，基於此，美國當前

的主要策略是削減符合其國內經濟的溫室氣體排放規模。美國提出下

列減量措施： 

 減量目標的修正：美國將以溫室氣體密集度(emit per unit of 

economic activity)作為其減量目標，目標設定為未來 10 年(2012

年)能夠削減 18%排放量，相當於 500 百萬公噸溫室氣體排放量； 

 要求半導體、製鋁工業及其他排放潛力高之產業削減其溫室氣體

排放量； 

 美國政府將建立世界一致的量測標準及登錄(registration)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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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據此核發可轉移的信用(credits)； 

 我們將促進再生能源生產與清潔燃煤技術，以及無溫室氣體排放

的核能，此外提升汽車及卡車燃油效率亦是相當重要的工作； 

 提出 45 億美元經費預算因應全球氣候變遷，遠高於去年的七億

美元預算，此外，亦將引導全球從事溫室氣體相關的基礎研究； 

 提撥 588 百萬美元經費研究發展節能技術，以及 408 百萬美元於

再生能源與燃料電池的研發； 

 關於大型能源計畫上，第一個能源計畫打算於未來五年中合計提

撥 46 億美元，以清潔能源稅抵減的誘因方式，鼓勵民眾購買燃

料電池汽車、增進住宅使用太陽能及補助風力、太陽能與生質物

能的生產等活動； 

 發展森林與農場碳匯技術，以及提供更大之地主碳匯誘因。 

 

同時推動包括企業減量誘因、能源供應的多元性(包括更清潔能

源)、能源節約、提升研發、能源效率與清潔技術的租稅誘因及增加

碳匯等措施，保證美國絕對可以達到其所設定的目標。至 2012 時，

美國還會再推出一系列包括市場基礎及自願性減量制度設計，以加速

技術的研發。 

倘若履行『京都議定書』中之美國減量責任，美國將遭受 4,000

億美元的經濟損失及 4.9 百萬個工作機會。雖然美國無法履行京都議

定書之減量承諾，然而美國仍將負起國際責任，協助開發中國家以更

有效率與更環境友善的方式，達成其經濟成長的目標。 

 

(三)美國對外援助計畫 

 美國將透過全球環境機構(GEF)及其對外發展機構，以超過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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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美元的預算協助開發中國家訂定較好的措施、排放減量及清

潔技術與再生能源技術的投資； 

 提供40百萬美元預算於熱帶森林保護行為，以保存熱帶森林； 

 提供25百萬美元預算協助科學家瞭解氣候變遷的動態。 

 

彙整美國 2001 年的國家溫室氣體減量重要措施內容如表 2-23 所示： 

 

表 2-23 美國 2001 年國家重要溫室氣體因應措施內容 

政策型態 政策類型 政策內容 實施部門 能源 

管制工具 管制改革  2001 年 6 月依利諾制定資源發

展與能源安全法案 
 2010 年達到 5%再生能源發電

目標 
 2020年達到15%再生能源發電

目標 

能源產品

(電力) 

再生能源

政策程序與

研究發展 

策略規劃與

研發規劃 

 加強研發績效評估 
 評估自願性協議成效 
 能源效率與再生能源發展的績

效評估 

All All 

管制工具 法令/標準  2001 年 8 月美國總統簽署一份

能源效率備載電力設施的行政

命令  
 2001 年 1 月美國能源部制定四

種設備的新能源效率標準，分別

為洗衣機、熱水器、中央空調及

住宅熱幫浦 

建築物

(非住宅) 

All 

財政措施 誘因/補貼  透過補貼方式，提升住宅能源消

費管理效率 
建築物 化石燃料

政策程序 資訊擴散  能源部提撥5百萬美元給BP阿

拉斯加公司，進行 CO2 回收技

術研發 

能源產品 化石燃料

管制工具 法令/標準  2001 年 5 月麻州提出燃煤及燃

油發電廠的新排放標準(2008
年) 

 新 標 準 要 求 電 廠 平 均 削 減

10%CO2排放量 
 電廠可以選擇採用替代燃料或

參與排放交易 

能源產品 化石燃料

(煤與石

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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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程序 策略規劃 美國政府於 2001年 5月提出國家能

源政策，與氣候變遷有關之預算約為

100 億美元用於節能與再生能力的

租稅抵減上，其中 63 億美元用於鼓

勵新燃料電池的研發，主要配套措施

包括： 
 提高低所得家庭的補助，以因應

高能源價格 
 加強能源效率研發的績效評鑑

 擴大辦理能源之星計畫 
 制定較高設備能源標準 
 增加節能努力 
 以投資抵減方式鼓勵 CHP 投資

 提高燃料效率標準 
 提供新或燃料電池汽車的租稅

抵減 

All All 

研究與發展 

自願性協議 

研究規劃 

弱 VA 

 與歐盟簽署發展再生能源(太陽

能及水力)及能源效率合作協議

能源產品

(電力) 

再生能源

(太陽能

及水力)

管制工具 法令/標準  2001 年內華達州政府修改

1997 年制定之再生能源組合標

準，至2003年達到5%，至2013
年達到 15% 

能源產品

(電力) 

再生能源

資料來源：IEA(2002), “ Dealing with Climate Change “. 

 

二、美國氣候友善能源政策 

基於能源使用與氣候變遷具有高度關聯性，因此，思考能源政策

的長期氣候效果即成為近年來各國擬定能源政策的思潮。美國於

2002 提出國家氣候友善(climate-friendly)的能源政策目標設定如下： 

 安全、豐富及分散的初級能源供給(secure, plentiful, and diverse 

primary energy supply)； 

所謂安全與豐富係指初級能源供給能滿足短期及長期能源需

求，而分散性係指能源供給具有足夠的多元性，使得國家經濟發

展不致到外在政治或天然因素所癱瘓(crip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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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 好 及 可 信 賴 的 能 源 轉 換 及 傳 輸 設 施 (robust, reliable 

infrastructure for energy conversion and delivery)； 

能源傳輸及轉換設施(管線、電力生產、轉換及輸配等)需要具備

適當的產能(capacity)，以及可維持正常運行與安全性。 

 能負擔及穩定的能源價格(affordable and stable energy price)； 

能源價格必須消費者能夠負擔及買得起，以支撐國家全面經濟良

性發展，此外，能源價格一方面具有提供消費者效率使用能源誘

因的清楚資訊，另一方面必須賦予提高新能源之供給者足夠利

潤。此外，而維持價格穩定將有利於消除消費者信心及投資不確

定性，亦是不可或缺一環。 

 環境永續之能源生產與利用(environmental sustainable energy 

production and use) 

能源生產與利用必須符合公共健康與安全及環境維護之長期與

短期目標相一致性。 

為達到上述目標，重點在於氣候友善能源政策的近程規劃與推動上，

藉由適宜的近程能源政策措施，將會影響未來一、二十年之能源政策

效益，基於此，美國認為氣候友善能源政策必須符合下列三項政策效

果(或指引)： 

 能夠立即降低溫室氣體排放； 

 促進技術創新及降低未來減量目標之成本； 

 最小化新資本設備投資 

鑑於此，美國政府規劃之氣候友善之近程能源政策措施如下： 

(一)、化石燃料 

 增加天然氣生產與天然氣傳輸設施以利長期天然氣利用，及以燃

氣電廠取代燃煤電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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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電力 

 提升電廠技術效率 

發展汽電共生、燃料電池及高效率電廠技術，長期能夠降低能源

成本及溫室氣體排放。具體措施如下： 

1. 融資電力生產及轉換效率技術研發； 

2. 提供租稅誘因，鼓勵高效率電力技術(如汽電共生及燃料電池)

研發； 

3. 利用管制措施加速汽電共生及輸配電的效率提升； 

4. 加強電力網管理，降低轉換漏損； 

5. 超導體(superconductivity)研發 

 維持水力及核能的適當規模 

一方面可以強化能源的分散性功能，另一方面可以降低化石燃料

依賴度與能源價格。 

 發展再生能源技術 

提高國家能源組合的分散性，而且再生能源具有高度環境友善，

溫室氣體排放量非常低。具體措施如下： 

1. 排除再生能源發展之土地取得障礙； 

2. 融資再生能源技術研發； 

3. 提供再生能源發展的租稅抵減(tax credit)； 

4. 藉由綠電力標章(green power labling)提供消費者較佳資訊； 

5. 採行再生能源組合標準 (renewable portfolio standard, 

RPS)； 

(三)、建築與工業效率 

加強建築及工業最終能源使用效率，可以全面性降低消費者能源

使用成本，以及減緩對新設電廠的需求，進而可以降低溫室氣體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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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具體措施如下： 

A. 建築效率 

1. 提高效率標準並結合市場誘因機制工具； 

2. 擴大產品效率標準範圍； 

3. 鼓勵公用事業單位購買高能源效率設備； 

4. 擴大產品標章及驗證程序； 

5. 提供工廠添購高效率能源產品的租稅誘因； 

6. 推動政府部門進行建築效率投資及綠建築設計； 

7. 提供最終使用技術的研發 

B. 工業效率 

1. 提供能源效率提升或汽電共生之租稅獎勵或管制措施； 

2. 擴大標準設計設備之效率標準範圍； 

3. 訂定回收再利用的最低標準； 

4. 提供能源查核資訊； 

5. 提供工業製程效率的租稅誘因機制 

(四)、運輸部門 

提高客車及輕型貨車燃油效率，可以有效降低汽油使用，進而降

低石油進口與溫室氣體排放。具體措施如下： 

A. 車輛效率提升 

1. 提高車輛(特別是客車及輕型貨車)能源效率標準； 

2. 制定輪胎效率標售； 

3. 提供高效率車輛(如燃料電池)租稅抵減； 

4. 融資先進運輸技術研發； 

B. 替代燃料技術提升 

1. 訂定替代燃料車輛購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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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府部門率先購買替代燃料車輛； 

3. 透過管制或租稅誘因鼓勵傳統車輛改裝乙醇或甲烷燃料； 

4. 擴大公車使用替代燃料誘因 

C. 降低車輛旅程及擁擠 

1. 融資大眾運輸系統； 

2. 融資跨城市鐵路服務系統； 

3. 擴大轉運租稅誘因； 

4. 發展車輛電訊系統； 

5. 建立高速公路高乘載車輛快速通行專用道路，發展共乘制

度； 

6. 建立電子收費系統； 

7. 使用智慧型交通號誌系統； 

(五)、研發 

 加強各部門節能效率技術研發 

可以全面降低未來消費者的能源成本與能源消費，長期達到抑制

溫室氣體排放之效果。 

 非化石燃料及碳固化技術研發 

能夠提供未來不同能源(石油或煤炭)依賴選擇，以及可以持續使

用煤炭的同時，達到抑制溫室氣體排放之目標。 

 

三、美國技術誘發政策分析 

美國政府雖然拒絕批準京都議定書，引起全球嘩然與不諒解，然

而，美國政府仍採取積極的因應措施，特別是在科學研究與科技研發

上投入大量的人力與經費，期待透過科技的創新，能夠真正與徹底解

決人文溫室效應的產生。以下即整理美國重要溫室氣體智庫 P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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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er on Global Climate Change(2004)之研究報告內容，分析美國

如何在技術創新之政策與激勵機制，可作為政府擬定科技政策之參

考。 

(一)、科技發展對於氣候政策的重要性 

氣候政策的中心目標是要藉著減緩或避免大氣中溫室氣體的上

升，避免潛在氣候變遷的傷害，科技的發展程度與該目標的達成具正

相關，此外，科技發展的重要功能即是降低減量成本，是減量技術市

場化的關鍵。就氣候政策的內容來說，科技發展可以使得經濟體系對

於碳排放燃料的依賴性降低，從而降低二氧化碳排放，以美國為例，

20%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來自於運輸部門，而美國已經開始著手研究可

以替代燃料(alternative fuel)，包含了燃料電池技術，雖然燃料電池

技術的使用比內部氧化燃燒引擎成本較高，但是技術的進步已經讓燃

料電池車輛變的有競爭力，這個改變將使用整體國家大幅降低對化石

燃料的依賴度(dependence)，進而減少對於二氧化碳的排放。 

(二)、科技創新誘發政策  

一般而言，科技發展在自由市場體系下，藉由政府提供適當的獎

勵提高該技術的市場競爭力，這種透過政策而帶動的科技發展通常稱

之為「誘發技術創新」(induced technological change, ITC)。技術創

新誘發的氣候政策相當多元化，見表 2-24，主要包括直接排放政策

(Direct Emissions Policies, DEP)及技術推動政策(Technology Push 

Policies, TPP)兩種型態，其中，DEP 包括課於燃料稅或是對於二氧

化碳總量管制等，亦稱為市場誘因的技術誘發政策工具，由於 DEP

的執行會提高碳排放燃料的使用者成本，排放源基於自利動機，將觸

動其尋求較潔淨的替代燃料，亦或進行技術創新的誘因，從而降低燃

料使用，達到減少排放之目標。至於 TPP 則是透過政府直接對低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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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 R&D 的獎勵措施，包括專利保護制度，其中對於 R&D 的補助

措施，就美國經驗來看，特別具有降低企業知識投資的成本，故最具

有提升科技發展意願的激勵效果。 

 

表 2-24 不同技術創新誘發政策比較 

直接排放政策(DEP) 技術推動政策(TPP) 

1. 碳稅 

2. 排放配額 

3. 排放交易 

4. 補貼 CO2防治 

1. 直接補貼低碳技術研發 

2. 公共部門進行低碳技術研發 

3. 政府融資技術研發 

4. 加強專利權法則 

資料來源：Pew Center on Global Climate Change (2004). 

 

觀察美國過去推動之科技發展政策(特別是 R&D 補助)，不乏有

諸多成功經驗，例如柯林頓政府時，他平均每年撥款約 8 億美元給溫

室氣體減量及石油消費的 R&D 部門，但這不包含直接排放政策，近

年來，布希政府於 2002 年二月的氣候變遷計畫中公佈在 2003 年會

計年度撥款 13 億給能源科技和在生質能的 R&D 部門和 17 億美元用

來設立一個氣候變遷的科學研究單位，但這計畫並不包含總量管制或

是排放稅。補助金政策主要目的是在於激勵化石能源產業的技術創

新，由於會帶給產業實質的經濟獎勵，因此此種型態的補助政策容易

為產業界所接受。相反的，直接排放政策通常則是以提高化石產業的

經營成本，誘使產業進行創新活動，然而，產業界不遵行政府的管制

措施，而且政府的執行成本如果太高，導致無法完全執行，則該政策

的創新效果較不確定性。由此可知，比較鼓勵與懲罰(carrot and stick)

兩種政策，補助政策比較容易為產業接受及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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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透過公共政策來促進技術發展 

如何評估科技政策對促進 R&D 的成效，一直受到美國政府的關

心，歸納美國科技發展評估面向包括：(1)公共政策如何影響技術創

新發展的比率；(2)公共政策的介入對整體社會福利之影響。經濟理

論提到公共政策常常會帶來兩種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第一種失

靈反應於 R&D 的投資者無法將所有投入轉換成可用的知識(即不一

定有耕種就有結果) ，且 R&D 相關的知識會有外溢效果(spillover 

effect) ，表示 R&D 的社會利益會大於個人利益，這種市場失靈型態，

即是提供科技補貼的經濟邏輯。第二種失靈是在沒有公共政策的情況

之下，氣候相關的成本是來自於對化石燃料的燃燒和其他會產生溫室

氣體的活動課稅，而不是反應在市場的價格上，換言之就是並沒有將

環境的外部成本內部化。這種市場失靈型，即是提供政府課徵

Pigovian 租稅的依據，提高化石燃料成本至實際社會成本水準。 

以上的論點皆提供公共政策介入於氣候科技創新的經濟思考，然

而,這個結論本身也引發了更深一層的問題，亦即政府應該涉入多深

才恰當以及何時涉入？以下即簡述上述問題。 

(四)、政策檢驗 

一般而研，科技政策成效之檢驗，有其步驟與程序，以下擬以美

國的 ITC 推動政策的四個步驟為例，進行分析： 

第一步驟，檢查 ITC 與制定氣候政策成本間的關聯性，質言之，

政策與效果顯示間存在時差(time lag)，亦即 ITC 執行多久，會開始

降低氣候政策成本?以及何時這些成本能夠低到可以完全不予考慮? 

第二步驟，確立 ITC 與減排量時間的關聯性，亦即政府推動 ITC，

一方面會加速溫室氣體減排量，另一方面，ITC 會降低減量成本，導

致減量活動的可行性。然而，ITC 政策主要是降低未來減量成本，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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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於短期間產生顯著的減量效果，讓企業則延遲推動該政策是適宜

的。 

第三步驟，如果企業已有 R&D 的投資規劃，則政府提早宣告 ITC

政策，是否具有整合企業 R&D 投資與 ITC 政策效果，從而提高 ITC

的政策效果，如果有此關連性，則政府的提前宣告效果是否可以大幅

降低政策執行成本? 

第四步驟，同樣為達到技術創新之目標，則前文提及之直接排放

與技術推動兩種政策工具，何者更具有 ITC 的成本有效性(cost 

effectiveness)。 

 

最後，彙整近 10 年來美國各部門重要溫室氣體減量政策與措施，如

表 2-25。 

 

表 2-25 美國近十年來的溫室氣體減量政策與措施沿革 

年份 政策措施內容 
整體政策架構 

1992  訂定「全球氣候變遷國家行動方案」，推估美國溫室氣體排放趨勢以

及彙整各部門溫室氣體減量行動方案 
 批準「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1993  制定新「氣候變遷行動方案」，期望 2000 年排放量回歸至 1990 
1994  提出「氣候變遷行動方案」技術補充內容 
1996  提出已開發國家應兼顧經濟發展、可行期程與目標，並要求開發中國

家也必須採取行動 
1997  國會通過決議，如果開發中國家沒有提出減量承諾，美國不應簽署京

都議定書 
1998  依據「氣候變遷行動方案」於五年內投入 63 億美元進行租稅減免與

研發 
1999  發佈「提高能源效率綠色政府」行動計畫 
2000  柯林頓總統發表期望以市場基礎的政策工具對抗氣候變遷，反對有限

制條件的彈性機制，以有約束力的減量目標，並尋求森林碳匯的減量

信用，以及提早推動 CDM 計畫 
2001  美國提出區域夥伴計畫；提出「國家能源政策」 

 投資 2 億美元於氣候變遷的科學研發計畫 
2002  提出「全球氣候變遷倡議」，推動科技與國際合作方案 

 提撥 58 億美元於氣候變遷研發與租稅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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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制度非法伐木行動計畫，提高森林碳匯能力 
 推動氣候願景夥伴計畫，12 個產業部門承諾未來十年的減量行動計

畫 
2005  推動溫室氣候排放減量的租稅優惠措施，2005 年的租稅減免高達 6.8

億美元，預估至 2009 年可達 41 億美元 
 實施氣候變遷的科學計畫，預算 20 億美元 

能源部門 
1992  完成「1992 年能源政策法」立法 
2001  制定設備與器具能源效率標準：洗衣機、熱水器、中央空調、及住宅

熱幫浦 
2002  推動再生能源與節能夥伴計畫 
2003  推動氫能國際夥伴計畫，發展燃料電池 

 舉行第壹屆碳固定化論壇，為建造無溫室氣體排放的火力電廠技術開

發 
2004  推動甲烷回收再利用夥伴計畫，預估可減少 50MtC 排放 
2005  實施氣候變化技術(CCTP)，預算 30 億美元，研發技術包括氫能、未

來電力計畫 
工業部門 

2002  EPA 推動氣候領導計畫，要求合作夥伴確定企業範圍內的溫室氣體

減量策略與目標，以及溫室氣體排放盤查 
 推動溫室氣體自願性申報計畫，提高計算的正確性 

2003  要求工業部門實施自願性減量行動計畫 

2004  持續推動自願性、管制性及獎勵性質計畫，以提高產業部門的能源效

率 

運輸部門 
2003  提高輕型貨車的省油標準，推估可減少 31MtC 排放量 

2004  推動高效率運輸夥伴計畫，利用獎勵誘因，鼓勵運輸業提高燃油效率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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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日本溫室氣體減量政策與措施 

統計日本近 10 年(1990-2003)的溫室氣體排放趨勢(UNFCCC, 

2005)，見圖 2-10，可以發現歐盟的溫室氣體排放量由 1,058.3 百萬

噸 CO2當量(1990 年)，增加至 1,198.9 百萬噸 CO2當量(2003 年)，

合計約成長 13.3%，平均年成長減排 0.9%，顯示日本在溫室氣體排

放的控制上，仍存在極大努力空間。 

1997 年京都議定書簽署以來，日本為達到國家整體溫室氣體排

放減量 6%(2010 年相對於 1990 年)之目標，規劃利用各種措施分享

責任，達到國家整體的減量目標，於 2002 年提出減量措施包括：(1)

增建 13 座核能電廠，目的在疏緩傳統化石燃料發電產生 CO2 的壓

力；(2)利用節能法的實施，達到技術創新之目標，減少 2%CO2排放；

(3)抑制高溫暖潛勢溫室氣體 CH4及 N2O 的排放，達到減少 0.5%的

排放量；(4)考量半導體資訊業的發展，允許 CFC 增加 2%排放；(5)

擴大碳匯實施，達到 3.9%的減少量；以及(6)利用京都機制(如國際排

放交易及清潔發展機制)，減少 1.6%排放量，彙整如表 2-26。 

 

表 2-26 日本各部門減量責任規劃 

減量項目 減量配比(%) 

興建 13 座核電廠 0 

技術創新 -2 

甲烷(CH4)及氧化亞氮(N2O) -0.5 

氟氯碳化物(CFC) 2 

碳匯 -3.9 

京都機制 -1.6 

合計 -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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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 日本近 10 年的溫室氣體排放趨勢 

資料來源：UNFCCC(2005), Key GHG Data. 

 

一、1997 年日本國家溫室氣體減量策略規劃 

依據表 2-26 之國家減量分配計畫，日本再規劃各部門的減量策

略，簡述如下： 

(一)、產業減量措施 

 推動產業自願減量行動方案 

透過經團連(Keidanren)推動產業部門自願性量，並每年追蹤檢討

其減量成效，以及分享產業減量經驗。產業自願行動計畫對於能

源效率提升，及 CO2減排成效，已穩定的提升當中，因此，就工

業部門因應全球暖化之措施，日本仍持續推動產業自願減量努力。 

 確定透明化的機制 

經團連每年均會定期查驗產業部門的申請資料，並舉辦諮詢會

議，檢討該措施對溫室氣體排放之成效，並通知產業該查驗結果。

為確保產業仍會遵行中長期自願減量行動計畫，經團連考慮建立

認證制度及登錄系統，記錄減量目標、排放資料及其他相關資訊。 

 技術發展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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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決定推動中長期技術發展計畫，促進產業部門的技術研

發成效。 

 推動核能政策 

因為核能沒有排放 CO2，故推動核能發電將有利於日本達成其減

吝目標。然而，核能安全性是最優先考量的重點，此外，國內及

地方政府應以其個別角色(respective roles)去推動核能得使用。 

 

(二)、運輸及住商部門的全球暖化措施 

 運輸及住商部門的延緩因應將加重工業部門的負擔 

依據日本環境部(2001)的統計資料，1999 年能源轉換及工業部門

的 CO2排放相較於 1990 年並沒有明顯增加；然而，同期運輸及

住商部門的 CO2排放量卻大幅增加 46.4%，故運輸及住商部門的

延緩減量措施，不應造成懲罰工業及能源轉換部門的理由。 

 運輸及住商部門需要有效的減量措施 

雖然運輸及住商部門的減量措施將直接衝擊民眾的日常生活，然

而，應加強教育宣導工作，讓民眾瞭解到要達成國家減量目標，

民眾的努力將是相關重要的因素。此外，政府應採行更積極有效

措施，如基礎設施及提升交通路網的設計，以降低交通擁擠，降

低 CO2排放。 

(三)、國內能力建構 

 協議性計畫是否會減低自願減量計畫的優勢 

日本採取與英國及其他國家一樣的協議式自願減量行動計畫，建

立政府與產業或公司間的溫室氣體減量工具，雖然對於日本所採

取的作法，曾經引起一些爭辯，然而，就過去實施的經驗，日本

所採取的方式很像管制的措施，相當沒有彈性及片面的，因此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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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此種協議方式，將具有高風險，並會逐漸侵蝕自願減量協議所

具有的彈性度，故沒有適當評估之前，不應該貿然採用。 

 國內排放交易應納入排放量管制 

基於管理及成本的考量，以及國內產業能源效率已達相當高的水

準，為避免廠商將其未使用之排放信用釋放於國內市場，有必要

納入廠商的排放總量的限制。 

 環境稅的必要性問題 

日本基於下列理由，認為環境稅(如碳稅或能源稅)是否作為抑制

CO2排放的工具，應審慎評估： 

1. 能源需求彈性低，課徵環境稅抑制能源消費的幅度有限； 

2. 課徵環境稅不儘衝擊產業國際競爭力，也可能會阻礙能源節約的

技術發展及資本投資； 

3. 環境稅應與國家整體租稅改革進行全盤性的考量，亦即包括政府

的稅收與支出，以及能源與汽車相關租稅。 

 京都機制 

京都機制是未來國際有效處理全球溫暖化的可選擇工具之一，因

此必要密切注意國際最新發展趨勢。因此，日本政府有必要建立

促進國內私部門參與的架構。 

 

綜合上述分析，可知日本 1997 年以降之因應策略主軸，除了工

業部門持續由經團連推動自願性減量協定之外，日本政府亦投入龐大

經費於發展新能源(約 30.5 億日圓發展燃料電池)及再生能源(78 億日

圓發展生質能及太陽能光電版)，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政府亦查

覺運輸部門的 CO2 排放問題，例如推動公務車汰舊換新計畫

(2002-2005 年)，預估完成 7,000 輛低效能車輛；推動低污染車輛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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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包括 CNG、電動車、混合能源及燃料電池車輛，其中，燃料電池

車輛估計可達 50,000 輛目標。彙整 1997 年~2001 年推動重要減量

策略如表 2-27 所示： 

 

表 2-27 日本(1997~2001)的重要因應措施彙整 

政策型態 政策類型 政策內容 實施部門 能源 

管制工具 管制改革  日本計畫(2002~2005 年)以低

污染車輛汰換現存公務車(約
7,000 輛) 

 改善運輸部門 CO2排放 

運輸部門 化石燃料

管制工具 管制改革  日本政府基於能源安全及發展

再生能源之目的，將引進太陽能

光電版(410kW)建築物於政府

建築物 
 合計約可產生 0.43MkWh 及提

供 0.15%電力於建築物 

建築物 再生能源

(太陽能)

政策程序 資訊擴散  透過日本節能中心(ECCJ)節能

及能源效率提升之資訊交換 
All 化石燃料

與電力

財政措施 誘因/補貼  透過補貼方式，提升住宅能源消

費管理效率 
建築物 化石燃料

政策程序 資訊擴散  透過教育方式，深化國民節能的

公共認知 
All 化石燃料

與電力

研究與發展 技術發展 日本政府利用補貼方式，鼓勵節能及

再生能源發展的技術研發： 
 高效能之基礎技術研發(約 13

億日圓) 
 發展燃料電池(約 30.5 億日圓)
 生質能的發展(約 20 億日圓) 
 發展太陽能光電版(約 58 億日

圓) 

運輸部門

與能源產

品 

All 

自願性協議 強 VA 透過經團連推動工業部門 CO2 減量

的自願性協定： 
 2000 年總排放量為 486.09 百

萬噸，相較於 1999 年約增加

1.2% 
 預估至 2005 年總排放量為

563.7 百萬噸，相較於 1990 年

約增加 5.5% 

工業部門 化石燃料

與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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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估至 2010 年總排放量為

532.88 百萬噸，相較於 1990
年約增加 11% 

 經團連未來將以推動技術發展

為主 
政策措施 執行顧問  實施 16 個製造業部門的節能調

查 
製造業 化石燃料

政策程序 策略規劃  提升能源效率與節能政策 
 再生能源發展策略 

All All 

財政措施與

自願性協議 

 

誘因/補貼 

弱 VA 

日本政府提出推動低污染車輛

(CNG, 電動車, 混合能源及燃料電

池車輛)行動計畫： 
 50,000 輛燃料電池車輛 
 透過租稅等金融誘因，鼓勵公眾

購買低污染車輛 

運輸部門 化石燃料

資料來源：IEA(2002), “ Dealing with Climate Change “. 

 

二、2003 年之溫室氣體減量對策推動大綱 

日本政府(2004)推估至 2010年之能源消費所產生CO2在維持現

行政策下，約排放 1,126 百萬噸 CO2 ，相較於比 1990 年之約 1,503

百萬噸CO2增加73百萬噸CO2排放量。日本政府分析主要原因在於： 

 需求面：住商與運輸部門能源需求大幅成長； 

 供給面：核能發電等非化石能源推動進度落後，增加煤炭發電； 

基於減量目標無法達成之預期，日本政府於 2003 年提出「新大

綱」政策，針對日本目前減量績效進行強化措施。日本政府規劃三大

供給面強化對策，分別為提高節約能源量由 500 萬公秉提高至 700

萬公秉，約可減少 22 百萬噸 CO2排放量、再生能源至 2010 年再增

加 1,910 萬公秉，約可減少 34 百萬噸 CO2排放、以及核能與燃料轉

換，約可減少 18 百萬噸 CO2排放量等，2010 年可以達到 1,052 噸

CO2排放量目標。為達到供給面節能目標，透過需求面(包括住商、

運輸、產業等)能源效率提升策略，以下分別介紹其需求面與供給面

推動策略內容：(一)、需求面對策(節約能源強化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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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產業部門 

 自願性減量實施的落實與追蹤(持續追蹤經團連自願性減量成

效)； 

 落實「節能法」之工廠節能對策：約可節省 2,010 萬公秉油當量

及約減少 6,050 萬噸 CO2排放； 

自 2001 年度起，依節能法之遵行狀況實施總查驗計畫，並依據

節能法推動必要的減量措施。此外，亦可依據節能法，對自願性減量

下向政府提出之報告作節約能源對策之進度追蹤。對於未訂定的自願

性減量之行業或實績與目標大幅偏離之行業將依據節能法實施重點

檢查； 

 促進高效率鍋爐引進，約可節省 40 萬公秉油當量，及減少約 10

萬噸 CO2排放量； 

1. 對於業者節約能源設備引進之補助制度，將依照業者或產業

界自願性減量計畫內容作重點補助； 

 技術開發與其成果之普及：包括高效率鍋爐及高性能雷射，約可

節省 50 萬公秉油當量，及減少約 150 萬噸 CO2排放量； 

 

II、住商部門 

 強化機器設備效率改善措施，約可節省 540 萬公秉油當量，以及

減少約 3,040 萬噸 CO2排放量； 

依據 1998 年節約能源法修正，對家電、OA 機器 (冷氣機、電

視機、錄影機、日光燈器具、影印機、電腦、磁皿機、冰箱、及冰櫃

等)引進標竿基準管制措施，促進效率提升； 

 擴大標竿機器範圍，約可節省 120 萬公秉油當量，以及減少約

90 萬噸 CO2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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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竿管制之機器範圍擴大，追加過去未列入之瓦斯、石油機器、

及業務用機器等； 

 促進高效率熱水器普及措施，約可節省 50 萬公秉油當量及約 110

萬噸 CO2排放量； 

制定相關補助制度，促進普及率； 

 消減待備電力消耗，約可節省 40 萬公秉油當量，以及減少約 110

萬噸 CO2排放量； 

建立待備電力消耗的標示制度，以利消費者購買待備電力較低之

產品； 

 高效率照明技術開發與其成果的普及，約可節省 50 萬公秉油當

量，以及減少約 180 萬噸 CO2排放量； 

 住宅、建築物之節約能源性能改善，約可節省 860 萬公秉油當量，

及約 3,560 萬噸 CO2排放量； 

1. 依據節能法，建造者需負節約能源之義務。並制定「設計與

施工指南」公布(1999 年 3 月修訂)，以利建造者之遵循，並

利用金融誘因機制，鼓勵節能建築的興趣； 

2. 實施公用住宅節約能源措施，並補助符合節約能源標準的家

計住宅； 

3. 制定標示制度，強化民眾對住宅特性(含節約能源特性)之辨識

能力； 

 建築物(非住宅)節能改善 

1. 依據節能法，建造者具節能之義務； 

2. 特定建物新改建時，申報節能措施之義務； 

3. 制定金融與租稅獎勵措施； 

4. 推動綠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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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改善舊建築之節能效率 

 住宅建物節能改善舉辦講習會培養設計施工技術人員； 

2. 促進住宅建物相關業界，執行自主性因應措施 

 促進家庭能源管理系統(HEMS)，約可節省 90 萬公秉油當量，以

及減少約 290 萬噸 CO2排放量； 

 推動業務用能源管理系統，約可節省 160 萬公秉油當量，以及減

少約 70 萬噸 CO2排放量；依據節能法，大型辦公室應比照大型

工廠引進能源管理系統；制定業務用能源管理系統(BEMS)

之補助制度；推動 ESCO（Energy Service Company）發展，

制定補助措施與低利融資等對策； 

III、運輸部門 

 汽車運量調整，約可節省 20 萬公秉油當量，以及減少約 70 萬噸

CO2排放量； 

1. 推行交通運量管理(TDM)措施； 

2. 推動都會區交通順暢計畫，利用 2001 年度創設之交通運量管

理(TDM)作試驗； 

3. 改善腳踏車行駛道路與停車場，促進腳踏車使用環境品質； 

4. 分析腳踏車政策之效益； 

 推動智慧型運輸系統(ITS)，約可節省 40 萬公秉油當量，及減少

約 70 萬噸 CO2排放量；設置不停車收費站系統，2002 年底前，

全日本設置 900 所該型收費站； 

2. 設置光線導航設備以充實交通資訊之蒐集； 

3. 推行道路交通資訊與通信系統(VICS)，2002 年中，全日本啟

用服務； 

4. 引進訊號控制系統(MODERATO)提高交通管制中心功能； 



 2-75

5. 推行降低交通污染措施； 

6. 改善事業用車輛營運管理系統(MOCS)； 

7. 推動環保型交通管理計畫； 

8. 網路 ITS，交通流量資訊系統之開發與標準化； 

9. 提供汽車駕駛者道路資訊，及時提供路況； 

10. 依據政府綠色採購法，鼓勵不停車收費感應設備與三媒體(光

線、電力、FM)感應式交通資訊通信設備車輛之引進與普及； 

11. 交通信號機集中控制； 

 促進交通資訊服務業務 

1. 依據 2004 年道路交通法修訂，推動交通資訊服務業者，提供

正確、適切的道路交通資訊； 

2. 正確運用交通資訊驗證系統； 

3. 推行交通管制資訊之資料庫化； 

 路邊停車措施； 

1. 實施適當停車規定； 

2. 改善違規停車管制制度，引導停車制度之改善； 

3. 加強違法停車之取締； 

 縮短道路施工，約可節省 10 萬公秉油當量，及減少約 40 萬噸

CO2排放量；整埋共同溝渠，推行集中施工，共同施行，適當運

用道路許可； 

 改善交通安全設備，約可節省 20 萬公秉油當量，及減少約 70 萬

噸 CO2排放量；信號設備系統化、感應化； 

2. 利用交通資訊電動字幕引導交通流量，改進鐵路平交道信號

機，降低交通瓶頸； 

3. 推行液晶信號燈，降低電力消費量； 



 2-76

 利用資訊系統推行在家工作替代上班，約可節省 130 萬公秉油當

量，及減少約 340 萬噸 CO2排放量；以稅制與融資政策鼓勵企業

提高資訊環境，引進遠地工作與在家工作； 

2. 為遠地工作與在家工作提供相關資訊； 

 改善鐵路能源效率，約可節省 10 萬公秉油當量，及減少約 40 萬

噸 CO2排放量；改善航空能源效率，約可節省 10 萬公秉油當量，

及減少約 110 萬噸 CO2排放量； 

 推行新技術開發； 

1. 制定鐵路、車輛與航空機材料新規範； 

2. 支援環保輪船等新技術開發； 

3. 研發下一代節能交通設備； 

 內航/鐵路貨物運輸之推行，約可節省 50 萬公秉油當量，及減少

約 150 萬噸 CO2排放量； 

 推動低環境負荷型物流系統； 

1. 為提高幹線物流效率，檢討法令等有關措施； 

2. 對都市內物流效率化有貢獻之交通管理系統(TDM)，推行實

證試驗； 

3. 2002 年度起推行降低幹線環境負荷之實證試驗； 

4. 於 2002 年之國會會期，提出貨物運輸處理事業改格方案； 

 引進海運新技術與強化競爭力，以利海運運輸之推動，約可節省

100 萬公秉油當量，及減少約 260 萬噸 CO2排放量；強化內航海

運競爭力，提升運輸分擔比率為 44%； 

2. 改善內地貿易站，以因應綜合性運輸，實現內灣不停航路線，

縮短灣內航行時間，建構海上高速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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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進鐵路方便性，增加輸送能力，約可節省 10 萬公秉油當量，

及減少約 30 萬噸 CO2排放量；強化鐵路運輸能力； 

2. 於 2002 年國會會期，提出鐵路事業法修訂方案，制定運輸費

率管制； 

3. 改進鐵路之冷凍食品系統； 

 物流效率化，約可節省 180 萬公秉油當量，及減少約 470 萬噸

CO2排放量； 

 卡車運輸效率化，約可節省 10 萬公秉油當量，及減少約 200 萬

噸 CO2排放量；縮減國際貨物之陸地運輸距離，約可節省 70 萬

公秉油當量，及減少約 180 萬噸 CO2排放量；促進營業貨物運輸

效率，於 2002 年國會會期提出貨物汽車運輸事業法修訂方

案； 

2. 車輛大型化與拖車化； 

3. 強化橋樑以因應車輛大型化； 

4. 強化中央或核心國際港口海上貨櫃運輸站； 

5. 改善多目標國際轉運站； 

6. 改善生鮮食品共同配送設施； 

7. 改良與集中控制訊號機； 

 促進公共運輸設備之利用，約可節省 50 萬公秉油當量，及減少

約 150 萬噸 CO2排放量； 

 改善都會區新設鐵路與中運量級軌道系統； 

 提高服務品質與方便性，促進大眾運輸系統之利用； 

1. 改善都會區鐵路新設線路(1995 年至 2010 年預定提供 310

公里)； 

2. 推動都會區中運量軌道系統(1995 年至 2010 年預定提供 100



 2-78

公里)； 

3. 改進新幹線整備； 

4. 引進 IC 卡與改善換車服務等，提高服務水準與方便性，以促

進大眾運系統之利用； 

5. 運用 2001 年建立之交通需求管理(TDM)，改善都會區交通順

暢； 

6. 宣導國民承載載大眾運輸系統； 

7. 改善站前交通連結點； 

8. 公車專用道及優先車線道之設置，公車優先行駛號誌與公用

車輛優先系統(PTPS)之設置與推行。 

(二)、現行再生能源對策 

制定再生能源發展目標，於 2010 年達到 1,910 萬公秉(依 1998

年編訂之再生能源對策是預估在 2010 年引進量為 878 萬公秉)，新

追加之再生能源對策： 

 制定 2010 年達到 1,910 萬公秉之再生能源發展目標(依 2001 年

編訂之追加再生能源對策，估計約可削減 3,400 萬噸 CO2 排放

量)； 

1. 達到太陽光電目標為 482 萬瓩(含住宅用太陽光電估計約

100 萬瓩)，風力發電 300 萬瓩，廢棄物發電 417 萬瓩，生質能

發電 33 萬瓩； 

2. 達到太陽熱能目標為 439 萬公秉(含住宅用太陽能利用估

計約 900 萬台)，未利用能源 58 萬公秉，廢棄物熱能利用 14 萬

公秉，生質能熱能利用 67 萬公秉，黑液/廢材等 494 萬公秉； 

3. 利用再生能源法確立生質能與冰雪之定位； 

4. 補助地方公共團體與業者之再生能源使用計畫； 



 2-79

5. 推動太陽光電與太陽熱利用等之補助計畫； 

6. 推行綠色能源購置補助計畫； 

7. 加強燃料電池、太陽光電與生質能等技術開發/實證試驗； 

8. 檢討電力系統並聯對策； 

9. 推動燃料電池研發； 

10. 立法管制發電業者再生能源發電之責任； 

 

三、推動核能及燃料轉換對策 

 推動核能發電，達到 2010 年核能發電量比 2000 年提高 30%之

目標；制定發電業者之燃料轉換措施：約可減少 1,800 萬噸 CO2

排放量；補助老舊燃煤電廠轉換燃燒天然氣； 

2. 補助產業高效能鍋爐汰舊換新措施； 

3. 改善天然氣管線之安全標準； 

4. 對國內天然氣開發事業(開發氣井、聯絡管線等)之低利融

資； 

 

綜合日本推動策略可知，部分屬於能力建立，無法估計其實質減

量效果；然而，部分具有實質減量效果，見表 2-28，由表 2-28 可以

瞭解日本「新大綱」的推動策略中，對於運輸部份的著力非常深，換

言之，日本政府已看出運輸部門是未來國家的重要排放源，因此，提

出相當全面性的因應措施。合計透過部門需求面管理所累計的節能量

約 5,510 萬公秉油當量，以及減少約 187 百萬噸 CO2排放量，占 2010

年日本減量目標 1,052 百萬噸 CO2排放量的 17.8%，仍有相當高的

缺口留待其他措施彌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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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8 日本「新大綱」(2003)追加之部門別節能策略與成效比較 

部門 措施內容 節能量 CO2減量(萬噸)
1.促進工廠節能 2,010 6,050

2.引進高效率鍋爐 40 10 

工業 

3.節能技術擴散及普及 50 150 

1.設備效率提升 540 3,040 

2.擴大標竿機器範圍 120 90 

3.促進普及高效率熱水器 50 110 

4.消滅待備電力消耗 40 110 

5.高效率照明設備開發 50 180 

6.建築物節能效率改善(綠建築) 86 3,560 

7.推動家庭能源管理系統 90 290 

住商 

8.推動商業能源管理系統 160 70 

1.提升車輛燃料效率 540 2,390 

2.推動潔淨車輛 80 20 

3.加速引進符合標竿標準之車輛 100 260 

4.改進營業車輛行駛模式 70 190 

5.降低車輛運輸需求量 20 70 

運輸 

6.推動智慧型運輸系統 40 70 

7.縮短道路施工 10 40 

8.改善交通設備 20 70 

9.推動在家上班取代公司上班 130 340 

10.改善鐵路能源效率 10 40 

11.改善航空能源效率 10 110 

12.推動國內鐵路運輸強化計畫 50 150 

13.推動海運運輸計畫 100 260 

14.改進鐵路方便性，提升運輸能力 10 30 

15.加強物流效率 180 470 

16.提升卡車運輸效率 10 200 

17.縮減國際貨運國內運輸距離 70 180 

 

18.促進公共運輸設備之利用 50 150 

合計 5,510 18,7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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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COP12/MOP2 之最新發展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十二屆締約國大會(COP12/MOP2)

於今（2006 年）年 11 月 06 日至 11 月 17 日在肯亞奈洛比市舉行，

來自全球 180 個國家(含 157 個京都議定書批准國)、246 個非政府組

織，23 個政府組織、18 個聯合國祕書處及其他單位等，共 6,000 人

的參加。至大會期間達到合計 189 個公約締約國以及 166 國批准京

都議定書。 

本次大會一致選舉肯亞環境部長 Kivutha Kibwana)擔任大會主

席，其在開幕致詞時強調：快速的氣候變遷已對人類生存造成威脅，

呼籲與會各國應積極履行各減緩行動，此外，並提出各國應重視低度

開發國家(特別是非洲地區國家)參與清潔發展機制(CDM)的機會，隨

後的聯合國秘書長安南(Annan)在大會發表的演說中，亦呼應前者，

提出「奈洛比架構」(Nairobi Framework)，目的在於促進非洲國家參

與清潔發展機制。 

綜觀今年大會重點之一在於協商「後京都」減量承諾事宜，大會

特別成立「特設工作小組」(Ad Hoc Working Group, AWG)，目的在

於促進後京都減量承諾的協商，因此，觀察 AWG 的工作報告，即成

為大家關注的焦點。此外，依據 IPCC(2006)推估過去一百年平均溫

升 0.60C，由於溫升對脆弱國家的衝擊嚴重，因此，今年特別在「調

適策略」(adaptation Policy)及「調適基金」(adaptation fund)進行討

論，如何協助開發中國家是今年會議的共識，稱為「奈洛比精神」(Spirit 

of Nairobi)，因此，未來幾年將依據「奈洛比衝擊、脆弱性與調適的

工作規劃」(Nairobi  Work Program on Impacts, Vulnerability and 

Adaptation)開展相關活動。 

本屆 COP12 大會最後通過 11 各重要法案，而 COP/MOP2 亦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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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12 個重要法案。其中對「特別氣候變遷基金」(Special Climate 

Change Fund)制定運行法則，規定該基金主要運用於開發中國家之

調適、技術移轉、減緩氣候變遷、及高度依賴化石燃料國家的經濟分

散性，大會也通過京都議定書的「遵約委員會」 (compliance 

committee)的運行法則，以執行與促進會員國落實減量承諾。另外，

加強「碳市場」(carbon market)被認為是有助提高溫室氣體減量誘因

與資金移轉，巴西代表提出抑制開發中「伐林」之排放的誘因計畫，

預計在明年(2007)3 月開會討論，最後大會決議明年將由亞洲印尼的

Bali 舉辦，時間訂在 12/03~17。 

以下區分大會發展與週邊會議觀察兩部分進行說明與分析： 

一、大會會議基本觀察 

(一)、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現況 

依據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最新統計資料(Key GHG Data, 

2006)，指出附件一國家(1990~2004)GHG 排放減少 3.3%，見表

2-29，尚未達到京都議定書降低 5.2%之目標量；其中經濟轉型國家

減少 36.8%，而非經濟轉型國家(工業化國家)則成長 11.0%，表示附

件一國家溫室氣體減量仍來自於經濟轉型國家的減量貢獻為主。然

而，值得注意的是，2000-2004 年經濟轉型國家 GHG 成長 4.1%，

高於工業化國家同期的成長水準(2%)，見圖 2-11，導致整體附件一

國家在該期間成長 2.4%，如果持續此種發展趨勢，至 2012 年附件

一國家將達不到京都承諾目標。 

至於工業化國家則以德國降低 17.2%的表現最傑出，其次是英國

的 14.3%、及冰島的 5.0%，整體歐盟則是降低了 0.6%，距離 8%減

量目標還有一段距離，見表 2-30。由表 2-30 可看出，大部分工業化

國家仍需盡很大的努力，否則屆時無法達到京都承諾目標。 



 2-83

 

表 2-29 附件一國家最新排放資料統計 

項目 1990 2000 2004 1990-2000 

變動率(%) 

2000-2004 

變動率(%) 

1990-2004

年成長率

(%) 

所有附件一國家 

人口數(百萬人) 1,175 1234 1253 5.1 1.5 6.7 

GDP(10 億美元) 22089 26985 29644 22.2 9.9 34.2 

CO2當量排放量(十億 g) 18.6 17.5 17.9 -5.6 2.4 -3.3 

GHG/人口(t) 15.8 14.2 14.3 -10.2 0.8 -9.4 

CO2/GDP(kg/美元) 0.84 0.65 0.690 -22.7 -6.8 -28.0 

附件一之經濟轉型國家 

人口數(百萬人) 321 314 308 -2.2 -1.9 -4.1 

GDP(10 億美元) 2815 2360 2934 -16.2 24.3 4.2 

CO2當量排放量(十億 g) 5.6 3.4 3.5 -39.3 4.1 -36.8 

GHG/人口(t) 17.3 10.7 11.4 -38.0 6.2 -34.1 

CO2/GDP(kg/美元) 1.97 1.43 1.20 -27.6 -16.2 -39.4 

附件一之工業化國家 

人口數(百萬人) 853 920 945 7.8 2.7 10.8 

GDP(10 億美元) 19274 24625 26710 27.8 8.5 38.6 

CO2當量排放量(十億 g) 13.0 14.1 14.4 8.8 2.0 11.0 

GHG/人口(t) 15.2 15.4 15.3 0.9 -0.7 0.2 

CO2/GDP(kg/美元) 0.67 0.57 0.54 -14.8 -6.0 -19.9 

註：以 2000 年貨幣值計算 

資料來源：UNFCCC(2006), Key GH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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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 附件一國家溫室氣體排放趨勢 

資料來源：UNFCCC(2006), Key GHG Data. 

 

表 2-30 附件一國家減量目標與實際減量比較 

國家 減量目標(%)註 1 2004 年實際減量(%)註 2 差額(%)註 3 

澳洲 8 25.1 17.1 
奧地利 -8 15.7 23.7 
白俄羅斯 - -41.6 41.6 
比利時 -8 1.4 9.4 
保加利亞 -8 -49.0 -41 
加拿大 -6 26.6 32.6 
克羅地亞 -5 -5.4 -0.4 
捷克 -8 -25.0 17.0 
丹麥 -8 -1.1 6.9 

愛沙尼亞 -8 -51.0 -43.0 
歐盟 -8 -0.6 7.4 
芬蘭 -8 14.5 22.5 
法國 -8 -0.8 7.2 
德國 -8 -17.2 -9.2 
希臘 -8 26.6 34.6 
匈牙利 -6 -31.8 -25.8 
冰島 10 -5.0 -15.0 
愛爾蘭 -8 23.1 31.1 
義大利 -8 12.1 20.1 
日本 -6 6.5 12.5 

拉脫維亞 -8 -58.5 -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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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支敦士登 -8 18.5 26.5 
立陶宛 -8 -60.4 -52.4 
盧森堡 -8 0.3 8.3 
摩納哥 -8 -3.1 4.9 
荷蘭 -8 2.4 10.8 
紐西蘭 0 21.3 21.3 
挪威 1 10.3 9.3 
波蘭 -6 -31.2 25.2 
葡萄牙 -8 41.0 49.0 
羅馬尼亞 -8 -41.0 -33.0 
俄羅斯 0 -32.0 -32.0 
斯洛伐克 -8 -30.4 -22.4 
斯洛維尼亞 -8 -0.8 7.2 
西班牙 -8 49.0 57.0 
瑞典 -8 -3.5 4.5 
瑞士 -8 0.4 8.4 
土耳其 - 72.6 - 
烏克蘭 0 -55.3 -55.3 
英國 -8 -14.3 -6.3 
美國 -7 15.8 22.8 

註 1：京都議定書減量承諾目標；  
註 2：UNFCCC(2006), Key GHG Data. 
註 3：本研究 
資料來源：UNFCCC(2006), Kyoto Protoc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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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設工作小組的工作內容與進展 

依據京都議定書 3.9 條之規定，締約國會議應於第一承諾期結束

前七年(2005)開始審議未來的承諾方案，基於此，UNFCCC 於今年

(2006)7 月成立「特設工作小組」(AWG)(FCCC/KP/AWG/2006/2)，

該小組的主要工作目標有二： 

(a) 加強第二減量承期(2012 年以後)的協商，避免空窗期； 

(b) 確保碳市場的發展 

為達到上開目標，特設工作小組的工作規劃如下： 

 持續檢視附件一國家第一減量承諾期的目標達到狀態，作為

審議附件一國家第二期減量承諾目標量的基礎； 

 促進與審議附件一國家儘早提出第二減量承諾期之減量計畫 

要求附件一國家提出科學、技術與社會經濟的分析資訊，作為審

議減量承諾的基礎，包括： 

1. 排放量趨勢(2020, 2030, 2050)與驅動因素； 

2. 潛在對策：不同國情政策與技術措施； 

3. 減量潛力：減量成本與效益(包括雙贏策略)； 

4. 部門分析與對競爭力的影響； 

 附件一國家進一步減量承諾的整體構想 

1. 承諾期限； 

2. 檢視部門與排放源； 

3. 責任分擔認定； 

4. 減量措施的可行性(例如部門分析)； 

5. 彈性機制的貢獻；技術移轉與發展的誘因；執行京都機制的

經驗 

1. 排放量盤查的評鑑與更新(包括全球暖化潛勢、盤查指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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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改變與森林)； 

2. 政策措施的有效性； 

3. 彈性機制的有效性； 

 法律事項 

1. 京都議定書附件 B 的修正； 

2. 進行京都議定書必要修改，以利附件 B 修正； 

3. 促進附件 B 的修正案生效； 

4. 避免承諾期間的空窗； 

(三)、CDM 登錄現況 

清潔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是京都議

定書(Kyoto Protocol)的重要彈性機制，9兼具經濟、環境與社會目標

達成的功能，是目前國際上解決溫室氣體排放的重要市場工具之

一。依據 UNFCCC(2006/11)的最新估計，每年約有 1,000 億美元以

CDM 型態的綠色投資流向開發中國家，並推估至 2012 年約可創造

120 億美元價值的排放減量權證 (Certified Emission Credits, 

CERs)，推估至 2050 年約可削減工業化國家 60~80%溫室氣體排

放量。 

2004 年僅有一件 CDM 計畫完成登錄，2005 年底已成長至 51

件，減量信用已達 17,885,305 噸 CO2當量，至 2006 年 10 月則已

有 388 件 CDM 計畫成功登錄，合計約有 100,435,482 噸 CERs，

預估至 2012 年可達到 6.6 億噸以上。其中，印度是完成登錄件數最

多的地主國(開發中國家)，合計 120 件，約占目前完成登錄件數的

30.9%，排名前五名的其它國家依序分別為巴西(15.6%)、墨西哥

                                                 
9 京都議定書的三個彈性機制分別為第六條的共同減量(Joint Implementation, 
JI)、第十二條的清潔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以及第

十七條的排放交易(Emission Trading,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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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中國(7.5%)與智利(3.6%)，前五名國家總登錄數合計達 282

件，約占全部登錄件數的 72.3%，見表 2-31。荷蘭是投資國當中登

錄件數最多的國家，已成功登錄 86 件，約占全部登錄總數的

30.1%，其餘排放前五名的投資國依序分別為英國(28.0%)、日本

(10.5%)、瑞士(5.6%)與西班牙(4.6%)，排名前五名投資國總登錄件

數合計 255 件，約占全部登錄件數的 60.0%，見表 2-31，可見上開

五國對全球 CDM 計畫推動的影響力。 

若從登錄的 CERs 總數統計分析，中國已成功登錄 45,588,387

公噸 CERs，占總登錄數的 45.4%，將近一半的登錄 CERs 為中國持

有，排名前五名的其它國家依序分別為巴西(14.8%)、印度(11.8%)、

韓國 (11.0%) 與墨西哥 (4.6%) ，前五名國家總登錄數合計達

88,030,280 公噸 CERs，約占全部登錄件數的 87.6%，見表 2-32，

可見目前發展的 CDM 計畫幾乎為上開五國所壟斷。其中，韓國雖然

僅有 7 件 CDM 計畫，然而，有兩件屬於高溫室潛勢氣體(N2O 與

HFC)，其溫室氣體減量當量非常可觀，合計約達到 10,915,000 噸

CO2當量，占韓國總登錄書 11,085,301 公噸的 98.5%，可大幅疏解韓

國半導體產業溫室氣體減量壓力，反映至國際市場競爭力的維持，如

果我國沒有及早擬定適當的因應策略，未來相關產業與韓國在國際市

場的相對競爭力將逐漸衰退。 

若比較登錄之 CDM 活動項目，則以能源部門推動的再生能源計

畫案最多，合計有 250 件，約占 47.9%，其次是廢棄物處理的 CDM

計畫，合計有有 128 件，約占 24.5%，見表 2-33。兩種活動項目合

計約占 72.4%，可見上開種 CDM 計畫是最具潛力的發展型態，值得

我國未來推動 CDM 計畫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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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 CDM 登錄件數排放前五名國家比較 

地主國 投資國 排名 

國家 件數 國家 件數 

1 印度 120(30.9%) 荷蘭 86(30.1%) 

2 巴西 76(15.6%) 英國 80(28.0%) 

3 墨西哥 43(11.1%) 日本 30(10.5%) 

4 中國 29(7.5%) 瑞士 16(5.6%) 

5 智利 14(3.6%) 西班牙 13(4.6%) 

合計 282(72.3%) 255(60.0%) 

註：至 2006 年 11 月 6 日止，合計登錄 388 件。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 UNFCCC(2006) 

 

 

表 2-32 CDM 登錄 CERs 排放前五名國家比較 

排名 國家 CER(公噸) 占比(100) 

1 中國 45,588,387 45.4 

2 巴西 14,868,331 14.8 

3 印度 11,839,754 11.8 

4 韓國 11,085,301 11.0 

5 墨西哥 4,648,507 4.6 

合計 88,030,280 87.6 

註：至 2006 年 11 月 6 日止，合計登錄 100,435,482 噸 CERs。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 UNFCCC(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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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3 CDM 登錄活動型態分配比較 

排名 活動型態 件數(件) 占比(100) 

1 能源產業(再生能源) 250 47.9 

2 廢棄物處理 128 24.5 

3 農業 71 13.6 

4 製造業 27 5.2 

5 燃料揮發排放 25 4.8 

6 生產揮發排放 10 1.9 

7 能源需求 8 1.5 

8 化學產業 3 0.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 UNFCCC(2006/11) 

 
(四)、國際排放交易制度的進展 

 公約擔心附件一國家無法達到其京都承諾目標以及超賣其排放

權 ， 因 此 ， 要 求 附 件 一 國 家 必 須 登 錄 包 括 ERUs(JI), 

CERs(CDM), AAUs(ET),及RMUs(LULUCF)總量的下限，稱為

「承諾期保留」(commitment  period reserve)，其規定如下： 

1. 保留90%分配量(assigned amount)(依據公約3.7與3.8條規

定)，主要作為證明該國是否為「淨買者」(net buy) 

2. 提交最近五年(2008-2012)國家排放清冊，主要作為證明該國是

否為「淨賣者」(net sell) 

 京都議定書第十七條規定，ERUs, CERs, AAU, 及RMUs可以

在國際排放交易下，進行1:1(1公噸CO2當量)的比例移轉(或交

換)，任何的移轉均需登錄 

1. AAUs(Assigned Amount)：在京都議定書第3.7及3.8條規定

下，所獲得的排放權分配量 

2. RMUs(Removal Units)：在京都議定書第3.3及3.4條規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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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LULUCF所獲得的減量信用 

3. ERUs(Emission Reduction Units)：在京都議定書第16條下，

進行JI所獲得的減量信用 

4. CERs(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s)：在京都議定書第12條

下，進行CDM獲得的排放減量信用 

 

(五)、遵約機制的進展 

2005年通過「遵約執行程序與機制」決議文，決議文主要重點： 

1. 成立「遵約委員會」(Compliance Committee)(已於今年成立

2006年成立「遵約委員會」) 

2. 不遵約的處罰 

(1)第二減量承諾期減少核配違規量的1.3倍 

(2)提出未來遵約的行動計畫 

(3)停止參與排放交易的資格 

 

(六)、各國對後京都(post 2012)減量承認之立場 

今年的締約國大會的重大進展是各國取得2012年後，持續進行

減量承諾的共識，特別是美國在大選之後，可能重新加入京都體系。

儘管加速減量承諾協商已獲得各國共識，然而各國意見仍存在歧異

性，觀察各國國家立場內容，可以一窺各國的基本立場，作為我國之

參考。表2-34是代表性國家對後京都減量承諾協商的立場，其中，中

國提出應於2008年以前，完成減量承諾協商，獲得多數非附件一國

家的認同。至於應依據何種原則作為減量承諾協商的依據，巴西提出

「歷史排放量原則」，日本則提出應秉持「公正與公平原則」，此外，

歐盟提出穩定溫升20C的長期目標，亦獲得與會各國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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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4 代表性國家對京都議定書第 3.9 條的立場 

國家或集團 立場內容 
G77/China  強調京都議定書第3.9條進一步承諾協商，必須建立可信

的科學數據基礎上 
 建議應於2008年之前完成減量承諾協定，承諾內容應包

括減量計畫、時間期程及減量目標 
挪威  支持20C的目標 

 未來國內政策應加強生質能源、碳封存及公眾意識提升

歐盟  同意建立在450ppmCO2濃度基礎上，限制全球溫升高過

20C的目標 
 強調減量承諾協商，有益於確保「碳市場」發展的重要

性 
非洲集團  強調未來承諾協商，應制定量化目標，並設定工作完成

的時間表 
低度開發國家  提出低度開發國家是氣候變遷最脆弱的國家，建議各國

應利用各種技術，盡最大的努力進行減量 
 呼籲工業化國家應儘速達成第二減量承諾期的協議 

日本  支持公約穩定溫室氣體排放之目標 
 第二承諾期應建立有效的架構來達成 
 建議各國應基於「公平與公正原則」，協商減量承諾目標

小島國家集團  強調小島國家在氣候變遷的脆弱性，各國應協助減緩損

害，特別是海平面上升的減緩 
  支持應於2008年完成第二減量承諾協議 

俄羅斯  認為未來承諾目標應以科學為基礎，且應考量各國國情

的差異性 
 強調自願性減量對未來談判的重要性 

瑞典  強調瑞典的減量承諾將持續至2012年之後 
 認為應建立多邊架構，促進更多國家參與 

巴西  強調各國應以歷史排放量的「巴西提案」，作為未來減量

承諾協商的基礎 
芬蘭  認為應考量各種因素，不應僅考慮單一的歷史排放量因

素 
埃及  支持2008年完成減量承諾協商 

 建議應訂定更高的減量目標 
沙烏地阿拉伯  認為附件一國家在未來減量協商，應擔負示範作為 

 支持2008年完成減量協議 
澳洲  建議所有排放國家均應參與減量努力 

 承諾澳洲政府要實現京都議定書的減量承諾目標的決心

資料來源：UNFCCC(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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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先進國家的調適政策(adaptation policy) 

各國已深刻感受到生態體系的脆弱性，不易承受氣候變遷的衝

擊，因此，紛紛提出調適政策，包括農業、森林、水資源、海洋河岸

生態、陸棲生態及人類健康等面項進行相關政策擬定，見表 2-35，

提高國家遭受氣候變遷的承受力。 

 

表 2-35 先進國家調適政策比較 

部門 調適措施 實施國家 
品種改變 瑞士、捷克、日本、立匋

宛 
農業 

耕作方式改變 瑞士、捷克、希臘、日本、

荷蘭、斯洛伐克 
品種改變、增加多樣性 比利時、捷克、丹麥 森林(林業) 

森林火災預警系統 歐盟 

旱災風險的整合管理 希臘 

洪災風險的整合管理 比利時、捷克、瑞士 

水資源 

洪災預警系統 歐盟、荷蘭 

海洋與海岸生態 整合性海岸管理 比利時、日本、荷蘭 

陸棲生態 劃設保護區 比利時、希臘、荷蘭、立

匋宛 
人體健康 因應熱浪能力建立與管理 比利時 

資料來源：UNFCCC/SBI/inf.2(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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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周邊會議資訊分析 

(一)、IEA(2006)能源科技展望 

依據 IEA(2006)的最新能源展望預測，未來石油價格將快速成

長，因此，能源供給平衡問題即成為各國最關心的課題，此外，至

2050 年，全球仍然高度仰賴化石燃料，約占 66~71%，顯示再生能

源、生質能與新能源未來仍需加速其科技發展。 

IEA(2006)依據未來科技創新的潛力提出一份「加速科技情境」

(Accelerated Technology Scenario, ACTs)評估報告，指出未來重要

科技創新效果包括： 

1. 加強運輸、工業與住商部門的能源效率提升； 

2. 低碳發電結構(核能、再生能源、天然氣與碳捕捉)； 

3. 增加道路運輸之生質燃料配比； 

I、基線(2050 年)推估 

 能源需求與 CO2 排放倍增 

1. 煤碳需求增加三倍(相較於 2003 年) 

2. 天然氣需求增加 138% 

3. 石油需求增加 65% 

4. 燃煤發電依賴度提高，提高全球碳密集度 

5. CO2 排放增加 137%，由 24.5Gt(2003)增加至 58Gt(2050 

 終端能源效率科技創新，可降低 24%能源消費(2050 年相較於

基準情境) 

 電力需求減少三分之一(相較於 2003 年)，相較於 2003 年仍成

長 50% 

 石油節約量相當於 2003 年一半消費量，約減少 56%的基線推

估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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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科技創新的減量效果(2050 年)推估 

整體減量效果推估如下： 

1. 提升能源效率，約可降低 31~53%CO2 排放量 

2. CO2 捕捉與封存的減量效果約為 20~28% 

3. 燃料轉換效果約占 11~16% 

4. 再生能源發電效果約占 5~16% 

5. 核能發電效果約占 2~10% 

6. 運輸部門的生質燃料效果約占 6% 

以下針對不同部門科技創新之減量效果，分述如下： 

(I)、電力部門電力部門基準情境將增加 164%CO2 排放量 

2. 透過節淨煤碳技術發展，例如先進蒸汽循環(advanced steam 

cycle)與整合氣化複循環(integrated gasification combined 

cycle))等，提升燃煤電廠50%以上效率(2050年) 

3. 以天然氣取代燃煤發電可大幅降低CO2排放 

4. CCS可大幅降低CO2，但仍需要加強研發與政府的補助 

5. 新一代核能反應爐(第三與第四代)，大幅提高安全性以及降低

核廢料問題，但其資本成本過高是一個問題 

6. 先進電力網管理，促進輸配電效率與增加再生能源發電 

7. 2050年天然氣與燃料電池發電約可占3% 

 

(II)、工業部門 

1. 工業部門(2003 年)約占全球三分之一能源消費量，約排放

22%CO2，其中鋼鐵部門約占 26%，非金屬礦產業約占 25%，

而石油產業約占 18% 

2. 未來工業部門將大幅提升天然氣與生質能使用，然而至 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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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能源消費量仍然會成長 44%(相較於 2003 年)以上 

3. 粗鋼生產約可提升 20~30%效率 

4. 車輛生產效率提升 15~30% 

5. 熱電共生(CHP)約可產生 10~30%燃料節省效果 

6. 廢棄物回收再利用可降低能源消費，不過受到廢棄物量限制 

7. 造紙業幾乎達到零能源消費 (drying technology and black 

liquor gasification) 

8. 水泥與石化產業幾乎達到理論最低能源消費水準 

9. 大量使用生質作物與回收塑膠廢棄物，可大量降低生命週期的

CO2 排放量 

10. 石化、水泥、鋼鐵與造紙業將透過 CCS 技術，大幅降低 CO2

排放(Gt 數量) 

(III)、運輸部門 

1. 受到車輛增加的影響，運輸部門能源需求(2050)將增加超過一

倍(相較於 2003 年) 

2. 運輸部門能源效率提升，約可減少 17%(相較於基準年)能源消

費量，其中，內燃機引擎效率提升，約占 40%；混合車輛約占

24%；車輛器具能源效率提升，約占 20%；輪胎效率提升，約

占 7%；車重改善，約占 6%；氣體力學改善，約占 3% 

3. 2050 年氫能燃料車輛約占 30% 

4. 生質燃料消費將增加 80%，約達到運輸部門總能源需求的

25%，有利於 CO2 減排，其減排效果決定於生質作物型態 

(IV)、住宅部門 

1. 住商與政府建築物約占 35%能源消費(2003)，過去三十年約增

加 39%，其中，建築物暖氣系統耗能是最主要的部分 



 2-97

2. 透過建築物與器具能源效率提升，約可減少四分之一 CO2 排放

(2050 年相較於基線)，其中，住宅部門暖氣系統可節能 50%，

而商業部門暖氣系統可節能 40%；住宅部門器具可節能 21%；

商業部門照明系統節能 32%，而住宅部門節能 3%：住宅熱水

系統節能 15%，而商業部門則節能 16%；商業部門空調節能

13%，而住宅部門約 6% 

3. 照明、器具與空調的效率提升效果，合計減少超過 50%的 CO2

排放 

4. 暖氣系統是最主要的建築物能耗，主要節能策略： 

(1) 建築物外殼(building envelope)：新建物較舊建物效率高 70%，

最佳隔熱窗戶效果可提升三倍 

(2) 暖氣系統：鍋爐效率可提升 95%，此外，太陽能暖氣系統已進

入商業運轉階段 

5. 空調效率約可提升 10~15%，此外，冰箱、冷凍設備、洗衣機

及吸塵器效率，將可大幅提升 

 

(二)、韓國登錄系統的進展 

韓國近年來在國際溫室氣體減量活動相當活躍，每年均派出龐大

的代表團與會，並透過「韓國能源管理公司」 (Korea Energy 

Management Conpany, KEMCO)，擺設攤位，推廣韓國的在溫室氣

體減量活動的努力與經驗。其主要傳遞的經驗以國內「溫室氣體盤

查、登錄系統」的進展為主，以下簡述韓國政府在今年(2006 年)的最

新進展，提高國內相關單位的參考。 

韓國於 2005/07 成立「排放減量登錄中心」，其工作內容包括： 

1. 所有能源密集產業均需要登錄(依據合理能源使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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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鼓勵半導體及 LCD 產業自願性減量； 

3. 主要目的是建構產業部門能力，以利排放交易與 CDM 計畫的

參與； 

4. 由韓國能源管理公司(KEMCO)，負責系統操作 

I、溫室氣體登錄的五大步驟 

1. 計畫活動的規劃(planning)：提交計畫文件(PDD)； 

2. 計畫查驗(validation)：由被受權機構(KEMCO)負責計畫文件

查驗(包括額外性、基線方法的適宜性及減量信用正確性等)； 

3. 計畫通過(approval)：由被受權單位提出通過證明； 

4. 計畫執行(implementation)：計畫提案者每年申報計畫執行進

展； 

5. 第三單位的查證(verification)與驗證(certification)：透過監測

報告，由第三單位查證排放減量，最後由政府驗證減量信用 

II、KEMCO 排放減量倡議 

1. 步驟一：確認減排量：KEMCO 已於 2001 年建立各產業部門

的能源與溫室氣體排放資料庫(包括裝置設備、設備特性、效

率(質量/熱)(mass/heat))及先進技術，作為核配部門能源減量

目標； 

2. 步驟二：KEMCO 推動能源密集產業試辦計畫，目前已有 20

家公司加入，此階段目的在於建立排放減量評估機制，並進入

登錄系。基於此，KEMCO 與能源密集公司協商出一套標準的

基線與監測方法論，促進「做中學」的穩定進展 



 2-99

3. 步驟三：導入國內排放交易制度與國際 CDM 計畫，為達到產

業部門成本有效之目的，KEMCO 已著手設計國內排放交易制

度，目前正試辦電力部門間的交易(約占能源部門的 25%排放

量) 

 

(三)、歐盟京都減量目標進展 

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 2006]於今年會議期間發佈

一份「歐盟溫室氣體減量最新進展」報告書，該報告書是依據歐

盟最新(2004)盤查資料，歐盟 15 國(E-15)的減量進展如下： 

1. 不包括 LULUCF：-0.9%(相較於 1990 年) 

2. 包括 LULUCF：-3% (相較於 1990 年) 

3. 相較於 2003 年，則增加 0.3% 

上述資料顯示，歐盟要如期達到京都目標，必須： 

1. 落實額外措施 

2. 充分利用京都機制 

I、歐盟溫室氣體排放成長原因探討： 

歸案歐盟 CO2 排放成長之原因，包括： 

1. 道路運輸增加 1.5%排放(主要來自柴油消費增加排放 5%，汽油

消費減少 3.2%) 

2. 鋼鐵生產增加 5.4%排放 

3. 石油煉製增加 3.3%排放 

4. HFCs 排放成長：冰箱與空調增加 12.1% 

歐盟 CO2 減排之原因，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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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住商減排 1.4% 

2. 電力及熱生產減排 0.3% 

3. CH4 減排：垃圾場減排 4.3%，煤礦管理減排 16.5% 

歸納歐盟溫室氣體排放成長之原因，以及未來新增措施對溫室氣體

減量之潛力，如表 2-36，由表 2-36 可以看出，在新增加的額外措施

激勵效果，至 2010 年各部門的減量潛力將大幅提升，然而，值得留

意的是，運輸部門仍然呈現成長趨勢，顯示運輸部門在溫室氣體減量

的困境。 

II、歐洲氣候變化計畫內容與成效 

歐盟於 2001 年開始推動第一階段的「歐洲氣候變化計畫」

(European Climate Change Program, ECCPI)，至 2005 年又推

動第二階段的「歐洲氣候變化計畫」(European Climate Change 

Program, ECCPII)，相關政策措施詳見表 2-37，合計減少

774-897MtCO2 當量，估計各部門減量效果如下： 

1. 能源供給：236-278MtCO2 當量 

2. 能源需求：194-239MtCO2 當量 

3. 運輸部門：152-185MtCO2 當量 

4. Non-CO2：59-62MtCO2 當量 

5. 農業與森林：133MtCO2 當量 

此外，歐盟已於 2005 年開始推動歐盟境內的排放交易制度，依

據歐盟「國家分配計畫」(Natioanl Allocation Plans NAPs)，會員國

必須向歐盟提出核配量申請，歐盟核配給歐盟 15 國的第一階段核配

量，詳見表 2-38。表 2-38 可以看出，各國核配比例平均約為 37%，



 2-101

而希臘核配排放量占其國內總排放量的 51.8%，比例最高，而盧森堡

僅核配 20.5%，則是所有會員國核配量最低的國家。 

值得留意的是，歐盟第一階段採取免費核配為主，目前正在思考

第二階段(2008 年以後)，國家核配排放權要搭配 10%的拍賣，目的

在於提高排放權核配效率。台灣正在規劃排放權核配之計，應密切注

意歐盟排放權核方式，作為我國核配制度設計之參考。 

表 2-36 歐盟溫室氣體排放成長與未來減量潛力 

部門 2004 年 2010 

(現有措施) 

2010 

(額外措施) 

能源(不包括運輸) -2.4% -2.1% -7 % 

運輸 26% 35% 27 % 

工業製程 -16% -3.6 % -10 % 

農業 -10% -16 % -16 % 

廢棄物 -33% -45 % -47 % 

資料來源：整理自 European Commission(2006) 

 

表 2-37 歐洲氣候變化計畫政策措施與減量潛力 

政策與措施 實施日期 減量潛力(2010)(MtCO2)

歐盟排放交易制度 2003 NAP2 

連結 CDM & JI 至排放交易制度 2004 NAP2 

車輛溫室氣體排放管制 2006 23 

推動再生能源發電 2001 100-125 

推動 CHP 2004 65 

提升建築物能源績效 2003 34-45 

推動運輸部門使用生質能 2003 35-40 

推動能源效率與服務 2003 40-55 



 2-102

自願性減量 1998 75-80 

能源標章 1992 20 

合計 - 393-453 

資料來源：整理自 European Commission(2006) 

 

表 2-38 歐盟溫室氣體核配量 

會員國 管制設備數 年核配量

(2005-2007)

查證排放量 

(MtCO2) 

ETS 占總排放

量比例(%) 

奧地利 199 32.6 33.4 36.6 

比利時 310 59.8 55.4 37.4 

丹麥 384 31.0 26.5 38.9 

芬蘭 595 44.5 33.1 40.6 

法國 1,087 150.5 131.3 23.3 

德國 1,850 495.0 474.0 46.7 

希臘 140 71.1 71.3 51.8 

愛爾蘭 109 19.2 22.4 32.7 

義大利 950 207.5 223.6 38.6 

盧森堡 15 3.2 2.6 20.5 

荷蘭 210 86.4 80.4 36.9 

葡萄牙 244 36.8 36.4 43.1 

西班牙 825 162.1 182.9 42.9 

瑞典 705 22.5 19.3 27.8 

英國 775 209.3 242.5 36.8 

合計
註 8,390 1,631.5 1,635.1 37.0 

註：本研究計算 

資料來源：整理自 European Commission(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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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觀察 COP12/MOP2 重要題發展，雖然「後京都」減量承諾協商，

沒有獲得明顯進展，但是中國提出希望在 2008 年前完成，獲得多數

非附國家的呼應。此外，基於溫升對脆弱國家的衝擊嚴重，因此，今

年特別在「調適策略」(adaptation Policy)及「調適基金」(adaptation 

fund)進行討論。聯合國秘書長安南(Kofi Annan)提出「奈洛比架構」

(Nairobi Framework)，希望促進非洲國家參與 CDM 機會，此外，協

助開發中國家是今年會議的共識，稱為「奈洛比精神」(Spirit of 

Nairobi)，因此，未來幾年將依據「奈洛比衝擊、脆弱性與調適的工

作規劃」 (Nairobi Work Program on Impacts, Vulnerability and 

Adaptation)開展相關活動。歸納其他重要觀察結果如下： 

(一)大會會議進展部分 

 各國再度同意歐盟提出至 2100 年控制溫度上升 20C 的長期目

標； 

 後京都協商，應依據更科學的數據，以及應以共公平與公正原

則，進行減量承諾協商 

 大會亦對「特別氣候變遷基金」(Special Climate Change Fund)

制定運行法則，規定該基金主要運用於開發中國家之調適、技

術移轉、減緩氣候變遷、及高度依賴化石燃料國家的經濟分散

性 

 大會也通過京都議定書的「遵約委員會」 (compliance 

committee)的運行法則，以執行與促進會員國落實減量承諾 

 各國已深刻感受到生態體系的脆弱性，不易承受氣候變遷的衝

擊，因此，紛紛提出調適政策，包括農業、森林、水資源、海

洋河岸生態、陸棲生態及人類健康等面項進行相關政策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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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國家遭受氣候變遷的承受力。 

 加強「碳市場」(carbon market)將有助提高溫室氣體減量誘因

與資金移轉 

 巴西代表提出抑制開發中「伐林」之排放的誘因計畫，預計在

明年(2007)3 月開會討論 

 明年將輪由亞洲印尼的巴里(Bali)舉辦，時間在 12/03~17 日 

(二)周邊會議部分 

 後京都減量承諾協商是本次大會重點之一，德國學者(2006)提

出減量承諾將依據「責任」(responsibility)與「潛力」(potential)

兩項因子，另外應依據「能力」(capacity)提供資金與技術協助

開發中國家減量 

 世界資源研究院(2006)提出一份「密集度目標」的研究報告，

並提出評估排放目標的四項準則：絕對量或密集度、特定目標

量、目標範圍(國家、部門或設備)、及法律特性(約束力或自願

性目標) 

 IEA(2006)的「2006 能源科技展望」，指出至 2050 年仍然高度

(70%)仰賴化石燃料，推動運輸、工業與住商部門的能源效率

仍然是最優先的無悔策略，此外，CCS 的潛力相當大，應密切

掌握國際發展 

 盤查仍然是當前台灣最重要的溫室氣體減量管理的基礎，今年

(2006)WRI/WBCSD 提出修正版的「盤查議定書」，提出兩項盤

查的「標準」，分別為「計算與申報標準」(排放量計算)及「計

畫量化標準」(排放減量計算)，可做為台灣推動溫室氣體盤查

的重要參考依據 

 IEA(2006)的一份報告探討「如何提高減緩氣候變化之經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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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指出面對減量政策之效益與成本的不確定性，如果效益增

加速度大於成本，則採取「數量管制政策」(如排放交易)較具

經濟效率；反之，則採取「價格管制」(稅/費制度)；基於溫室

氣體減量政策之效益與與成本不易正確評估，因此，採取「混

合管制政策」具有較高的效率 

 清潔發展機制亦是本屆大會的重頭戲，估計每年約有 1,000 億

美元的綠色投資進行，台灣產業部門可利用至國外開立「二氧

化碳帳」購買 CERs 或其他彈性機制商品(AAU, ERU, RMU)，

作為碳風險管理的避險工具，如果台灣提出「自願減量承諾」，

則國內溫室氣體減量活動即可與國際「自願性減量市場」連結，

疏緩國內減量壓力 

 歐盟碳排放權分配仍然以免費核配至排放源(或設備)為主，然

而，在第二階段將搭配 10%的拍賣，提高排放權的分配效率 

 氣候行動網(Climate Action Network, CAN)提出一份「氣候變

化績效指數」(Climate Cahnge Performance Index, CCPI)全球

評估報告，利用氣候政策(包括國內與國際政策)、排放指數(包

括人均能源消費、能源密集度及單位能源 CO2排放量)及排放趨

勢(包括各部門排放趨勢及再生能源發展趨勢)，評估結果瑞

典、英國與丹麥分居前三名，而中國、馬來西亞及沙烏地阿拉

伯則分占後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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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近 10 年來先進國家溫室氣體減量成效檢討 

今年(2006)的締約國大會，公佈一份檢視附件一國家近 10 年

(1990~2003)的溫室氣體減量成效的文件(FCCC/SBI/2006/INF.2)，檢

視內容包括三大項，分別為：(1)國內政策與措施，以及京都機制的

行動方案、(2)溫室氣體排放趨勢、(3)國內政策與措施對溫室氣體減

量之總評估。以下分別簡述各項之內容： 

一、國內政策與措施，以及京都機制的行動方案 

有關國內政策措施與京都機制行動方案分別從三個面向檢視，(1)

法律與制度發展(legal and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2)國內政策

措施的發展趨勢(trends in domestic policies and measures)、(3)京

都機制執行(implementation of the Kyoto mechanism)，以下簡述之： 

(一)法律與制度發展 

檢視各國法律與制度發展發現： 

1. 政策能力建構日趨完備 

已有充分證據顯示，很多國家已達到抑制溫室氣體排放成長效

果，並且低於 GDP 的成長率，例如丹麥、挪威、瑞典、比利時、荷

蘭、瑞士及英國，換言之，已達到相對脫鉤以及降低溫室氣體密集度

的成效。至於日本與瑞典，則已成功的控制運輸部門的溫室氣體成長。 

2. 政策整合的強化 

由於部門間的政策目標往往具差異性，因此，部門間的政策整合

與平衡即成為提高整體溫室氣體減量績效的關鍵因子，檢視結果，發

現各國的溫室氣體減量政策的整合性已日趨強化。再作法上各國亦有

差異性，部分國家制定部門排放目標，例如荷蘭與瑞士制定能源部門

的減量目標，英國則針對車輛制定減量目標，比例時則制度區域目

標，而日本則採取部門集中管理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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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擴大溫室氣體減量政策範圍與部門 

各國逐漸透過特定的政策措施，擴大管制範圍與部門，例如歐盟

與荷蘭利用排放交易制度，丹麥、芬蘭、荷蘭、挪威及瑞典則採取綠

色能源稅的措施，歐盟、日本與韓國則採取自願性減量協議措施，瑞

士則倡議開徵碳稅的策略，近年來的發展趨勢是利用政策組合(policy 

portfolio)的方式推動生質能，例如丹麥、芬蘭、瑞典、瑞士、歐盟及

英國等。 

4. 中央與地方分工 

各國的政策架構逐漸發展成中央、地方及非政府組織的三體分工

方式，推動國內的溫室氣體減量政策與措施，檢視結果發現，地方政

府在溫室氣體減量與調適政策的影響力與功能逐漸提高，例如捷克、

歐盟、芬蘭、匈牙利、日本、荷蘭、羅馬尼亞、瑞典及瑞士等。建構

中央、地方與非政府組織(包括環保團體與企業組織團體)等的夥伴關

係，已逐漸被證明對政府的後續政策與措施擬定與制度建立，可以提

供良好的諮詢意見。 

(二)國內政策措施效果 

1. 跨部門政策措施 

(1)排放交易制度 

歐盟推動的排放交易制度是最顯著的跨部門政策與措施的進

展，包括 25 個會員國，以及涵蓋約 52%的歐盟(2005-2007)CO2 排

放量。依據國家分配計畫，第一階段(2005-2007)核配量大約較 2003

年排放量增加 3.5%，然而，仍然較 BAU(2005-2007)水準低 3.4% 

(2)碳稅、能源稅與補貼 

芬蘭是國際上首先推動碳稅的國家，近年來已逐漸由能源稅來取

代，另外荷蘭與瑞典則搭配能源稅與能源稅減免的方式，鼓勵能源效



 2-108

率與再生能源發展，瑞士則已於 2006 年開徵碳稅。多數國家對(如荷

蘭、挪威、及英國等)於參與自願性減量協議的產業，亦給予碳稅或

能源稅減免(exemption)的方式，鼓勵產業自願性減量措施。荷蘭與

比利時則採取租稅減免以及補貼方式，鼓勵環境友善的能源投資計

畫，以及能源終端使用部門(但不包括運輸部門)。 

很多國家(例如英國)曾考慮採行綠色租稅改革措施，在維持租稅

中立原則下，抵減勞資所得稅的方式，增加能源稅或碳稅。此外，很

多經濟轉型國家(Economies in Transition, EIT)亦是仰賴租稅工具(如

能源稅)，進行國內溫室氣體減量的重要措施。 

(3)創新金融機制 

很多國家採取「創新金融機制」((Innovative Finacial Mechanism, 

IFM)的方式，促進再生能源科技發展，例如挪威利用「能源基金」

(energy fund)，融資國內再生能源科技與能源效率提升的研發，丹麥

則實施「電力儲蓄信託」(electricity saving trust)，目標在於推動建

築物節電計畫。 

綜合上述說明，以歐盟為例，主要透過「架構指令」(framework 

directives)方式，建立各會員國制度行動方案的基礎，而形成一個具

有法律約束力的行動措施，促進減量政策的推動。 

2. 能源相關政策與措施 

(1)能源供給…電力部門 

能源部門的相關政策中首重電力供給之問題，特別是提高再生能

源發電配比，是各國的最優先政策與措施。英國實施電廠的再生能源

發電配比 (Renewable Obligation)，分別是 5.5%(2005-2006)及

15.4%(2015-2016)，十年內提升再生能源 10%的配比。為達到該目

標，英國政府承諾於 2002-2008 年投入￡500 百萬經費於國內的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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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能源研發與示範計畫，包括離岸風力發電、海洋能、生質能與太陽

能等計畫，以及相關科技，例如燃料電池等。丹麥則推動一系列提高

再生能源市場競爭力計畫，包括綠色電力使用的價格補貼、離岸風力

電廠、及生質能發電的獎勵誘因。10 

(2)自願性減量協議 

自願性減量協議仍然是目前歐盟會元國相當重視的政策工具之

一，然而，每個國家的作法或配套措施則略有差異性，例如瑞典、瑞

士及英國等國家，採取「強制性」自願性減量協議，針對沒有達到自

願性減量承諾的產業將需支付能源稅或碳稅，而荷蘭則以採行扣減能

源效率或再生能投資租稅抵減額度的方式。 

歐盟與瑞士均已開始推動運輸部門的自願性減量協議，特別是針

對汽車製造商，此外，歐盟、日本、及韓國亦訂定 2008-2009 年的

新車平均排放標準分別為 140g/km(汽油車)及 120g/km(柴油車)，此

水準大約是 1990 年排放標準的 75%(降低 25%)。 

(3)住商部門推動能源績效標準 

住商部門的不採行能源稅或碳稅的政策措施，例如建築物實施

「最小能源效率標準」(Minimum Energy Performance Standard, 

MEPS)的措施，對於商業建築物，荷蘭政府採行「能源效率目標投

資」的政策組合措施，包括對天然氣與電力使用之退稅、減稅、補貼、

以能源稅等政策措施。 

(4)生質能推動政策與措施 

歐盟積極推動消費者購買生質燃料(包括生質柴油與燃料酒精)

的綠色車輛措施，包括租稅以及牌照稅(registration taxes)減免。 

 
                                                 
10 丹麥目前再生能源(包括生質能、廢棄物及水力)發電配比為 13.6%，約是 1990
年的兩倍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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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非能源部門的政策與措施 

(1)生質能源推動 

過去五年，歐盟各國包括農業、林業及廢棄物部門均提出發展生

質能的政策與措施，主要針對運輸部門的替代燃料的發展上。歐盟制

度「歐盟共同農業政策」(EU Common Policies)，目的在降低畜牧業

及改變集約式耕作方式，結果大幅降低氧化亞氮(N2O)及甲烷(CH4)，

以及溫室地體排放量。此外，透過廢棄物管理，例如垃圾掩埋甲烷回

收發電，降低能源需求。 

(2)產業部門自願性減量 

產業部門的自願性減量措施，亦是歐盟會員普遍採行的作法，例

如瑞士與日本推動氟碳化物的自願性減量措施，荷蘭、比利時、及挪

威則同時推動氟碳化物與氮氧化物的自願性減量措施，且成效相當顯

著。 

依據大會對各國申報的檢視，發現各國雖然均詳實申報其溫室氣

體減量政策與成效，然而，對於後京都的國家減量目標卻完全闕如，

因此，大會認為這將影響後續長期政策與措施的擬定，從而將影響產

業進行環境友善的科技研發與創新誘因。 

 

(三)彈性機制的參與及 LULUCF 

1. 京都機制的運用 

多數會員國利用彈性機制達到多元目標，包括以降低成本達到京

都承諾目標，以及促進開發中國家詗發展。多數國家亦已完成執行京

都機制的法律程序，而成為國家正式的溫氣體減量工具之一，例如奧

地利、比利時、捷克、丹麥、芬蘭、德國、義大利、荷蘭、西班牙、

瑞典及英國等。雖然英國國內現行政策與措施已有達到京都目標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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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然而，英國也確信京都機制對當前京都目標與第二減量承諾期目

標達成的重要性，因此，英國政府提出國際上應該要有一套完善的計

算制度，促進京都機制的發展，基於此，英國已發展一套計算國家排

放登錄軟體，今年(2006)已有 16 個國家取得登錄執照。 

各國為促進京都機制的運行，已分別成立國家管理機構

(Designed National Authority, DNA)，以及建立國家登錄制度

(national registration system)，例如荷蘭政府已於 2006 年啟動其國

家登錄制度。此外，報告也顯示很多歐盟會員國大量應用京都機制達

到其國家減量目標，歐盟估計每年將花費 27 億歐元(2008-2012 年)

獲得約 100 百萬噸 CO2減量信用，抵減其京都目標。其餘會員國使

用的情況，見表 2-39，其中，日本、荷蘭與西班牙等國家，將大量

使用京都機制抵其京都目標。 

各國也強調，為促進國際排放交易的參與，已開始實施排放權核

配制度，例如歐盟會員國已於 2006 年中期提交「國家核配計畫」

(National Allocation Plans, NAPs)。 

2. LULUCF 的發展 

會員國可依據京都議定書第三條第三款的規定，進行植樹造林

(afforestation)與再造林(reforestation)等活動，以及第四款的森林與

牧場管理(forest management)，作為抵減其京都目標。然而，就各

國提交的報告，除了少數國家(如日本、瑞士與英國等)之外，大部份

會員國仍處於資訊彙整階段，因此，尚未顯示明確的 LULUCF 資訊，

日本則規劃利用森林管理的方式獲得 48 百萬噸 CO2 當量的減量信

用，大約占其 1990 年排放量的 3.9%。此外，瑞士計畫利用 1.8 百萬

噸CO2當量抵減其京都目標，而英國的森林管理與植樹約可達到1.36

百萬噸 CO2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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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9 歐盟各國利用京都機制之比較 

締約國 規劃使用量 

(MT/年) 

財務資源投入 

(2008-2012) 

評論 

奧地利 - 288 百萬歐元                - 

義大利 - 1320 百萬歐元 - 

比利時 8.5 - 使用所有京都機制 

歐盟 100 2700 百萬歐元 加總所有歐盟會員國投入金額與

減量信用 

丹麥 4.5 1130 百萬丹麥元 資源於 2003-2008 年投入 

芬蘭 2.6 - 芬蘭政府計畫於 2008-2012 年

間，購買 10Mt 的減量信用 

日本 20 - 主要利用 JI 與 CDM 獲得減量信用

荷蘭 20 606 百萬歐元 利用 JI、CDM 及 ET 取得減量信用

挪威 10 - 表明想要利用京都機制 

西班牙 20 205 百萬歐元 主要利用世界銀行的碳基金，投資

南美洲的 CDM 計畫 

瑞典 1 174 百萬瑞典幣 雖然瑞典可以不仰賴京都機制，即

可減量目標，然而瑞典政策仍然規

劃籌資 14 百萬歐元購買碳基金。

資料來源：UNFCCC(2006), FCCC/SBI/2006/INF.2 

 

二、國內政策與措施之成效評估 

(一)國內政策與措施成效 

會員國執行國內政策與措施之成效評估亦是此份報告的重點，從

政策成效檢視，可以作為政策修改的依據。表 2-40 是彙整提交報告

的會員國之 2005 年的政策成效，以及推估至 2010 年增加新政策措

施後之成效。首先觀察 2005 年的成效，就排放量比較，英國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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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最高，達到 238 百萬噸 CO2 當量，其次是丹麥的 16.7 百萬噸

CO2當量，其餘前五名依序是荷蘭(12 百萬噸 CO2當量)、西班牙(11.7

百萬噸 CO2當量)、及瑞典(8.5-10.2 百萬噸 CO2當量)；然而，就減

排率比較，受到總排放量水準的影響，則成效排序略有變動，然而，

英國減排率仍然最高，達到 30%的減量效果，其次是丹麥的 24%，

其餘前五名依序是挪威(15-20%)、瑞典(14.5-17%)、及立匋宛(8.8%)。 

會員國亦依據目前的減排水準與京都目標比較，提出額外措施

(主要以提高能源效率與發展再生能源為主)，並規劃至 2010 年減排

效果，就減排率比較而言，丹麥的減量成效最佳，達到 22.0-29.0%，

其次是西班牙的 24%，其餘前五名依序是芬蘭(21-24%)、挪威

(17.0-22.0%)、及歐盟(10.0-12.0%)。 

此外，由於 CO2 減排潛力日減，因此，2010-2020 年將著力於

就 non-CO2 的減排成效，因此，2010-2020 年的主要政策思考是仰

賴排放交易制度的技術創新效果，亦即藉由排放權價格激勵 non-CO2

的減量科技投資與創新，例如英國的「氣候變遷計畫」(Climate 

Change Program, CCP)始於 2000 年開始推動，透過該計畫推動自

願性減量，推估每年約可以 7 百萬噸 CO2當量的減量效果。 

(二)京都機制與 LULUCF 成效 

藉由京都機制達到京都減量目標是各國的重要溫室氣體減量政

策，其中，日本、荷蘭及西班牙是最積極的國家，計畫利用京都機制

獲得約 20 百萬噸 CO2當量減量信用，見表 2-41。而在 LULUCF 的

運用上，日本規劃 48 百萬噸 CO2碳移除當量，約占其基準年排放量

的 3.9%，是目前最積極進行森林碳匯管理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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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0 會員國政策與措施成效比較 

政策效果(2005) 政策效果(2010) 會員國 基準年排放量 

(MtCO2當量) MtCO2當量 變動率(%) MtCO2當量 變動率(%)

比利時 146.8 - - 9.8 6.7 

捷克 192.0 10 5.0 12.6 6.6 

丹麥 69.6 16.7(2) 24.0(2) 15.6-20.7 22.0-29.0(1)

歐盟 5150.0 - - 420.0-490.0 10.0-12.0(5)

希臘 109.4 - - 10.9 10.0 

匈牙利 122.2 - - - - 

Estonia 42.6 0.05 0.1 0.05 0.1 

芬蘭 71.5 0.8 1.1 15.0-17.0 21.0-24.0(3)

日本 1237.0 - - - - 

立匋宛 50.9 4.5 8.8(5) 5.1 10.0 

荷蘭 213.0 12.0(3) 5.7 21.0-22.0 10.0 

挪威 50.1 7.4-10.0 15.0-20.0(3) 8.5-11.0 17.0-22.0(4)

羅馬尼亞 265.1 3.7 1.4 4.0 1.5 

斯洛伐克 69.6 0.1 0.1 1.1 1.6 

西班牙 288.4 11.7(4) 4.0 58.8 24.0(2) 

瑞典 72.2 8.5-10.2(5) 14.5-17(4) 17.0 21.0(4) 

瑞士 52.4 2.8 5.3 2.2 4.2 

英國 768.0 238.0(1) 30.0(1) 62.0 8.0 

註：括號內為排名 

資料來源：UNFCCC92006),FCCC/SBI/2006/IN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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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1 會員國利用京都機制與 LULUCF 成效比較 

京都機制 LULUCF 會員國 

MtCO2當量 基準年排放量

占比(%) 

MtCO2當量 基準年排放量

占比(%) 

比利時 8.6 6.0 0 0 

丹麥 4.5 6.5 0.3 > 0 

芬蘭 2.4 3.3 -0.9 -1.1 

希臘 - - - - 

日本 20.0 1.6 48.0 3.9 

荷蘭 20.0 9.4 - - 

挪威 10.0 20 0 0 

西班牙 20.0 7.0 5.8 2.0 

瑞士 1.6 3.0 < 1.8 < 3.4 

註：括號內為排名 

資料來源：UNFCCC92006),FCCC/SBI/2006/IN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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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本章小節 

本章針對最重要的五個附件一國家及組織，包括歐盟、德國、澳

洲、英國、美國與日本等，近 10 年來的氣候政策進行詳細與深入分

析，其中，德國與英國是全球減量成效最好的國家之一，然而，美國

與日本投入相當龐大的能源科技預算進行新與再生能源，以及碳固定

化科技研發，未來減量潛力值得期待。儘管上開國家組織並非已有非

常顯著的溫室氣體減量成效，然而，仍具有諸多值得我國學習之處。 

此外，依據 UNFCCC(2006)最新國家溫室氣體減量政策與措施

的成效報告，可以發現各國的溫室氣體減量政策包括國內政策與京都

機制(包括 LULUCF)，而在國內政策與措施方面，建立必要的法制基

礎以及隨時間制定適當的指令與辦法，是奠立政策效果的基礎。歸納

先進國家的溫室氣體減量政策特色如下： 

 完備的整體因應架構，調合部門減量政策與目標 

由國家負責溫室氣體減量機構，提出國家「氣候保護計畫」，並

負責調合部門減量措施，以及持續追蹤與改善減量成效，從中增修適

當的法令。 

 建立排放交易制度，成為國家最重要的經濟工具 

搭配排放交易制度的溫室氣體總量管制措施(cap and trade)，是

目前各國所仰賴的經濟政策工具之一，特別是歐盟以及其會員國，均

將大幅的國家減量額度，期望藉助排放交易制度來完成，以降低國家

減量成本。 

 重視能源效率、再生能源、新能源及碳固定化的科技研發 

利用優惠的獎勵誘因，鼓勵研發與創新，以掌握未來國際能源科

技商機，開拓綠色能源產業的發展。 

 建立溫室氣體盤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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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均建立相當完備的溫室氣體盤查與登制度，清楚掌握各部門

的溫氣體排放資料，作為管理溫室氣體排放的基礎，亦是最重要的溫

室氣體排放管理的「能力建構」工作。 

 推動產業部門自願性減量協議 

基於避免對產業產生過大的衝擊，推動產業部門的自願性減量協議是

工業部門最主要的減量政策之一，儘管成效不是非常顯著，但是可以

促進工業部門及早進行溫室氣體減量活動，透過「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提高工業部門的長期減量成效。 

 定期檢討減量成效 

各項減量措施與行動計畫均審慎評估其減量水準，並定期查驗減量目

標的達成狀況，作為政策修定之參考。歐盟、澳洲與日本透過減量成

效查驗機制，已於 2005 年提出額外減量措施，已確保減量目標的達

成。 

有關國際先進國家整體因應架構與溫室氣體管理架構，見圖2-12

及圖 2-13。 

依據參與 COP12/MOP2 的觀察心得，提出下列幾點建議： 

 加速成立「CDM 國家管理機構」 

國際 CDM 計畫已如火如荼開展，為促進與國際 CDM 計畫接軌，

國內應成立「CDM 管理機構」(Desizned National Authority, DNA)，

作為國內 CDM 計畫申請、認證與管理單位，促進未來國內 CDM 計

畫的推動。 

 落實盤查與登錄機制 

加速盤查制度的普及，以及盤查資料的查證與驗證機制，達到真

正落實「登錄制度」之精神，以利自願性減量、排放交易制度及 CDM

計畫的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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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定可行的低碳發電結構 

依據 IEA(2006)至 2050 年低碳發展結構應結合核能、再生能源

與天然氣等三種低碳發電結構配比，並搭配碳封存(CCS)科技，達到

有效降低發電係數之目的，基於此，我國亦應及早制定兼具「成本有

效」及「可行」的發電結構，以因應未來的溫室氣體減排工作的推動。 

 加速國家脆弱性衝擊評估，及制定國家調適政策 

台灣四面環海，無論海岸或森林的生態系統豐富，為提高國家面

對氣候變遷的承受力，降低損害，各國均已積極推動各項「調適政策」

(adaptation Policy)，台灣亦應於短期內加強農業、森林、水資源、

海洋與內陸生態系統與人體健康的脆弱性評估，並提出符合我國國情

的「調適政策」，以面對未來更嚴厲的氣候變遷衝擊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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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 先進國家因應溫室氣體減量整體因應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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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3 先進國家因應溫室氣體減量管理政策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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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台灣整體溫室氣體減量政策檢討與評比 

 

1998 年之全國能源會議研擬之整體因應政策與措施，歷經 10

年來的相關政策推動，溫室氣體減量成效卻未如預期理想，其中原

因，值得深思與探究。換言之，是整體因應策略制定的問題，抑或是

執行面出了問題？是檢討我國近 10 年來的溫室氣體減量政策的關

鍵。本章擬以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之整體因應政策，包括建立國家溫室

氣體排放基線、建立兼具能源、經濟與環境的減量成本評估模型、訂

定國家減量目標與期程、實施部門排放權分配、及重大投資案之二氧

化碳排放增量應納入環品等五項主要政策內容與執行成效進行檢討。 

 

第一節 近 10 年來整體因應策略內容與進展彙整 

我國為因應 1997 年 12 月「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的

簽署，於 1998 年 5 月舉行第一次「全國能源會議」，提出國家未來

抑制溫室氣體排放的整體策略方向包括，(1)氣候變化綱要公約因應

策略；(2)能源政策與能源結構調整；(3)產業政策與產業結構調整；

(4)能源效率提升與能源科技發展；及(5)能源政策工具等大政策方

向，以及對應的政策措施，及政策工具，見表 3-1，及表 3-2，並衍

生出 188 項行動計畫，分佈於各部門的施政項目之中，見表 3-3。近

10 年來，透過經建會的管考，合計完成 164 項，僅有兩項工作進度

落後，執行率達到 87.2%。 

觀察近 15 年(1990~2004)來，台灣溫室氣體排放量的成長軌

跡，見圖 1-2，累計 108.3%的成長水準，平均年成長率約為 5.5%，

然而，若以 1998 年區分兩個階段，則前 9 年(1990~1998)累計 68.2%

成長水準，年平均成長率約為 7.6%(高於全程年平均成長率)，然而，



 3-2

後 6 年累計 23.8%，年平均成長率約為 3.4%，約為前 9 年平均年成

長率的 44.7%，顯示台灣在 1998 年舉辦「全國能源會議」之後，所

推動的溫室氣體減量政策與措施，已產生抑制溫室氣體排放的績效，

亦即已逐漸形成相對脫鉤(relative decoupling)的現象。 

 

表 3-1 1998 年全國能源會議政策方向內容 

政策方向 政策措施 
氣候變化綱要公約因應策略  建立國家溫室氣體排放基線資料 

 考量三 E，並建立經濟成長與溫室氣體減量

成本分析模型 
 訂定國家減量目標與期程，暫以 2020 年二

氧化碳排放量降至 2000 水準(或人均排放量

10 公噸) 
 實施部門排放權分配 
 重大投資案，應將二氧化碳排放增量，納入

環境影響評估，但必須配合溫室氣體排放權

交易制度 
能源政策與能源結構調整  加速推動能源事業自由化與民營化 

 提高能源效率，至 2010 年累積節能 16%，

至 2020 年累積節能 28% 
 提高潔淨能源容量 
 大力推廣液化天然氣使用 
 增建核能機組，做為最後選擇 
 訂定未來能源與電源結構配比 

產業政策與產業結構調整  編訂產業政策白皮書 
 尊重市場機制前提下，調整產業結構，規

劃至 2020 年的產業結構配比技術密集工

業占 55%、傳統工業占 20%、基礎工業占

25% 
 推動產業設備汰舊換新 
 推動產業自願性減量 
 鼓勵二氧化碳減量、回收、處理與利用技

術 
能源效率提升與能源科技發展  提升各部門(工業、運輸與住宅)能源效率

 五年提撥 100 億，加強能源科技發展 
能源政策工具  能源價格與稅費制度改革 

 制定相關能源法令規章 
 能源教育宣導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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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1998 年全國能源會議政策工具與內容 

政策工具 內容 

財政政策  取消天然氣進口關稅與貨物稅能源效率應納入重要產業

之金融優惠及獎勵輔導措施對 CO2 減量成效之廠商給予

租稅減免汽燃費隨油徵收擬訂建築節能獎勵辦法研究課

徵碳稅與能源稅能源價格合理化 

排放交易  對於重大開發案，應配合整體排放交易制度，將 CO2 排

放量納入環境影響評估 
管制工具  研究制定「溫室氣體管制法」制定新設能源密集產業之能

源效率標準修訂建築物外殼耗能指標修訂主要電器用具

能源效率標準建立住商建築使用能源總量管制制度 

自願減量  由各產業公會研擬自發性減量目標方案 
 落實能源查核制度，推動產業自發性節能行動計畫 

研發  五年提撥 100 億作為節能及潔淨能源研發 
 規劃跨部會能源科技長程研究計畫 
 寬列經費發展 CO2 減量、回收、處理與利用之技術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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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1998 年全國能源執行檢討一覽表 

內容分類 計畫項目 完成總數 進度正常 進度落後

一、政策檢討事項 2 2 0 0 
二、成立計畫立即推動計畫 177 155 21 1 
1. 氣候變化綱要公約因應策略 4 4 0 0 
2. 建立經濟成長與溫室氣體減

量成本分析模型 
3 3 0 0 

3. 推動全面節約能源及提升能

源效率 
63 52 10 1 

 工業部門 16 14 2 0 
 運輸部門 17 14 2 1 
 住商部門 12 12 0 0 
 電力部門 18 12 6 0 

4. 推動產業界自發性節能行動 24 20 4 0 
5. 加強規劃與開發新能源及潔

淨能源 
5 5 0 0 

6. 規劃能源科技長程發展計畫 5 5 0 0 
7. 擴大天然氣使用 9 7 2 0 
8. 加強核能安全管制 22 17 5 0 
9. 加速推動能源事業自由化與

民營化 
17 17 0 0 

10. 推動跨國共同減量計畫 5 2 0 0 
11. 加強能源教育與宣傳 15 15 0 0 
12. 推動全面植樹造林 8 8 0 0 
三、待專案研究或建立制度事項 6 5 1 0 
四、須研修法令事項 3 2 0 1 
合計 188 164 22 2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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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1998 年全國能源會議之政策方向、措施、行動方案與推動進展彙整 

政策方向 措施 行動方案 推動進展 
同時進行相關模型之整合，完成基

線資料推估 
2005 年經建會已整合完成國內各種評估模型的基線

推估 

推動共同減量與研擬建立排放權

交易制度 
經建會於 1999 完成國內推動排放權交易的初步規劃 

一、氣候變

化 綱 要 公

約 因 應 策

略 

 建立溫室氣體排放基線 
 考量三 E，並建立經濟成長

與溫室氣體減量成本分析模

型 
 訂定國家減量目標與期程 
 研訂國內溫室氣體減量基準

與各部門配額 
修撰國家通訊報告 環保署已於 2001 年完成國家通訊報告，並每年更新 

1. 編印「能源政策白皮書」 於 1998 年完成編印 
2. 推動中油公司、台電公司民營

化與自由化 
尚未完成 
 

二、能源政

策 與 能 源

結構調整 

 能源政策檢討 
 能源結構調整與CO2減量措

施 

3. 推廣天然氣使用 持續推動中 

1. 編訂「製造業白皮書」 於 1999 年完成編制並出版 三、產業政

策 與 產 業

結構調整 

 產業政策檢討 
 推動產業界自發性節約能源

行動 
2. 輔導鋼鐵、石化、造紙、水泥、

人纖五大產業工會成立 CO2因

應小組 

全國工業總會於 2005 年結合電機電子、鋼鐵、石化、

造紙、水泥及人纖等產業公會，成立「京都議定書—

溫室氣體減量措施」因應小組 
四、能源效

率 提 升 與

能 源 科 技

 規劃辦理全面節約能源及提

升能源效率推動計畫 
 加強推動能源科技發展 

1. 推動節約能源、提升能源效率 
2. 推動強制性能源效率管理制度 

已規劃各部門之能源消費量與目標節約率，而全國工

業總會與同業公會共同推動節約能源與CO2減量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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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 
1. 修正「電業法」 2002 年 4 月、6 月及 2005 年 1 月皆修正與新增條文，

目前仍持續修訂中 
2. 制訂「石油管理法」 於 2001 年公布施行 
3. 制訂「溫室氣體排放管制法」 於 2005 年 4 月提出溫室氣體管制法(草案) 
4. 修訂「促進產業升級條例」 分別於 2002年 1月、2003年 1月修正部分條文，2005

年 10 月增訂並修正部分條文，目前仍持續修訂中 

五、能源政

策工具 
 能源價格與稅費制度 
 能源法令規章 
 能源教育宣導 

5. 推動學校、產業界及社會大眾

能源教育 
於 2002 年 12 月頒怖「加強國民中小學推動能源教育

實施計畫」，配合我國之能源政策，落實能源教育。

2005 年除訂定各級學校推動能源教育策略外，另有設

計開發能源教育體驗式教具、建構能源教育線上資料

庫 、舉辦節約能源歌曲創作競賽及發表、推動能源教

育優良學校選拔及表揚、辦理能源小尖兵培訓研習  
辦理能源教育體驗之旅等各項活動持續推動中 

資料來源：整理自「全國能源會議結論具體行動方案」(1999)；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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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立國家溫室氣體排放基線與評估模型之成效檢討 

本節擬以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之整體因應政策，包括建立國家溫室

氣體排放基線、建立兼具能源、經濟與環境的減量成本評估模型、訂

定國家減量目標與期程、實施部門排放權分配、及重大投資案之二氧

化碳排放增量應納入環品等五項主要政策內容與執行成效進行檢討。 

一、基線基本觀念 

一般而言，基線資料可以區分為三種型態：(1)靜態(static)基線，

意指基線計算『固定』(fixed)於基準年的起算點，而且於推估期間內

不能改變；(2)動態(dynamic)基線，基線資料於推估期間內，隨時進

行適當的修正。而修正基線資料有兩種不同的型態，分別為：(1)政

策、經濟情勢、或技術改變之後，於事前(ex-ante)進行修改；(2)依

據參與程度(degree of participation)、產能利用率(capacity utilization)

等活動強度的改變，於事後(ex-post)調整基線資料。 

二、基線情境設定 

基線推估模型應該清楚現存的技術、製程或生產、未來的可能發

展(例如技術改變、關稅及管制政策、社會及人口壓力、以及市場障

礙等)、以及相關溫室氣體的排放源及匯。基線設定的最終目的在於

估計溫室氣體減量政策之溫室氣體減量成效。 

三、基線推估方法 

有兩種決定基線(排放率)的分析法，其一為特定計畫(specific 

project)分析法，例如投資分析的使用、控制群體方法、及情境分析

法等；其二為多元計畫(multi-project)分析法，例如國家基線、基準值、

技術矩陣(technology matrix)、除錯基線矩陣(default baseline matrix)

等。茲詳細說明如下： 

 多元計畫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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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計畫的基線排放率(emission rate)計算可以從部門(sector)、

次部門(sub-sector)、及技術(技術矩陣與除錯基線矩陣)等方式表示

之。在此分析方法下，加總各設施(facility)的排放率，且經過國家級

的政治決定(political decision)之後，而成為具國家標準的排放率，此

標準排放率適用於某一部門(或國家)的所有溫室氣體減量計畫。然

而，此方法的主要問題在於加總程度的決定，例如國家平均、最近五

年的國家平均、主辦國家的最佳技術、當前商業活動下的最佳技術、

及最佳可獲得技術等。下列是以部門(技術)排放率為例，平均排放率

計算公式： 

∑ ×=
n

C
BAE

1

 

其中，E 為平均排放率；A 為每一設施的排放率；B 每一個別設施的 

產出；C 為所有設施的產出。 

 特定計畫基線 

所謂特定計畫基線資料係指依據特定計畫所估算的排放率，此型

態基線資料的正確較高是其優點，但其交易成本亦較高，則為其劣

勢。利用此型態的計畫提案者，應該對於下列事項提出說明： 

1. 當前狀況的說明：是否將來不會有大型的計畫，亦即將來的狀況

是否會改變的說明； 

2. 其他既存計畫的未來規劃：從相關計畫觀點說明其可能的替代方

案； 

3. 以能源、環境、以及其他相關政策為基礎之國家或區域的未來可

能發展規劃與趨勢。 

相較於多元計畫基線，特定計畫基線雖然較準確，然而，特定計

畫基線顧名思義，僅能適用於特定的計畫，故其交易成本較高則是其

主要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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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台灣國家溫室氣體排放基線資料推動狀況 

建立溫室氣體排放基線資料是國家進行溫室氣體管理的「能力建

構」(capacity building)，亦是規劃與評估不同減量情境減量目標與成

本的基礎。雖然沒有直接減量效果，卻可提升國家溫室氣體減量潛

力，是國家因應氣候變化的重要政策方向。 

1998 年全國能源會議之後，經建會與環保署分別委託清華大學

永續發展研究室與工研院能資所建立「TAIGEM」與「MARKAL」模

型，前者屬總體經濟的「Top-down」模型，後者屬於工程技術的

「Bottom-up」模型，成為台灣兩個最重要的基線推估模型。然而，

同模型推估之基線存在差異性，整合兩個重要基線推估模型即成為相

當重要的工作。基於此，經建會於 2005 年整合國內其他評估模型，

包括中研院經濟所梁啟源研究員開發的「動態可計算一般均衡模

型」、中華經濟研究院柏雲昌研究員發展的「能源預測模型」以及清

雲科技大學彭開瓊助理教授發展的「狀態空間模型」，見表 3-5，及

圖 3-1，提高台灣溫室氣體排放基線推估的可信度與可參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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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國內主要基線推估模型比較 

作者 單位 模型名稱 模型特性 

黃宗煌等 清華大學永續發展研究室 台灣可計算一般均衡

模型(TAIGEM) 

總體經濟的

「Top-down」

梁啟源 中央研究院經濟所 動態一般均衡模型

(DEGEM) 

計量模型 

柏雲昌 中華經濟研究院 能 源 預 期 模 型

(ENFORE) 

能源模型 

彭開瓊 清雲科技大學 狀態空間模型 計量模型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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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國內不同評估模型之基線推估比較 

資料來源：整理自清華大學永續發展研究室(2005)，我國二氧化碳排放基線及其

推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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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訂定國家減量目標與期程 

1998 年全國能源會議規劃暫以 2020 年二氧化碳排放量降至

2000 年水準(或人均排放量 10 公噸)為參考值，並保留排放值增減

10%，及減量時程前後五年之彈性。及至 2005 年舉辦的「國家永續

發展會議」，仍然對國家減量目標議題，產生極大爭議，推究原因在

於台灣不是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京都議定書的締約國，因此，

有關台灣的減量責任無法由上開兩會議獲得定位，從而形成台灣減量

責任與能力的不確定性。本節擬從「後京都」國際減量承諾協議以及

國際「減量模式」發展狀況，進而檢討國內訂定之減量目標的適宜性。 

 

一、國際減量模式發展與評估 

2005 年於加拿大舉行的 COP11，已開展後京都國際減量責任與

模式的談判，決定未來國際共同減量的國際責任分配。「全球氣候變

遷中心」(Pew Center on Global Climate Change)是美國氣候變遷重

要智庫，其最新報告(2004)整理出全球所提出的四十四種國際減量模

式方案，引起國際上的注意，見表 3-6。 

由於不同減量模式往往僅針對某項特定訴求而提出，例如全球收

斂至相相同的人均排放量，此項減量模式是考量「公平性」問題，對

人口數較多國家相對有利，而對人數較少國家可能產生較大的減量成

本，容易形成國際協商的障礙。因此，利用多面向準則的評估方式，

評估各項減量模式的潛力，即成為重要的課題。 

Höhne(2003)等人提出減量模式的四項評估準則，兼顧不同面向

的訴求，較符合公約第三條減量責任及第四條減量承諾之精神，考量

各國特殊國情及永續發展之需求，進行不同減量型態的評估，其評估

準則簡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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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準則(environmental criteria) 

1. 環境有效性(environmental effectiveness)：能夠達到全球環

境目標 

2. 先期行動的鼓勵(encouragement of early action)：對於尚沒

有減量承諾國家是否具有鼓勵其及早進行減量措施之誘因 

 政治準則(political criteria) 

1. 公平原則(equity principles)：應符合「需要」(need)、「責任」

(responsibility)及「能力」(capacity)三項公平原則 

2. 多數人協議(agreement with fundamental positions of all 

major constituencies)：是否獲得多數人的接受 

 經濟準則(economic criteria) 

1.考量國情差異性(accounting for struc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countries)：必須考量各國國情的差異性程度 

1. 最 小 化 經 濟 不 利 影 響 (minimizing adverse economical 

effects)：以最具彈性及經濟成本最小原則，達到減量目標 

 技術準則(technical criteria) 

1.與 UNFCCC 及京都議定書之結構相容(compatibility with the 

structure of the UNFCCC and the Kyoto protocol)：是否具備

與現存國際公約相容性 

2. 適當的政治及技術規範協商(moderate political and technical 

requirements of the negotiation process)：必要的資料及評估

工具是否具備可驗證性 

彙整四項評估準則之內涵如表 3-7。 

Höhne et al.,(2003)選擇京都型態(Continuing Kyoto)、密集度指

標 (intensity targets) 、 人 均 排 放 量 指 標 (contrac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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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rgence)、部門減量指標(global triptych approach)、人均部門

指標 (multi-sector convergence approach) 、多階段減量目標

(multistage approach)及調合性政策與措施 (coordinated policies 

and measures)、延伸三聯模式(extend global triptych approach)、

新 多 階 段 減 量 模 式 (new multistage approach) 及 績 效 目 標

(performance targets)等合計十一種代表性減量模式，見表 3-8，進

行定性評估。 

評估方法上，Höhneet et al.,(2003)區分「完全不符合」(--)、「次

要符合」 (-)、「中立」(0)、「主要符合」 (+)與「完全符合」 (++)

等五等級。並依據四項準則(環境，政治，經濟和技術)的重要性，分

別給予不同的權數，其中，環境與政治準則較重要，給予 3 分，其次

是經濟準則給予 2 分，技術與制度準則較不重要，而給予 1 分。藉由

上述準則綜合評估結果，見表 3-9。雖然藉由 Höhneet et al.,(2003)

等的評估，可以獲得比較各項減量模式的發展潛力，然而，不易細分

等級上的差異，因此，本研究，擬進一步予以量化分析，亦即設定「--」

為-2 分、「-」為-1 分、「0」為 0 分、「+」為 1 分、及「++」為 2 分，

據此，可將表 3-8 之定性分析再轉換為定量分析，並透過各項準則的

權數，再予以加權計算綜合分數，並可獲得各類減量模式的排序，見

表 3-9。由表 3-9 可知，「新多階段減量模式」具有相當高的環境與政

治符合度，獲得 12 分最高分(總分為 18 分)，排名第一，是 11 種減

量模式中最具潛力，其次是「多階段減量模式」獲得 10.5 分，排名

第二，「延伸三聯模式」經濟準則符合度最高，獲得 10 分，排名第三；

「三聯模式」雖然技術與制度符合最差，然而，其他三項準則的分數

均相當平均，獲得 9.5 分，排名第四；「調合性政策與措施」的符合

度最差，獲得-1 分，是惟一獲得負分的減量模式，排名最後；「邊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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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量成本模式」雖然具成本有效性，最符合經濟準則，然而，其準則

的符合度均很低，總分僅有 2 分，排名第十；「密集度模式」僅獲得

2.5 分，排名第九；至於「收縮與收斂」模式(人均排放量)，在環境

準與技術兩項準則的符合度相當高，然而，在政治與經濟準則的符合

度均相當低，綜合評分為 6.5 分，排名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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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後京都時代國際減量責任型態規劃比較 

型態 承諾(或減量目標)內容 
1.負擔能力 依據人均 GDP 承擔不同的減量責任 
2.開徵碳稅 國內開徵碳稅取代溫室氣體減量目標 
3.國家自定目標

(bottom-up) 
訂定國家減量目標，並提出達成目標的政策措施 

4.巴西方案 依據歷史對溫升貢獻決定其減量責任 
5.Broad but Shallow 
Beginning 

以成本最低之政策或制度為優先推動，例如訂定國家目

標，但是以參與國際交易制度達成 
6.氣候 Marshll 方案 不制定國家目標，而是以推動各項政策工具(稅、補貼、

管制或研發)為主 
7.收縮與收斂 設定所有國家達到相同的人均溫室氣體排放量水準 
8.碳交易市場 結合國內與國際排放交易市場，達到減量目標 
9.國內混合交易制度 以國際排放交易價格作為國內排放交易之依據 
10.雙元密集度目標 
(dual intensity target) 

開發中國家制定(1)較弱但有法令約束的國家遵行目標

及(2)較強但沒有法令約束的減量目標，倘若減量高於目

標，可於國際交易市場出售 
11.雙軌(dual track) 由下列兩種減量模式中，由國家任選一種：(1)制定國內

政策措施(PAMs)達到減量目標(沒有約束力)；或(2)制定

具約束力減量目標，且可加入國際交易制度 
12.等邊際成本 設定所有國家相同的邊際減量成本，以分配各國減責任

的分擔 
13.共同但差異責任的

擴展 
(1)開發中國家允許至 2025 年成長排放(除了南韓、新加

坡、沙烏地阿拉伯及阿拉伯聯合大公國)；(2)已開發國家

至 2025 年減 25%(相對於 1990 排放水準) 
14.進一步差異 (1)已開發國家：具約束力的絕對量目標；(2)較富裕開發

中國家：具約束力的密集度指標；(3)低度開發國家：沒

有減量目標 
15.全球架構：京都、低

碳及調適 
多階層目標設定(開發中國家)：(1)密集度目標；(2)具約

束力的穩定目標；(3) 具約束力的絕對量目標 
16.全球偏好計分

(global preference 
score) 

制定一個公平與公開透明的責任分擔法則，例如依據人

口、歷史排放量或能力等，加權平均上開分數，決定排

放權分配量 
17.全球三聯 以部門減量(包括電力部門、能源密集產業及國內部門

(例如住宅與運輸部門))及技術標準作為國家減量目標 
18.漸進減量

(graduation and 
deepening) 

(1)已開發國家區分三群減量目標(以 2012年為基準年減

12%, 6%,3%)；(2)開發中國家的大排放國(年排放量超過

5 千萬公噸 CO2)可以選擇密集度指標並參與排放交易，

或參與 CDM 計畫 
19.成長基線 開發中國設定一個較 BAU 為低的密集度目標，並利用無

悔策略達到該密集度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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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調合性碳稅 國際協調出一個適當的碳稅稅率水準，取代減量目標 
21.低碳的人類發展目

標 
鼓勵開發中國家減量，規劃三種型態：(1)自願性目標；

(2)條件性承諾(視接受先進國家之技術及資金協助而

定；(3)義務性承諾(限制超額或浪費性排放) 
22.混合國際排放交易 結合國內與國際排放交易制度，達成國家不同型態(固定

或動態)的減量目標 
23.交易制度融資調適

基金 
核發排放權給脆弱性(或受氣候變遷傷害)國家，並允許

其可出售其排放權於交易市場 
24.國際能源效率協定 協調國際標準的設備(如住宅與運輸設備)及工業製程(鋼

鐵、石化、造紙及水泥業)能源效率目標 
25.維持簡化模式(keep 
it simple, stupid(KISS) 

設定三種最基本的人均排放量目標：(1)穩定目標；(2)
減量目標；(3)限制目標(限制人均排放量成長) 

26.長期許可計畫 以穩定長期(如 2070 年)大氣溫室氣體濃度為目標，回算

各國的排放許可權 
27.多層面架構 以多層面並行發展抑制溫室氣體排放，例如數量化目標

設定、政策與措施及技術策略等 
28.多部門收斂 長期穩定各部門人均排放量 
29.多階段 第二階段：設定密集度削減量(開發中國家於 2010~2020

每年削減 3%)；第三階段：穩定總排放量或人均排放量；

第四階段：降低總排放量；第五階段：透過排放交易制

度穩定溫室氣體濃度 
30. Orchestra of 

treaties 
國家簽署零排放技術條約(zero emission technology 
treaty, ZETT)，承諾最終達到能源零 CO2排放目標 

31.雙軌氣候政策 具有國家減量目標者可參與國際排放交易，沒有國家減

量目標者(如美國與中國等排放大國)可設定部門減量減

量目標，並逐年緊縮，如果達到目標者可參與國際排放

交易 
32.人均配置 各國維持相等的人均排放量 
33.組合式(portfolio 
approach) 

強化技術研八與擴散，達到提升能源生產與消費技術技

術目標 
34.購買全球公共財 各國依據其歷史排放量(BAU)購買排放權，如果排放量

低於 BAU 可以銷售其排放權 
35.安全閥(safety 
valve) 

開發中國家(密集度目標)可以透過減量活動獲得剩餘排

放權，並可利用安全閥價格(遵行成本的上限)銷售排放

權，鼓勵開發中國家減量 
36.安全閥與買方責任 在國家減量目標與國際排放交易機制下，容許不同型態

減量目標(絕對量或密集度等)，且國家減量目標不再是

固定水準 
37.排放成長軟著路 開發中國家應依據其能力穩定穩定溫室氣體排放，以達

到全球於 2030 年穩定 CO2排放 
38.南、北對話 為達到穩定溫度高於工業革命前 2oC，工業化國家應採

取較京都承諾蹦嚴格的總量削減目標，而新興工業化國

家亦應數量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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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永續發展政策與措

施 
開發中國家以推動永續發展政策與措施，取代國家減量

目標的訂定 
40.技術標準議定書

(technology backstop 
protocol) 

附件一國家應簽署化石燃料排放CO2之回收與固化技術

議定書，而開發中國家則待其人均所得達到附件一國家

水準時，才加入簽署 
41.技術中心法 不以溫室氣體減量為目標，而是加強電力與運輸部門技

術移轉為目標，附件一國家應簽署「技術議定書」 
42.三層級政策

(three-part policy 
architecture)  

修改京都結構為三部份：(1)全球制定排放目標：全球排

放交易制度，開發中國家可以密集度為目標，且允許以

BAU 為目標，爾後逐漸加嚴；(2)長期目標：採取較嚴格

目標，以激發技術創新；(3)市場基礎工具 
43.工業化國家兩種承

諾型態 
修改工業化國家京都承諾為兩種替選方案：(1)遵行原來

京都承諾；(2)承諾技術與財務移轉 
44.UNFCCC 衝擊因應

工具 
依據國家能力出資成立新 UNFCCC 防災基金 

資料來源：Pew Center on Global Climate Change(2004), “ International Climate Efforts Beyond 

2012: A Survey of Approa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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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評估準則內涵與意義 

準則 內涵 
環境有效性 應該含括 GHG 全部重要的排放源、部門及避免洩漏

(GHG 排放的轉移至其他國家代替減量)。它不但要

提供參與國對排放量能夠達到全球水準之確定性，

並且要能提升排放減量的輔助利益。 

環境 

先期行動鼓勵 對於尚無減量承諾國家，是否具有鼓勵其及早進行

減量措施之誘因 。因為全球溫室氣體排放減量必需

要達到公約的終極目標，凡締約國均需要避免非必

要性排放，而最佳模式將鼓勵尚未承諾減量的國家

儘可能降低排放量。 
公平原則 包括： 

 需要：應該允許各國經濟發展以滿足基本人類

需求，並且此項發展應更具永續性。 
 能力：具有經濟能力負擔的國家應被要求減量

分擔及行動。 
 責任：污染排放量越多的國家承擔越多減量責

任。 

政治 

多數人協議 因為國際談判過程必須以共識為基礎，故最佳模式

必須為全部國家所接受，其意云，模式的選擇不能

偏好於某些國家，而使得部份國家之減量責任不成

比例時，此準則的評估乃基於當前所有國家均能接

受的形勢 
國情差異性 須考量各國國情的差異性程度，因為各國國情差異

極大，一個最佳模式應要能對其考量之。 
經濟 

成本有效性 最佳模型將要求一個減量配置已使得全球減量成本

降到最小，而其亦將對參與的主權國家達成承諾給

予足夠的彈性，以殷合其國家需要和優先權。這樣

的模式可避免在減量行動過程強加規定，並給予減

量目標的執行有游裕的空間，例如，在不同的部門

降低排放量，或是降低不同的 GHG 排放等，另外，

這種最佳的模式將保證參與國在兌現承諾的推論成

本具有確定性。 
技術 與公約相容性 最佳模式應能相容於現存公約及京都議定書的國際

結構，並善加利用京都機制之體制與結構，以取得

國際談判間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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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與技術規範 因為國際談判過程必須以共識為基礎，最佳模式應

該是簡單的，並且需藉由國際機構分別少量裁決。

另外，全部必要數據和工具應該是可以取得並具備

可驗證性，如果數據不可取得到，則在未來應該有

其可被收集並驗證的機會。如果這種模式需要計算

方法，則這些應該也是具備可取的與可驗證性。最

後，這種最佳模式將允許目標的執行可被監控與證

實。 
資料來源：整理自 Hohne et al.(2003), “ Evolution of Commitments under the UNFCCC: 

Involving Newly Industrialized Economies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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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各類型減量模式之內涵比較 

型態  內涵 
1.京都模式(固定減量目標) 與現行京都議定書減量目標設定型態相同，但

納入更多國家參與減量承諾 
2.密集度模式(動態檢量目標) 設定所有國家相同溫室氣體密集度削減率(目

標)  
3.收縮與收斂(人均排放量目

標) 
設定所有國家達到相同的人均溫室氣體排放量

水準(2045年) 
4.三聯模式(部門減量指標)  由各部門減量目標設定，以達到國家整體減量

目標，主要部門包括，電力部門：密集度能源

密集產業：能源效率運輸部門：能源/延人(噸)
公里住商部門：電力/面積 

5.人均部門模式 由各部門人均減量目標設定，以達到國家整體

減量目標 
6.多階段減量模式 國家透過多階段性目標的規劃，達成國家減量

承諾目標 
7.邊際減量成本模式 設定所有國家相同的邊際減量成本，以分配各

國減責任的分擔 
8.調合性政策與措施 由國家提出具國際認可之減量政策與措施 
9.延伸三聯模式* 除了電力部門：密集度，能源密集產業：能源

效率，運輸部門：能源/延人(噸)公里住商部門：

電力/面積。尚包含 
農業部門：Stabilization at 100% 

林業部門：Converging per-capita emissions to 
0% 

10.新多階段減量模式* 按階段進行如下： 
•進階門檻：人均排放 
•各國可以獨自進階  
•自2010年後僅能循第三階提升到第四階  
•第二階段很難量化 (here SRES B1) 
•第四階:10年內減量20% 

11.績效模式* 以各部門單位產品溫室氣體排放量目標的改

進，作為其國家減量目標達成的參考依據。 
資料整理：參考李堅明(2005) ，*為本研究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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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 各類型減量模式綜合定性評比 

模式

準則 

權 

重 

京

都

型

態 

密

集

度

指

標

收

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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斂

三

聯

模

式

人

均

部

門

指

標

多

階

段

減

量

目

標

邊

際

減

量

成

本

指

標 

調

合

性

政

策

與

措

施 

延

伸

三

聯

模

式 

新

多

階

段

減

量

模

式

績

效

目

標

環境準則 3 + 0 +
+

+ +
+

+ 0 + + +
+

+

環境有效性 ++ + ++ +

+

++ ++ ++ 0 ++ ++ +

先期行動的鼓勵 - - ++ 0 + / -- ++ 0 + +

政治準則 3 0 0 0 + 0 +
+

0 0 + +
+

0

公平原則 + 0 + + + ++ 0 - + ++ +

多數人協議 0 + - + 0 + - 0 + + 0

經濟準則 2 0 0 - + + + +
+ 

- +
+ 

+ +
+

考量國情差異性 / / -- + + + ++ - ++ + ++

最小化經濟不利影響 + + + + + + ++ - + + +

技術與制度準

則 

1 +
+ 

0 +
+

0 0 + - 0 0 + 0

與 UNFCCC 及京都議定書

之結構相容 

++ + + + + + + 0 + + +

適當的政治及技術規範協商 ++ - ++ - - + -- - - + -

資料來源：整理自 Hohne et al.(2003), “ Evolution of Commitments under the 
UNFCCC: Involving Newly Industrialized Economies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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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 各類型減量模式的綜合量化評比 

準則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En 1 0 2 1 1.5 1 0 1 1 1.5 1 

En1 2 1 2 2 2 2 2 0 2 2 1 

En2 -1 -1 2 0 1 0 -2 2 0 1 1 

P 0.5 0.5 0 1.5 0.5 1.5 -0.5 -0.5 1 1.5 0.5

P1 1 0 1 1 1 2 0 -1 1 2 1 

P2 0 1 -1 2 0 1 -1 0 1 1 0 

Ec 0.5 0.5 -0.5 1 1 1 2 -1 2 1 1.5

Ec1 0 0 -2 1 1 1 2 -1 2 1 2 

Ec2 1 1 1 1 1 1 2 -1 1 1 1 

T 2 0 1.5 0 0 1 -0.5 -0.5 0 1 0 

T1 2 1 1 1 1 1 1 0 1 1 1 

T2 2 -1 2 -1 -1 1 -2 -1 -1 1 -1 

總分 7.5 2.5 6.5 9.5 8 10.5 2 -1 10 12 7.5

排名 6 9 8 4 5 2 10 11 3 1 6 

註 1：「En」代表環境準則；「P」代表政治準則；「Ec」代表經濟準則；「T」代

表技術準則 
註 2：總合分數是又環境(權數 3)、政治(權數 3)、經濟(權數 2)及技術(權數 1)四
面向加權平均計算而得。 
註 3：類型 9 係指績效目標。 
註 4：類型一至十一分別對應表 3-2 之十一種減量模式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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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國能源會議減量模式之評估 

本節擬針對台灣在 1998 年舉行之第一次「全國能源會議」與今

年(2005 年)6 月舉行的第二次「全國能源會議」，有關國家減量模式

與目標進行審視與評估，期望能夠掌握我國的減量模式與目標設定是

否國際相容性以及是否符合後京都國際減量模式發展趨勢。 

(一)1998 年全國能源會議的減量模式 

1998 年第一次全國能源會議提出 2020 年回歸 2000 年的排放水

準的國家減量模式與目標，基本上，該種模式是屬於京都減量模式，

與京都議定書對附件一國家的減量規範之差別在於基準年與目標年

的差異。如果依據前文四種準則進行評估，評估結果見表 3-11，儘管

環境有效及與公約相容性高，然而，該減量模式並不符合我國「能力」

與「責任」，故經濟有效性及政治可接受性均較低。 

(二)2005 年全國能源會議的減量模式 

2005 年全國能源會議，提出兩種減量模式與目標，分別是環保

署提出的 OECD 模式，以及能源局提出的部門減量模式與目標，以

下分別針對上開兩種模式進行評估與分析： 

 OECD 排放成長模式 

環保署提出可參考 OECD 國家溫室氣體排放年成長率 1%為我

國溫室氣體減量努力之目標，OECD 減量模式為「Top-Down」，屬於

前文「成長基線」模式之觀念之一，亦即較 BAU 成長率低之減量模

式，換言之，實質減量效果將涉及基線成長與允許成長率之差異水

準，以台灣為例，由於基線成長率為 8%(台灣 1990~2003 年的平均

成長率)，因此，如果依照 OECD 模式，台灣未來平均每年要減量近

7%的排放量，其環境有效性相當高，然而，需付出昂貴的代價，故

經濟有效性低，至於政治可接受性每年可允許成長 1%，應可獲得國



 3-24

人普遍接受，此外，與後京都發展中的減量模式相容性亦相當高。 

 部門減量模式 

能源局規劃中的部門減量模式是由工業、運輸及住商等部門合計

提出降低能源密集度，以及能源部門推動 LNG、再生能源以及調整

電價方案，規劃未來國家減量目標，由於是部門「Bottom-Up」提出

減量目標進行規劃，是屬於「三聯模式」。該模式減量效果較明確，

環境有效性高，且部門是依據其潛力所進行的規劃，可行性高，經濟

有效高，此外，減量責任由部門分擔，政治可接受性高，而且與後京

都減量模式相容性高。 

綜合前文分析，上開三種減量模式最符合國家永續發展之擇優排

序為部門減量模式、OECD 排放成長模式及 1998 年減量模式。 

 

表 3-11 台灣減量模式評估 

準則 京都減量模式 OECD 減量模式 部門減量模式 
經濟(3) 1 1 1 
環境有效性 2 1 1 
先期行動鼓勵 0 1 1 
政治(3) 0.5 1.5 2 
公平原則 1 2 2 
多數人協議 0 1 2 
經濟(2) -0.5 0 1 
國情差異性 0 1 1 
成本有效性 -1 -1 1 
技術(1) 1.5 1 1 
與公約相容性 2 1 1 
政治與技術規範 1 1 1 
合計 5 8 12 
排名 3 2 1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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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排放交易與部門排放權分配 

國家減量目標經由部門排放權分配，再落實於排放源的減量措

施，才得以真正獲得減量成效。基於此，1998 年全國能源會議整體

因應策略之一，即是規劃部門排放權分配，然而，部門排放權分配涉

及諸多因素，包括減量成本(或技術)與產業發展等，均影響部門排放

權的參考依據。由於排放權分配必須搭配排放交易(cap and trade)，

然而，我國尚未實施排放交易制度，因此，亦尚未分配排放權予部門。

基於此，本節將僅針對排放權分配法則發展與歐盟排放權分配法則進

行分析，提供台灣未來實施排放權分配之參考。 

 

一、不同分配原則之比較 

溫室氣體的減量責任應該由全體國民來共同分擔，因此，政府為

有效管制全國 CO2排放總量，即需由上而下分配各部門的 CO2排放

總量(cap)，亦即將我國目標年要達到之 CO2 排放量適當的分配於各

部門，以建立各產業部門之減量責任。依 1998 年全國能源會議的結

論，應就排放特性及減量成本等原則，分配於工業、住商、交通運輸、

及能源轉換等部門。然而 CO2 亦是產業生產的重要生產投入，為同

時兼顧產業成長與減量責任，一套能達到『公平』與『效率』的分配

原則即成為相當重要的課題。就前文相關文獻上 (Rose(1993); 

Kverndokk(1993); Burton(1996);Janssen(1998))對於公共

資源 (public resource)及 CO2 排放的分配原則，1可以歸納為

以下幾點原則：  

(一)歷史抽取量分配原則 

此分配原則亦被汎稱『溯往原則』(grandfathered rule)是依據各

                                                 
1 包括土地、水、及二氧化碳排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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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過去的 CO2排放水準，分配予適當的 CO2排放量，亦即過去排

放量多的產業應分配較多的排放配額。此種分配原則，明顯有利於過

去排放量大的產業部門，然而此事業單位其實亦是造成『溫室效應』

的始作俑者，因此完全依據這種分配原則將不符合『社會正義』。儘

管如此，由於此種分配方式保障了既存的 CO2 排放大戶，而這些排

放大戶往往亦是經濟體系的關鍵性產業，因此，此分配原則下，對產

業衝擊影響較小，較易為產業部門接受，排放權分配阻力較小，排放

權分配制度較易執行。美國著名的酸雨(Acid Rain)控制計畫及加州區

域清潔空氣誘因市場(California’s Regional Clean Air Incentives 

Market, RECLAIM)的 SO2及 NO2排放配額分配方式即採用此原則。 

 

(二)市場分配原則  

不同的事業單位對於 CO2 排放權的評價將有所不同，因此透過

公開市場的拍賣制度，藉由自由市場價格機制的運作，由出價最高者

依序標得排放權，使得排放權證的發放達到資源配置效率(allocation 

efficiency)的境界。然而，若完全放任此種分配原則，可能導致排放

權過度集中於某事業單位，致使產業發展失衡。此外，亦可能為環保

團體所標得，使得區域產業發展受阻，因此，依據此原則所可能導致

的產業發展失衡的結果，值得排放權分配主管當局重視。值得一提的

是，此分配原則，可以使得政府主管機關獲致龐大的排放權拍賣收

益，於政府支出固定下，可以等額縮減其他具扭曲性租稅，提高整體

經濟社會的福利，具有與碳稅一樣的『雙重利益』(double dividend)

的效果。 

(三)產值分配原則 

若將 CO2 視為生產因素，則依據事業單位的生產價值分配 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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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權，宛如依據不同事業單位之 CO2 的生產力分配排放權量，此

原則有利於生產效率高的事業單位，排放權最終可能歸屬於生產效率

高的產業部門，例如工業部門的生產附加產值一般而言，均大於農業

部門的生產附加價值。因此，若依此原則雖然可以提高 CO2 的使用

效率，但是農、漁業發展將受到阻礙，農、漁事業單位的反彈將可以

預期。 

(四)需求分配原則 

此原則是以事業單位生產所需為原則，分配予適當的排放權量。

因此，採此分配原則，將必須充分瞭解不同事業單位的實際能源需求

及 CO2 排放需求，以核發其適當的排放權量。若依此原則，事業單

位想要獲得較多的排放量，會有不實申報其 CO2 排放需求的誘因，

政府主管機關為了達到合理分配排放權量的目的，必須建立誠實申報

的誘因機制，降低執行成本(enforcement cost)，以利排放權發放制

度的落實。 

(五)均等分配原則 

此原則強調每人均享有同等(equitable)的排放權利，因此，以總

CO2排放量除以總人口數，計算出單位人口排放量做為排放權分配的

基準。在實際分配排放權的作法上，此原則認為無論過去、現在、或

未來每人得享有相同的排放權利，倘若過去的排放量大於應分配的排

放權，則該部門即成為排放權負債者(debtor)，未來分配排放權量時，

應予以扣抵；反之，若過去的排放量小於應分配的排放權，則該部門

即成為排放權債權人(credit)，分配排放權時，應予以補償回來。 

(六)成本有效性分配原則 

成本有效性的分配原則，是將排放權分配至每一事業單位的邊際

減量成本(marginal abatement cost)均相等之處。依此原則，邊際減



 3-28

量成本高者將分配較少的排放權，邊際減量成本低者可以分配較多的

排放權，是一種具有最低減量成本的分配原則。然而，最適排放權交

易決定於政府的初始排放權分配量的規模(Ellerman et,al. 1997)，因

此，依據成本有效性的分配法則，將使得每一事業單位的邊際防治(或

遵行(compliance))成本均相等，每一事業單位依其所獲得的排放權

量，排放等額的 CO2。基於此，事業單位間將無排放權交易之可能性，

亦即無法再透過排放權交易制度，使其成本再節省的可能性。然而，

若政府的初始排放權配額規模較大，將可活絡排放權交易市場，具有

促使達成最適排放權交易量之功能。 

(七)折衷原則 

不同的分配原則，會產生福利分配不公平，易招致福利受損一方

的抵抗，致分配制度實施滯礙難行。因此，為了排放權分配制度得以

落實及可執行性，主管機關可以綜合權衡考量上述各原則，並予以適

當權數(weight)，加權平均而得出不同事業部門應分配的排放權配

額。在此原則下，權數的取捨即成為影響排放權分配的重要關鍵，故

客觀選擇適當的權數，即成為此分配原則成敗之依據準則。 

依據上述說明，不同分配原則，將導致部門(或事業單位)間不同

的福利分配效果，此外，各分配準則存在其特有的優點與限制，例如

『溯往原則』考量既得利益的事實，而分配其較多的排放量，使得分

配政策執行容易，然而，於缺乏社會正義的情況下，如何撫平環保團

體及其他清潔生產單位的反彈，值得政府留意。市場分配原則除了可

以使得珍貴的CO2排放權分配達到有效率的分配原則之外，還具有『雙

重紅利』的優點，可以大幅降低防治成本(Goulder et. al., 1998)。然

而，可能導致產業發展失衡是值得政府注意的事情。此外與『溯往原

則』相同，均可降低潛在競爭者的進入障礙(entry barriers)，依產值



 3-29

分配之原則，雖然有利於國家的經濟成長，然而，產業間財富分配惡

化現象將更趨嚴重。依產業發展所需分配予適當的排放權量，雖然可

以維持產業的適當的發展，然而恐將無法達到國家 CO2 總量管制的

目標。『公平』是均等分配原則的主要特色，然而，產業發展有趨向

於勞力密集發展的傾向，產生反淘汰現象的隱憂。達到總防治成本最

低是成本有效性原則的最主要優點，然而，每一部門或產業依據其排

放權分配量排放其 CO2，致使排放權交易市場萎縮，無法藉由排放權

交易活動進一步降低其防治成本，是此制度的憾事。折衷原則可以妥

協各方之歧見，使得政策執行容易，但是其權數的選取牽涉主關評

價，容易引起爭議。 

由於缺乏評定上述各原則優劣之客觀準則，因此，分配原則的選

取必須考量主管機關所欲達到之主觀目標、以及客觀資訊的獲取等因

素，而做最佳的選擇。綜合上述各分配原則，彙整其優點與限制於表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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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  不同分配原則之優點與限制之比較 

分配原則 優點 限制 

溯往原則 (1)可以正確獲得事業單位過

去的排放量資料，因此排

放權分配容易衡量。 

(2)考量排放大之事業單位利

益，因此執行容易。 

(3)國際實施經驗 

(1)不符合『社會正義』 

(2)降低潛在競爭者的進入障

礙。 

市場分配原則 (1)可以達到排放權配置 
   效率 
(2)具有雙重紅利的潛力 
(3)降低潛在競爭者的進入障

礙。 

可能使得產發展失衡 

產值分配原則 提升國家整體 GDP 產值低的產業排放權逐年減

少，產業發展失衡 

需求分配原則 符合事業生產所需 資訊不易獲得，提高執行成

本。另外，恐將無法達到國

家總量管制之目標。 

均等分配原則 可以達到公平原則 產業發展趨向勞力密集產

業，限制資本密集產業，產

業發展方向出現『反淘汰』

(adverse selection)的現象。 

成本有效分配原則 達到總減量成本最低 事業單位邊際減量成本不易

獲得，且會抑制排放權交易

市場。 

折衷原則 可執行性高 權數的選取牽涉主觀評價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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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歐盟排放權分配法則分析 

歐盟已於 2003 年通過「排放交易指令」(Emission Trading 

Directive) 2，奠立歐盟實施排放交易制度的基礎，該項指令要求各國

依該指令所列原則提交「國家分配計畫」(National Allocation Plan, 

NAPs)，說明該國如何藉由排放權的分配(包括如何分配與分配量

等)，達成京都議定書的減量目標，以及釋出排放權的數量與如何分

配，有關歐盟實施排放交易的最重要的程序，見圖 3-1。鑑於此，本

小節將簡述十五個歐盟會員國的國家分配計畫，以掌握各國之特色與

差異性，做為台灣實施部門排放權分配之參考依據。 

 

 

 
 
 
 

 
 
 
 
 
 
 
 
 
 
 
 

圖 3-2 歐盟排放權分配程序與法則 

                                                 
2 該指令文號為 Directive 2003/87/EC。 

歐盟 NAPs 評鑑 

會員國提交 NAPs 

決定部門分配總量 

提交 認可 

分配給設備(或排放點) 

排
放
交
易
指
令 

依據指令原則草

擬 NAPs 

依據指令原

則草擬 NAPs 



 3-32

歐盟「排放交易指令」之附件三，3對於會員國提交「國家分配計

畫」(NAPs)，必須符合下列十一項原則： 

1. 排放權分配的總量必須與各國在京都議定書及 2002/358/EC

決議文所分擔之減量責任相符，且各會員國所申請之排放權數量必須

比京都議定書及 2002/358/EC 決議文，所規定之減量行為嚴格，如

此才能達到各會員國之減量目標。 

2. 會員國被分配之排放權數量應該與 93/389/EEC 決議文簽訂

時，各會員國當時所評估之排放量相同。 

3. 排放權分配必須考量減量技術發展潛力，此外，會員國依據

每一活動的單位產品平均排放量做為分配基礎。 

4.分配計畫必須配合其他歐盟制訂之政策工具，並計算新法令可

能增加之額外排放量。 

5.分配計畫應對各廠商與部門的相同活動給予同等待遇，而不應

存在歧視性待遇。 

6.分配計畫必須訂定新進廠商進入溫室氣體排放交易計畫

(Community scheme)之相關規定。 

7.分配計畫應考量廠商或部門之先期行動(Early Action)的減量

資訊。各會員國可參考「最佳可行技術」（Best Available Techniques, 

BAT）制訂排放標竿(benchmarks)，作為國家排放權分配基礎，此外，

以利先期行動廠商的排放權分配。4 

8.分配計畫必須提供清潔技術的相關資訊，例如：能源效率技術。 

9.分配計畫必須接受公眾(public)意見之表達，尚未獲得民眾意見

之前，不可以實施分配計畫。 

                                                 
3 與第 9,22 及 30 條的相關規定有關。 
4 因為先期行動廠商將優先採用 BAT，因此，當政府進行排放權分配時，將以高

於 BAT 的排放量核發排放權，故先期行動廠商可分配較多的排放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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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分配計畫需包含「排放交易指令」規範之設備名單，以及被分

配到之排放權數量。 

11.分配計畫必須提供歐盟會員國或實體(entity)與歐盟外之現存

競爭力相關資訊。 

彙整歐盟 15 個國家之國家分配計畫，見表 3-13，可以歸納出如

下特色 

 大部份國家實施部門排放權分配，且以能源與工業部門為，僅有

德國與盧森堡是直接將排放權分配至排放源； 

 大部份國家採取「溯往原則」分配方法，少數國家搭配拍賣制度(如

丹麥與愛爾蘭)； 

 對新設廠商採取較高效率的 BAT 管制，然而，仍然以「溯往原則」

方式核配排放權； 

 部份國家搭配 Opt-in 與 Opt-out 制度，提供被管制的排放源選擇

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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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 歐盟十五國國內分配準則 

會員

國 
現存設備分配

方式 拍賣 部門總量

限制 
新進廠商分配

方式 先期行動之特別法令 

奧地

利 
溯往原則搭配

標竿法 否 是 BAT 標竿法 否，間接經由標竿法 

比利

時 依區域而異 否 依區域而

異 依區域而異 依區域而異 

丹麥 溯往原則搭配

標竿法 5% 是 燃料標竿法＋

碳稅 
否，間接經由標竿法鼓

勵電力部門 
芬蘭 溯往原則 否 是 BAT 標竿法 否 

法國 溯往原則 否 是 BAT 標竿法 否，間接經由拉長基準

年 
德國 溯往原則 否 否 BAT 標竿法 是，無遵行因子 

希臘 溯往原則 否 是 根據預測排放

量 否 

愛爾

蘭 
99.25%依據溯

往原則 0.75% 是 BAT 標竿法 否 

義大

利 溯往原則 否 是 BAT 標竿法 否，間接經由生產因子

盧森

堡 溯往原則 否 否 燃料及 BAT 標

竿法 否 

荷蘭 溯往原則搭配

標竿法 否 是 BAT 標竿法 否，間接經由標竿法 

葡萄

牙 溯往原則 否 是 標竿法 否 

西班

牙 溯往原則 否 是 尚未決定 否 

瑞典 溯往原則 否 是 燃料及 BAT 標

竿法 否 

英國 溯往原則 否 是 BAT 標竿法 否 
資料來源：整理至 Landgrebe（2005）, “Implementation of emissions trading in the EU: 

National Allocation Plans of all EU stat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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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灣溫室氣體排放交易制度之規劃 

台灣為因應溫室氣體減量，環保署正積極草擬「溫室氣體減量

法」，5立法原則指出我國將依據公約精神，承擔共同但差異的責任，

以成本有效方式防制氣候變遷，並追求永續發展。規劃中的溫室氣體

減量法草案，包括 6 章，合計 30 條條文，簡述如下： 

 第一章總責(第 1 條至第 4 條) 

 第二章政府機關權責(第 5 條至第 11 條) 

 第三章減量對策(第 12 條至第 18 條) 

 第四章教育宣導(第 19 條至第 22 條) 

 第五章罰責(第 23 條至第 28 條) 

 第六章附責(第 29 條至第 30 條) 

其中，14 條至 18 條是排放交易法源基礎，見表 3-14，歸納其重點

如下： 

 分階段訂定減量目標，以及分配予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執行削

減；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分階段將預定達成排放量核配予其指

定公告之排放源所屬公私場所，並得保留部分予新設或變更排放

源之公私場所，其核配結果提送中央主管機關納管； 

 公私場所得以交易方式調整其符合之核配量，實際排放量不得超

過其許可之核配量； 

 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一定規模新設或變更排放源，應採用

最佳可行技術，限量管制與交易制度實施後，其增量超過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核配量部份，應取得足供抵換之排放量； 

                                                 
5 2006 年 2 月 16 日已陳報行政院審查，至 6 月 22 日止已召開第三次審查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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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量管制與交易制度實施前，公私場所提交減量計畫達成之減量

額度，得作為實施限量管制與交易後之配額抵換或交易； 

 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派員進行公私場所排放源現勘

檢查或命其提供有關資料，排放源或排放實體不得規避、妨礙或

拒絕。 

 

表 3-14 溫室氣體減量之排放交易條文 

條文 條文內容 

第十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視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議定書及相

關會議決議事項、因應國際溫室氣體減量規定，實施溫室氣體

限量管制與交易或碳稅制度。 
前項溫室氣體限量管制與交易之實施，應於溫室氣體排放

盤查、登錄及查驗制度實施、排放量核配及交易制度建立後，

由中央主管機關報行政院核定後分批分期公告實施。 
第一項碳稅制度應於評估各項溫室氣體減量措施仍無法

達成國家減量目標，並完成碳稅制度立法後實施。 
第十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依前條公告實施溫室氣體限量管制與交易時，應

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分階段訂定我國能承受之減量目

標，報請行政院核定後，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執行削減，

並得定期檢討執行成效及修正減量目標。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依國家溫室氣體減量基準年份

之排放量，將預定達成之排放量核配予其指定公告之排放源或

排放實體。 
前項排放源或排放實體應依規定期限向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申請認可核配前之排放量基線及應符合之核配量與期

程，並採行減量措施或排放量交易方式，使其實際排放量不超

過應符合之核配量。 
未依前項規定申請認可核配前之排放量基線及應符合之

核配量與期程者，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逕行認定。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將第二項、第三項及前項排放源

或排放實體應符合之核配量與期程及其核配前之排放量基線

資料彙整提報中央主管機關列管。 
第二項排放源或排放實體之排放量核配方式及第三項排

放量基線認可、核配量申請、審核程序、核發條件、交易、撤

銷、廢止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六條 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一定規模新設或變更之排放源

或排放實體，應採用最佳可行技術，於溫室氣體限量管制與交

易制度實施後，其核配之排放量依國家減量基準年份之實際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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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量計算，排放源或排放實體應依前條第三項規定申請認可應

符合之核配量與期程；未依規定申請認可者，由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逕行認定。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將排放源或排放

實體應符合之核配量與期程及其核配前之排放量基線資料彙

整提報中央主管機關列管。 
前項排放源或排放實體得以交易方式調整其核配量，實際

排放量不得超過其應符合之核配量，其採用最佳可行技術之審

查作業併於環境影響評估程序辦理，限量管制與交易實施後應

遵行之事項併納入環境影響評估之承諾事項；無須實施環境影

響評估者，其採用最佳可行技術之審查作業併於依空氣污染防

制法申請污染源設置及操作許可程序審查，應遵循事項納入其

許可內容。 
第一項排放源或排放實體之新設或變更方式及程序、最佳

可行技術、排放量基線認可、核配量申請、審查、交易、撤銷、

廢止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七條 排放源或排放實體得於第十四條第二項溫室氣體限量管制與

交易公告實施前提出溫室氣體減量計畫、減量目標與期程，經

中央主管機關或其認可認證機構所認可之驗證機構驗證後，向

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認可其減量額度，經認可之減量額度得作為

實施溫室氣體限量管制與交易後之配額抵換或交易。 
前項溫室氣體減量計畫內容、申請條件、減量額度計算、認可

審查作業方式、抵換或交易、減量額度之撤銷、廢止要件及其

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八條 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派員並提示有關執行職務上

證明文件或顯示足資辨別之標誌，對排放源或排放實體現場檢

查、查驗或命其提供有關資料，排放源或排放實體不得規避、

妨礙或拒絕。 
資料來源：環保署(2006)，溫室氣體減量法草案。 

 

第五節 因應氣候變化綱要公約政策適宜性與成效評估 

本節擬針對因應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之政策措施進行適宜性與推

動進展狀況進行評比，各項政策評比說明如下： 

 

一、因應政策「適宜性」評比 

評比政策「適宜性」準則(或指標)包括符合國際發展、有利能力建構、

或實質減量等，評比的等級上區分為「適宜」、「尚可」、及「不適宜」

三個等級，如果滿足所有準則，表示該項政策措施具「適宜性」，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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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所有準則均無法滿足，則表示該項政策措施具「不適宜性」，然而，

如果滿足部分準則，則評為「尚可」。各項政策措施的評比說明如下： 

 建立溫室氣體排放基線與經濟評估模型 

由於基線建立符合國家發展，以及有利於國家溫室氣體減量的

「能力建構」兩項準則，因此，該項政策措施的評為「適宜性」，見

表 3-14。 

 訂定國家減量目標與期程6 

由於台灣不是締約國，無法由國際公約明確負予減量責任，且依

據國際公約與第二減量承諾期的國際協商發展來看，未來國家減量責

任應依據「能力」與「責任」來界定，而能力指標應包括 GDP、人

均 GDP、、能源進口依賴度、及參與國際減量合作機制等，而責任

指標包括 CO2 排放量、人均 CO2、溫室氣體累積濃度、人均溫室氣

體累積濃度、溫升貢獻度、及人均溫升貢獻度，見表 3-15。由表 3-15

可知，由於台灣減量能力與責任定位不易，因此，1998 年規劃暫定

以 2020 年排放量回歸至 2000 年水準的政策方向，並無法確認是否

符合台灣的國際減量能力與責任，以及未來國際公約對台灣的量規

範。此外，然而，訂定國家減量目標，的確有利於國家政策措施與行

動方案的規劃，因此，此項指標評為「尚可」等級。 

 排放交易與部門排放權分配 

排放交易與部門排放權分配是因應溫室氣體減量的重要政策工

具，歐盟已於 2005 年啟動境內的排放交易制度，2008 年後，所有

附件一國家均可參與國際排放交易制度，排放交易制度儼然已成為國

際上抑制溫室氣體排放的所仰賴的重要政策工具之一。1998 年全國

                                                 
6CO2排放水準訂定於 2020 年之人均排放量 10 公噸，亦即期望回到 2000 年之

排放水準，根據經濟部能源局(2006)資料所示，截至 2005 年底之 CO2排放量為

270,893 千公噸(即人均排放量為 11.88 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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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會議決議規劃國內排放交易制度與實施部門排放權分配，非常符

合國際發展趨勢，以及有利於國家溫室氣體減量，因此，此項政策評

比為「適宜」等級，見表 3-14。 

 重大投資案之溫室氣體排放納入環評 

由於溫室效應屬於「全球性」(global)的環境問題，企業排放之溫室

氣體不會構成區域污染或溫室效應的結果，回顧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京都議定書與其他先進國家的減量政策措施中，未見將投資案納入環

評的先例，因此，我國針對重大投資案的溫室氣體環評的政策措施，

恐將影響未來國內與國外企業對台灣的重大投資案的決策。此外，如

果國內實施溫室氣體排放交易制度，則溫室氣體環評將與排放交易制

度重疊，容易導致制度的不一致性，影響政策的執行與有效性。7基

於此，該項政策評為「不適宜」，見表 3-14。 

綜合上述各細項政策措施的評比，可以發現兩項評比為「適宜

性」，一項評比為「尚可」、及一項評比為「不適宜」，因此，綜合評

比為整體因應氣候變化綱要公約屬於「適宜性」。 

                                                 
7 亦即如果在排放交易制度下，廠商已取得排放權，然而，該排放權卻仍不足以

通過環評，容易導致政策衝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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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5 因應政策「適宜性」評比 

政策措施 適宜 尚可 不適宜 

建立溫室氣體排放基線與經濟評

估模型 

    

訂定國家減量目標與期程     

排放交易與部門排放權分配     

重大投資溫室氣體排放納入環評     

綜合評比     

資料來源：本研究 

 

表 3-16 台灣溫室氣體減量「能力」與「責任」的國際排名 

指標 世界排名 

減量能力 

GDP 26 

GDP/人口 38 

能源進口依賴度 12 

參與國際減量合作機制 無法參與 

減量責任 

CO2排放量 23 

CO2/人口 22 

溫室氣體累積濃度貢獻 33 

溫室氣體累積濃度貢獻/人口 57 

溫升貢獻 34 

溫升貢獻/人口 6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 WRI(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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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應政策「推動進展」成效評比 

接下來，針對上開各項政策措施的「推動進展」成效進行評比，此項

評比主要依據各項政策措施推動進展情況區分為「已落實」、「推動

中」、「規劃中」、或「無執行」四項等級，進行評比，以瞭解近 10

年來，整體因應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的相關政策措施的執行狀況。 

 建立溫室氣體排放基線與經濟評估模型 

由於經建會已於 2005 年完成國內溫氣體排放基線推估模型的整合，

提升台灣溫室氣體排放基線的正確性與可信賴性，因此，評為「已落

實」等級，見表 3-16。 

 訂定國家減量目標與期程 

2005 年的全國能源會議已將 1998 年全國能源會議所規劃

「top-down」的國家減量目標修改為「bottom-up」的「部門減量」

目標，見表 3-17，規劃至 2025 年 CO2總削減量可以達到 17,000 萬

公噸，目前各部門已依據新的國家減量目標推動各項減量措施。因

此，本項政策措施的推動進展評為「推動中」，見表 3-16。 

 排放交易與部門排放權分配 

近 10 年來，台灣尚未建立「溫室氣體排放交易」推動架構、法源

與辦法，雖然環保署提交立法院的「溫室氣體減量法」草案，是溫室

氣體排放交易制度的法源，然而，對於排放權實施之相關配套措施包

括排放權分配、交易與登錄平台、及違規處罰機制等均闕如，是所有

整體因應政策措施中，進展速度最慢的政策措施之一。究其原因，國

內排放交易的主管機關定位不清，亦即是由環保署亦或由經建會主其

事，尚不明確，因此，缺乏推動驅動力的情況下，本項政策措施評為

「無執行」等級，見表 3-16 表示進展成效最差。 

 重大投資案之溫室氣體排放納入環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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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全國能源會議中，環保署提出重大投資案溫室氣體環評的規

劃，然而，在缺乏評估準則下，尚處於草擬規劃中，因此，本項措施

評為「規劃中」。 

 

表 3-17 因應政策「推動進展」成效評比 

政策措施 已落實 推動中 規劃中 無執行

建立溫室氣體排放基線與經濟評估模

型 

     

訂定國家減量目標與期程      

排放交易與部門排放權分配      

重大投資溫室氣體排放環評      

資料來源：本研究 

 

表 3-18 2005 年全國能源會議部門減量目標規劃 

部門 2025 年 CO2減量目標(萬公噸) 

工業 6,240 

運輸 1,430 

住商 1,490 

能源 7,840 

合計 17,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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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因應政策對「能力建構」與「實質減量」潛力之評比 

由於政策措施屬性不同，區分「能力建構」與「實質減量」政策措施，

其中，能力建構係指提升溫室氣體管理能力具「間接減量」效果，而

實質減量則具是「直接減量」效果之政策，區分政策措施的屬性，有

利政策成效之評比。因此，評估其政策成效時，必須先定位其屬性，

否則容易產生評估基準的偏誤。綜觀整體因應政策措施中，溫室氣體

排放基線模型有利於國家減量目標規劃及減量成本評估，是非常重要

的「能力建構」措施，此外，排放交易與排放權分配，無論在「能力

建構」或「實質減量」上均是非常重要的政策工具。至於重大投資案

的溫室氣體環評，則是有利於「實質減量」效果，但無益於溫室氣體

管理的「能力建構」。 

 

表 3-19 因應政策對「能力建構」潛力之評比 

政策措施 非常重要 重要 不重要 非常不重要

建立溫室氣體排放基線與經濟評估模

型 

     

訂定國家減量目標與期程      

排放交易與部門排放權分配      

重大投資溫室氣體排放環評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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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0 因應政策對「實質減量」之評比 

政策措施 非常重要 重要 不重要 非常不重要

建立溫室氣體排放基線與經濟評估模

型 

     

訂定國家減量目標與期程      

排放交易與部門排放權分配      

重大投資案溫室氣體排放環評      

資料來源：本研究 

 

第六節 本章小結 

本章主要針對 1998 年全國能源會議推動之整體因應溫室氣體減

量的政策措施，進行政策適宜性分析，然而，近 10 年來國際先進國

家為抑制溫室氣體排放，制定諸多政策與措施，並已產生諸多成效，

基於此，為分析台灣制定之溫室氣體減量政策在「質性」(quality)與

「量性」(quantity)的適宜性，本節將比較台灣與國際先進國家的政策

措施的內容，作為評比台灣溫室氣體減量政策與措施適宜性的依據。 

綜合前章國際先進國家在溫室氣比減量政策之擬定與成效檢視

之內容可知，溫室氣體減量政策區分國內政策與京都機制(包括

LULUCF)，而在成效檢部分，則以溫室氣體減排量，以及經濟成長

的脫鉤狀態，作為衡量依據。其中，國內政策與措施主要包括： 

1. 政策能源建構，意指相關法律的制定，是推動溫室氣體減量的基

礎以歐盟為例，主要透過「架構指令」(framework directives)方

式，建立各會員國制度行動方案的基礎，而形成一個具有法律約

束力的行動措施，促進減量政策的推動； 

2. 政策整合性，亦即跨部門間相關政策的整合，提高政策的有效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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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跨部門的政策與措施，例如排放交易制度與能源稅(或碳稅等)，

擴大溫室氣體減量的實施範圍與對象； 

4. 中央與地方分工，結合中央、地方與非政府組織的力量，依據其

特性與優勢，提高政策效率性例如非政府組織(如環保團體)協助

環保教育的推動，提高國民認知，是落實溫室氣體減量的根本； 

5. 自願性減量協議，搭配適當的誘因機制(如減稅或補貼)，提高自

願性減量成效； 

6. 效率管制機制，例如建築物的「最小能源效率標準」(Minimum 

Energy Performance Standard, MEPS)的措施； 

7. 再生能源與生質能源獎勵與管制機制，利用再生能源配比管制，

以及補助機制，提高再生能源市場競爭力，此外，利用租稅誘因

(減免租稅與牌照稅等)鼓勵節能車輛購買等。 

8. 氣候變遷的調適政策，掌握氣候變遷的脆弱性分析與評估，及早

擬定調適政策，降低氣候變遷的衝擊。 

9. 彈性機制的參與，彈性機制倚成為先進國家履行其京都目標的重

要政策與措施，促進減量措施的成本有效性。 

 

一、政策與措施的「量性」與「質性」比較 

比較近 10 年來，台灣與國際先進國家推動溫室氣體的主要政策

與措施方向與內容，亦即政策與措施的「量性」與「質性」，見表 3-20。

由表 3-20 可知，台灣受到國際政治環境影響，限制京都機制參與，

除了效率管制機制與再生能源與先進國家較接近之外，其餘包括，政

策能力建構、政策整合性、跨部門政策措施、中央與地方分工、自願

性減量協議以及氣候變遷調適政策等，均未如先進國家完備，相信這

是導致台灣溫室氣體減量成效未如先進國家之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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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灣政策與措施的「適宜性」評比 

接下來，將持續進行上開政策與措施進行「適宜性」評比，評比

內容，包括「優等」、「尚可」、及「劣等」三項等級，由於各項政策

與措施的差異性，因此，各項評比準則將依其特性設定。 

(一)政策能力建構 

近 10 年來，台灣因應溫室氣體的法制基礎相當薄弱，最重要的

兩個法案，「溫室氣體減量法」與「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均未通過立

法院，以及最新(2006 年)的「開徵能源稅條例」草案，才進入立法院。

由於欠缺必要的法源基礎，喪失政策與措施的有效性。本項政策措施

的準則將以立法完成，並已開始推動為評準依據，由於台灣近 10 年

完成立法程序的溫室氣體減量相關政策與措施，並不多，因此，評比

為「劣等」。 

 

(二)政策整合性 

台灣溫室氣體減量政策在部門間的整合成效亦出現諸多問題，最

顯著的「非核家園」與「低發電結構」政策不相容，以及「能源稅的

中立性」亦與各部會現有之「空污費」(環保署)、「汽燃費」(交通部)、

「資本稅」(財政部)等整合成效不佳，喪失「能源稅中立性」與「綠

色租稅改革」的機會，最終將導致「能源稅」不易推動。然而，在生

質能推動方面，國科會、能源局與農委會進行適當的整合，有利生質

能源的發展。綜合上述，政策整合評比為「尚可」。 

 

(三)跨部門政策與措施 

跨部門政策與措施係指排放交易與能源稅或碳稅等政策工具，除

了能源稅之外，排放交易的法源基礎為「溫室氣體減量法」，雖然過

去經建會與環保署曾經進行排放交易的研究，以及今年(2006)經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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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工業局與能源局)規劃能源密集產業排放權核配研究之外，對於

排放交易制度的基礎，溫室氣體盤查與登錄尚未建制完成，因此，該

項政策措施評比為「劣等」。 

 

 

(三)中央與地方分工 

有關中央與地方分工事宜的法源為「溫室氣體減量法」，近 10

年來，除了台北市與高雄市較關注與積極進行溫室氣體之外，其餘各

縣市尚未見較具體與顯著的作為，換言之，近 10 年來，有關溫室氣

體減量事宜，仍然以中央直政府的政策與措施為主，較缺乏中央與地

方在溫室氣體減量分工的規劃，故本項政策措施評比為「劣等」。 

 

(四)自願性減量協議 

1998 年全國能源會議之後，經濟部開始推動能源密集產業的「自

願性減量」以及環保署推動的半導體與 TFTLCD 的 non-CO2自願性

產量協定，然而，缺乏產業溫室氣體盤查與登錄制度的建立，導致能

源密集產業的節能量與溫室氣體減量成效，缺乏「驗證」機制，導致

節能量與溫室氣體減量不易認定，此外，政府的獎勵誘因機制不足(日

本補助減量費用，英國降低能源稅)，喪失該制度的有效性。此外，

歐盟先進國家已將自願性減量擴展至運輸部門，更顯示台灣在該項政

策措施成效的有限性，故評比為「尚可」。 

 

(五)效率管制機制 

經濟部推動能源查核(包括工業與住商部門)、器具(冷氣與冰箱等)

效率標準、能源服務公司及能源標章等，以及環保署推動的「能源之

星」，內政部推動「綠建築」等，均具有提高能源與用電效率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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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政策措施評比為「優等」。 

 

(六)再生能源獎勵與管制措施 

經濟部能源局推動的再生能源裝置容量配比、再生能源獎勵、生

質柴油與燃料酒精的補助，以及環保署推動垃圾甲烷回收發電補助

等，均有助於再生能源的推動，雖然台灣屬於初步發展階段，然而，

相關作法均與國際先進國家具高度相容性，因此，本項政策措施評比

為「優等」。 

 

(七)氣候變遷調適政策與措施 

台灣近 10 年來，環保署推動進行多項氣候變遷衝擊影響評估，

此外，固部會雖然分別進行水資源、農業、近海生態、陸棲生態以及

人體健康等相關政策擬定與推動，然而較缺乏全面與整體性的調整政

策研擬與規劃，故本項政策與措施評比為「尚可」。 

 

(八)京都機制的參與 

台灣近 10 年來，受到國際政治環境的影響，無法參與京都機制，

從而減緩台灣在京都機制的各項能力的建構上，例如至目前為止，台

灣尚未成立「國家管理機構」(DNA)，喪失參與京都機制的窗口，以

及試辦國內京都機制的能力，喪失「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的

機會，因此，本項政策措施評比為「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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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台灣與先進國家溫室氣體減量政策的「量性」比較 

政策措施 國際先進國家 台灣 

政策能力建構(法律) √ Δ 

政策整合性 √ Δ 

跨部門政策與措施(排放交

易與碳稅(或能源稅)) 
√ Δ 

中央與地方分工 √ Δ 

自願性減量協議(包括盤查

與登錄) 
√ Δ 

效率管制機制 √ √ 

再生能源獎勵與管制機制 √ √ 

氣候變遷調適政策與措施 √ Δ 

京都機制參與 √ × 

註：「√」表示與先進國家較一致；「Δ」表示未如先進國家完備；「×」表示台灣尚

未擬定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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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 台灣整體因應政策與措施「適宜性」評比 

政策措施 優等 尚可 劣等 

政策能力建構(法律)   √ 

政策整合性  √  

跨部門政策與措施(排放

交易與碳稅(或能源稅) 

  √ 

中央與地方分工   √ 

自願性減量協議(包括盤

查與登錄) 

 √  

效率管制機制 √   

再生能源獎勵與管制機制 √   

氣候變遷調適政策與措施  √  

京都機制參與   √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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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檢視我國節約能源與二氧化碳減排成效 

 

由於能源部門排放之 CO2 約占全部溫室氣體排放的 80%，因

此，1998 年全國能源會議的能源政策與能源結構調整是台灣因應氣

候變遷的最重要政策與措施，能源結構調整之政策措施包括「訂定

2020 年能源與電源結構配比」、「優先推動節約能源及提升能源使用

效率」、「繼續推動汽電共生、水力發電及再生能源」、及「擴大天然

氣使用」等四個面向，以及規劃目標，詳見表 4-1。其中，節約能源

與提升能源政策將反應至最終能源消費的改善上，再結合能源結構調

整等措施，將呈現二氧化碳排放的抑制上。 

此外，政府常常面臨推動多項政策措施，然而，能源 消費與二

氧化碳排放確仍然呈現年年成長的困境，亦造成政府施政上的窘境，

本章亦嘗試回答上開問題，以作為政府與外界利害關係人

(stakeholder)溝通的基礎。 

本章將以回顧近 10 年能源政策與能源結構的發展狀況，並檢視

各部門(包括整體、能源、工業、運輸與住商等部門)能源消費與二氧

化碳減排成效。在內容安排上，第一節簡述能源政策與能源結構調整

目標，第二節檢視近 10 年來能源部門推動之能源政策與措施內容；

第三節則檢討近 10 年來的能源消費與二氧化碳排放成效；最後一節

為本章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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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1998 年全國能源會議之能源政策與結構調整目標 

政策 目標規劃 

能源政策 編印「能源政策白皮書」 

訂定 2020 年國內能源與

電源結構配比 

 煤：能源結構 27%-30%；電源結構 35%-37% 
 石油：能源結構 37%- 40%；電源結構 4%-5%
 天然氣：能源結構 14%- 16%；電源結構

27%-29% 
 水力：能源結構 1%-3%；電源結構 9%-11% 
 核能：能源結構 13%- 15%；電源結構 19%-20%

新能源：能源結構 1%- 3%；電源結構 1%-3% 

優先推動節約能源及提升

能源使用效率 

至 2010 年累積節約能源率 16%；至 2020 年累積節

約能源率 28% 

繼續推動汽電共生、水力

發電及再生能源 

 汽電共生容量由 265萬瓩(2000年)，提高至 2020
年的 636 萬瓩 

 水力發電容量由 429萬瓩，提高至 2020年的 733
萬瓩 
 再生能源至 2020 年占總能源需求比例以 3%為

目標 

擴大天然氣使用  消費量由 1997 年 348 萬公噸增至 2010年 1,300
萬公噸、2020 年 1,600 萬公噸 
 配合縮小天然氣與煤炭之價差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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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1998 年能源政策與措施 

檢視近 10 年政府在能源政策的努力，各項目標已有不等程度的

進展，簡單說明如下： 

 能源結構方面 

1. 2005 年之燃煤配比為 31.42%，已接近目標值(27-30%)的上

限； 

2. 2005 年之燃油配比為 50.57%，與目標值(37-40%)，仍有一

段距離，是未來能源結構調整的重點方向； 

3. 2005 年之天天然氣配比為 7.9%，距離目標值(14-16%)，仍

有很大的努力空間； 

4. 2005 年之新能源配比為 1.45%，已落於目標值(1-3%)之範

圍； 

 電源結構方面 

1. 2005 年之燃煤配比為 30.31%，已低於目標值(35-37%)； 

2. 2005 年之燃油配比為 9.31%，與目標值(4-5%)，仍有一段距

離，是未來發電結構調整的重點方向； 

3. 2005 年之天天然氣配比為 28.62%，已落於目標值(27-29%)

之間； 

4. 2005 年之新能源配比為 6.85%，已高於目標值(1-3%)之範

圍； 

彙整上述發展狀況於表 4-2。 

 汽電共生、水力發電與再生能源發展 

1. 2005 年之汽電共生裝置容量已達 701.45 萬瓩，超過目標值

的 636 萬瓩裝置容量； 

2. 2005 年之水力發電裝置容量為 451.17 萬瓩，低於目標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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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萬瓩裝置容量； 

3. 2005 年之再生能源占總能源需求為 1.45%，低於目標值的

3%； 

彙整上述發展狀況於表 4-3。 

 

表 4-2 能源結構與電源結構發展現況 

能源結構(%) 電源結構(%)      項目 
能源別 2020年(目標) 2005 年 2020年(目標) 2005 年 
煤 27-30 31.42 35-37 30.31 
石油 37-40 50.57 4-5 9.31 
天然氣 14-16 7.9 27-29 28.62 
水力 1-3 1.43 9-11 11.64 
核能 13-15 7.23 19-20 13.27 
新能源 1-3 1.45 1-3 6.85 
資料來源：本研究 

 

表 4-3 汽電共生、水力發電與再生能源發展現況 

     項目 
能源別 

2020 年(目標) 2005 年(裝置容量) 

汽電共生 636 萬瓩 701.45 萬瓩 
水力發電 733 萬瓩 451.17 萬瓩 
再生能源 占總能源需求 3%  發電容量為 265.72 萬瓩 

 占總能源比例為 1.45%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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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近 10 年能源部門推動之相關能源政策與措施分析 

能源部門為達到 2020 年的長期目標，分階段制定短、中程目標，

並推動相關配套措施，見表 4-4，作為檢視長期目標達成的政策修訂

參考依據： 

一、量化目標訂定 

(一)推動節約能源及提升效率 

(1) 短程目標：至 2007 年：2002 年至 2007 年能源生產力(元/油

當量)提高 7.4% 

(2) 長程目標：至 2020 年：能源生產力(元/油當量)提高 28% 

(二)推動汽電共生：至 2020 年總裝置容量達 636 萬瓩(三)推動再生

能源發展： 

(1) 中長期(2010~2020 年)再生能源發電容量配比達 12%以上，裝置

容量擴增為現有 3 倍，達 650 萬瓩以上 

(2) 推廣再生能源使用：至 2020 年消費量達到 1,600 萬公噸。 

(a) 太陽光電發展目標：100 萬瓩 

(b) 風力發展目標：150 萬瓩 

(c) 生質能發展目標：135 萬瓩 

(d) 地熱發展目標 15 萬瓩 

(e) 水力發展目標 250 萬瓩 

 

二、累計 1999~2002 年政策措施及執行成果 

1、節約能源方面： 

2000~2002 年節能目標達成率為 95%，累計節能 458 萬公秉油

當量(相當於 2 座 2,000MW 協和火力發電廠之年發電量)，見表 4-4。

其中，工業部門、電力部門及產業結構調整已超越目標值，然而，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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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與住商部門則未達到其目標值，特別是運輸部門僅達成 15%最低，

究其原因，主要是當初規劃之電動機車及燃料費隨油徵收(年節約量

121 萬公秉油當量，占運輸部門節能量的 74%)並未如期實施，致無

法達成既定目標。 

2、推動汽電共生 

截至 2005 年底，合格汽電共生系統總裝置容量已達 701.45 萬

瓩，已提前達到全國能源會議 2007 年預定之 492 萬瓩推廣目標，成

效顯著。 

3、推動新能源及潔淨能源 

(1) 執行完成「五年籌撥 100 億元經費運用」具體工作計畫 

(2) 完成「再生能源發展方案」，並經行政院 2002 年 1 月 17 日核定 

(3) 研擬完成「再生能源發展條例(草案)」，並於 2002 年 8 月 14 日送

請立法院審議 

(4) 推動民營及台電大潭天然氣電廠興建計畫，有效擴大天然氣使用 

 

4、推動能源事業自由化 

(1)石油事業 

為推動石油事業自由化，建立石油產業公平競爭環境，首先於

2000 年授權中油公司油價調整自主性，此外，能源主管機關並於

2001 年 10 月 11 日公布施行「石油管理法」，作為國內管理石油事業

的法源依據。 

(2)電力事業 

為加速電力市場自由化，政府積極開放民間電廠的設立，截至

2002 年 8 月底止，共有麥寮、長生、和平、烏山頭及新桃等民營電

廠完工商轉，合計裝置容量 460 萬瓩，占電力系統總裝置容量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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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穩定國內電力供應系統之功能。此外，「電業法修正草案」亦已

於 2002 年 5 月送請立法院審議，屆時法案通過即可建立電力事業自

由化的法源依據。 

(3)開發推廣再生能源 

再生能源具有提高能源安全及能源自足性之功能，是最重要的永

續能源發展策略之一，政府體察到再生能源能源發展對國家因應氣候

變遷的重要性，因此，行政院於 2002 年 1 月 7 日頒行「再生能源發

展方案」，進而再草擬完成「再生能源發展條例(草案)」，期能開創再

生能源市場需求與競爭力。此外，行政院又進一步宣佈自 2004 年起，

每年籌編 30 億元經費，投入節能及再生能源發展，使得再生能源發

展更形具體化。 

 

表 4-4 台灣能源部門因應措施 

政策型態 政策類型 政策內容 實施部門 能源 

管制工具 管制制度  在工業、運輸、住商與電力部門

擬訂 110 項節能工作項目及時

程，規劃第一階段至 2010 年每

年能源效率提升 1.2%，累計達

16%，第二階段(2010~2020 年)
平均年節能率為 1.0%，累計達

28%。 

All All 

管制工具 管制制度  工業部門 
1. 建立新設廠之產品與設備之能源

效率指標 
2. 執行擴大能源用戶查核制度，並

輔導節能計畫 
3. 提升能源設備效率標準，如低壓

三相鼠籠型感應電動機及鍋爐能

源效率訂定為 4%及 8% 
 運輸部門 

1. 提升汽機車輛耗能標準及漁船引

擎耗能標準：至 2001 年約有

4,814 種新型小客車及 873 種機

車，耗能效率約可提高 5%  

All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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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推動採用節能運具 
3. 健全軌道大眾運輸系統：推動高

速鐵路建設 
4. 發展智慧型運輸系統：建置電子

收費系統及發展公車優先號誌系

統 
 住商部門 

1. 提高用電器具能源效率標準：訂

定空調、照明、電動機及抽風機

等器具能源效率標準 
2. 研擬新建築物之節能標準 

 電力部門 
1. 提升發電機組效率：2001 年火力

機組平均熱效率提升為 36.4% 
2. 提升輸配電效率：改善電網結構

及提升配電電壓 
3. 推廣汽電共生系統：至 2001 年

底，合格汽電共生系統總裝置容

量達 543 萬千瓦，占總電力裝置

容量 15% 
4. 實施需求面管理：利用價格優惠

策略，推動負載管理，至 2001
年底累計抑低尖峰負載 438.7 萬

千瓦 
政策程序 制度發展  加強節約能源技術服務，至

2001 年底累計服務廠商 1,624
家 

All All 

財政措施 租稅/補貼  擴大實施節約能源獎勵措施，將

能源效率納入重要產業租稅金

融優惠及獎勵輔導審查項目：

1. 購置節能及替代能源設備適用加

速折舊(累計核准金額已達 112
億元) 

2. 購置節能設備或技術得適用投資

抵減辦法(累計核准金額為 4.67
億元) 

3. 購置節能設備優惠貸款(累計核

准金額為 11.75 億元) 
4. 將能源服務(ESCOs)納入投資抵

減之獎勵對象 

工業部門 All 

管制工具 法令/標準  1999~2003 年由能源基金籌撥

100 億元，作為推動節能、提升

能源效率與研發推廣潔淨能源

 草擬「天然氣事業法」，擴大天

電力產品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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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氣經營規模，提高經營效率

 「電業法」修正案：全面開放綜

合電業、發電業、輸電業及配電

業之設立 
 制定「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財政措施 誘因/補貼  制定太陽能熱水系統推廣獎勵

辦法：依產品型式及設置地區，

每 平 方 公 尺 補 助 新 台 幣

1,000~3,000 元，至 2001 年

底，全台灣約有 23 餘萬戶，安

裝面積達 106 萬平方公尺，相

當於每年可節約 6 萬餘噸家用

瓦斯 
 風力發電示範系統設置補助辦

法：補助金額可達設置成本的

50%，至 2001 年止，已補助

5040 千瓦風力發電 
 太陽光電發電示範系統補助要

點：補助金額最高可達設置成本

50%，至 2001 年止，已核准

46 件，核准設置容量達 530 千

瓦 
 依「促進產業升級條例」，購置

再生能源設備者，可抵減營利事

業所得稅 10%~20%、加速折舊

及低利融資等 

能源產品 再生能源

自願性協議

(VA) 

弱 VA  推動主要耗能產業自發性節

能：輔導鋼鐵、石化、水泥、造

紙及人造纖維等節能措施 

產業 All 

政策程序 制度發展  積極推動新能源及潔淨能源之

開發利用：目標至 2020 年達到

再生能源發電裝置容量配比達

10%以上，包括： 
1. 再生能源開發利用：太陽能熱能

應用技術開發、太陽能應用科技

之提升、廢棄物能源利用技術開

發與推廣及潔淨生質能源研究發

展 
2. 能源新利用：多元燃料氣化技術

及熱電整合應用、發展燃料電池

及氫能利用技術、高效率燃料電

池關鍵技術、發展小型潔淨車輛

及關鍵技術、開發中大型低成本

鋰電池及供電技術 

能源產品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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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工具 排放交易  建立國內溫室氣體交易制度 

 推動 CDM 計畫，加強企業海外

投資國際減量合作計畫 

All All 

政策程序 資訊擴散  普及學校節約能源教育：目前編

訂教材 39 種，建立重點學校 9
所 

 推動產業節能訓練宣導及培養

專業人才：至 2001 年底，約有

10,000 人次、節能績優廠商接

受表揚 
 推展社會大眾節能教育宣導：至

2001 年已完成節約能源園區

(Energy park)網站 
 推動節能標章：目前已開放冷氣

機等 4 項用電器具 

All All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經濟部能源委員會(2002)，「能源白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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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近 10 年來我國能源消費與 CO2減排成效評估 

 

1998 年第一次全國能源會議迄今，政府各部門制定相當的政策

措施與執行 181 項目行動方案(如前文各節所述)，換言之，政府投入

相當多的人力與預算資源於溫室氣體減量施政上，為何能源消費與

CO2 排放仍然呈現成長趨勢？面對此質問，在錯綜複雜的經濟體系

下，往往無法找出適當的原因解釋，從而造成政府施政上的困境。本

節即嘗試對此「弔詭」(paradox)，提出部分解釋原因，作為政府與

全國各界溝通的依據。 

基於此，本節將檢視近 10 年來我國各部門最終能源消費以及各

部門燃料燃燒排放 CO2 之情形，其中包含整體部門、能源部門、運

輸部門、工業部門、農業部門、住商部門、其他部門、以及非能源消

費部門，分別依第一次全國能源會議前(1990-1998 年)、及其至第二

次全國能源會議期間(1998-2005 年)兩階段，檢視能源會議前後國內

各部門溫室氣體減量政策之成效。 

區分兩階段檢視的主要目的在於瞭解 1998 年全國能源會議之

後，所推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與行動方案，是否的確對抑制能源消費

與 CO2 成長的效果，亦即在成長率方面是否產生結構性改變

(structure change)。在作法上，分別評估最終能源消費成長結構變化

以及 CO2排放成長結構變化兩方面。 

 

一、近 10 年來最終能源消費成長變化趨勢評估 

(一)、整體部門最終能源消費 

近 16 年(1990~2005)來，整體部門之最終能源消費的變化趨勢，

呈現逐年增加的趨勢，圖 4-1。如果將時間點以 1998 年(第一次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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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會議)為切割點，區分兩階段，則第一次全國能源會議前，亦即

1990-1998 年期間，整體部門之最終能源消費累計成長率為

55.42%，年平均成長率為 5.67%。1998 第一次全國能源會議後，亦

即 1998-2005 年間，整體部門的最終能源消費累計成長率為

39.83%，年平均成長率為 4.91%，見圖 4-2 與表 4-5。由兩階段的年

平均成長率相差約 0.76%，亦或後一階段的年平均僅占前一階段年平

均成長率的 0.87，可以反映出 1998 年以降，政府推動的相關政策措

施對整體能源消費成長率的確產生抑制作用，亦即整體能源消費已具

有減緩成長的趨勢。 

 

表 4-5 不同期程整體部門能源消費年平均成長率差異性比較 

期程 累計成長率(%) 年平均成長率(%) 

1990~1998 55.42 5.67 

1998~2005 39.83 4.91(↓) 

1990~2005 117.34 5.31 

註 1：年平均成長率採取複利計算方式； 
註 2：括號內「↑」表示相較於 1990~1998 年的年平均值高；「↓」表示相較於

1990~1998 年的年平均值低；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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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公秉油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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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1990~2005 年整體部門最終能源消費趨勢 

資料來源：整理自能源局(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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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1991~2005 年之整體部門最終能源消費年成長率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整理自能源局(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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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能源部門最終能源消費 

近 16 年(1990~2005)來，能源部門(主要包括電力與石油提煉業

等)之最終能源消費的變化趨勢，呈現逐年增加的趨勢，見圖 4-3。如

果將時間點以 1998 年(第一次全國能源會議)為切割點，區分兩階段，

能源部門之最終能源消費在第一次全國能源會議之前，亦即

1990-1998 年期間，其累計成長率為 41.76%，年平均成長率為

4.46%。然而，第一次全國能源會議之後，亦即 1998-2005 年間，能

源部門的最終能源消費累計成長率為 39.6%，年平均成長率為

4.67%，見圖 4-4 與表 4-6，與全國能源會議前相較，其年平均成長

率微幅增加 0.21%，顯示能源部門最終能源消費尚未達到抑制成長的

現象。 

上開現象，顯示能源部門在抑制能源消費方面，其效果低於整體

部門的有效性。若進一步檢視其原因，能源部門主要包括發電業(台

灣電力公司、汽電共生業及獨立發電業)以及石油煉製業(包括中國石

油公司與台塑石油公司)，能源是其主要生產投入(input)，全國能源

會議之後，仍然維持較高的成長率，顯示其投入替代政策不佳，換言

之，替代燃料發電政策將是抑制能源部門能源消費成長的重要政策措

施。 

表 4-6 不同期程能源部門能源消費年平均成長率差異性比較 

期程 累計成長率(%) 年平均成長率(%) 

1990~1998 41.76 4.46 

1998~2005 39.60 4.67(↑) 

1990~2005 95.05 4.55 

註 1：年平均成長率採取複利計算方式； 
註 2：括號內「↑」表示相較於 1990~1998 年的年平均值高；「↓」表示相較於

1990~1998 年的年平均值低；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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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公秉油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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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1990~2005 年能源部門最終能源消費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整理自能源局(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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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1991~2005 年能源部門最終能源消費年成長率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整理自能源局(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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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運輸部門最終能源消費 

近 16 年(1990~2005)來，運輸部門最終能源消費的變化趨勢，

呈現逐年增加的趨勢，見圖 4-5。如果將時間點以 1998 年(第一次全

國能源會議)為切割點，區分兩階段，能源部門之最終能源消費在第

一次全國能源會議前，亦即 1990-1998 年期間，運輸部門之最終能

源消費累計成長率為 48.16%，年平均成長率為 5.04%。然而，第一

次全國能源會議之後，亦即 1998-2005 年間，運輸部門的最終能源

消費累計成長率為 19.83%，年平均成長率為 2.62%，見圖 4-6 與表

4-7，相較於全國能源會議之前，年平均成長下降 2.42%，幾乎是第

一階段能成長率的一半(52%)。 

藉由前文的資料顯示，第一次全國能源會議之後，運輸部門的政

策措施與行動方案，的確對運輸部門的能源消費產生顯著性的抑制效

果。 

表 4-7 不同期程運輸部門能源消費年平均成長率差異性比較 

期程 累計成長率(%) 年平均成長率(%) 

1990~1998 48.16 5.04 

1998~2005 19.83 2.62(↓) 

1990~2005 104.94 4.90 

註 1：年平均成長率採取複利計算方式； 
註 2：括號內「↑」表示相較於 1990~1998 年的年平均值高；「↓」表示相較於

1990~1998 年的年平均值低；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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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公秉油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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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1990~2005 運輸部門最終能源消費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整理自能源局(2006) 

運輸部門最終能源消費年成長率(1991-2005)

-2.00%
0.0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18.00%

19
91

19
92

19
93

19
94

19
95

19
96

19
97

19
98

19
99

20
00

20
01

20
02

20
03

20
04

20
05

年度

 
圖 4-6 1991~1998 運輸部門最終能源消費年成長率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整理自能源局(2006) 

 



 4-18

(四)工業部門最終能源消費 

近 16 年(1990~2005)來，工業部門最終能源消費的變化趨勢，

呈現逐年增加的趨勢，見圖 4-7。如果將時間點以 1998 年(第一次全

國能源會議)為切割點，區分兩階段，工業部門之最終能源消費在第

一次全國能源會議前，亦即 1990-1998 年之最終能源消費累計成長

48.16%，年平均成長率為 5.04%；而 1998-2005 年間，工業部門最

終能源消費之累計成長率為 50.2%，年平均成長率為 6.08%，見圖

4-8 與表 4-8，由此可知，相較於 1998 年能源會議前，年平均成長率

約增加 1.04%。 

上述資料顯示，工業部門過去推動政策措與行動方案，例如最重

要的五大耗能產業自願節能措施的效果沒有足夠大到可以抵消整體

工業部門產值增加所需增加的能源消費，相較於日本經團連推動之自

願減量方案，亦有雷同處境。因此，展望未來，工業部門除了持續提

高自願性節能方案的有效性之外，如何導入能源服務公司的節能服務

以及更有效的經濟誘因工具，例如排放交易制度亦或能源稅等，將是

決定工業部門抑制能源消費的最有效方案。 

 

表 4-8 不同期程工業部門能源消費年平均成長率差異性比較 

期程 累計成長率(%) 年平均成長率(%) 

1990~1998 48.16 5.04 

1998~2005 51.2 6.08(↑) 

1990~2005 124.01 5.52 

註 1：年平均成長率採取複利計算方式； 
註 2：括號內「↑」表示相較於 1990~1998 年的年平均值高；「↓」表示相較於

1990~1998 年的年平均值低；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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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1990~2005 工業部門最終能源消費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整理自能源局(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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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1991~1998 工業部門最終能源消費年成長率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整理自能源局(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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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住商部門最終能源消費 

近 16 年(1990-2005)來，住商部門最終能源消費的變化趨勢，呈

現逐年增加的趨勢，見圖 4-9。如果將時間點以 1998 年(第一次全國

能源會議 )為切割點，區分兩階段，住商部門最終能源消費於

1990-1998 年期間，累計成長 79.57%，年平均成長率為 7.59%；而

1998-2005 年間，最終能源消費累計成長率為 40.15%，年平均成長

率為 4.94%，見圖 4-10 與表 4-9，與第一次能源會議前相較，年平

均成長率亦呈現明顯下降趨勢。 

上述分析顯示，住商部門推動之政策措施與行動方案，例如節能

器具、空調與照明節能改善等，的確對能源消費已產生明顯的抑制作

用。 

表 4-9 不同期程住商部門能源消費年平均成長率差異性比較 

期程 累計成長率(%) 年平均成長率(%) 

1990~1998 79.57 7.59 

1998~2005 40.15 4.94(↓) 

1990~2005 151.67 6.35 

註 1：年平均成長率採取複利計算方式； 
註 2：括號內「↑」表示相較於 1990~1998 年的年平均值高；「↓」表示相較於

1990~1998 年的年平均值低；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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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1990~2005 住商部門最終能源消費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整理自能源局(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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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 1991~1998 住商部門最終能源消費年成長率變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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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整理自能源局(2006) 

(五)農業部門最終能源消費 

近 16 年(1990~2005)來，農業部門最終能源消費的變化趨勢，

呈現先減緩後增加的趨勢，見圖 4-11。如果將時間點以 1998 年(第

一次全國能源會議)為切割點，區分兩階段，則第一次全國能源會議

前，亦即 1990-1998 年，農業部門最終能源消費累計成長率為

-14.32%，年平均成長率為-1.91%；然而，在 1998-2005 年之間，

農業部門最終能源消費累計成長率則為 29.75%，年平均成長率為

3.79%，見圖 4-12 與表 4-10，相較於 1998 年能源會議前，年平均

成長率約增加 5.7%。 

藉由上述資料顯示，農業部門能源消費正快速成長之中，其原因

相信是 1998 年全國能源會議，並沒有對農業部門採行任何節能措

施，僅強調其植樹碳匯之策略，所導致的結果。 

 

表 4-10 不同期程農業部門能源消費年平均成長率差異性比較 

期程 累計成長率(%) 年平均成長率(%) 

1990~1998 -14.32 -1.91 

1998~2005 29.75 3.79(↑) 

1990~2005 11.18 0.71 

註 1：年平均成長率採取複利計算方式； 
註 2：括號內「↑」表示相較於 1990~1998 年的年平均值高；「↓」表示相較於

1990~1998 年的年平均值低； 
資料來源：本研究 
 

 
 

 

 

 



 4-23

單位：公秉油當量 

農業部門最終能源消費(1990-2005)

0
200,000
400,000
600,000
800,000

1,000,000
1,200,000
1,400,000
1,600,000
1,800,000
2,000,000

19
90

19
91

19
92

19
93

19
94

19
95

19
96

19
97

19
98

19
99

20
00

20
01

20
02

20
03

20
04

20
05

年度

 
圖 4-11 1990~2005 農業部門最終能源消費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整理自能源局(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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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 1991~1998 農業部門最終能源消費年成長率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整理自能源局(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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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部門最終能源消費 

近 16 年(1990~2005)來，其他部門最終能源消費的變化趨勢，

呈現逐年增加的趨勢，見圖 4-13。如果將時間點以 1998 年(第一次

全國能源會議)為切割點，區分兩階段，其他部門在第一次全國能源

會議前，亦即 1990-1998 年間，最終源消費累計成長 48.99%，年平

均成長率為 5.11%，而第一次全國能源會議後，亦即 1998-2005 年

間，最終能源消費累計成長率為 36.07%，年平均成長率為 4.5%，

見圖 4-14 與表 4-11，相較 1998 能源會議前，年平均成長下降 0.61%。 

表 4-11 不同期程其他部門能源消費年平均成長率差異性比較 

期程 累計成長率(%) 年平均成長率(%) 

1990~1998 48.99 5.11 

1998~2005 36.07 4.5(↓) 

1990~2005 102.73 4.82 

註 1：年平均成長率採取複利計算方式； 
註 2：括號內「↑」表示相較於 1990~1998 年的年平均值高；「↓」表示相較於

1990~1998 年的年平均值低；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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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1990~2005 其他部門最終能源消費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整理自能源局(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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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部門最終能源消費年成長率(1991-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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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4 1991~1998 其他部門最終能源消費年成長率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整理自能源局(2006) 

 

二、各部門燃料燃燒 CO2排放分析 

檢視我國各部門燃料燃燒 CO2 排放之情形，以下將區分包括用

電排放的 CO2與不包括用電排放的 CO2兩種情況，探討第一次全國

能源會議(1998 年)前後兩階段排放量變化趨勢，以及其累計成長率、

年平均成長率變化之情形。 

(一)整體部門燃料燃燒 CO2排放 

1.包括用電的 CO2排放分析 

近 16 年(1990~2005)來，整體部門燃料燃燒之 CO2排放量的變

化趨勢，呈現逐年增加的趨勢，見圖 4-15。如果將時間點以 1998 年

(第一次全國能源會議)為切割點，區分兩階段，則 1990-1998 年期

間，即第一次全國能源會議前，整體部門燃料燃燒之 CO2 排放累計

成長率為 69.72%，年平均成長率為 6.84%，見圖 4-16；而 1998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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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全國能源會議後，亦即 1998-2005 年間，整體部門燃料燃燒的

CO2 排放量，則累計成長 38.21%，年平均成長率為 4.73%，見表

4-12，相對於能源會議前，年平均成長率減少 2.11%。 

2. 不包括用電的 CO2排放分析 

如果袪除各部門用電排放的 CO2排放量，見圖 4-15，仍呈現逐

年增加的趨勢。第一次全國能源會議前，即 1990-1998 年期間，整

體部門之燃料燃燒 CO2排放方面，其累計成長率為 69.72%，年平均

成長率為 6.84%。而 1998 第一次全國能源會議後，亦即 1998-2005

年間，整體部門燃料燃燒的 CO2排放，則累計成長率為 38.21%，年

平均成長率為 4.73%，見圖 4-16，可以發現，相對於能源會議前，

年平均成長率減少 2.11%，見表 4-12。 

由整體部門燃料燃料的 CO2 排放成長率的比較分析可知，CO2

排放成長率出現結構性變化，亦即第一次全國能源之後，政府各部門

所推動的因應策略，整體而言，對 CO2排放已產生具體的抑制作為，

亦即 CO2排放成長已呈現減緩趨勢。 

表 4-12 不同期程整體部門 CO2排放量年平均成長率差異性比較 

期程 累計成長率(%) 年平均成長率(%) 

包括用電 69.72 6.84 1990~1998 

不包括用電 69.72 6.84 

包括用電 38.21 4.73(↓) 1998~2005 

不包括用電 38.21 4.73(↓) 

包括用電 134.58 5.85 1990~2005 

不包括用電 134.58 5.85 

註 1：年平均成長率採取複利計算方式； 
註 2：括號內「↑」表示相較於 1990~1998 年的年平均值高；「↓」表示相較於 1990~1998

年的年平均值低； 
資料來源：本研究 

單位：千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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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 1990~2005 整體部門燃料燃燒 CO2排放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整理自工研院能資所(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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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6 1991~2005 整體部門燃料燃燒 CO2排放年成長率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整理自工研院能資所(2006) 

(二)能源部門燃料燃燒 CO2排放 

1. 包括用電排放的 CO2 

近 16 年(1990-2005)來，能源部門燃料燃燒之 CO2 排放量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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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呈現逐年增加的趨勢，見圖 4-17。如果將時間點以 1998 年(第

一次全國能源會議)為切割點，區分兩階段，則能源部門燃料燃燒之

CO2 排放量，在第一次全國能源會議前，亦即 1990-1998 年間，其

累計成長率為 37.86%，年平均成長率為 4.1%；而 1998-2005 年間，

能源部門燃料燃燒的 CO2排放量，則累計成長 41.58%，年平均成長

率為 5.09%，見圖 4-18，由此可知，與能源會議前相比較，CO2 排

放成長率呈現增加的趨勢，見表 4-13，。 

上述資料顯示，能源部門受到最終能源消費成長之影響，其 CO2

亦同步呈現遞增成長的趨勢，面對此現象，能源部門未來必須提出更

積極有效的管理措施，否則不易有效抑制能源與 CO2 排放成長的困

境。 

 

表 4-13 不同期程能源部門 CO2排放量年平均成長率差異性比較 

期程 累計成長率(%) 年平均成長率(%) 

包括用電 37.86 4.1 1990~1998 

不包括用電 115.04 10.04 

包括用電 41.58 5.09(↑) 1998~2005 

不包括用電 57.32 6.69(↓) 

包括用電 95.18 4.56 1990~2005 

不包括用電 238.30 8.46 

註 1：年平均成長率採取複利計算方式； 
註 2：括號內「↑」表示相較於 1990~1998 年的年平均值高；「↓」表示相較於

1990~1998 年的年平均值低； 
資料來源：本研究 
 

 

 

 

單位：千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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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部門燃料燃燒CO2排放趨勢(1990-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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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7 1990~2005 能源部門燃料燃燒 CO2排放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整理自工研院能資所(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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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8 1991~2005 能源部門燃料燃燒 CO2排放年成長率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整理自工研院能資所(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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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包括用電排放的 CO2 

檢視各部門不包括用電之 CO2排放量，見圖 4-17，仍呈現逐年

增加的趨勢。第一次全國能源會議之前，即 1990-1998 年期間，CO2

排放累計成長率為 115.04%，年平均成長率為 10.04%，而第一次全

國能源會議之後，亦即 1998-2005 年間，燃料燃燒的 CO2排放，則

累計成長 57.32%，年平均成長率為 6.69%。有關年成長率之變化趨

勢，見圖 4-18，可以發現，相對於能源會議前，年平均成長率減少

3.35%，見表 4-13。 

 

(三)運輸部門燃料燃燒 CO2排放 

1. 包括用電排放的 CO2 

近 16 年(1990-2005)來，運輸部門燃料燃燒之 CO2 排放量，呈

現逐年增加的趨勢，見圖 4-19。如果將時間點以 1998 年(第一次全

國能源會議)為切割點，區分兩階段，則第一次全國能源會議前，亦

即 1990-1998 年間，運輸部門之燃料燃燒 CO2 排放累計成長率為

63.14%，年平均成長率為 6.31%，見圖 4-20；而 1998 第一次全國

能源會議之後，亦即 1998-2005 年間，CO2 排放累計成長率為

17.62%，年平均成長率為 2.35%，相較 1998 能源會議，呈現明顯

降低的現象，見表 4-14，顯示運輸部門的 CO2減排已獲得有效的改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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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不同期程運輸部門 CO2排放量年平均成長率差異性比較 

期程 累計成長率(%) 年平均成長率(%) 

包括用電 63.14 6.31 1990~1998 

不包括用電 62.37 6.25 

包括用電 17.62 2.35(↓) 1998~2005 

不包括用電 17.82 2.37(↓) 

包括用電 91.88 4.44 1990~2005 

不包括用電 91.29 4.42 

註 1：年平均成長率採取複利計算方式； 
註 2：括號內「↑」表示相較於 1990~1998 年的年平均值高；「↓」表示相較於

1990~1998 年的年平均值低； 
資料來源：本研究 
 

單位：千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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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9 1990~2005 運輸部門燃料燃燒 CO2排放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整理自工研院能資所(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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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0 1991~2005 運輸部門燃料燃燒 CO2排放年成長率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整理自工研院能資所(2006) 

 

2. 不包括用電排放的 CO2 

檢視各部門不包括用電排放的 CO2情況，見圖 4-19，仍呈現逐

年增加的趨勢。第一次全國能源會議前，即 1990-1998 年間，運輸

部門之燃料燃燒 CO2排放方面，其累計成長率為 62.37%，年平均成

長率為 6.25%。而 1998 第一次全國能源會議後，亦即 1998-2005

年間，運輸部門的燃料燃燒 CO2 排放情形，可以發現其累計成長率

為 17.82%，年平均成長率為 2.37%，見圖 4-20，相對於能源會議前，

年平均成長率減少 3.88%，見表 4-14。 

 

(四)工業部門燃料燃燒 CO2排放 

1. 包括用電排放的 CO2 

近 16 年(1990-2005)來，工業部門燃料燃燒之 CO2排放量，呈現

逐年增加的趨勢，見圖 4-21。如果將時間點以 1998 年(第一次全國

能源會議)為切割點，區分兩階段，則第一次全國能源會議前，

1990-1998 年間，工業部門燃料燃燒之 CO2 排放累計成長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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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33%，年平均成長率為 6.65%；而 1998-2005 年間，燃料燃燒之

CO2 排放之累計成長率為 46.14%，年平均成長率為 5.57%，見圖

4-22，相較於 1998 年能源會議前，其成長率已呈現減緩趨勢，見表

4-15，顯示工業部門在抑制 CO2排放上，已呈現其效果。 

 

表 4-15 不同期程工業部門 CO2排放量年平均成長率差異性比較 

期程 累計成長率(%) 年平均成長率(%) 

包括用電 67.33 6.65 1990~1998 

不包括用電 36.77 3.99 

包括用電 46.14 5.57(↓) 1998~2005 

不包括用電 15.45 2.07(↓) 

包括用電 144.54 6.14 1990~2005 

不包括用電 57.90 3.09 

註 1：年平均成長率採取複利計算方式； 
註 2：括號內「↑」表示相較於 1990~1998 年的年平均值高；「↓」表示相較於

1990~1998 年的年平均值低；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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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千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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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 1990~2005 工業部門燃料燃燒 CO2排放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整理自工研院能資所(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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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2 1991~2005 工業部門燃料燃燒 CO2排放年成長率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整理自工研院能資所(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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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包括用電排放的 CO2 

檢視各部門不包括用電排放的 CO2情況，見圖 4-21，仍呈現逐

年增加的趨勢。第一次全國能源會議前，即 1990-1998 年間，工業

部門燃料燃燒之 CO2 排放累計成長率為 36.77%，年平均成長率為

3.99%；而 1998 第一次全國能源會議後，亦即 1998-2005 年間，燃

料燃燒 CO2 排放量，則累計成長率為 15.45%，年平均成長率為

2.07%，見圖 4-22，相對於能源會議前，年平均成長率減少 1.92%，

見表 4-15。 

(五)住商部門燃料燃燒 CO2排放 

1. 包括用電排放的 CO2 

近 16 年(1990-2005)來，住商部門燃料燃燒之 CO2 排放量，呈

現逐年增加的趨勢，見圖 4-23。如果將時間點以 1998 年(第一次全

國能源會議)為切割點，區分兩階段，則第一次全國能源會議前，亦

即 1990-1998 年，住商部門燃料燃燒之 CO2排放，累計成長率高達

118.22%，年平均成長率為 10.25%；而 1998-2005 年間，燃料燃燒

之 CO2 排放，則累計成長 35.57%，年平均成長率為 4.44%，見圖

4-24，與第一次能源會議前相較，有明顯大幅降低的趨勢，見表 4-16，

且較能源部門與工業部門為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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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 不同期程住商部門 CO2排放量年平均成長率差異性比較 

期程 累計成長率(%) 年平均成長率(%) 

包括用電 118.22 10.25 1990~1998 

不包括用電 30.08 3.34 

包括用電 35.57 4.44(↓) 1998~2005 

不包括用電 29.40 3.75(↑) 

包括用電 195.85 7.50 1990~2005 

不包括用電 68.33 3.53 

註 1：年平均成長率採取複利計算方式； 
註 2：括號內「↑」表示相較於 1990~1998 年的年平均值高；「↓」表示相較於

1990~1998 年的年平均值低； 
資料來源：本研究 

單位：千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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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3 1990~2005 住商部門燃料燃燒 CO2排放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整理自工研院能資所(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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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4 1991~2005 住商部門燃料燃燒 CO2排放年成長率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整理自工研院能資所(2006) 

 

2. 不包括用電排放的 CO2 

檢視各部門不包括用電排放的 CO2排放情況，見圖 4-23，呈現

逐年降低的趨勢。第一次全國能源會議前，即 1990-1998 年間，住

商部門燃料燃燒之 CO2排放累計成長率為 30.08%，年平均成長率為

3.34%；而 1998 第一次全國能源會議後，亦即 1998-2005 年間，住

商部門燃料燃燒之 CO2，則累計成長 29.4%，年平均成長率為

3.75%，見圖 4-24，相對於能源會議前，年平均成長率減少 0.41%，

見表 4-16。 

 

(六)農林部門燃料燃燒 CO2排放 

1. 包括用電排放的 CO2 

近 16 年(1990-2005)來，農林部門燃料燃燒之 CO2 排放量變化

趨勢不大，見圖 4-25。如果將時間點以 1998 年(第一次全國能源會

議)為切割點，區分兩階段，則農林部門在第一次全國能源會議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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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 1990-1998 年間，燃料燃燒之 CO2排放累計成長率為-10.47%，

年平均成長率為-1.37%；而 1998-2005 年間，燃料燃燒 CO2排放量，

則累計成長 46.66%，年平均成長率為 5.62%，見圖 4-26，與能源會

議前相比較，CO2排放成長率呈現增加的趨勢，見表 4-17。 

 

表 4-17 不同期程農林部門 CO2排放量年平均成長率差異性比較 

期程 累計成長率(%) 年平均成長率(%) 

包括用電 -10.47 -1.37 1990~1998 

不包括用電 -30.73 -4.49 

包括用電 46.66 5.62(↑) 1998~2005 

不包括用電 34.46 4.32(↑) 

包括用電 31.31 1.83 1990~2005 

不包括用電 -6.86 -0.47 

註 1：年平均成長率採取複利計算方式； 
註 2：括號內「↑」表示相較於 1990~1998 年的年平均值高；「↓」表示相較於

1990~1998 年的年平均值低；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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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千公噸 

農林部門燃料燃燒CO2排放趨勢(1990-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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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5 1990~2005 農林部門燃料燃燒 CO2排放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整理自工研院能資所(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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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6 1991~2005 農林部門燃料燃燒 CO2排放年成長率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整理自工研院能資所(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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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包括用電排放的 CO2 

檢視農林部門不包括用電排放的 CO2排放情況，見圖 4-25，歷

年變化不大。第一次全國能源會議前，即 1990-1998 年間，燃料燃

燒之 CO2排放，累計成長率為-30.73%，年平均成長率為-4.49%；而

1998 第一次全國能源會議後，亦即 1998-2005 年間，燃料燃燒 CO2

排放，則累計成長 34.46%，年平均成長率為 4.32%，見圖 4-26，相

對於能源會議前，年平均成長率增加 8.81%，見表 4-17。 

 

(七)其他部門燃料燃燒 CO2排放 

1. 包括用電排放的 CO2 

近 16 年(1990-2005)來，其他部門燃料燃燒之 CO2 排放量，呈

現逐年增加的趨勢，見圖 4-27。如果將時間點以 1998 年(第一次全

國能源會議)為切割點，區分兩階段，則第一次全國能源會議前，

1990-1998 年，其他部門燃料燃燒之 CO2排放累計成長率為 71%，

平均成長率為 6.94%；而 1998-2005 年間，燃料燃燒之 CO2排放，

則累計成長 31.78%，年平均成長率為 4.02%，見圖 4-28，相較於

1998 年能源會議前，其成長率已呈現減緩趨勢，見表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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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8 不同期程其他部門 CO2排放量年平均成長率差異性比較 

期程 累計成長率(%) 年平均成長率(%) 

包括用電 71.0 6.94 1990~1998 

不包括用電 -26.18 -3.72 

包括用電 31.78 4.02(↓) 1998~2005 

不包括用電 -6.58 -0.97(↑) 

包括用電 125.34 5.57 1990~2005 

不包括用電 -31.04 -2.45 

註 1：年平均成長率採取複利計算方式； 
註 2：括號內「↑」表示相較於 1990~1998 年的年平均值高；「↓」表示相較於

1990~1998 年的年平均值低； 
資料來源：本研究 

單位：千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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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7 1990~2005 其他部門燃料燃燒 CO2排放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整理自工研院能資所(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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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部門燃料燃燒CO2排放年成長率(1991-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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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8 1991~2005 其他部門燃料燃燒 CO2排放年成長率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整理自工研院能資所(2006) 

 

2. 不包括用電排放的 CO2 

檢視其他部門不包括用電排放的 CO2排放情況，見圖 4-27，歷

年變化不大。第一次全國能源會議前，即 1990-1998 年期間，其他

部門之燃料燃燒 CO2 排放累計成長率為-26.18%，年平均成長率為

-3.72%，而 1998 第一次全國能源會議後，亦即 1998-2005 年間，

燃料燃燒之 CO2排放，則累計成長-6.58%，年平均成長率為-0.97%，

見圖 4-28，相對於能源會議前，年平均成長率增加 2.75%，見表 4-18。 

 

第四節 本章小結 
本章為檢視近 10 年來，台灣溫室氣體減量政策之成效，在分析

方法上，以 1998 年第一次全國能源會議為分界點，比較 1998 年之

前(1990-1998)以及 1998 年之後(1998-2005)，觀察能源消費與 CO2

成長率的變化，同時，為探討燃料燃燒之直接 CO2 排放與用電之間

接 CO2排放的問題，再將 CO2排放區分為不分攤至各部門與分攤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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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門兩種情況。檢視結果如下： 

 就能源消費成長率的比較而言，整體部門、運輸部門、以及住

商部門的平均年成長率均低於 1998 年以前的年平均成長率，表

示節能政策在已獲得初步成效，見表 4-19；然而，能源與工業部

門的年平均成長率仍高於 1998 年以前之年平均成長率，表示上

開兩部門在節約能源措施上，仍需要再強化； 

 就 CO2排放成長率的比較而言，CO2排放成長已獲得抑制，見

表 4-20，然而，同期經濟成長率亦呈現降低的現象，見表 4-21，

因此，CO2排放成長之減緩效果是來源 1998 年推動的相關政策，

亦或是經濟成長率趨緩所導致，仍需留待進一步深入分析與確

認； 

 比較分攤用電排放成效，住商部門減少 5.9%的成長率，表現最

佳，顯示住商部門在節約用電上，已產生具體的成效；反觀能源

部門是惟一呈現正成長的現象； 

 比較不分攤用電排放成效，運輸部門減少 3.9%的成長率，表現

最佳，顯示運輸部門在燃料節約使用上，已產生具體的成效；反

觀住商部門是惟一呈現正成長的現象，顯示住商部門在天然氣(或

瓦斯)之使用仍有很大改善空間； 

 用電需求是 CO2排放的重要驅動力，降低發電係數將是提高整

體 CO2排放管理績效的最有利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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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9 兩階段部門能源消費變動率比較 

部門 能源消費成長率 

(1990-1998) 

能源消費成長率 

(1998-2005) 

成長率的差異 

能源部門 4.46 4.67 0.21 

工業部門 5.04 6.08 1.04 

運輸部門 5.04 2.62 -2.42 

住商部門 7.59 4.94 -2.65 

整體部門 5.67 4.91 -0.76 

資料來源：本研究 

 

表 4-20 兩階段部門 CO2排放量變動率比較 

部門 分攤用電排放量變化率(%) 不分攤用電排放量變化率(%)

能源部門 1.0 -3.4 

工業部門 -1.1 -1.9 

運輸部門 -3.9 -3.9 

住商部門 -5.9 0.5 

整體部門 -2.1 

資料來源：本研究 

 

表 4-21 我國歷年(1990-2005)之經濟成長率變化比較 

期間 平均成長率 累計成長率 
1990-1998 6.54% 66.04% 
1998-2005 3.66% 24.09%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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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兩次全國能源會議進展與檢視 

 

台灣分別在 1998 年與 2005 年舉辦兩次全國能源會議後，部份

政策內容與方向具有延續性，而部分政策屬於新制定，然而，兩次會

議均訂定行動方案，因此，本章擬追蹤其具體行動方案之進展。章節

安排上，首先分別針對五項議題檢視 1998 年第一次全國能源會議之

結論與內容；第二節則針對六大議題檢視 2005 年第二次全國能源會

議具體行動方案；第三節為本章小結。 

 

第一節 第一次全國能源會議具體行動方案之檢視 

 
1998 年第一次全國能源會議中對「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發展趨勢

及因應策略」、「能源政策與能源結構調整」、「產業政策與產業結構調

整」、「能源效率提升與能源科技發展」，以及「能源政策工具」五項

議題探討，並針對此五項議題做出結論具體行動方案。彙整最新進展

內容，如表 5-1、5-2、5-3、5-4 及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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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氣候變化綱要公約因應策略之目標與現況 

一、氣候變化綱要公約因應策略 
目標 現況 

2020 年 CO2排放量降到 2000 年水準

(或人均排放量 10 公噸) 
2005 年國內 CO2排放量為 25,598 萬

公噸(人均排放量為 11.9 公噸) 
具體措施 內容與目標 現況 

1.建立經濟成長與溫室

氣體減量成本分析模型 
1.TAIGEM 模型 
2.MARKAL-MACRO 模

型 
3.Multi-CGE 模型 

1.1999 年建制 TAIGEM
模型，並持續維護中 
2.MARKAL-MACRO 模

型建制失敗 
3.沒有建制Multi-CGE模

型 
 

2.修撰我國國家通訊報

告 
依據此次全國能源會議

五大議題共同結論修撰 
已於 2002 年 7 月發行 

3.推動跨國共同減量計

畫及研究建立溫室氣體

排放交易制度 

評估研訂參與跨國共同

減量計畫的管道 
無成效 

落實溫室氣體總量管制 規劃實施排放交易 

規劃產業減量方案 2005 年推動自願性減

量協議 
研擬分配各部門排放配

額 
規劃中 

編撰溫室氣體排放減量

手冊 
尚未完成 

4.研訂我國溫室氣體減

量基準及各部門間之配

額 

於重大開發案審查中增

列 CO2增量目標 
規劃中 

資料來源：環保署(2006)、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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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能源政策與能源結構調整之目標與現況 

二、能源政策與能源結構調整 
(一)能源政策檢討 

具體措施 內容與目標 現況 
1.編印「能源政策白皮

書」 
 已於 1998 年出版 

石油與電力事業民營

化、自由化 

(1)石油事業-中油 
編列釋出股權 
訂定自由化期程 
研擬「石油管理法」 
 
 
 
 
 

 
 
 

 中油民營化時程及內

容尚在規劃中還未定

案 
 1999年 1月開放燃料

油、航空燃油及液化

石油氣進口 1  
 2001 年 12 月公告全

面開放油品進口 
 「石油管理法」已於

2001 年 10 月公布實

施 

2.加速推動能源事業自

由化與民營化 

(2)電力事業-台電 
編列釋出股權 
規劃電業自由化 
修正「電業法」 
加速推動並籌設民營電

廠 
 
 
 
 
 

 
 至今尚未釋股 
 至今尚未成立電力交

易所，僅參酌英、美、

澳等國之電業自由化

經驗與專家協商 
 2005年 1月修正並增

訂 34-1 條條文 
 目前已有麥寮、長

生、新桃、和平及嘉

惠電廠商轉 2 
(二)能源結構調整 

具體措施 內容與目標 現況 
1.優先推動節約能源及

提升能源效率 
於工業、運輸、住商、電

力各部門推動節能 
2010 年 16%、2020 年

28%之累積節能目標 

 實施能源查核 
 推動自願性節能協

議 

2.繼續推動汽電共生及

再生能源 
(1)汽電共生 
容量由 1997 年 265 萬

瓩，提高至 2020 年 636
萬瓩。 

 
至 2006 年 9 月之裝置容

量為 756.6 萬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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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再生能源 
成立「新能源及淨潔能源

研究開發規劃小組」

至 2020 年占能源總供給

3%為目標 

 
已於 1998 年全國能源會

議後成立此小組 
至 2006 年 9 月再生能源

供給為 185,203 公秉

油當量，占能源總供

給約 1.54%3 

3.大力推廣天然氣使用 
 
 
 
 

天然氣消費量由 1997 年

348 萬公噸增至2010年

1,300 萬公噸、2020 年

1,600 萬公噸 

 

4.增建核能機組作為最

後的選擇 
至 2020 年止暫不考慮增

建核五 
推動「非核家園」，因此，

至 2006 年止尚未考

慮增建核五 
規劃 2020 年之能源、

電源結構比 
(1)能源結構 
煤：27%-30% 
油：37%-40% 
天然氣：14%-16% 
水力：1%-3% 
核能：13%-15% 
新能源：1%-3% 

2005 年之能源、電源

結構比 
(1)能源結構 

 煤：31.42% 
 油：50.57% 
 天然氣：7.9% 
 水力：1.43% 
 核能：7.23% 
 新能源：1.45% 

5.訂定未來能源結構與

電源結構配比 

(2)電力裝置容量配比 
 燃煤：35%-37% 
 燃油：4%-5% 
 燃氣：27%-29% 
 水力：9%-11% 
 核能：19%-20% 
 新能源：1%-3% 

(2)電力裝置容量配比 
 燃煤：30.31% 
 燃油：9.31% 
 燃氣：28.62% 
 水力：11.64% 
 核能：13.27% 
 新能源：6.85% 

資料來源：能源政策白皮書(2005)、能源統計月報(2006)、台電網站

http://www.taipower.com.tw/(2006)、本研究估算。 
註 1：中油、台塑石化、李長榮化工、民興石化及乾惠工業已取得液化石 
油氣輸入許可執照 
註 2：麥寮一、二號及三號機已分別於 1999 年 6 月、9 月及 2000 年 9 月 
商轉；長生一、二號機分別於 2000 年 7 月及 2001 年 10 月商轉；新桃於 
2002 年 3 月商轉；和平一、二號機分別於 2002 年 6 月及 9 月商轉；及嘉 
惠於 2003 年 12 月商轉。 
註 3：至 2006 年 9 月能源總供給(不包括再生能源)為 11,822.90 千公秉油 
當量。 
註 4：天然氣之容積與重量單位換算以 1 公噸=0.727 公秉；1 公秉=1 立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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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產業政策與產業結構調整之目標與現況 

三、產業政策與產業結構調整 
(一)產業政策檢討 

內容與目標 現況 
1.編訂「製造業白皮書」 於 1999 年完成編制並出版 
2.適度修正「促進產業升級條例」 第一次全國能源會議後，分別於

1999、2002、2003 年間做過修正，

截至目前最近一次之修正為 2005 年

2 月 
(二)產業結構調整與 CO2減量措施 

具體措施 內容與目標 現況 
1.積極輔導鋼

鐵、石化、造

紙、水泥、人

纖五大產業公

會 成 立 CO2 

因應小組 

於工業、運輸、住商、電力各部門推動

節能，2010 年 16%、2020 年 28%之累

積節能目標 

2005年推動六大能

源密集產業的自願

性節能協議 

預估至 2020 年(自 1999 年起)累計節約

能源 190 萬公秉油當量 
(1)鋼鐵業 

年度 節能量 
(萬公稟油當量) 

CO2 減量 
(萬公噸) 

2005 18.4 51.52 
2010 37.5 105 
2020 55.7 155.96 

 
 
 
 
CO2減量情形 
(單位：萬公噸) 

 2004 年：6.9 
 2005 年：142.6 

(2)石化業 

年度 節能量 
(萬公稟油當量) 

CO2 減量 
(萬公噸) 

2005 29 81.2 
2010 32.7 91.56 
2020 76.4 213.92 

 
 2004 年：103.2 
 2005 年：39.3 

(3)造紙業 

年度 節能量 
(萬公稟油當量) 

CO2 減量 
(萬公噸) 

2005 6.8 19.04 
2010 12.5 35 
2020 25.6 71.68 

 
 
 
 

 2004 年：37.7 
 2005 年：31.3 

(4)水泥業 

年度 節能量 
(萬公稟油當量) 

CO2 減量 
(萬公噸) 

2.產業提出自

發性減量目標

及行動計畫  

2005 12.8 3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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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18.4 51.52 
2020 25.4 71.12 

 2004 年：5.1 
 2005：10.5 

(5)人纖業 

年度 節能量 
(萬公稟油當量) 

CO2 減量 
(萬公噸) 

2005 4.6 23 
2010 6.5 32.5 
2020 7.4 37 

 
 
 
 

 2004 年：3.2 
 2005：2.3 

3.建立五大產

業工會能源耗

用與使用效率

等資訊之資料

庫 
 

建立主要產品之產能資料、能源使用效

率與耗用量、以及 CO2排放量 
2006 年完成開發「溫

室氣體盤查工具」

供下載使用 
產業溫室氣體排放登

錄平台「工業溫室

氣體資訊中心」已

完成建置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2006) 

 

表 5-4 能源效率提升與能源科技發展之目標與現況 

四、能源效率提升與能源科技發展 
(一)產業政策檢討 

內容與目標 現況 
1.編訂「製造業白皮書」 於 1999 年完成編制並出版 
2.適度修正「促進產業升級條例」 第一次全國能源會議後，分別於

1999、2002、2003 年間做過修正，

截至目前最近一次之修正為2005年2
月 

(二)產業結構調整與 CO2減量措施 
具體措施 內容與目標 現況 

1.規劃辦理全面節約能

源及提升能源效率推動

計畫 

(1)規劃各部門節能目標

與工作項目 
(2)節能技術開發 
(3)教育宣導 

已規劃各部門之能源消

費量與目標節約率 
全國工業總會與同業公

會共同推動節約能源

與 CO2減量執行 
2.加強推動能源科技發

展 
(1)以整合型計畫方式進

行「能源科技長程發展計

畫」 
(2)規劃新能源及淨潔能

源研究開發 
(3)規劃 5 年籌撥 100 億

 國科會與經濟部能源

局已結合國內能源科

技相關研究資源，並

配合學術研究與產業

界，針對國內能源科

技應用研究及石油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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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經費之運用 發技術，推動「能源

科技學術合作研究計

畫」 
 於 1999 年完成「新能

源及淨潔能源研究開

發規劃總報告」 
 經費運用於能源會議

結論所定任務，「太陽

能熱水系統推廣獎勵

辦法」、「太陽光電發

電示範系統設置補助

辦法」以及「風力發

電示範系統設置補助

辦法」已於 2000 年陸

續公布施行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2006) 

 

表 5-5 能源政策工具之目標與現況 

五、能源政策工具 
(一)能源價格與稅費制度 

具體措施 內容與目標 現況 
1.調整能源價格  調整油價、氣價、電價以

反應生產及社會成本 
 已於 2006 年 10 月 3
日開始實施浮動油價

2.檢討稅費制度 研究課徵碳稅或能源稅

之可行性與作法 
 2006 年 5 月提出「能

源稅條例草案」 
(二) 能源法令規章 

內容與目標 現況 
1.修正「電業法」 2002 年 4 月、6 月及 2005 年 1 月皆

修正與新增條文，目前仍持續修訂中 
2.制訂「石油管理法」 於 2001 年公布施行 
3.制訂「溫室氣體排放管制法」 於 2005年 4月提出溫室氣體管制法草

案 
4.修訂「促進產業升級條例」 第一次全國能源會議後，分別於

1999、2002、2003 年間做過修正，截

至目前最近一次之修正為 2005年 2月

(三)能源教育宣導 
內容與目標 現況 

1.推動學校能源教育 
2.加強產業界能源技術訓練推廣 
3.加強社會大眾能源教育與宣導 

 經濟部持續配合由教育部於 1995
提出之「加強國民中小學推動能源

教育實施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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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加強核能安全與溝通  2003 年編定大專院校能源通識教

材 
 於 1998 年迄今，能源局持續辦理

能源管理人員申請設置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2006) 

 

 

 

第二節 第二次全國能源會議具體行動方案之檢視 

 

為因應京都議定書 2005 年 2 月的生效，我國於當年舉行了第二

次全國能源會議，除了重新檢討過去第一次全國能源會議之目標達成

情形，亦檢視未來能源結構的方向，根據各部門採行之政策措施與其

減量效果，訂定更合適之減量目標。此外，亦規劃未來能源產業之重

大投資計畫事宜，最後根據會議之結論提出具體行動計畫。 

本次會議亦訂定績效查核機制，每季由經濟部召開跨部分季績效

檢討會議，因此，本節將分別檢視「京都議定書生效後整體策略」、「能

源政策與能源結構發展」、「綠色能源發展與提高能源使效率」、「京都

議定書生效後產業部門因應策略」、「京都議定書生效後運輸部門因應

策略」、以及「京都議定書生效後住商部門因應策略」等六項最新績

效進展狀況，並區分為實質減量與能力建構兩部分，進行檢視與評比。 

 

一、京都議定書生效後整體策略 

京都議定書生效後整體策略之議題以整體策略規劃為主軸，實質

減量與能力建構政策措動績效，分別見表 5-6 及表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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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京都議定書生效後整體策略實質減量部分 

採行措施 行動計畫 預定完成時程 現況 
1.4 研訂與推
動減量之政
策工具 
1.4.1 推動能
源價格合理
化。 

3.研議及落實
電價合理化
方案。 

2005.12 
 
持續辦理 

 台電預計將對住宅用電維
持現行累進電價制度。1 

 

1.推動「再生
能源發展條
例(草案)」完
成立法，建立
推動再生能
源 法 制 基
礎。 

2006.12  2005 年 12 月已完成審查，
2006 年 1 月、5 月分別召
開 2 次朝野協商，並持續進
行協調。 

1.4.2 建立再
生能源發電
裝置容量配
比之管制機
制。 

2.持續推動以
優惠電價方
式鼓勵設置
風力機組、生
質能、小水力
及 地 熱 發
電，另藉由示
範補助推動
太陽光電系
統之設置。 

2025.12  目前再生能源設置完成
258.53 萬瓩，占電力總裝置
容量 5.76%。 

 台電風力機組總發電量105
百萬度，收購民營再生能源
總發電量 54 百萬度，合計
159 百萬度。 

 CO2減量效果為 13.7萬噸。

1.進行大型產
業自願性減
量之研究。 

2008.12  工業局於2005年11月與全
國工總及6個產業公會簽署
自願性減量協議。 

1.5.6 有效提
升產業 CO2
自願減量成
效。 2.訂定產業自

願性減量協
議 推 動 計
畫，規劃減量
認證與保證
制度。 

2008.12  能源局已完成自願減量協
議示範執行程序規劃。 

 工業局已著手規劃輔導產
業進行溫室氣體自願性減
量。 

 3.輔導產業執
行自願性減
量協定，並獎
勵或補助其
進行溫室氣
體減量相關
事項。 

持續辦理   已於 2006 年 9 月舉辦北、
中、南三場能源產業溫室氣
體自願減量協議訓練課程。

                                                 
1計算說明：至 2025 年 CO2 減量達 6,620 萬噸，且 2006 年 7 月始調漲電價，

每年平均減少 340 萬噸，2006 年 7 月至 12 月減量為 160 萬噸(6620-34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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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推動能
源技術服務
產業。 

1.補助政府節
約 能 源 改
善，導入能源
技 術 服 務
業，執行節能
績效保證合
約。 

2008.12  2006 年已完成 4 個節能績
效保證合約案。 

 累計CO2減量目標為2,400
噸。 

1.8.2 建立農
業與森林部
門溫室氣體
估算、調查、
監測與驗證
體系 

1.建立農業與
森林部門溫
室氣體估算
基線與動態
監測體系。 

持續辦理 
 

 農委會委外辦理「蒐集與估
算我國農業與森林部門溫
室氣體之本土排放係數與
資料來源」相關工作。 

資料來源：整理自經濟部能源局(第三季，2006)；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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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京都議定書生效後整體策略能力建構部分 

採行措施 行動計畫 預定完成時程 現況 
1.建立對外溝通
及聯繫管道，並製
作相關立場文宣
轉請各駐外館處
表達我國立場。 

持續辦理  環保署 2006 年委託專
案計畫針對後京都時期
我國因應立場及作法，
預計於 COP12/MOP2
與會時提出。 

1.1 CO2減量
策略定位規
劃。 

2.蒐集及研析聯
合國氣候變化綱
要公約、京都議定
書相關條文及締
約國會議決議對
我國之影響。 

持續辦理  提出國家永續會議及台
灣經濟永續發展會議報
告。 

3.運用評估工具
探討後京都時期
之可能因應方
案。並以減緩我國
溫室氣體排放成
長率至 OECD 國
家水準，進一步努
力使我國溫室氣
體人均排放量能
達 OECD 國家相
同水準為策略方
向。 

持續辦理  已針對「人均排放量限
額」、「絕對目標」、「密
集度」及「成長率減緩」
等模式進行評估。 

 

4.就全球能源消
耗及產品生命週
期為考量，並以國
家淨能源消耗所
產生之二氧化碳
排放量及能承受
減量能力為國家
減量負擔。 

2007.12  環保署已針對此議題委
託專案計畫，預計 2006
年 12 月提出評估報告。

1.2 我國 CO2減量目標規劃 
1.溫室氣體排放
基線預測研究。
(經建會) 

2009  已於 2005 年 12 月完成
溫室氣體排放基線預測
研究。 

 排放基線數據將持續視
整體環境變遷作適度調
整。 

1.3 進行總體
經濟之衝擊
影響評估。 

2.京都議定書經
濟影響評估研
究。(經建會) 

2009   已於 2005 年 12 月 22
日 起 進 行 5 年 期
（2005-2009）專案研
究計畫。2 3 

                                                 
2 第 1 年研究計畫包括：「京都議定書經濟影響評估模型之建立、持續維護及調整（1/5）」、「近

10 年來溫室氣體減量經驗及相關政策成效之檢討」、「溫室氣體減量政策對產業發展之影響及因

應對策」、「溫室氣體減量政策對能源政策之影響及因應對策」、「發展減溫產業之潛力及其對總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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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京都議定書與
各層面政策關聯
之階段性研究。
(經建會) 

2009 同上。 

1.進行國際油價
波動與國內油品
價格結構之研
究。 

2006.12 
 

 已於 2006 年 9 月 25 日
宣布中油汽柴油價格將
採行浮動調整方式。 

1.4 研訂與推
動減量之政
策工具 
1.4.1 推動能
源價格合理
化。 

2.檢討修正天然
氣價格結構。 

2007.12  中油就所研擬之天然氣
計價公式再行修正。 

1.4.3 檢討租
稅減免與低
利融資等政
策工具，提高
綠色生產誘
因。 

1.進行提高綠色
產業生產誘因政
策工具之研究。

 

2006.12  已配合檢討修正「公司
購置節約能源或利用
新及淨潔能源設備或
技術適用投資抵減辦
法」所稱之節約能源或
利用新及淨潔能源設
備或技術適用範圍。 

 財政部目前已有相關
獎勵。 

 工 業 局 透 過 投 資 抵
減，可加速業者投資污
染防治設備及技術。 

 促進產業升級條例刻
由經濟部研議租稅獎
勵之修正方向，針對能
源密集產業之適用將
列入檢討範圍。 

1.研析限量管制及排放交易制度 
(1)蒐集國際限量
管制及分配作
法，研訂我國限
量管制及分配制
度(草案)。 

2007.12 

(2)蒐集國際排放
交易現況，研訂
我國排放交易制
度(草案)。 

2007.12 

 溫室氣體減量法(草案)
中第 15 條將溫室氣體
分配制度納入；而其中
第 14 與 15 條將溫室氣
體排放交易制度納入。

2.研析及建立碳稅徵收制度： 

1.4.4 有效導
入市場誘因
工具，配合限
量管制，推動
CO2 排放交
易制度及課
徵碳稅。 
 

(1)研究我國實施
碳稅之可行性及
具體作業方式。

2005.12  財政部於 2005 年委託
中華公共財務協會完成
「我國實施能源稅、碳
稅及綠色稅制之研究」。

                                                                                                                                            
經濟之影響」，並於 2006 年 6 月辦理研究計畫期中審查會議，預計 12 月提出完整報告。 
3 第 2 年研究計畫於今(95)年 6 月起陸續辦理，包括：「京都議定書經濟影響評估模型之建立、

持續維護及調整（2/5）」、「溫室氣體減量之國際經驗」、「溫室氣體減量政策對運輸及住商部門之

影響及因應對策」、「推動能源稅之影響評估及應有配套措施之研究」等研究計畫，預計 2007 年

12 月底前提出完整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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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相關部會持
續關注聯合國氣
候變化綱要公
約、議定書及相
關會議決議事
項，以及我國推
動 CO2 減量情
形，因應國際限
量管制狀況，適
時提出碳稅稅制
之建議，供財政
部作為碳稅稅制
建制之參考。 

持續辦理  各相關部會持續關注。

(3)各部會間協商
討論相關產業對
於碳稅稅制之意
見及其他國家相
關稅制規定。 

持續辦理  立法委員陳明真等 130
人於 2006 年 5 月提出
「能源稅條例」草案。

 

(4)配合溫室氣體
減量法及行政院
核定之時程與整
體配套措施，適
時推動相關稅法
之立法或修正。

持續辦理  財政部將配合 2005 年
各相關決議事項，適時
推動碳稅稅制之建制。

1.5建立 CO2
減量之行政
管理機制 
1.5.1 制定溫
室氣體減量
推動方案，以
長期推動落
實各部門減
量行動。 

依據全國能源結
論 具 體 行 動 計
畫，納入氣候變遷
暨京都議定書因
應小組運作及定
期檢討。 

持續辦理  已持續召開氣候變遷暨
京都議定書因應小組工
作會議。 

1.5.2 訂定溫
室氣體減量
法，提供溫室
氣體減量工
作法源依據。 

制定溫室氣體減
量法(草案)。 

2005.12  已於 2005 年 12 月完成
溫室氣體減量法 ( 草
案)，目前於立法院審議
中。  

1.5.3 制定新
設重大投資
案 CO2排放

1.新設重大投資
案CO2排放納入
環評項目。 

持續辦理  初擬環境影響評估對於
能源密集及工業部門溫
室氣體審查原則(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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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管理機
制，包括新設
重大投資案
考量 CO2排
放納入環評
項目。 

2.要求新設溫室
氣體排放源於環
境影響評估結論
事項，承諾新設
溫室氣體排放源
於限量管制與交
易 (cap and 
trade)實施後，其
增量超過政府要
求部份，應依規
定取得足供抵換
之排放量。 

持續辦理  已於 2005 年 12 月完成
溫室氣體減量法 ( 草
案)，目前於立法院審議
中。 

1.5.4 推動能
源、產業及交
通政策環評。 

依據環境影響評
估法，推動能源、
產業及交通政策
環評。 

持續辦理  「臺北與東部地區間運
輸系統發展政策環境影
響評估」、「我國能源開
發綱領政策環境影響評
估檢討」兩案進行中。

1.5.5 建立產
業部門 CO2
盤查與登錄
制度。 

1.建立我國 CO2
盤查、登錄、查
核、驗證制度。

2008.12  完成「產業溫室氣體盤

查、登錄示範推廣試行

計畫」遴選須知之公告。

 辦理「95 年度產業溫室

氣體盤查、登錄示範推

廣工廠徵選說明會」。 
 初擬「溫室氣體查驗業

務驗證機構認證委託管

理辦法(草案)」及「溫室

氣體管理系統驗證機構

認證申請書(草案)」。 
 持續推動溫室氣體減量

法(草案)立法工作。 
 標檢局進行 ISO 14064

驗證制度及查證人員培
訓，預計 96 年度接受外
界組織申請驗證登錄。

 已完成 2005 年產業盤
查、登錄及查核等相關
制度。 

 2.建立產業 CO2
登錄平台。 

2008.12  工業局已於 2005 年完
成建置「工業溫室氣體
資訊中心」，作為 CO2
登錄平台。 



5-15 

3.實施產業 CO2
盤查、登錄、查
核、驗證作業。

2008.12  截至 2006 年 9 月，「工
業溫室氣體資訊中心」
登錄系統之登錄廠家數
為 116 家，總排放量約
4,558 萬公噸 CO2；其
中能源使用溫室氣體排
放量約 3,574 萬公噸
CO2，約佔工業部門排
放量 27.1%。 

1.推動氣候變遷
暨京都議定書因
應小組運作，定
期召開策略分組
會議。 

持續辦理  已於 2006 年 1 月召開
氣候變遷暨京都議定書
因應小組第 3 次工作會
議。 

2.協調建立國家
溫室氣體統計
體系 

持續辦理 

(1)與各相關部會
進行座談，檢視
各溫室氣體排放
活動強度之原始
資料。 

2005.12  已經完成國家溫室氣體
排放清冊之資料來源確
認及統計結果。  

(2)協助各相關部
會建立自行統計
溫室氣體排放清
冊。 

2007.12  2006 年已委託進行國
家溫室氣體清冊統計工
作。 

1.5.7 建立部
門間 CO2減
量政策協調
機制。 

(3)建立國家層級
溫室氣體統計申
報中心。 

2007.12  已規劃將國家層級溫室
氣體統計申報中心之建
置列入溫室氣體減量法
(草案)第 7 條規範。 

1.5.8 輔導地
方政府因應
CO2 減量執
行力。 

結合地方環保單
位，推動認知京都
議定書及溫室氣
體減量工作。 

持續辦理  已委託成大研究發展基
金會協助各地方環保單
位認知京都議定書相關
議題。 

1.進行產業環境
會計帳之研究。

2008.12 
 

 持續進行國內外環境會
計帳之研究，包括歐美
系統及日本系統。 

1.5.9 輔導企
業建立環境
會計帳。 

2.輔導產業編製
環境會計帳。 

持續辦理  輔導廠商包括：國光電
力、新竹縣瓦斯管理
處、中國石油公司油品
行銷事業部 

1.6 推行減量技術輔導： 
1.6.1 協助研
究機構將減
量技術移轉
產業。 

推動能源科技研
發成果技術移轉
產業。 
 

持續辦理  已有多項技術移轉業界
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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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立能源技術
服務業 (ESCO)
推動辦公室，輔
導政府運用節能
績效保證計畫運
作模式。 

2008.12  累計完成 40 個單位現
場輔導及 12 個單位之
電話相關諮詢。 

 

1.6.2 推動能
源技術服務
產業。 

3.辦理節能績效
保證運作模式及
成功案例宣導與
推廣。 

2008.12  累計完成 6 場「ESCO
業成功案例示範觀摩研
討會」，參加人數共 877
人。 

1.執行「再生能源
產業(風力機、太
陽光電及太陽熱
水器)發展策略」
計畫。 

2010.12 1.6.3 扶植綠
色能源科技
產業，驅動減
量技術生根。 

2.執行節能設備
產業 (LED 照明
與冷凍空調 )計
畫。 

2011.12 

 能源局、技術處、工業
局已陸續執行。 

1.整合規劃重大
能源科技發展計
畫，擴張研發能
量，集中資源發
展能源產業技
術，依規定程序
審議後，據以推
動。 

俟行政院能源
政策及科技發
展指導小組開
會 後 再 予 訂
定。 
 

 能源局已整合工業局、
技術處、台電及中油規
劃完成「經濟部重大能
源科技計畫」 

1.7 規劃能源
科技研究發
展。 

2.推動或引進二
氧化碳分離、捕
捉、固定、儲存
與再利用等相關
科技研究，加速
二氧化碳減量科
技之發展。 

持續辦理  能源局已結合台電、中
油及中鋼等，規劃「CO2
減量(捕獲、再利用及封
存)計畫」。 

 3.推動氫能源、再
生能源與替代能
源關鍵性技術研
發，以加速應用
發展。 

持續辦理  「氫能源開發與燃料電
池應用」委辦計畫，已
有部分成果。 

1.8 厚植森林資源： 
1.8.1 厚植森
林資源增加
森林碳量吸
存功能，加強
人工林撫育
提昇生長量 

增加碳吸存及強
化碳保存功能。 
 

持續辦理  已開始進行「劣化地復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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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建立農
業與森林部
門溫室氣體
估算、調查、
監測與驗證
體系 

2.發展農業與森
林部門具公信之
驗證機制。 

持續辦理 
 

 持續蒐集國際間溫室氣
體估算及驗證資訊。 

 農業部門之溫室氣體排
放量估算後由環保署彙
報，業者無自行申報義
務，所以我國農業溫室
氣體驗證制度並無發展
空間。 

1鼓勵企業參與國
際清潔發展機制
基金投資與合作
計畫。 

持續辦理 

2 擴大爭取舉辦
CO2 減量國際會
議。 

持續辦理 

 持續規劃邀請中美洲友
邦或海島國家等來台舉
辦會議及研議相關合
作。 

1.9 參與國際
合作。 
 

3鼓勵學術單位與
NGO 團體參與
相關國際會議。

持續辦理  已經規劃將鼓勵國內專
業人才參與國際會議。

1.10 提高國民認知與全民參與 
1.10.1 鼓勵
地方政府舉
辦 節 能 與
CO2 減量活
動。 

1.規劃與地方政
府結合辦理節能
與 CO2 減量活
動。 

2008.12  相關活動皆持續進行
中。 

1.將溫室氣體減
量、能源管理等
相關主題融入學
前教育、國中
小、高中職、大
專院校課程。 

持續辦理 
 

1.10.2 擴大
推動對全民
溫室氣體減
量之教育與
宣導。 

2.培養公民參與
能力，公民能以
多元角度認知氣
候變遷、京都議
定書等議題，將
溫室氣體減量、
能源管理、碳匯
等概念落實於生
活。 

持續辦理 
 

 已委託專業機構進行
宣導全民二氧化碳減
量運動之相關工作。 

 已將此議題納入國中
小學、高中、大專院校
課程部分教材。 

1.補助或委託民
間團體及大專院
校辦理相關推廣
活動。 

持續辦理  每年「辦理補助環境教
育推廣活動計劃」補助
政府機關、大專院校及
民間團體。 

1.10.3. 強 化
與相關 NGO
團體之夥伴
關係。 

2.學校電力管控
宣導計劃 

持續辦理  2006 年委託持續辦理
公開評選「校園電力管
理資訊化輔導團」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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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能源政策與能源結構發展 

能源政策與能源結構發展策略之議題以能源部門為主軸，實質減

量與能力建構政策措動績效，分別見表 5-8 及表 5-9。 

表 5-8 能源政策與能源結構發展之實質減量部分 

採行措施 行動計畫 預定完成時
程 

現況 

2.2.1 穩定能
源供應：強化
能源合作，提
高自主能源。 

1.提高自主能源：持
續推動以優惠電
價方式鼓勵設置
風力機組、生質
能、小水力及地熱
發電，另藉由示範
補助推動太陽光
電系統之設置。 

2025.12  目前再生能源設置完成
258.53 萬瓩，占全置電
力總裝置容量 5.76% 

 2006 年新增再生能源
12萬瓩(CO2減量70.75
萬公噸） 

 台電目前運轉中風力發
電機組共 44 部，總裝置
容量為 55.76MW 

 台電收購民營再生能源
總容量 51.7MW 

2.2.1 穩定能
源供應：強化
能源合作，提
高自主能源。 
 

2.規劃並擬定未來
擴大天然氣使用
計畫 

 
 

2008.12 
 
 

 能源局已於2006年9月
召開第 2 次研商會議 

 中油擬訂 LNG接收站卸
收設備改善計畫，並規
劃儲槽興建計畫與研擬
新增管線舖設路徑 

 大潭電廠已於 2006 年 9
月發電，較原訂時間(5
月)落後。 

1.研議及落實電價
合理化方案，並研
擬相關配套措施。

持續辦理  委託相關單位進行電價
調整機制之研究 

2.將燃煤及複循環
燃氣發電機組效
率標準，納入現階
段開放民間設立
發電廠方案規範
內容中。 

2006.6  經濟部已於2006年6月
發布「第四階段開放民
間設立發電廠方案」，納
入燃煤及複循環燃氣發
電機組效率標準。 

2.2.2 提高能
源效率：提
升市場價格
機能，加強
能源效率管
理。 

3.督導台電公司新
建及汰舊換新發
電廠採用高效率
發電機組。 

2006.12  台電已研擬新建彰工火
力 發 電 計 畫 (160 萬
瓩)、林口電廠更新擴建
計畫（240 萬瓩）及深
澳電廠更新擴建計畫
（160 萬瓩） 

 由於預定 2012 年後商
轉，故目前尚無 CO2減
量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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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改善電網結構，提
高輸配電能力，與
力求電力區域供
需平衡，改善輸電
線路損失。 

路線損失率目標值
為：2006 年 5.14
％；2007 年 5.10
％；2008 年 4.92
％ 

持續辦理 
 

 2005年線路損失率累計
為 4.76% 

 至2006年9月底止累計
為 6.31%。 

 5.修正「汽電共生系
統實施辦法」，鼓
勵汽電共生設置。

2006.12  能源局已於2006年3月
發布修訂「汽電共生系
統實施辦法」。 

 2006 年 6 月台電公告調
整電價，而能源局亦發布
修正「綜合電業收購合格
汽電共生系統餘電購電
費率」，新費率自 2006 年
7 月 1 日實施。 

4.訂定能源產業自
願性減量協議推動
計畫，規劃減量認證
與保證制度。 

2006.12  完成自願減量協議示範
執行程序規劃，其中包
含減量認證保證程序。 

2.4 積極推動
能源部門
CO2排放管
理機制。 

5.輔導能源產業執
行自願性減量協
定，並獎勵或補助
其進行溫室氣體
減量相關事項。 

持續辦理  已輔導台電、中油、台
塑參與協議之廠家說明
該如何設計溫室氣體自
願減量計畫 

 已於 2006 年 9 月舉辦
北、中、南三場能源產
業溫室氣體自願減量協
議訓練課程。 

資料來源：整理自經濟部能源局(第三季，2006)；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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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9 能源政策與能源結構發展之能力建構部分 

採行措施 行動計畫 預定完成時
程 

現況 

3.進行掌握長期能
源穩定供應計畫並
加強國內外油氣探
勘. 

2008.12  於2006年3月召開海外
油氣探勘策略整體資源
規劃委辦計畫期末報告
審查會議。  

 2006年將完成海外油氣
探勘策略整體資源規
劃。 

4.研析燃煤電廠煤
炭供需狀況，研擬
規劃煤炭卸、儲、
運能力。 

2007.12  已編列預算，預計 2007
辦理委辦計畫進行分析
規劃。 

5.核能發電依「非核
家園推動法」規劃
處理，並管控核四
施工進度。 

2010.12  「核能配比在核四廠依
計畫進行，未來核能發
電占比將持續下降。 

2.2.1 穩定能
源供應：強化
能源合作，提
高自主能源。 

6.規劃區域及雙邊
能源國際合作，尋
求能源供應來源。

持續辦理 
 

 於 2006 年 10 月 2-6 日
參加APEC第32屆能源
工作組(EWG)會議。 

1.檢討石油法律，進
一步深化油品自
由化。 

2007.12  完成「石油管理法」相
關條文修正草案 

2.加速推動完成「天
然氣事業法」立法
程序。 

2007.12  「天然氣事業法」草案
已待審議。 

3.加速推動完成「電
業法」修法。 

2007.12  行政院審議中。 

2.2.3 開放能
源事業：進一
步促進能源
市場自由化。 

4.修正「現階段開放
民間設立發電廠
方案」，持續推動
開放民營電廠 

持續辦理  於 2006 年 6 月發布「第
四階段開放民間設立發
電廠方案」，並同步廢止
「現階段開放民間設立
發電廠方案」。 

1.推動或引進二氧
化碳分離、 
捕捉、固 
定、儲存與再利用
等 相 關 科 技 研
究，加速二氧化碳
減量科技之發展。

持續辦理  已結合能源局、台電、
中油及中鋼等，規劃完
成本部「二氧化碳減量
(捕獲、再利用及封存)
計畫」。 

2.2.5 加強研
究發展：擴張
科技能量。 

2.整合規劃重大能
源 科 技 發 展 計
畫，擴張研發能
量，集中資源發展
能源產業技術，依
規 定 程 序 審 議
後，據以推動。 

持續推動  已整合工業局、技術
處、台電及中油規劃完
成「經濟部重大能源科
技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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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結合教育體系全
面推動能源教育
宣導。 

2008.12  2006 年辦理「大學院校
能源教育通識課程推動
計畫」教材審查中。 

2.規劃與地方政府
結合辦理節能與
CO2減量活動 

2008.12 

2.2.6 推動教
育宣導：擴大
全民參與。 

3.補助或委託民間
團體及大專院校
辦理相關推廣活
動。 

持續辦理 

 相關活動皆持續進行
中。 

2.3 進行長期
能源與電源
結構規劃。 

1.規劃及檢討我國
中長程整體能源
供需策略。 

持續辦理  完成「我國能源開發綱
領政策環境影響評估檢
討」委辦計畫期中報告。

 2.訂定我國電力供
需規劃方案，配合
發電基載機組需
求，規劃適當燃料
供應配比。 

持續辦理  2006 年 6 月發布「第四
階段開放民間設立發電
廠方案」，依負載特性規
劃適當燃料機組配比。 

1. 規 劃 能 源 產 業
CO2盤查、登錄、
查核、驗證機制。

2006.12  完成「產業溫室氣體盤

查、登錄示範推廣試行

計畫」遴選須知之研擬

公告。 
 辦理「95 年度產業溫室

氣體盤查、登錄示範推

廣工廠徵選說明會」。 
 初擬「溫室氣體查驗業

務驗證機構認證委託管

理辦法(草案)」及「溫室

氣體管理系統驗證機構

認證申請書(草案)」。 
 持續推動溫室氣體減量

法(草案)立法工作。 
 標檢局進行 ISO 14064

驗證制度及查證人員培
訓，預計 96 年度接受外
界組織申請驗證登錄。 

 已於去 2005 年完成產
業盤查、登錄及查核等
相關制度。 

2.4 積極推動
能 源 部 門
CO2 排放管
理機制。 

2. 建 立 能 源 產 業
CO2登錄平台。 

2006.12  工業局已於去(94)年度
完成建置「工業溫室氣
體資訊中心」，作為 CO2
登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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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實 施 能 源 產 業
CO2 盤查、登錄、
查核、驗證作業。

2008.12  截至 2006 年 9 月「工業
溫室氣體資訊中心」登
錄系統之登錄廠家數為
116 家，總排放量約
4,558 萬公噸 CO2；其中
能源使用溫室氣體排放
量約 3,574 萬公噸
CO2，約佔工業部門排放
量 27.1%。 

1.訂定重大能源投
資計畫溫室氣體
排放管理策略及
機制。 

2006.12 
 

 已蒐集彙整國際電力業
溫室氣體最佳可行技術
的評析與初步提出燃煤
機組汰舊換新成本效益
評估。                

2.5 重大能源
投資計畫處
理機制 

2.將重大能源投資
計畫處理機制納入
溫室氣體減量法。 

2006.12  溫室氣體減量法草案已
審議中。 

資料來源：整理自經濟部能源局(第三季，2006)；本研究。 
 

 

三、綠色能源發展與提高能源使效率 

綠色能源發展與提高能源使效率之議題以綠色能源發展為主

軸，實質減量與能力建構政策措動績效，分別見表 5-10 及表 5-11。 

 

表 5-10 綠色能源發展與提高能源使效率之實質減量部分 

採行措施 行動計畫 預定完成時
程 

現況 

1.再生能源推廣目標
持續推動以優惠

電價方式鼓勵設置
風力機組、生質能、
小 水 力 及 地 熱 發
電，另藉由示範補助
推動太陽光電系統
之設置。 

2025.12  目前再生能源設置完成
258.53 萬瓩，占全置電
力總裝置容量 5.76%。

 台電風力機組總發電量
105 百萬度，收購民營
再生能源總發電量54百
萬度，合計 159 百萬度。

3.3 發展綠
色能源。 
 

2 加速再生能源發展
條例立法推動「再
生能源發展條例(草
案)」完成立法，建
立推動再生能源法
制基礎。 

2006.12  2005 年 12 月已完成審
查，2006 年 1 月、5 月
分別召開 2 次朝野協
商，並持續進行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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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推廣再生能源 
(1)推廣生質能 
i.推廣酒精汽油發展
利用。 

持續辦理  成立 95 年度「再生能源
重點科技計畫」(第二年)
之 10 kg 級前瞻性量產
技術纖維轉化酒精程序
研製工作。 

 中油正進行酒精汽油對
引擎性能影響研究、酒
精汽油對車輛油耗及排
氣污染影響研究，並分
析 92/95/98 汽油添加
3%酒精對於 RVP 及
RON 之影響 

 農委會正進行「生質酒
精之小型量產計畫」 

ii 推廣生質柴油發展
利用： 

(i)開發及推廣各種料
源之生質柴油製造
技術及副產物加值
技術、排氣及引擎
測試。 

(ii)能源作物開發與
利用及技術提昇、
能源作物經濟效益
評估及耕作制度與
配套措施。 

2010.12  已完成以生質柴油為燃
料之引擎長期測試及排
氣結果 

iii 推動區域性廢棄物
生質能發電 
(i)提昇現有製程技
術，降低製程耗
能，減少操作成本
與 CO2排放。 

2020.12  進行RDF示範廠電功率
因數改善，減少系統之
電力損失，節省電費支
出，示範廠電功率因數
提昇至 95%以上。 

(ii)推廣廢棄物衍生
燃料發電應用。 

2010.12  持續協助高盛電廠興設
廢棄物衍生燃料電廠
(25MW)  

(2)推廣風力發電： 
i 持續推動風力發電
系統設置。 

ii 推動設置離岸式風
力發電系統。 

iii 扶植國內風力產
業，提升風力機關
鍵零組件之自製
率，推動國內設立
風能公司。 

2010.12 
 

 目前風力發電累計完成
裝置容量 11.17 萬瓩。 

 台電已於香山地區完成
6 座風力發電機組設置。

 目前有台電大潭,觀威,
桃威等三家申請核發地
方政府同意函。 

 

(3)推廣太陽光電： 
i 加強太陽光電發電
系統示範補助 

持續辦理  持續進行系統示範補
助，截至 2006 年 9 月底
已完成 127 件
1,184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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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推動代表性建築
物、交通設施等太
陽光電示範系統。

持續辦理  已研擬 SOLAR TOP 太
陽光電經典示範評選及
補助作業實施計畫(草
案)。 

4.推動能源技術服務
業(ESCO): 

(1)補助政府機關節
約能源改善導入能
源技術服務業執行
節能績效保證合
約。 

2008.12  完成 4 家補助政府節約
能源改善，導入能源技
術服務業，執行節能績
效保證合約。累計 CO2
減量目標為 2,400 噸。 

3.4.2 研擬節
約能源主要
策略及措施 
 

5.針對能源大用戶提
供能源查核輔導與
節能技術服務： 

(1)成立產業節約能
源技術服務團，針
對鋼鐵、石化、水
泥、造紙、紡織 5
大耗能產業及電
子、電機、火力電
廠進行能源查核
輔導並提供節能
技術諮詢服務。 

2008.12  住商部門節約能源技術
服務： 

 累計完成90家節能服務
報告書 

 省電效益 18,034.11 萬
元 / 年 ， 省 熱 效 益
6,392.76 萬元/年，間接
效益 2,268.86 萬元 /
年，共計 26,695.73 萬
元/年 

 電 能 減 少 用 電 量
9,012.41 萬度，熱能減
少 用 油 量 4,578.04 
kLOE 

 移轉尖峰負載 15,325.1 
kW，CO2減量 74,729.4
噸。 

 集團式能源用戶節能推
廣： 

 累計完成12份節能服務
報告書。 

 省電效益 16,483.38 萬
元/年，間接效益 370.72
萬元/年，共計 16,854.1
萬元/年 

 電能減少用電量
7,721.31 萬度，移轉尖
峰負載 14,629.9 kW，
CO2 減量 53,277 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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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成立商業節約能
源技術服務團，針
對醫院、百貨、旅
館及量販店、超商
等能源用戶進行能
源查核輔導並提供
節能技術諮詢服
務。 

2008.12  政府機關學校能源查核
與節約能源技術服務： 

a. 累計完成 50 家節能技術報
告，省電效益 8,763.9 萬元
/年，省熱效益 453.6 萬元/
年，間接效益 1,641.4 萬元
/年，共計 10,858.9 萬元/
年 

b. 電能減少用電量 3,827.9
萬度，熱能減少用油量
67.8kLOE，移轉尖峰負載
不含汽電共生 11,551.3 
kW，CO2減量 26,598 噸。

節約能源推廣服務： 
a. 累計完成 150 家，省電效
益 6,406.9 萬元/年，間接
效益 2,154.3 萬元/年，共
計 8,561.2 萬元/年 
 電能減少用電2,134.7萬
度，移轉尖峰負載
11,456.5 kW，CO2 減量
14,729.2 噸。 

 (3)成立政府機關節
約能源技術服務
團，針對政府機關
學校，進行能源查
核輔導並提供節
能技術諮詢服務。

2008.12 
 

 累計完成30家政府機關
學校節能技術服務並提
供服務報告書。 

 累計 85 家節能推廣服
務，合計服務 115 家能
源用戶。 

7.提升發電機組效
率： 

(1)將燃煤及複循環
燃氣發電機組效
率標準，納入現階
段開放民間設立
發電廠方案規範
內容中。 

2006.12  經濟部業於2006年6月
發布「第 4 階段開放民
間設立發電廠方案」，納
入燃煤發電機組熱效率
40%及複循環燃氣機組
熱效率 53%之效率標
準。 

 

8.能源價格應合理反
映成本，以促進節
能投資誘因： 

(1)研議及落實電價
合理化方案。 

持續辦理  已於 2006 年 5 月召開
「電力及天然氣價格諮
詢會議」，決議採行台電
所提調整電價方案一， 
7 月 1 日起實施。 

資料來源：整理自經濟部能源局(第三季，2006)；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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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 綠色能源發展與提高能源使效率之能力建構部分 

採行措施 行動計畫 預定完成時
程 

現況 

3.1 建立跨部
會署能源協調
機。 

辦理「能源政策規
劃與推動」計畫，
研議並整合協調
涉及跨部會之能
源政策及能源科
技相關議題。 

已於 2005
年 8 月 31
日完成初步
規劃 

 已核定「行政院能源政
策及科技發展指導小組
設置要點」，正式成立
「行政院能源政策及科
技發展指導小組」，建議
解除列管。 

3.2 規劃國家
型能源科技發
展計畫。 
 

整合規劃重大能
源 科 技 發 展 計
畫，擴張研發能
量，集中資源發展
能源產業技術，依
規 定 程 序 審 議
後，據以推動。 

俟行政院能
源政策及科
技發展指導
小組開會後
再予訂定。

 已整合工業局、技術
處、台電及中油規劃完
成「經濟部重大能源科
技計畫」。 

3.推廣再生能源 
iii 推動區域性廢棄
物生質能發電 
(iii)推動設置廢棄
物衍生燃料廠。 

2010.12  協助廣源造紙公司設計
規劃廢棄物衍生燃料製
造廠。 

3.3 發展綠色
能源。 

(2)推廣風力發電：
iii 扶植國內風力
產業，提升風力
機關鍵零組件之
自製率，推動國
內 設 立 風 能 公
司。 

2010.12  推動國內有關齒輪箱、
葉片及轉向動力單元等
風力機關鍵元件之技術
研發，並技術移轉國內
業者，輔導業者投入風
力機產業。 

 (3)推廣太陽光電： 
iii 加強太陽光電
系統研發，提升
技術降低設置成
本及扶植國內產
業發展。 

2010.12  完成綠色能源產業規
劃。 

 進行低成本高效率之電
池研發及產業環境建
構。 

(5)持續推廣太陽能熱水系統： 
ii 推動太陽熱能大
型化及結合建築
物整合系統等技
術提昇、應用。

2010.12  配合示範場製作傾斜屋
頂 1:1 整合化集熱模
型，避免視差產生 

 

iii 推動太陽熱水器
產業發展。 

2010.12  鼓勵業者運用主導性新
產品計畫開發相關產
品，目前尚無業者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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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海洋能發電： 
加強海洋能之評
估與研究，並分析
國內海域能源(包
含溫差、海流、波
浪、潮汐)蘊藏潛能
及開發方向。 

2007.12  能源局已委託研究單位
執行 2006 年能源高潛
能區之評估利用研究」
計畫 

(7)加強地熱資源
探勘： 

i 持續進行國內
具潛能地熱區之
探勘。 

2010.12 
 

 工研院進行清水地熱區
發電潛能整體評估分
析。 

iii 加強技術研發及
國際合作，引進國
外開發技術。 

2010.12  透過工研院與國外技術
專家合作。 

3.4.1 修訂節約能源目標 
3.4.2 研擬節約
能源主要策略
及措施 
 

1.研修「能源管理
法」，將耗能器具
及設備之能源效
率標示制度納入
管理。 

2007.12  相關條文草案已研擬完
成。 

2.擴大推動節能標
章認證，提供節
能設備及技術之
獎勵優惠： 

(1)擴大推動節能
標章產品認證。 

2007.12  2006 至 9 月底止，節能
標章產品累計之節能量
為 23,229 公秉油當量，
節約總金額約為新台幣
4 億 7 千 9 百萬元，相
當於抑低 57,867公噸二
氧化碳排放。 

(2)檢討修正「公司
購置節約能源或
利用新及淨潔能
源設備或技術適
用 投 資 抵 減 辦
法」，將高效率產
品及設備納入適
用範圍。 

2008.12  完成檢討修正抵減辦法
所稱設備或技術適用範
圍。 

(3)逐步檢討修訂具
有能源效率審驗基
準之環保標章產品
採與節能標章一致
之能源效率審驗基
準。 

持續辦理 
 

 2006 年修正「洗衣機」
及「即熱式燃氣熱水器」
節能效率基準。 

3.推動耗能產業節
能目標之設定。

持續辦理  執行 4 家耗能產業節能
目標管理 

 

4.推動能源技術服務業(E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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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立能源技術
服務業 (ESCO)推
動辦公室，輔導政
府機關運用節能
績效保證計畫運
作模式。 

2008.12  累計完成40個單位現場
輔導及12個單位之電話
相關諮詢。 

(3)辦理節能績效
保證運作模式及
成功案例宣導與
推廣。 

2008.12  累計完成 6 場「ESCO
業成功案例示範觀摩研
討會。 

6.繼續輔導汽電共生系統之設置，提升燃煤使用效率： 
(1)辦理合格汽電
共生系統能源使
用效率查驗計
畫，檢視汽電共生
廠能源使用情
形，並提供改善意
見，輔導汽電共生
廠提升能源效率。

持續辦理  辦理合格汽電共生系統
查核作業，輔導汽電共
生廠提升能源效率。 

9 推動淨煤發電研
究： 

(1)推動或引進二
氧化碳分離、捕
捉、固定、儲存
與再利用等相
關科技研究，加
速二氧化碳減
量科技之發展。

持續辦理  結合能源局、台電、中
油及中鋼等，規劃完成
本部「二氧化碳減量(捕
獲、再利用及封存)計
畫」。 

 

10.推動建置節能
中心： 

(1)研修「能源管理
法」，將節能中
心組織納入。 

2007.12 
 

 已將節能中心之設立列
入「能源管理法」新增
條文第五條之一。 

3.5.1 輔導國內
再生能源產業
發展，藉市場
擴大帶動技術
與 產 業 之 發
展，以期建構
再生能源產業
產銷體系。 

1.執行「再生能源
產業(風力機、太
陽光電及太陽熱
水器)發展策略」
計畫。 

2010.12  已於 2006 年太陽光電
及太陽熱水器委辦計畫
執行中。 

3.5.2 結合我國
半導體與傳統
空調及照明產
業優勢,推動國
內節能設備產
業之發展  

1.執行節能設備產
業(LED 照明與冷
凍空調)計畫。 

2011.12  持續加強提升元件發光
效率之製作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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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推動淨潔車輛技
術 開 發 相 關 計
畫，促進複合動
力車輛相關產業
發展。 

 

2008.12  開發100 kw型混合動力
淨潔車輛，並研發相關
零組件。 

3.5.3 研發並推
廣複合動力車
(Hybrid 
Vehicle) 與 燃
料電池等關鍵
技術及產業，
以利國內市場
發展。 

2.推動開發燃料電
池計畫，促進相
關產業發展。 

2008.12  推動「台灣燃料電池夥
伴聯盟」。 

資料來源：整理自經濟部能源局(第三季，2006)；本研究。 
 

 

 

四、京都議定書生效後產業部門因應策略 

京都議定書生效後產業部門因應策略之議題以產業部門為主

軸，實質減量與能力建構政策措動績效，分別見表 5-12 及表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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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2 京都議定書生效後產業部門因應策略之實質減量部分 

採行措施 行動計畫 預定完成時
程 

現況 

4.2.3 擴大工
業能源查
核範圍。 

 

1.成立產業節約能
源技術服務團，針
對鋼鐵、石化、水
泥、造紙、紡織 5
大耗能產業及電
子、電機、火力電
廠進行能源查核
輔導並提供節能
技術諮詢服務。 

2008.12  2006年工業部門節能技
術服務：累計完成 62 家
節能技術報告，電能減
少用電量 6,049.2 萬度
， 熱 能 減 少 用 油 量
2,355.5 kLOE，CO2 減
量 48,193.5 噸。4 

 

4.3 推動具查
核機制之
自願減量
協議。 

1.工業部門自發性
減量目標研訂及管
理。 

2010.12  協助全國工業總會及 6
大產業公會成立因應京
都議定書工作小組，並
與之簽署自願減量協
議，預計 2004 至 2008
年間可減量 402 萬噸
CO2，平均每年應減量
80 萬公噸 CO2。依據全
國工總彙整結果，93 至
94 年底共計減量約達
384 萬噸 CO2；2006 年
將由「產業溫室氣體排
放管理及輔導計畫」進
行減量查證。5 

 2.經濟部與能源耗
用量較大產業簽署
自願減量協議。 

2006.12  2006年規劃與使用全氟
碳化物之電子電機業簽
署行溫室氣體自願性減
量協議。 

4.4 提高設備
之效率標準。 

推動使用高效率感
應電動機。 

2009.12  2006 年：國內馬達市場
現況調查(包含高效率馬
達)。高效率馬達推廣銷
售達 3％。 

4.6 輔導產業
升級。 

1.輔導產業生產技
術提昇 

持續辦理  業由相關委辦計畫協助
產業推動清潔生產與資
源化，以提升能源使用
效率，降低溫室氣體排
放。 

資料來源：整理自經濟部能源局(第三季，2006)；本研究。 
 
                                                 
4計算基準說明：(6,049.2 萬 kwh×6.9 噸 CO2/萬 kwh)＋(2,355.5 kLOE×2.74 噸 CO2/ kLOE)＝
減量 48,193.5 噸 CO2 
5估算基準及估算方法說明：經濟部於 94 年與 6 大公會簽署自願減量協議，參加廠家數為共 129
家，以 2004 年為基準年，至 2008 年為目標年，CO2 減量目標共計為 402 萬公噸，各產業公會

之減量目標分別為鋼鐵公會 48.0 萬公噸、石油化學公會 240.0 萬公噸、水泥公會 88.9 萬公噸、

造紙公會 11.2 萬公噸、人造纖維公會 10.4 萬公噸及棉布印染公會 3.5 萬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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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3 京都議定書生效後運輸部門因應策略之能力建構部分 

採行措施 行動計畫 預定完成時
程 

現況 

2.提昇公路客運及市區公車服務功能 
(1)持續推動公車動
態資訊系統建置計
畫 

2007.12  已有台北縣、桃園縣、
台南市、金門縣及高雄
縣等 5 縣市核定補助。

3.提供民眾無遠弗屆的交通轉乘服務 
(1)高鐵車站聯外接
駁系統規劃及開放
營運 

2007.12  除「嘉義 BRT」線己評
選業者經營並陳報交通
部核定外，其餘 38 條路
線均已確認完成。 

(2)縣市政府構建大
眾運輸轉運中心 

2008.12  補助台北市、宜蘭縣及
嘉義縣辦理大眾運輸轉
運中心建置或規劃作
業。 

(3)推動大眾運輸 IC
票證整合 

2007.12  新竹市與台中市持續建
置中。 

 高雄市辦理硬體驗收作
業中。 

4.落實以綠色運輸系統為導向之土地使用規劃 
(1)推動自行車道規
劃與設置 

2007.12  北部地區自行車道細部
規劃案，期末報告於
2006 年 8 月審議通過。

5.3.1 發展綠
色運輸系統。 

(2)改善行人交通環
境 

2011.12  修 正 完 成 時 程 為
2008.12 

 2006 年「既有市區道路
景觀與人行環境改善計
畫」共計核定 23 縣市
50 件工程項目 

 (3)推動大型土地使
用新開發案以綠色
運輸系統為導向 

2010.12  蒐集相關資料研提計畫
書，相關研究將於 2007
年推動。 

1.合理化汽(機)車成長管理 
(2)落實汽機車監理
檢驗 

持續辦理  各省轄縣市部分各監理
單位依相關法令持續辦
理中 

2.強化私人運具使用管理 
(1)推動路邊停車收
費制度 

持續辦理 

(2)推動路外停車場
附近地區道路禁止
路邊停車 

持續辦理 

(3)推動機車退出騎
樓 

持續辦理 

5.3.2 紓緩汽
(機)車使用與
成長 

(4)強化路邊違規停
車取締作業 

持續辦理 

 各縣市持續徵設收費停
車格 

 其他各項相關計畫持續
執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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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推動特定地區、
期間限制私人運具
通行 

持續辦理 

1.運用先進科技 
(4)擴充與推廣用路
人資訊建置與應用
計畫 

2011.12  計畫期中報告審查通過 

2.強化運輸需求管理 
(1)推動高快速公路
之高乘載運具優先
措施 

持續辦理  未來長連續假期將依假
期特性、道路狀況等考
慮是否實施及實施方式 

3.提昇貨物運輸之運作效率 
(2)推廣貨物運輸排
程合理化暨經營管
理系統整合 

2008.12  已通過國科會審核  

4.推廣低污染省能源運具或交通設施 

5.3.3 提昇運
輸系統能源使
用效率 

(2)加強低污染、低
油耗車輛宣導 

持續辦理  逐月於能源局網站公布
最新通過耗能標準車型
資料。 

1.推廣與宣導綠色
大眾運輸系統 

持續辦理  辦理網站建置招標作業
中。 

5.3.4 教育與
宣導 

2.推廣節能活動 持續辦理  2006 年 9 月辦理無車日
節能標章省能車電視新
聞宣導。 

5.3.5 行動方
案之基礎研究
(配套措施) 

1.辦理能源領域科
技計畫 

2009.12  已通過國科會審核 

資料來源：整理自經濟部能源局(第三季，2006)；本研究。 
 

五、京都議定書生效後運輸部門因應策略 

京都議定書生效後運輸部門因應策略之議題以探討運輸部門各

項政策為主軸，有關實質減量與能力建構政策措動績效，分別見表

5-14 及表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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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4 京都議定書生效後運輸部門因應策略之實質減量部分 

採行措施 行動計畫 預定完成時
程 

現況 

1.健全完善的軌道運輸服務 
(1)完成高速鐵路建
設計畫 
2006 年 10-12 月預
定之執行目標：高鐵
通車 

2009.12  相關測試持續進行中 
 

(2)持續推動臺鐵捷
運化計畫 

2013.12  已完成增設通勤車站 5
座並通車啟用 

 陸續發包基隆苗栗段辦

理規劃設計及工程施

工。 
(3)推動其他臺鐵改
善計畫 

2009.12  南港專案、新竹內灣、

台南沙崙支線、東部鐵

路後續改善、屏東潮州

捷運化各案持續執行

中，皆符合原訂進度 
(4)持續推動都會區
捷運 
系統建設 

 

i.興建臺北都會區大
眾捷運系統 

2012.12  板橋、土城、南港、新
莊、蘆洲、環狀各線皆
符合原訂進度。 

 內湖線、信義線、松山
線則較本季原訂進度落
後。 

ii.興建臺中都會區
大眾捷運系統 

2011.12  2006 年 7 月已完成土建

基本設計期末報告，預

定10月提出土建基本設

計成果 
iii.興建高雄都會區
大眾捷運系統 

2007.12  至 2006 年 8 月底，高雄

都會區紅橘線路網建設

計畫實際總進度

90.89%，進度落後

1.86%。 
iv.興建中正國際機
場聯外捷運系統 

2011.6  已於 2006 年 6 月開工 
 

(5)興建高雄臨港線
輕軌運輸系統 

2012.12  以請陳行政院核定此案

規劃報告 

5.3.1 發展綠
色運輸系
統。 

2.提昇公路客運及市區公車服務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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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鼓勵興建公車捷
運系統 

2007.12  「嘉義 BRT」路線，公

路總局2006年9月辦理

第 4 次公告，計 3 家業

者提出申請 
(3)市區及公路汽車
客運業老舊客車汰
舊換新與偏遠及服
務路線營運虧損補
貼計畫 

2007.12  客車換新與撥款作業皆

辦理與審核中 

1.合理化汽(機)車成長管理 
(1)紓緩汽機車成長
數量及強化車籍管
理 
 

2011.12  比較 2006 年 8 月與

2005 年 8 月汽機車成長

率-1.12％（汽車-2.42
％、機車-0.47％） 

5.3.2 紓緩汽
(機)車使用與
成長 

(3)落實機車排氣檢
驗 

持續辦理  2006 年 1-9 月到檢率為

52.02％，較 2005 年同

期增加檢驗16萬餘輛機

車，提昇到檢率 1.08％。

1.運用先進科技 
(1)推動高速公路電
子收費系統 

2015.12  2006 年年 2 月 10 日高

速公路全線啟用電子收

費系統。 
(2)建置高快速公路
整體路網交通管理
系統 

2008.12  計畫细部設計執行中，

設計期程 94.4~97.6 完

成。 
(3)持續推動智慧交
控系統建置計畫 

2007.12  2006 年核定補助台北

縣、桃園縣、台中市、

嘉義市及嘉義縣等 5 縣

市建置智慧交控系統建

置。 
3.提昇貨物運輸之運作效率 
(1)推動港區自動化
門禁管制系統 

2007.12  2006 年 8 月經建會決

議：為配合優質經貿環

境中智慧化港口新科技

的應用，請交通部進一

步評估較適當的技術

後，再行建置。 

5.3.3 提昇運
輸系統能源
使用效率 

4.推廣低污染省能源運具或交通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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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鼓勵大眾運輸業
者汰舊換新及使用
低污染大客車 

持續辦理  交通部 2006 年 9 月，己
通知各業者提出申請。 

 補助各縣市政府公車業

者購車補助已辦理中。 
(3)推動各縣市辦理
LED 交通號誌設
施，納入 96 年擴大
公共建設計畫 

2009.12  目前年裝置數量約 5.8
萬盞。 

(4)逐步檢討提高汽
機車能源效率標準 

2010.12  執行小客車、小貨車、

小客貨兩用車及機車之

車輛容許耗用能源標準

管理。 

資料來源：整理自經濟部能源局(第三季，2006)；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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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5 京都議定書生效後運輸部門因應策略之能力建構部分 

採行措施 行動計畫 預定完成時
程 

現況 

2.提昇公路客運及市區公車服務功能 
(1)持續推動公車動
態資訊系統建置計
畫 

2007.12  已有台北縣、桃園縣、
台南市、金門縣及高雄
縣等 5 縣市核定補助。

3.提供民眾無遠弗屆的交通轉乘服務 
(1)高鐵車站聯外接
駁系統規劃及開放
營運 

2007.12  除「嘉義 BRT」線己評
選業者經營並陳報交通
部核定外，其餘 38 條路
線均已確認完成。 

(2)縣市政府構建大
眾運輸轉運中心 

2008.12  補助台北市、宜蘭縣及
嘉義縣辦理大眾運輸轉
運中心建置或規劃作
業。 

(3)推動大眾運輸 IC
票證整合 

2007.12  新竹市與台中市持續建
置中。 

 高雄市辦理硬體驗收作
業中。 

4.落實以綠色運輸系統為導向之土地使用規劃 
(1)推動自行車道規
劃與設置 

2007.12  北部地區自行車道細部
規劃案，期末報告於
2006 年 8 月審議通過。

5.3.1 發展綠
色運輸系統。 

(2)改善行人交通環
境 

2011.12  修 正 完 成 時 程 為
2008.12 

 2006 年「既有市區道路
景觀與人行環境改善計
畫」共計核定 23 縣市
50 件工程項目 

 (3)推動大型土地使
用新開發案以綠色
運輸系統為導向 

2010.12  蒐集相關資料研提計畫
書，相關研究將於 2007
年推動。 

1.合理化汽(機)車成長管理 
(2)落實汽機車監理
檢驗 

持續辦理  各省轄縣市部分各監理
單位依相關法令持續辦
理中 

2.強化私人運具使用管理 
(1)推動路邊停車收
費制度 

持續辦理 

(2)推動路外停車場
附近地區道路禁止
路邊停車 

持續辦理 

(3)推動機車退出騎
樓 

持續辦理 

5.3.2 紓緩汽
(機)車使用與
成長 

(4)強化路邊違規停
車取締作業 

持續辦理 

 各縣市持續徵設收費停
車格 

 其他各項相關計畫持續
執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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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推動特定地區、
期間限制私人運具
通行 

持續辦理 

1.運用先進科技 
(4)擴充與推廣用路
人資訊建置與應用
計畫 

2011.12  計畫期中報告審查通過 

2.強化運輸需求管理 
(1)推動高快速公路
之高乘載運具優先
措施 

持續辦理  未來長連續假期將依假
期特性、道路狀況等考
慮是否實施及實施方式 

3.提昇貨物運輸之運作效率 

5.3.3 提昇運
輸系統能源使
用效率 

(2)推廣貨物運輸排
程合理化暨經營管
理系統整合 

2008.12  已通過國科會審核  

4.推廣低污染省能源運具或交通設施  
(2)加強低污染、低
油耗車輛宣導 

持續辦理  逐月於能源局網站公布
最新通過耗能標準車型
資料。 

1.推廣與宣導綠色
大眾運輸系統 

持續辦理  辦理網站建置招標作業
中。 

5.3.4 教育與
宣導 

2.推廣節能活動 持續辦理  2006 年 9 月辦理無車日
節能標章省能車電視新
聞宣導。 

5.3.5 行動方
案之基礎研究
(配套措施) 

1.辦理能源領域科
技計畫 

2009.12  已通過國科會審核 

資料來源：整理自經濟部能源局(第三季，2006)；本研究。 
 

六、京都議定書生效後住商部門因應策略 

京都議定書生效後住商部門因應策略之議題以探討住商部門各

項政策為主軸，有關實質減量與能力建構政策措動績效，分別見表

5-16 及表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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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6 京都議定書生效後住商部門因應策略之實質減量部分 

採行措施 行動計畫 預定完成時程 現況 
6.1 住商部
門 CO2減量
目標規劃。 

2025 年住商部門
CO2 較基準案可
減少 1,490 萬公
噸。 

  檢視以下各項減量情形 

6.2 住商部門節約能源建議策略與配合措施 
6.2.1調整累

進 電 價

之 差 別

費率。 

1.擴大電燈用戶

用電之累進電

價差別費率。 
至 2025 年 CO2

減量達 819 萬

公噸。 

2006.12  電價調整案已奉准 2006 
年 7 月 l 日起實施，平
均調幅為 18 %。 

1.研訂提高無風

管冷氣機、電冰

箱、螢光燈管用

安定器之中長

期能源效率標

準並納入商品

檢驗。 
至 2015 年，預期

累計節約電量

22 億度，降低

CO2 排 放 量

151 萬公噸。

至 2025 年 CO2

減量達 764 萬

公噸。 

2015.12  能源局已於 2006 年 1 月
完成高無風管冷氣機、電
冰箱、螢光燈管用安定器
之中長期能源效率基準
公告。 

6.2.2提升耗

能 器 具

能 源 效

率標準。 

2.於 4 年內依各

類用電器具技

術進程研議修

(訂)螢光燈管等

用電器具能源

效率標準。 
至2025年各部門

節能案所達成

CO214,380 萬

噸減量措施之

一。 

2015.12  完成螢光燈泡能源效率
基準草案研擬及國並依
WTO/TBT 協定通知其他
會員國外表示意見。 

6.2.3推動建 1.推動能源技術服務業(E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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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 節 能

改 善 服

務。 

(1)推動政府機關

節 約 能 源 改

善，導入能源技

術服務業，執行

節能績效保證

合約。 
 至 2025 年各

部門節能案所

達 成 CO2 

14,380 萬噸

減 量 措 施 之

一。 

2008.12  完成 4 家補助政府節約
能源改善，導入能源技
術服務業，執行節能績
效保證合約。累計 CO2
減量目標為 2,400 噸 

 

2.執行住商部門
能源查核輔導： 

   
 
 
 
 
 

(1)成立商業節約

能源技術服務

團，針對醫院、

百貨、旅館及量

飯店、超商等能

源用戶進行能

源查核輔導並

提供節能技術

諮詢服務。 
至 2025 年 CO2

減 量 為 達 成

14,380 萬 噸

減 量 措 施 之

一。 

2008.12  住商部門節約能源技術
服務： 

 累計完成 90 家節能服務
報告書 

 省電效益 18,034.11萬元/
年，省 

 熱效益 6,392.76 萬元/
年，間接效益 2,268.86 萬
元/年，共計 26,695.73 萬
元/年 

 電能減少用電量
9,012.41 萬度，熱能減少
用油量 4,578.04 kLOE，
移轉尖峰負載 15,325.1 
kW 

 CO2減量 74,729.4 噸。 
 集團式能源用戶節能推
廣： 

 累計完成 12 份節能服務
報告書。 

 省電效益16,483.38萬元/
年，間接效益 370.72 萬
元/年，共計 16,854.1 萬
元/年，電能減少用電量
7,721.31 萬度，移轉尖峰
負載 14,629.9 kW 

 CO2減量 53,277 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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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立政府機關

節約能源技術

服務團，針對政

府機關學校，進

行能源查核輔

導並提供節能

技術諮詢服務。

至 2025 年 CO2

減 量 為 達 成

14,380 萬 噸

減 量 措 施 之

一。 

2008.12  政府機關學校能源查核
與節約能源技術服務： 

 累計完成 50 家節能技術
報告 

 省電效益 8,763.9 萬元/
年，省熱效益 453.6 萬元
/年，間接效益 1,641.4 萬
元/年，共計 10,858.9 萬
元/年 

 電能減少用電量 3,827.9
萬度，熱能減少用油量
67.8kLOE，移轉尖峰負載
不含汽電共生 11,551.3 
kW 

 CO2減量 26,598 噸。 
 節約能源推廣服務： 
 累計完成 150 家 
 省電效益 6,406.9 萬元/
年，間接效益 2,154.3 萬
元/年，共計 8,561.2 萬元
/年 

 電能減少用電 2,134.7 萬
度，移轉尖峰負載
11,456.5 kW 

 CO2減量 14,729.2 噸。 
6.2.4推廣建

築物利用再

生能源。 

1.研訂太陽光電

及太陽能熱水

系統之設計安

裝技術手冊，擴

大補助建築物

建置太陽光電

設施及建築物

利用太陽能熱

水系統推廣計

畫。 
至 2025 年 CO2

減量達 13.7
萬公噸。 

持續辦理  2006年8月台灣歷史博物
館（台南市）、高雄市 3 號
船渠及碼頭、海生館（屏
東縣）、科博館 921 地震生
態園區（南投縣）及客委
會客家文化中心（屏東縣）
獲選，總計系統設置容量
共 500kWp， 將於 2007
年 10 月前完成設置工作。

6.2.5建立建

築空調照明

節能設計基

準。 

3.落實執行符合

空調節能設計

規範之空調設

計簽證制度。 
至2025年各部門

規劃政策所達

成 CO2 17000
萬噸減量措施

之ㄧ。 

持續辦理  需等能源局完成空調效統
節能設計基準與技術規範
之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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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擴大推

動綠建築。 
2.擴大建築外殼

節能設計之管

制建築規模與

類型，並提高建

築外殼耗能基

準。 
至2025年各部門

規劃政策所達

成 CO2 17000
萬噸減量措施

之ㄧ。 

2008.12  預定納入 2007 年度預算
辦理委託研究。 

6.2.8推廣建

築節能應用

與 示 範 推

廣。 

1.設置節能展示

屋，示範節能效

果，促進推廣應

用。 
至 2025 年 CO2

減量達 109.2
萬公噸。 

2008.12  2006年 9月完成營造廠
商評選-勵志營造有限公
司，預定 10 月開工。 

資料來源：整理自經濟部能源局(第三季，2006)；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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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7 京都議定書生效後住商部門因應策略之能力建構部分 

採行措施 行動計畫 預定完成時
程 

現況 

6.2 住商部門節約能源建議策略與配合措施 
6.2.1 調整累

進電價之

差 別 費

率。 

2.研議推動各類型

建築物用電之累

進電價差別費率

之可行性。 

2006.12  電價調整案已自 2006 年
7 月 l 日起實施，平均調
幅為 18 ％ 

3.建立檢測體系擴

大箱型冷氣機之

能 源 效 率 管 理

(20RT 以下)。 

2009.12 
 

 2006年1月已公告冷氣機
能源效率基準。 

6.2.2 提升耗

能器具能

源效率標

準。 
4.研修「能源管理

法」將耗能器具及

能源效率標示制

度納入管理。 

2007.12 
 

 相關條文草案已研擬完
成。 

1.推動能源技術服務業(ESCO)： 
(2)成立能源技術服

務業 (ESCO)推動

辦公室，輔導政府

機關運用節能績

效保證計畫運作

模式。 

2008.12  累計完成 40 個單位現場
輔導。 

(3)辦理節能績效保

證運作模式及成

功案例宣導與推

廣。 

2008.12  累計完成 6 場「ESCO 業
成功案例示範觀摩研討
會」。 

2.執行住商部門能源查核輔導： 
(3)推動建築能源管

理 (BEMS)系統示

範應用與能源效

率評估。 

2006.12  進行 BEMS 應用案例資料
收集與分析與分級制度 

3.提供財稅獎勵誘因及補助既有建築物節能改善計畫： 

6.2.3 推動建

築節能改

善服務。 

(1)檢討修正「公司

購置節約能源或

利用新及淨潔能

源設備或技術適

用 投 資 抵 減 辦

法」，將高效率產

品及設備納入適

用範圍。 

2008.12  已於 2006 年 3 月修正發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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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研議補助或獎勵

既有建築物節能

改善之可行性。 

2008.12  營建署已於95年編列預算
以獎助民間建築物進行綠
建築改善 

6.2.4 推廣建
築物利用再
生能源。 

2.研議公共建築物

設置一定比例太

陽光電。 

2007.12  交通設施設置太陽光電已
於 Solar top 太陽光電經
典建築計畫中實施 

1.研擬空調系統節

能設計基準與技

術規範。 

2006.12  已召開空調設計基準與技
術規範座談會 

6.2.5 建立建

築空調照明

節能設計基

準。 2.研擬照明系統節

能設計基準與技

術規範。 

2007.12  進行電腦模擬程式照明品
質與節能效益評估 

 召開建築照明節能管理座
談會 

1.推動綠建築概念

納入都市計畫管

制執行之機制。 

2010.12 

3.辦理建築外殼節

能設計管制效益

與減量目標評估

研究。 

2008.12 

6.2.6 擴大推

動綠建築。 

4.研議將綠建築指

標中與降低 CO2

排放有關之指標

納入建築技術規

則綠建築專章，並

逐步擴大落實執

行之可行性。 

2008.12 

 預定納入 2007 年預算辦
理委託研究。 

6.2.7 發展節

能與再生建

材。 

1.辦理節能建材之

研發與建立性能

檢測。 

2008.12 
 

 預定納入 2007 年研究課
題 

2.辦理節能宣導與教育訓練： 
(1)辦理學校自動化

電力管理系統示

範計畫。 

2008.12  委託中央信託局辦理電
子共同供應契約 

6.2.8 推廣建
築節能應用
與示範推廣。 

(2)執行資源能源生

態循環之永續校

園計畫。 

2008.12  完成 2006 年獲補助學校
之設計圖說審查，並進行
工程及相關工作執行。 

資料來源：整理自經濟部能源局(第三季，2006)；本研究。 
 

 

 

 



5-44 

第三節 本章小結 

本章主要檢視兩次全國能源會議之行動方案的進展，並特別針對

七大能源密集產業的自願性節能協議深入分析其進展，獲得本章小節

如下： 

 經過兩次全國能源會議，已加強溫室氣體盤查、能源密集產業的

自願性減量、綠色能源配比提升、以及推動能源價格合理化制度，

均有助於溫室氣體減量與管理； 

 2005 年全國能源會議納入績效追蹤機制，有助於減量政策的落

實，是最重要的溫室氣體減量機制； 

 自願性節能與減量協議缺乏查證與驗證機制，喪失資料的正確性

與客觀性，此外，亦缺乏經濟誘因機制，降低自願性減量成效，

是降低台灣溫室氣體減量成效的關鍵因子； 

 氣候變化綱要公約因應策略之中，除了國家通訊編制與 TAIGEM

模式的建制較具成效之外，大部分的策略仍處於規劃育推動中，

是影響台灣整體溫室氣體減量成效的重要因素； 

 參與國際減量合作機制(例如 CDM)的能力建構成效不佳，將影響

未來國內產業參與國際減量合作機會之能力； 

 能源結構持續改善之中，然而，再生能源與生質能仍處於初步推

動階段，基於台灣的自然環境條件(包括日照、風量以及可耕地面

積等因素)，未來是否能夠達到高配比目標，應持續加強目標達到

的可行性與成本效益評估； 

 非核家園與低碳發電結構衝突，影響發電系數降低潛力，從而提

高整體國家的減量成本，這是未來急須進行政策整合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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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近 10 年能源密集產業能源消費、CO2 排放

與脫鉤評估 

 

全球暖化(global worming)已成為本世紀各國首要共同對抗的

環境問題，如何達到溫室氣體排放與經濟成長脫鉤(decoupling)，1已

成為各國政府施政目標與檢視溫室氣體減量政策與措施的最關鍵

績效指標之一。2基於此，國際組織與文獻紛紛建立各種型態的脫鉤

指標，例如 OECD(2002)、Jukeys(2003)以及 Tapio(2005)等，嘗

試評估與解釋經濟成長與溫室氣體排放狀態，並回饋作為脫鉤政策

修 正 之 參 考 。 依 據 聯 合 國 氣 候 變 化 跨 政 府 專 家 小 組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 IPCC, 2001)第三

次評估報告指出，科技創新、誘因政策工具及社會行為改變等，是

最重要與有效的脫鉤政策；Mielnik and Glodemberg(2002)則認為

提出引進國外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將有助於本

                                                 
 
 
 
 
 
 
 
 
 
 
 
 
1脫鉤觀念最早由 Weizsäcker(1989)提出，立即獲得全球的重視，主要的意義

在阻斷環境壓力與經濟成長，一般所指稱的經濟成長通常以國民(內)生產毛額

(Gross National Product, GDP)的成長率來衡量。 
2 OECD 環境部也將「脫鉤」列為 OECD 於 21 世紀的第一個十年「環境策略」，

期藉由整合能源、運輸、農業及製造業各部門之相關政策，使得因經濟成長所

帶來的環境負荷予以「脫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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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之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astic Product, GDP)與能源密集度

(energy intensity) 的脫鉤；3 Andersen et al.,(2006)探討如何利用

能源稅、碳稅或能源價格促進能源密集產業的 CO2脫鉤。 

本章將工業部門之能源密集產業為例，分析近 10 年來

(1990-2004)之能源消費與 CO2 成長狀況，並引入脫鉤指標之觀

念，分析七大能源密集產業的脫鉤狀態，作為檢視工業部門溫室氣

體減量成效之參考。本章在章節安排上，首先分析七大能源密集產

業近 10 年來之能源消費與 CO2排放成效，第二節評估七大能源密

集產業能源與 CO2脫鉤狀態，第三節比較台灣與先進國家的工業部

門的脫鉤政策，最後為本章小節。 

 

第一節 近10年能源密集產業之能源消費與CO2減排成效

評估 
 
一、6 大產業公會自願性減量情形 

 

2005 年第二次全國能源會議後，為因應京都議定書工作小組

成立，國內 6 大產業公會簽署自願減量協議，訂定 2004 至 2008
                                                 
 
 
 
 
 
 
 
 
 
 
 
 
3能源密集度定義為在同一期間，生產每一單位實質國內生產毛額所需投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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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期間 CO2 之減量目標，預計此期間可減 402 萬噸，平均每年需

減 80 萬公噸之 CO2。截至目前為止，根據經濟部工業局資料，至

2005 年底共減約 384 萬公噸 CO2，減量目標與執行情況，彙整如

表 6-1。 

6 大產業公會自願性減量分別對短(2008 年)、中(2015 年)、長

期(2025 年)目標與規劃，見表 6-2，並推動既設工廠的溫室氣體盤

查與登錄制度，以及自願減量協議。至於新設工廠則以能源效率

10%(全球標竿值)為基準，並鼓勵廠商盤查與登錄。 

 

表 6-1  6 大產業公會自願性減量目標與現況 

產業 
公會 鋼鐵 石化 水泥 造紙 人纖 紡織 合計 

參加 
廠數 11 58 13 16 21 6 154 

節能量 
(萬公秉 
油當量) 

17.3 83 32 4 2 0.7 139 減 
量 
目 
標 CO2減量 

(萬公噸) 48 240 89 11.2 10.4 3.4 402 

2004 年 
CO2減量 
(萬公噸) 

6.9 103.2 37.7 5.1 3.2 0.9 157 

2005 年 
CO2減量 
(萬公噸) 

142.6 39.3 31.3 10.5 2.3 0.7 226.7

執

合計 
(萬公噸) 384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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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6 大產業公會自願性減量之短、中、長期目標與規劃 

短期(2008 年) 中期(2015 年) 長期(2025 年) 
目標 管理規劃 目標 管理規劃 目標 管理規劃 

 既設工 
廠：自願減
量 

 新設工 
廠：以能源
效率全球標
竿 值 10%
為基準 

鼓勵廠商 
盤查登錄 

至 2015 年 
溫室氣體 
排放密集 
度較 2000 
年減少 
10% 

 既設工 
廠：核配溫
室氣體排放
量 

 新設工 
廠： 
(1) 以效能 
標準為排放
量核發基準
(2) 要求採 
行最佳可行
技術 

 訂定削 
減計畫，階
段性檢討減
量目標

註 1 

至 2025 年 
 溫室氣體 
排放密集 
度較 2000 
年減少 
16% 

 管理模 
式同中期 

 爭取國 
外合作與參
與排放交易

註 1：訂定削減計畫並進行階段性檢討減量目標，以重新調整核發排放權。倘

若超出排放量之廠商，則可選擇國內排放交易或國內清潔發展機制。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2006) 
 

 

二、工業部門 7 產業之 CO2 排放量與能源消費量 

(一)鋼鐵業 

1. CO2排放趨勢分析 

近 15 年(1990~2004)來，鋼鐵業 CO2 排放量呈現逐年增加的

趨勢，見圖 6-1。如果將時間點以 1998 年(第一次全國能源會議)為

切割點，區分兩階段，則 1990-1998 年期間，即第一次全國能源會

議前，鋼鐵業 CO2 排放累計成長率為 79.96%，年平均成長率為

7.62%，見圖 6-2。而 1998 第一次全國能源會議後，亦即 1998-2004

年間鋼鐵業的 CO2 排放累計成長率為 7.72%，年平均成長率為

1.25%，相對於能源會議前，年平均成長率減少 6.37%，詳見表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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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 不同期程鋼鐵業 CO2排放量年平均成長率差異性比較 

期程 累計成長率(%) 年平均成長率(%) 

1990~1998 79.96 7.62 

1998~2004 7.72 1.25(↓) 

1990~2004 93.85 4.84 

註 1：年平均成長率採取複利計算方式； 
註 2：括號內「↑」表示相較於 1990~1998 年的年平均值高；「↓」表示相較

於 1990~1998 年的年平均值低； 
資料來源：本研究 
 
 
 
 
 
 
 
 
 
 

鋼鐵業CO2排放量(199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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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 1990-2004 年鋼鐵業 CO2 排放量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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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鐵業CO2排放年成長率(199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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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 1990-2004 年鋼鐵業 CO2 排放量年成長率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本研究 

 
2. 鋼鐵業能源消費趨勢分析 

檢視鋼鐵業能源消費量的情況，見圖 6-3，仍呈現逐年增加的

趨勢。第一次全國能源會議前，即 1990-1998 年期間，鋼鐵業之能

源消費量累計成長率為 73.81%，年平均成長率為 7.15%，見表

6-4；而 1998 第一次全國能源會議後，亦即 1998-2004 年間，鋼

鐵業能源消費量累計成長率為 5.66%，年平均成長率為 0.92%，其

年成長率變化情形，見圖 6-4，相對於能源會議前，年平均成長率

下降 6.23%。 

表 6-4 不同期程鋼鐵業能源消費年平均成長率差異性比較 

期程 累計成長率(%) 年平均成長率(%) 

1990~1998 73.81 7.15 

1998~2004 5.66 0.92(↓) 

1990~2004 83.65 4.44 

註 1：年平均成長率採取複利計算方式； 
註 2：括號內「↑」表示相較於 1990~1998 年的年平均值高；「↓」表示相較

於 1990~1998 年的年平均值低；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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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鐵業能源消費量(1998-2004)

                                                   單位：百萬公秉油當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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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 1990-2004 年鋼鐵業能源消費量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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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 1998-2004 年鋼鐵業能源消費量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本研究 

 
(二)石化業 

1. CO2排放趨勢分析 

近 15 年(1990~2004)來，石化業 CO2 排放量呈現逐年增加的

趨勢，見圖 6-5。如果將時間點以 1998 年(第一次全國能源會議)為

切割點，區分兩階段，則 1990-1998 年期間，即第一次全國能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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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前，石化業 CO2 排放累計成長率為 86.97%，年平均成長率為

8.14%，見圖 6-6。而 1998 第一次全國能源會議後，亦即 1998-2004

年間石化業的 CO2 排放累計成長率為 231.37%，年平均成長率為

22.1%，相對於能源會議前，年平均成長率增加 13.96%，詳見表

6-5。 

 

表 6-5 不同期程石化業 CO2排放量年平均成長率差異性比較 

期程 累計成長率(%) 年平均成長率(%) 

1990~1998 86.97 8.14 

1998~2004 231.37 22.1(↑) 

1990~2004 519.58 13.91 

註 1：年平均成長率採取複利計算方式； 
註 2：括號內「↑」表示相較於 1990~1998 年的年平均值高；「↓」表示相較

於 1990~1998 年的年平均值低； 
資料來源：本研究 
 

石化業CO2排放量(199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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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5 1990-2004 年石化業 CO2 排放量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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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化業CO2排放年成長率(1990-2004)

-10.00%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年度

圖 6-6 1990-2004 年石化業 CO2 排放量年成長率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本研究 

 

2. 石化業能源消費趨勢分析 

檢視石化業能源消費量的情況，見圖 6-7，仍呈現逐年增加的

趨勢。第一次全國能源會議前，即 1990-1998 年期間，石化業之能

源消費量累計成長率為 51.16%，年平均成長率為 5.3%，見表 6-6；

而 1998 第一次全國能源會議後，亦即 1998-2004 年間，鋼鐵業能

源消費量累計成長率為 189.47%，年平均成長率為 19.38%，其年

成長率之變化情形，見圖 6-8，相對於能源會議前，年平均成長率

增加 14.08%。 

表 6-6 不同期程石化業能源消費年平均成長率差異性比較 

期程 累計成長率(%) 年平均成長率(%) 

1990~1998 51.16 5.3 

1998~2004 189.47 19.38(↑) 

1990~2004 337.55 11.12 

註 1：年平均成長率採取複利計算方式； 
註 2：括號內「↑」表示相較於 1990~1998 年的年平均值高；「↓」表示相較

於 1990~1998 年的年平均值低；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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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化業能源消費量(1998-2004)

                                                   單位：百萬公秉油當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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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7 1990-2004 年石化業能源消費量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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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8 1998-2004 年石化業能源消費量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本研究 

 
(三)電機電子業 

1. CO2排放 

近 15 年(1990~2004)來電機電子業 CO2 排放量呈現逐年增加

的趨勢，見圖 6-9。如果將時間點以 1998 年(第一次全國能源會議)

為切割點，區分兩階段，則 1990-1998 年期間，即第一次全國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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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前，電機電子業 CO2 排放累計成長率為 226.49%，年平均成

長率為 15.94%，見圖 6-10。而 1998 第一次全國能源會議後，亦

即 1998-2004 年間電機電子業的 CO2 排放累計成長率為

158.17%，年平均成長率為 17.13%，相對於能源會議前，年平均

成長率增加 1.19%，詳見表 6-7。 

 

表 6-7 不同期程電機電子業 CO2排放量年平均成長率差異性比較 

期程 累計成長率(%) 年平均成長率(%) 

1990~1998 226.49 15.94 

1998~2004 158.17 17.13(↑) 

1990~2004 742.89 16.45 

註 1：年平均成長率採取複利計算方式； 
註 2：括號內「↑」表示相較於 1990~1998 年的年平均值高；「↓」表示相較

於 1990~1998 年的年平均值低； 
資料來源：本研究 
 

電機電子業CO2排放量(1990-2004)

                                                               單位：百萬公噸

CO2(MtC)

0

5

10

15

20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年度

圖 6-9 1990-2004 年電機電子業 CO2排放量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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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電子業CO2排放年成長率(199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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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0 1990-2004 年電機電子業 CO2排放量年成長率變 
   化趨勢 

資料來源：本研究 

 

2. 電機電子業能源消費趨勢分析 

檢視電機電子業能源消費量的情況，見圖 6-11，仍呈現逐年增

加的趨勢。第一次全國能源會議前，即 1990-1998 年期間，電機電

子業之能源消費量累計成長率為 140.26%，年平均成長率為

11.58%；而 1998 第一次全國能源會議後，亦即 1998-2004 年間，

電機電子業能源消費量累計成長率為 124.77%，年平均成長率為

14.45%，其年成長率之變化情形見圖 6-12，相對於能源會議前，

年平均成長率增加 2.87%，見表 6-8。 

表 6-8 不同期程電機電子業能源消費年平均成長率差異性比較 

期程 累計成長率(%) 年平均成長率(%) 

1990~1998 140.26 11.58 

1998~2004 124.77 14.45(↑) 

1990~2004 440.04 12.8 

註 1：年平均成長率採取複利計算方式； 
註 2：括號內「↑」表示相較於 1990~1998 年的年平均值高；「↓」表示相較

於 1990~1998 年的年平均值低；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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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電子業能源消費量(1998-2004)

                                                   單位：百萬公秉油當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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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1 1990-2004 年電機電子業能源消費量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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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2 1998-2004 年電機電子業能源消費量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本研究 
 
(四)紡織業 

1. CO2排放趨勢分析 

近 15 年(1990~2004)來紡織業 CO2 排放量呈現先增後減的趨

勢，見圖 6-13。如果將時間點以 1998 年(第一次全國能源會議)為

切割點，區分兩階段，則 1990-1998 年期間，即第一次全國能源會

議前，紡織業 CO2排放方面，其累計成長率為 58.75%，年平均成

長率為 5.95%，見圖 6-14。而 1998 第一次全國能源會議後，亦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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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2004 年間紡織業的 CO2排放累計成長率為-12.47%，年平均

成長率為-2.19%，相對於能源會議前，年平均成長率減少 8.14%，

詳見表 6-9。 

 

表 6-9 不同期程紡織業 CO2排放量年平均成長率差異性比較 

期程 累計成長率(%) 年平均成長率(%) 

1990~1998 58.75 5.95 

1998~2004 -12.47 -2.19(↓) 

1990~2004 38.96 2.38 

註 1：年平均成長率採取複利計算方式； 
註 2：括號內「↑」表示相較於 1990~1998 年的年平均值高；「↓」表示相較

於 1990~1998 年的年平均值低； 
資料來源：本研究 
 

紡織業CO2排放量(199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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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3 1990-2004 年紡織業 CO2 排放量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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紡織業CO2排放年成長率(199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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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6-14 1990-2004 年紡織業 CO2 排放量年成長率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本研究 

 

2. 紡織業能源消費趨勢分析 

檢視紡織業能源消費量的情況，見圖 6-15，仍呈現先增後減的

趨勢。第一次全國能源會議前，即 1990-1998 年期間，紡織業之能

源消費量累計成長率為 41.86%，年平均成長率為 4.47%；而 1998

第一次全國能源會議後，亦即 1998-2004 年間，紡織業能源消費量

累計成長率為-21.15%，年平均成長率為-3.88%，其年成長率之變

化情形見圖 6-16，相對於能源會議前，年平均成長率減少 8.35%，

見表 6-10。 

表 6-10 不同期程紡織業能源消費年平均成長率差異性比較 

期程 累計成長率(%) 年平均成長率(%) 

1990~1998 41.86 4.47 

1998~2004 -21.15 -3.88(↓) 

1990~2004 11.86 0.8 

註 1：年平均成長率採取複利計算方式； 
註 2：括號內「↑」表示相較於 1990~1998 年的年平均值高；「↓」表示相較

於 1990~1998 年的年平均值低；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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紡織業能源消費量(1998-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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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5 1990-2004 年紡織業能源消費量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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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6 1998-2004 年紡織業能源消費量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本研究 
 
 
 
(五)人纖業 

1. CO2排放趨勢分析 

近 15 年(1990~2004)來人纖業 CO2 排放量呈現逐年增加趨

勢，見圖 6-17。如果將時間點以 1998 年(第一次全國能源會議)為

切割點，區分兩階段，則 1990-1998 年期間，即第一次全國能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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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前，人纖業 CO2 排放累計成長率為 110.01%，年平均成長率為

9.72%，見圖6-18。而1998第一次全國能源會議後，亦即1998-2004

年間人纖業的 CO2 排放累計成長率為 29.67%，年平均成長率為

4.43%，相對於能源會議前，年平均成長率減少5.29%，詳見表6-11。 

 

表 6-11 不同期程人纖業 CO2排放量年平均成長率差異性比較 

期程 累計成長率(%) 年平均成長率(%) 

1990~1998 110.01 9.72 

1998~2004 29.67 4.43(↓) 

1990~2004 172.32 7.42 

註 1：年平均成長率採取複利計算方式； 
註 2：括號內「↑」表示相較於 1990~1998 年的年平均值高；「↓」表示相較

於 1990~1998 年的年平均值低；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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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7 1990-2004 年人纖業 CO2 排放量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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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纖業CO2排放年成長率(199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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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8 1990-2004 年人纖業 CO2 排放量年成長率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本研究 

 

2. 人纖業能源消費趨勢分析 

檢視人纖業能源消費量的情況，見圖 6-19，仍呈現逐年增加趨

勢。第一次全國能源會議前，即 1990-1998 年期間，人纖業之能源

消費量累計成長率為 63.24%，年平均成長率為 6.32%；而 1998

第一次全國能源會議後，亦即 1998-2004 年間，紡織業能源消費量

累計成長率為 37.58%，年平均成長率為 5.46%，其年成長率之變

化情形見圖 6-20，相對於能源會議前，年平均成長率減少 0.86%，

見表 6-12。 

表 6-12 不同期程人纖業能源消費年平均成長率差異性比較 

期程 累計成長率(%) 年平均成長率(%) 

1990~1998 63.24 6.32 

1998~2004 37.58 5.46(↓) 

1990~2004 124.58 5.95 

註 1：年平均成長率採取複利計算方式； 
註 2：括號內「↑」表示相較於 1990~1998 年的年平均值高；「↓」表示相較

於 1990~1998 年的年平均值低；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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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纖業能源消費量(1998-2004)

                                                   單位：百萬公秉油當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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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9 1990-2004 年人纖業能源消費量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本研究 
 

人纖業能源消費年成長率(199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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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0 1998-2004 年人纖業能源消費量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本研究 
 
(六)水泥業 

1. CO2排放趨勢分析 

近 15 年(1990~2004)來水泥業 CO2 排放量的變化趨勢，呈現

平緩的趨勢，見圖 6-21。如果將時間點以 1998 年(第一次全國能源

會議)為切割點，區分兩階段，則 1990-1998 年期間，即第一次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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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能源會議前，水泥業 CO2排放累計成長率為 7.49%，年平均成長

率為 0.91%，見圖 6-22。而 1998 第一次全國能源會議後，亦即

1998-2004 年間水泥業的 CO2 排放累計成長率為-5.98%，年平均

成長率為-1.02%，相對於能源會議前，年平均成長率下降 1.93%，

詳見表 6-13。 

 

表 6-13 不同期程水泥業 CO2排放量年平均成長率差異性比較 

期程 累計成長率(%) 年平均成長率(%) 

1990~1998 7.49 0.91 

1998~2004 -5.98 -1.02(↓) 

1990~2004 1.06 0.08 

註 1：年平均成長率採取複利計算方式； 
註 2：括號內「↑」表示相較於 1990~1998 年的年平均值高；「↓」表示相較

於 1990~1998 年的年平均值低； 
資料來源：本研究 
 

水泥業CO2排放量(199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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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1 1990-2004 年水泥業 CO2排放量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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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泥業CO2排放年成長率(199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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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2 1990-2004 年水泥業 CO2排放量年成長率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本研究 

2. 水泥業能源消費趨勢分析 

檢視水泥業能源消費量的情況，見圖 6-23，仍呈現先增後緩的

趨勢。第一次全國能源會議前，即 1990-1998 年期間，水泥業之能

源消費量累計成長率為 1.94%，年平均成長率為 0.24%；而 1998

第一次全國能源會議後，亦即 1998-2004 年間，水泥業能源消費量

情形，可以發現其累計成長率為-7.33%，年平均成長率為-1.26%，

其年成長率之變化情形見圖 6-24，相對於能源會議前，年平均成長

率減少 1.5%，見表 6-14。 

表 6-14 不同期程水泥業能源消費年平均成長率差異性比較 

期程 累計成長率(%) 年平均成長率(%) 

1990~1998 1.94 0.24 

1998~2004 -7.33 -1.26(↓) 

1990~2004 -5.54 0.41 

註 1：年平均成長率採取複利計算方式； 
註 2：括號內「↑」表示相較於 1990~1998 年的年平均值高；「↓」表示相較

於 1990~1998 年的年平均值低；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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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泥業能源消費量(1998-2004)

                                                   單位：百萬公秉油當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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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3 1990-2004 年水泥業能源消費量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本研究 
 

   水泥業能源消費年成長率(199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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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4 1998-2004 年水泥業能源消費量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本研究 
 
(七)造紙業 

1. CO2排放趨勢分析 

近 15 年(1990~2004)來造紙業 CO2 排放量的變化趨勢，呈現

先增後緩的趨勢，見圖 6-25。如果將時間點以 1998 年(第一次全國

能源會議)為切割點，區分兩階段，則 1990-1998 年期間，即第一

次全國能源會議前，造紙業 CO2排放累計成長率為 26.71%，年平

均成長率為 3%，見圖 6-26。而 1998 第一次全國能源會議後，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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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1998-2004 年間造紙業的 CO2排放呈現負成長(-5.16%)，年平均

成長率為-0.88%，相對於能源會議前，年平均成長率下降 3.88%，

詳見表 6-15。 

 

表 6-15 不同期程造紙業 CO2排放量年平均成長率差異性比較 

期程 累計成長率(%) 年平均成長率(%) 

1990~1998 26.71 3 

1998~2004 -5.16 -0.88(↓) 

1990~2004 20.17 1.32 

註 1：年平均成長率採取複利計算方式； 
註 2：括號內「↑」表示相較於 1990~1998 年的年平均值高；「↓」表示相較

於 1990~1998 年的年平均值低；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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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5 1990-2004 年造紙業 CO2 排放量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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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紙業CO2排放年成長率(199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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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6 1990-2004 年造紙業 CO2 排放量年成長率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本研究 
2. 造紙業能源消費趨勢分析 

檢視造紙業能源消費量的情況，見圖 6-27，仍呈現先增後緩的

趨勢。第一次全國能源會議前，即 1990-1998 年期間，造紙業之能

源消費量累計成長率為 11.87%，年平均成長率為 1.41%；而 1998

第一次全國能源會議後，亦即 1998-2004 年間，造紙業能源消費量

累計成長率為-16.35%，年平均成長率為-2.93%，其年成長率之變

化情形見圖 6-28，相對於能源會議前，年平均成長率減少 4.34%，

見表 6-16。 

 

表 6-16 不同期程造紙業能源消費年平均成長率差異性比較 

期程 累計成長率(%) 年平均成長率(%) 

1990~1998 11.87 1.41 

1998~2004 -16.35 -2.93(↓) 

1990~2004 -6.42 -0.47 

註 1：年平均成長率採取複利計算方式； 
註 2：括號內「↑」表示相較於 1990~1998 年的年平均值高；「↓」表示相較

於 1990~1998 年的年平均值低；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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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紙業能源消費量(1998-2004)

                                                   單位：百萬公秉油當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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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7 1990-2004 年造紙業能源消費量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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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8 1998-2004 年造紙業能源消費量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本研究 

 

第二節 能源密集產業脫鉤狀態分析 

一、脫鉤指標的發展 

脫鉤指標在國際上正快速發展之中，從早期的環境顧志耐曲線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EKC)(Grossman and Krueger, 

1991)、生態足跡(Ecological Footprint, EF, 2000)、經濟合作暨發

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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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 2002)提出之相對(relative)脫鉤與絕對(absolute)脫鉤指

標、Juknys(2003)提出初級(primary)與次級(second)脫鉤概念，至

Tapio(2005)最新建構之脫鉤指標，再依據彈性值進一步細分為弱

(weak) 脫鉤、強 (strong) 脫鉤、擴張 (expansion) 脫鉤與衰退

(recession)脫鉤等，使得脫鉤指標逐漸成為各國檢視其溫室氣體減

量政策(或稱脫鉤政策)績效的衡量依據。以下即簡述各項脫鉤指標

之意義，並比較指標間的差異性。 

(一)、環境顧志耐曲線 

環境顧志耐曲線(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EKC)源於

1940 年代的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的顧志耐(S. Kuznets)所提之經濟

成長與所得分配呈「倒 U 字型」的觀念。EKC 最早由 Grossman and 

Krueger(1991)提出，主要用於探討一國的環境品質隨經濟成長而

變化的情況。一般實證研究的結果發現，環境污染隨著經濟發展先

出現惡化的情況，爾後達成某一所得水準時，由於社會上對於環境

品質要求提高，增加環境管制，產業會引進乾淨或高效率之技術，

結果出現環境品質改善的情況，亦即 EKC 將呈現倒 U 字型的情況。 

一般研究亦顯示，倒 U 字型的 EKC 對於描述區域空氣污染或

水污染問題，是相當良好的環境指標，然而，對於全球性的污染現

象如 CO2排放，則其 EKC 並沒有符合倒 U 字型的情況，這種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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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凸顯屬於區域性的污染問題(如空氣污染或水污染)，民眾可以立

即感受得到，因此政府有改善污染的壓力，至於全球性污染問題(如

溫室效應或臭氧層破壞)，因為各國普遍存在「坐享其成」(free rider)

的心態，而且通常要取得全球解決問題的共識，通常要經過一段漫

長的協商期間，故成效較不彰顯(Grossman, 1994)。4 此外，對於

倒 U 字型的 EKC 的一般性解釋為環境品質需求隨所得增加而提高

（Lopez, 1994；Selden and Song, 1995），換言之，在所得水準

達到某一門檻之前，社會用於維護環境品質的資源相當稀少，俟越

過該門檻所得之後，才會投入大筆資源於環境品質的維護上，這種

環 境 品 質 需 求 的 所 得 彈 性 (income elasticity demand for 

environmental quality)大於 1 的現象，並結合其他因素(例如政府更

嚴苛的環境政策)，正是導致 EKC 向下彎的力量5。 

(二)、OECD 模式 

OECD(2002)認為「脫鉤」一詞用來形容切斷環境污染

(environmental bads)與經濟成長(economic goods)間的連結稱

之，以溫室效應現象為例，二氧化碳排放即是環境壓力，而 GDP

可稱為經濟驅動力，如果二氧化碳排放成長率與 GDP 成長率呈現

                                                 
 
 
 
 
 
 
 
 
 
 
 
 
4 例如解決全球臭氣及 CO2排放問題，是透過蒙特婁公約(Montreal Protocol)
及氣候變化綱要公約(Framework of Climate Change Convention, FCCC)) 。 
5 所謂環境品質需求的所得彈性是指所得變動百分之一，環境品質需求將變動

百分之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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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行成長的現象，即稱經濟體系產生脫鉤現象。然而，不平行成

長又可區為兩種情況，如果經濟成長率高於二氧化碳排放成長率，

稱為「相對脫鉤」(relative decoupling)，倘若經濟驅動力呈現穩定

成長，而二氧化碳排放量反而減少，稱為「絕對脫鉤」(absolute 

decoupling)，見圖 6-29。「絕對脫鉤」是指當環境壓力變數之成長

率為穩定或遞減而經濟驅動力之成長率為遞增時；而「相對脫鉤」

是指環境變數之成長率雖為正，但其幅度小於經濟成長率而稱之。 

OECD(2002)建構一套標準之整體經濟與部門別的脫鉤指標系

統，以利 OECD 國家間的客觀比較基礎，見表 6-17，以整體經濟

體之氣候變遷脫鉤指標為例，包括 CO2 密集度與人均 CO2 排放量

等，至於能源部門則區分 CO2密集度(能源使用)、每度電 CO2排放

量(電力部門)及單位面積 CO2 排放量(住商部門)等。OECD(2002)

為衡量脫鉤指標的變化，首先建立脫鉤指數與脫鉤因子，見式(1)

及式-2)，其中 EP 為環境負荷指標值；DF 為經濟驅動力指標值，

再選定某一年度做為基準年(base year)，例如以 1990 年為基期，

並令其指數為 100，而且以 2005 年為終期年，直接計算終期年相

對於基期年之脫鉤因子的變化值，即可看出二者是呈現絕對脫鉤(脫

鉤因子為正，且值接近 1)、或相對脫鉤(脫鉤因子為正，且值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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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抑或無脫鉤現象((脫鉤因子為 0 或負值)6 。由此可知，OECD

脫鉤指標與基期年選定具高度敏感性，亦即固定終期年，在不同的

基期年下，將呈現迥然不同的結果。 

脫鉤指數＝
期初

期末

)/(
)/(

DFEP
DFEP                        (6-1) 

脫鉤因子＝ 1 - 脫鉤指數                     (6-2) 

 

表 6-17 OECD 所建議整體及部門之脫鉤指標 

領域 分類 脫鉤指標 
氣候變遷 GHG/GDP、GHG/人口數、CO2/GDP、CO2/GDP 
空氣污染 NOx/GDP、SOx/GDP、PM10/GDP、VOC/GDP 

未接管污水處理廠之人口 / 總人口 
水質 由家庭排放之營養鹽（以磷、氮化合物為主）總量 / 總人口的

對照 
有經最終處理之市鎮廢棄物 / 最終總消費量（PFC） 廢棄物管

理 未回收再生之玻璃瓶數量 / PFC 
直接物質投入（direct material input, DMI） / GDP 

物質使用 
生態足跡（ecological footprint）/ GDP 
水資源：淡水使用量 / GDP 
森林及林產品：未再生之廢紙/紙板的數量 / GDP 

整 
體 
經 
濟 
脫 
鉤 
指 
標 

自然資源 

漁業：捕撈之魚產量 / 糧食消費量 

                                                 
 
 
 
 
 
 
 
 
 
 
 
 
6 OECD 脫鉤因子是直接比較終期年與基期年之變化，作為判定該期間經濟體

系是否呈現脫鉤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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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樣性：壓力性之自然資本指數（Natural Capital Index）
/ GDP 
能源使用：CO2/GDP、SOx/GDP、NOx/GDP 
住商部門：CO2排放量 / M2(面積) 能源部門 
電力部門：CO2/度 

運輸部門 客貨車：CO2/GDP、VOC/GDP、NOx/GDP 
表土含氮量/農業產品 
甲烷及氮氧化物排放量/農業產品 
用水量/農業產品 
商業用肥料消費量/最後作物產出 

農業部門 

農藥消費量/最後作物產出 
NOx / 附加價值 
廢棄物 / 附加價值 
能源密集產業之 CO2排放量 / 附加價值 

部 
門 
脫 
鉤 
指 
標 

製造業 

淡水使用量 / 其附加價值 
資料來源：OECD. 2002. “Indicators to measure Decoupling of Environmental 

Pressures from Economic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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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9 OECD 絕對脫鉤及相對脫鉤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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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Juknys 模式 

Juknys(2003)首創將脫鉤指標區分為「初級脫鉤」與「次級脫

鉤」，倘若經濟活動(包括工業、交通運輸與農業)之自然資源利用

的脫鉤，稱為「初級脫鉤」，以及運用自然資源所產生之環境污染

的脫鉤，稱為「次級脫鉤」，見式(6-3)及式(6-4)，例如運輸部門的

能源使用與經濟成長呈現脫鉤情況稱為，「初級脫鉤」，另外，如

果能源消費與 CO2呈現脫鉤情況稱為「次級脫鉤」，如果兩者同時

達到脫鉤的狀態，則稱為「雙重脫鉤」，是各國追求的目標。由於

初級與次級脫鉤之意義不同，從而產生不同的政策意含，因此，掌

握國家的初級或次級脫鉤狀態，均是政策擬定的參考。 

Juknys(2003)為評估初級脫鉤與永續性的程度，定義「每單位

利用自然資源所生產與服務總量」之「生態效益」(eco-efficiency)，

或者其倒數稱為生態密集度(eco-intensity)或稱為能源密集度、物質

密集度來作為初級脫鉤指標；而每單位資源利用所產生之污染量稱

為「污染密集度」(pollution intensity)，則被當成次級脫鉤的指標。

為此，Juknys(2003)建議探討發展雙重脫鉤之實證時，除考量各經

濟體在生產、自然資源的利用、分析環境污染的變化之外，也應同

時評估生態效益與脫鉤指標。 

初級脫鉤 ＝ 自然資源（能源消耗量）/經濟成長（GDP）    (6-3) 

次級脫鉤 ＝ 環境污染（CO2排放量）/自然資源（能源消耗量） (6-4) 

(四)、Tapio 模式 

Tapio(2005)在一篇探討歐盟與芬蘭運輸部門脫鉤問題的文

章，利用脫鉤彈性(decoupling elasticity)的觀念，見式(6-5)，其中，

ε 為運量的所得彈性；V 為交通運量；該彈性值表示，隨著經濟成

長，GDP 增加，導致運量增加的情況，一般而言，該彈性值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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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運量與運量所產生 CO2排放量之脫鉤彈性則如式(6-6)所示，如

果 8.0,2
<VCOε ，即稱為「去物質化」(dematerialisation)或「生態效

益」(eco-efficiency)的觀念。 

此外， Tapio(2005) 首先界定連結 (coupled) 、脫鉤或負

(negatively)脫鉤三種狀態，再依據不同彈性值，再進一步細分為弱

(weak)脫鉤、強 (strong)脫鉤、弱負脫鉤、強負脫鉤、擴張負 

(expansion negative ) 脫鉤、擴張連結、衰退 (recession ) 脫鉤與

衰退連結等 8 大分類，見表 6-18 與圖 6-30，使得脫鉤指標邁入新

的階段。該指標之優點在於將環境壓力指標與經濟驅動力的各種可

能組合給予合理定位，可以較清楚定位政府策略之績效狀態，以利

政策擬定之參考。然而，彈性值的設定(例如 0.8 與 1.2)並未提出符

合學理基礎之論點，則為該項指標之缺點。 

GDPdGDP
VdV

GDPV /
/

, =ε                                    (6-5) 

VdV
COdCO

VCO /
/ 22

,2
=ε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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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8 Tapio(2005)8 個脫鉤等級與彈性值界定 

 CO2成長率

(%)(1
) 

經濟成長率

(%)
(2)

(1)/(2) 

擴張連結 0>   0>   0.8＜彈性值＜1.2 
連結 

衰退連結 0<   0<   0.8＜彈性值＜1.2 

弱脫鉤 0>   0>   0＜彈性值＜0.8 

強脫鉤 0<   0>   
彈性值＜0 脫鉤 

衰退脫鉤 0<   0<   
彈性值＞1.2 

擴張負脫鉤 0>   0>   彈性值＞1.2 

強負脫鉤 0>   0<   
彈性值＜0 負脫鉤 

弱負脫鉤 0<   0<   0＜彈性值＜0.8 

資料來源：1.本研究整理自 Tapio. 2005. “Towards a theory of decoupling: 
degrees of decoupling in the EU and the case of road traffic in 
Finland between 1970 and 2001”, .Journal of Transport Policy；
2.本研究整理。 

 
 
 
 
 
 
 
 
 
 
 
 
 
 
 
 
 
 
 
 
 
 
 
 
 
 
 
 
 
 
 
 
 
 
 

CO2 

GDP 

ε >1.2 

0.8< ε <1.2 

0< ε <0.8 

ε < 0 

0< ε <0.8 

0.8< ε <1.2 
 

ε ＞1.2 

  ε < 0 

強負脫鉤 

擴張負脫鉤 

擴張連結 

弱脫鉤 

強脫鉤 

衰退脫鉤 

衰退連結 

弱負脫鉤 

 
圖 6-30 Tapio(2005)8 等級脫鉤彈性示意圖 

資料來源：Tapio( 2005), “Towards a theory of decoupling: degre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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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oupling in the EU and the case of road traffic in Finland 
between 1970 and 2001”, .Journal of Transport Policy. 

(五)、脫鉤指標的比較 

Weizsäcker(1989)提出脫鉤之觀念後，隨之由不同學者或國際

組織提出包括環境顧志耐曲線、脫鉤因子、初級與次級脫鉤、以及

脫鉤彈性等指標系統，並且紛紛展開實證分析，以期透過脫鉤指標

的分析，找出脫鉤策略，達到經濟成長與環境壓力脫鉤之目的。各

項脫鉤指標雖然名稱各異，然而，其具有諸多的相同點，此外，各

項脫鉤指標亦存在其優點與限制，如果沒有掌握指標間的關係，以

及瞭解其限制，容易產生評估上的爭論。 

本研究針對前述四種脫鉤指標之觀念，進行比較分析，彙整

其優點與限制如表 6-19 所示。由表 6-19 中可發現，環境顧志耐曲

線是最基本的脫鉤表達方式，其優點為圖形簡單易懂，缺點是無法

進行跨國間比較；OECD(2002)之脫鉤因子指標，屬於「成長率」

的觀念，且以指數型態呈現，容易掌握歷史變化是其優點，然而基

準年選定的差異，將造成評估結果的顯著性差異，是其主要的限

制；Juknys(2003)模式之初級與次級脫鉤指標，直接將環境壓力與

經濟驅動力相除，是一種「平均值」觀念的脫鉤指標，其優點是可

進行各種型式的因素分解，進行脫鉤原因的探討，然而，資料蒐集

成本高以及因素分解項對應變數之影響，在統計迴歸之影響變量並

非等於一，是其主要的劣勢；至於 Tapio 之脫鉤彈性指標，則是結

合脫鉤因子與 Jukneys 脫鉤指標，可以藉助彈性值的設定，深入分

析脫鉤政策的績效是其主要優點，然而，彈性值設定涉及主觀以及

彈性值波動幅度大，則是其主要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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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9 四項脫鉤指標的比較 

脫鉤指標型態 優點 限制 
環境顧志耐曲線  容易表達與理解  無法反應年度間差異性

變化 
 不易進行跨國比較 

脫鉤因子  以指數型態呈現，容易掌

握歷史變化狀態 
 基準年選定影響脫鉤值

初級與次級脫鉤

指標 
 可拆解成各種脫鉤因

子，進行各種脫鉤原因的

探討 

 不易認定脫鉤狀態的認

定 
 拆解型式眾多，不易比

較 
脫鉤彈性  透過彈性值的界定，可以

深入評估脫鉤政策之績

效 

 彈性值波動幅度大 
 彈性值的選定較主觀 

資料來源：本研究 

 

 

二、工業部門能源與 CO2脫鉤狀態評估 

本節將依據前文談及之三種脫鉤指標進行工業部門脫鉤狀況

評估，有關脫鉤指標之資料、期程、與基準年選定，詳見表 6-20。

工業部門之環境壓力定義分別為「能源消耗量」與「CO2排放量」，

其中有關經濟驅動力所使用數據，為經濟部(2005)統計處所公佈「工

業生產統計年報」各行業之「產值」統計資料，其主要原因為受限

於我國行政院主計處所公佈之國內生產各業產值雙面平減表

(93SNA)中，製造業之行業分類並無細分至鋼鐵、石化、電機電子、

紡織、人纖、水泥及造紙業，而經濟部統計處之行業產值統計資料

有細分之。 

此外，Jukneys 脫鉤指標缺乏脫鉤狀態認定標準，因此，本文

僅以 OECD 脫鉤因子，以及 Tapio 脫鉤彈性進行實證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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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0 工業與運輸部門脫鉤指標計算資料項目彙整 

模式 基準

年 
終期

年 
公式 本研究對應公式之分子分母定義 

能源脫鉤因

子 
EP 環境壓力：能源消耗

量 
DP 經濟驅動力：產值 

OEC
D 

1991
、 
前

一

年 

期初

期末

)/(
)/(

DFEP
DFEP

 

CO2 脫鉤因

子 
EP 環境壓力：CO2排放

量 
DP 經濟驅動力：產值 

﹪△能源消耗

量/﹪△GDP

能源脫鉤彈

性 
﹪△能源消耗量/﹪△產

值 
Tapio 1991 

2004 

﹪△CO2排放

量/﹪△GDP

CO2 脫鉤彈

性 
﹪△CO2 排放量/﹪△產

值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一)、整體部門脫鉤評估 

I、OECD 脫鉤指標 

工業部門近 13 年(1992-2004)來的 OECD 能源與 CO2脫鉤因

子，無論以 1991 年為基準年，亦或以前一年為基準年，脫鉤因子

大致呈現一致性的變化趨勢，見圖 6-31 與圖 6-32；惟其數據略有

差異，特別是有些年度其脫鉤狀態出現「相對脫鉤」與「連結」的

差異。由 OECD 脫鉤因子的估算，脫鉤因子均遠低於一，顯示工業

部門能源消費與 CO2排放離「絕對脫鉤」仍有極大努力空間。 

整體而言，台灣工業部門自 1992 至 2004 年間，「CO2 脫鉤

因子」以連結情形較多(1992~1994、1998~1999、2001~2004，

共 8 年)，且 CO2脫鉤因子逐漸增加中，代表台灣工業部門 CO2排

放量與產值大部分年份呈現連結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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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Tapio 脫鉤彈性 

整體工業部門近 13 年(1992~2004)來，「能源脫鉤彈性」呈現

3 種狀態，見圖 6-33，分別為擴張連結(1993, 2002)、弱脫鉤(1994, 

1995, 1998~2000, 2003, 2004) 及擴張負脫鉤 (1992, 1996, 

1997)，而且大部分時間均處於「弱脫鉤」狀態(7 個年份)，其中，

2001 年由於產值(經濟驅動力)為負成長，但能源使用量仍然呈現正

成長現象，故脫鉤彈性值為 -0.997，屬於強負脫鉤，是歷年表現最

差的狀況。 

CO2 脫鉤彈性呈現 3 種狀態，見圖 6-33，分別為強負脫鉤

(2001)、弱脫鉤(1994, 1995, 1999, 2000, 2002, 2003, 2004)、擴

張負脫鉤(1992, 1993, 1996, 1997, 1998)，而且大部分時間均處於

「弱脫鉤」狀態(6 個年份)。代表產值與 CO2排放量均為正成長，

但 CO2排放量成長率小於產值成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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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1  工業部門 OECD 不同能源脫鉤因子衡量方式比較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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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2 工業部門 OECD 不同 CO2脫鉤因子衡量方式比較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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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3 工業部門 Tapio 脫鉤彈性比較 

資料來源：本研究 

 
二、七大能源密集產業脫鉤狀態評估 

(一)、OECD 脫鉤因子 

1、能源脫鉤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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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1991 年」為基準年衡量之 7 大能源密集產業的能源脫鉤

因子變化趨勢，見表 6-21，分析結果發現： 

 鋼鐵業均呈現相對脫鉤情形； 

 石化業為 1994~1997、2000、2004 年呈現相對脫鉤，其餘年

份呈現連結之惡化現象； 

 電機電子業為 1993~1999 年呈現相對脫鉤，之後均呈現連結之

惡化現象； 

 紡織業、人纖業、水泥業 3 行業除了人纖業於 2001 年與水泥

業於 1993 年呈現相對脫鉤外，其餘均為連結現象，且 3 行業

之脫鉤因子有負值逐漸變大惡化現象； 

 造紙業除 1992~1993 年 2 年為連結現象，其他年份均為相對脫

鉤，且脫鉤因子逐漸增加中(由 0.08 增加 0.364)。 

若 

但若以「前一年」為基準年，見表 6-22，7 大能源密集產業之

「能源脫鉤因子」均呈現「相對脫鉤」與「連結」交錯發生之情形，

同時相較於以 1991 年為基期年，能源脫鉤因子之數值均較小。進

一步觀察 7 大能源密集產業的能源脫與 CO2脫鉤因子(以前一年為

基準年之衡量方式)，若以出現相對脫鉤年度數為比較基礎，則以鋼

鐵業表現較佳，有 9 個年度(能源)與 8 個年度(CO2)均呈現「相對脫

鉤」的現象，其次是造紙業的 8 個年度(能源)與 6 個年度(CO2)，表

示鋼鐵業與造紙業近 13 年來，表現持續改善現象，反觀，電機電

子業則僅有 5 個年度(能源)與 3 個年度(CO2)出現相對脫鉤，是表現

最差產業部門。 

2、「CO2脫鉤因子」 

以「1991 年」為基準年衡量之 7 大能源密集產業的 CO2脫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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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變化趨勢，見表 6-23，分析結果發現： 

 鋼鐵業除 2001 年為連結外，其餘年份均呈現相對脫鉤情形； 

 石化業與電機電子業為 1994~1996 年呈現相對脫鉤，其餘年份

呈現連結之惡化現象； 

 紡織業、人纖業、水泥業 3 行業，除了人纖業於 2001 年呈現

相對脫鉤外，其餘均為連結現象，且 3 行業之脫鉤因子有負值

逐漸變大現象； 

 造紙業除 1992~1993、1997~1998 年為連結現象，其他年份均

為相對脫鉤，且脫鉤因子逐漸增加中(由 0.053 增加 0.209)。 

但若以「前一年」為基準年，見表 6-24，7 大能源密集產業之

「CO2脫鉤因子」均呈現「相對脫鉤」與「連結」交錯發生之情形，

同時相較於若以 1991 年為基期年，以「前一年」為基準年所計算

出之能源脫鉤因子的數值均較小。 

2、Tapio 脫鉤彈性 

(1)「能源脫鉤彈性」 

 鋼鐵業能源脫鉤彈性呈現 3 種狀態，見表 6-25，分別為擴張負

脫鉤(1994、1997~1999)、弱脫鉤(1993、1995、1996、2000、

2002~2004)及強脫鉤(1992)，而且大部分時間均處於弱脫鉤狀

態(8 個年份)。代表產值與能源使用量均為正成長，但能源使用

量成長率小於產值成長率； 

 石化業之能源脫鉤彈性值呈現 4 種狀態，見表 6-25，分別為弱

負脫鉤(1992, 1998)、弱脫鉤(1993, 1994, 1995, 1999, 2000, 

2003, 2004)、擴張負脫鉤(1997, 2001, 2002)及強負脫鉤

(1996)，而且大部分時間均處於「弱脫鉤」狀態(7 個年份)。代

表產值與能源使用量均為正成長，但能源使用量成長率小於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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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成長率； 

 電子電機業之能源脫鉤彈性值呈現 4 種狀態，見表 6-25，分別

為擴張連結(1992,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4)、弱脫

鉤(1993, 1994, 1995)、強負脫鉤(2001)及強脫鉤(2003)，而且

大部分時間均處於「擴張連結」狀態(7 個年份)； 

 紡織業之能源脫鉤彈性值呈現 7 種狀態，見表 6-25，分別為強

負脫鉤(1992, 1999, 2000)、弱脫鉤(1994, 1995)、擴張負脫鉤

(1996, 1998)、擴張連結(1997)、衰退連結(2001)、衰退脫鉤

(2002, 2003)與強脫鉤(2004)。 

 人纖業之能源脫鉤彈性值呈現 4 種狀態，見表 6-25，分別為強

負脫鉤(1992, 1993, 1996, 1998, 2002)、弱脫鉤(1994, 1995, 

2000, 2001, 2003, 2004)、擴張連結(1997)與衰退連結(1999)。 

 水泥業之能源脫鉤彈性呈現 8 種狀態，見表 6-25，分別為擴張

負脫鉤(1992)、弱脫鉤(1993. 2004)、弱負脫鉤(1994. 

1999~2001)、衰退連結(1995)、強負脫鉤(1996)、擴張連結

(2002)、衰退脫鉤(1998)與強脫鉤(2003)；  

 造紙業之能源脫鉤彈性值呈現 6 種狀態，見表 6-26，分別為強

負脫鉤(1992. 1996)、衰退連結(1993)、弱脫鉤(1994. 1995. 

2003. 2004)、擴張負脫鉤(1997)、衰退脫鉤(1998)與強脫鉤

(1999. 2000. 2002)； 

(2)「CO2脫鉤彈性」 

 鋼鐵業之 CO2脫鉤彈性呈現 4 種狀態，見表 6-26，分別為強脫

鉤 (1992)、弱脫鉤 (1993, 1995, 1996, 2000, 2002, 2003, 

2004)、擴張連結(1994)、擴張負脫鉤(1997, 1998, 1999)，而

且大部分時間均處於「弱脫鉤」狀態(7 個年份)。代表產值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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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排放量均為正成長，但 CO2排放量成長率小於產值成長率； 

 石化業之 CO2脫鉤彈性值呈現 4 種狀態，見表 6-26，分別為弱

負脫鉤(1992)、擴張連結(1993, 2000)、弱脫鉤(1994, 1995, 

2003, 2004)、強負脫鉤(1996, 1998)及擴張負脫鉤(1997, 1999, 

2001, 2002)，而且大部分時間均處於弱脫鉤與擴張負脫鉤狀態

(各 4 個年份)。代表產值與 CO2量均為正成長，但 CO2排放量

成長率小於或大於產值成長率。 

 電子電機業之 CO2脫鉤彈性值呈現 3 種狀態，見表 6-26，分別

為強負脫鉤(2001)、弱脫鉤(1993, 1994, 1995)、擴張負脫鉤

(1992,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2, 2003, 2004)，且

大部分時間均處於「擴張負脫鉤」惡化狀態(9 個年份)，代表產

值、能源使用量與 CO2排放量均為正成長，但能源使用量成長

率、CO2排放量成長率大於產值成長率； 

 紡織業之 CO2脫鉤彈性值呈現 7 種狀態，見表 6-26，分別為強

負脫鉤(1992, 1993, 1999, 2000)、弱脫鉤(1994, 1995)、擴張

負脫鉤 (1996, 1997 , 1998)、擴張連結 (1997)、衰退連結

(2002)、衰退脫鉤(2003)與強脫鉤(2004)； 

 人纖業之 CO2脫鉤彈性值呈現 4 種狀態，見表 6-26，分別為強

負脫鉤(1992, 1993, 1996, 1998, 2002)、弱脫鉤(1994, 1995, 

2000, 2001, 2003, 2004)、擴張負脫鉤 (1997)與弱負脫鉤

(1999)； 

 水泥業之 CO2脫鉤彈性呈現 8 種狀態，見表 6-26，分別為擴張

負脫鉤 (1992) 、弱脫鉤 (1993. 2004) 、弱負脫鉤 (1994. 

1999~2001)、衰退連結(1995)、強負脫鉤(1996)、擴張連結

(2002)、衰退脫鉤(1998)與強脫鉤(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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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紙業之 CO2脫鉤彈性值呈現 6 種狀態，見表 6-26，分別為強

負脫鉤(1992, 1996)、弱脫鉤(1994, 1995, 2002, 2004)、弱負

脫鉤(1993, 2001)、衰退連結(1998)、強脫鉤(1999, 2000, 2003)

與擴張負脫鉤(1997)。特別的是，紡織業是 7 行業中，在 13 年

間，CO2脫鉤彈性值有 3 年（1992, 2000, 2002）出現「強脫

鉤」，代表造紙業過去在節約能源與 CO2減量工作呈現較高的

績效。 

 

為進一步比較各產業近 10 年之綜合脫鉤績效，本研究擬將

OECD 脫鉤因子呈現的三種脫鉤狀態：絕對脫鉤、相對脫鉤、以及

連結，分別給予 3、2、及 1 分；而 Tapio 脫鉤彈性的八種脫鉤狀態：

強脫鉤、弱脫鉤、衰退脫鉤、擴張連結、衰退連結、擴張負脫鉤、

弱負脫鉤、以及強負脫鉤，分別給予 8、7、6、5、4、3、2、及 1

分，最後並加總兩種脫鉤指標之評比，獲得各細產業部門的脫鉤績

效值，分別見表 6-27 與 6-28。由表 12 可以清楚看出，鋼鐵業在能

源脫鉤上，獲得 96 分的最高分，其次是造紙業的 91 分，均高於工

業部門的 90 分，而水泥與紡織業分別獲得 65 分及 66 分，是脫鉤

狀態較差的兩個產業。此外，由表 6-28 可以清楚看出，鋼鐵業在

CO2脫鉤上，獲得 97 分的最高分，其次是造紙業的 87 分，均高於

整體工業部門的 83 分，其他產業的綜合脫鉤狀態均不佳，其中，

紡織業僅獲得 60 分，未來改善的空間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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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1 工業部門(1992~2004)與 7 大能源密集產業之「能源脫鉤因子」變化趨勢一覽表(以 1991 年為基準年) 

鋼鐵業 石化業 電機電子業 紡織業 人纖業 水泥業 造紙業 工業部門 年份 
脫鉤值 脫鉤 

狀態 
脫鉤值 脫鉤

狀態
脫鉤值 脫鉤

狀態
脫鉤值 脫鉤 

狀態 
脫鉤值 脫鉤 

狀態 
脫鉤值 脫鉤 

狀態 
脫鉤值 脫鉤

狀態
脫鉤值 脫鉤 

狀態 
1992 0.052 相對 

脫鉤 
-0.041 連結 -0.002 連結 -0.186 連結 -0.138 連結 -0.031 連結 -0.043 連結 -0.017 連結 

1993 0.146 相對 
脫鉤 

-0.034 連結 0.061 相對

脫鉤

-0.293 連結 -0.520 連結 0.053 相對 
脫鉤 

-0.048 連結 -0.022 連結 

1994 0.109 相對 
脫鉤 

0.025 相對

脫鉤

0.111 相對

脫鉤

-0.211 連結 -0.288 連結 -0.014 連結 0.080 相對

脫鉤

0.007 相對 
脫鉤 

1995 0.204 相對 
脫鉤 

0.296 相對

脫鉤

0.194 相對

脫鉤

-0.190 連結 -0.017 連結 -0.014 連結 0.215 相對

脫鉤

0.101 相對 
脫鉤 

1996 0.196 相對 
脫鉤 

0.103 相對

脫鉤

0.177 相對

脫鉤

-0.267 連結 -0.224 連結 -0.030 連結 0.065 相對

脫鉤

0.095 相對 
脫鉤 

1997 0.274 相對 
脫鉤 

0.059 相對

脫鉤

0.130 相對

脫鉤

-0.275 連結 -0.221 連結 -0.098 連結 0.040 相對

脫鉤

0.065 相對 
脫鉤 

1998 0.287 相對 
脫鉤 

-0.075 連結 0.096 相對

脫鉤

-0.322 連結 -0.497 連結 -0.067 連結 0.069 相對

脫鉤

0.073 相對 
脫鉤 

1999 0.262 相對 
脫鉤 

-0.0002 連結 0.014 相對

脫鉤

-0.485 連結 -0.515 連結 -0.106 連結 0.149 相對

脫鉤

0.089 相對 
脫鉤 

2000 0.304 相對 
脫鉤 

0.205 相對

脫鉤

-0.017 連結 -0.554 連結 -0.414 連結 -0.308 連結 0.287 相對

脫鉤

0.141 相對 
脫鉤 

2001 0.030 相對 
脫鉤 

-0.226 連結 -0.285 連結 -0.601 連結 0.281 相對 
脫鉤 

-0.493 連結 0.174 相對

脫鉤

-0.115 連結 

2002 0.143 相對 
脫鉤 

-0.289 連結 -0.429 連結 -0.578 連結 -0.843 連結 -0.528 連結 0.273 相對

脫鉤

-0.121 連結 

2003 0.274 相對 
脫鉤 

-0.070 連結 -0.368 連結 -0.504 連結 -0.711 連結 -0.361 連結 0.327 相對

脫鉤

-0.054 連結 

2004 0.467 相對 
脫鉤 

0.228 相對

脫鉤

-0.342 連結 -0.406 連結 -0.473 連結 -0.162 連結 0.364 相對

脫鉤

0.065 相對 
脫鉤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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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2 工業部門(1992~2004)與 7 行業「能源脫鉤因子」變化趨勢一覽表(以前一年為基準年) 

鋼鐵業 石化業 電機電子業 紡織業 人纖業 水泥業 造紙業 工業部門 年份 
能源

脫鉤

因子

脫鉤 
情形 

能源

脫鉤

因子 

脫鉤 
情形 

能源

脫鉤

因子

脫鉤 
情形 

能源 
脫鉤 
因子 

脫鉤 
情形 

能源 
脫鉤 
因子 

脫鉤 
情形 

能源脫

鉤因

子 

脫鉤 
情形 

能源

脫鉤

因子

脫鉤 
情形 

能源

脫鉤

因子

脫鉤 
情形 

1992 0.052 相對 
脫鉤 

-0.041 連結 -0.002 連結 -0.186 連結 -0.138 連結 -0.031 連結 -0.043 連結 -0.017 連結 

1993 0.099 相對 
脫鉤 

0.007 相對 
脫鉤 

0.064 相對 
脫鉤 

-0.090 連結 -0.336 連結 0.082 相對 
脫鉤 

-0.005 連結 -0.006 連結 

1994 -0.044 連結 0.057 相對 
脫鉤 

0.053 相對 
脫鉤 

0.063 相對 
脫鉤 

0.152 相對 
脫鉤 

-0.071 連結 0.122 相對 
脫鉤 

0.029 相對 
脫鉤 

1995 0.107 相對 
脫鉤 

0.278 相對 
脫鉤 

0.093 相對 
脫鉤 

0.017 相對 
脫鉤 

0.211 相對 
脫鉤 

0.0001 相對 
脫鉤 

0.148 相對 
脫鉤 

0.094 相對 
脫鉤 

1996 -0.010 連結 -0.274 連結 -0.021 連結 -0.064 連結 -0.204 連結 -0.016 連結 -0.191 連結 -0.007 連結 
1997 0.098 相對 

脫鉤 
-0.049 連結 -0.057 連結 -0.006 連結 0.002 相對 

脫鉤 
-0.066 連結 -0.027 連結 -0.032 連結 

1998 0.018 相對 
脫鉤 

-0.143 連結 -0.039 連結 -0.037 連結 -0.226 連結 0.029 相對 
脫鉤 

0.030 相對 
脫鉤 

0.008 相對 
脫鉤 

1999 -0.035 連結 0.070 相對 
脫鉤 

-0.091 連結 -0.123 連結 -0.012 連結 -0.037 連結 0.086 相對 
脫鉤 

0.018 相對 
脫鉤 

2000 0.056 相對 
脫鉤 

0.206 相對 
脫鉤 

-0.032 連結 -0.046 連結 0.066 相對 
脫鉤 

-0.183 連結 0.162 相對 
脫鉤 

0.057 相對 
脫鉤 

2001 -0.394 連結 -0.543 連結 -0.264 連結 -0.031 連結 0.491 相對 
脫鉤 

-0.141 連結 -0.158 連結 -0.298 連結 

2002 0.116 相對 
脫鉤 

-0.052 連結 -0.112 連結 0.015 相對 
脫鉤 

-1.562 連結 -0.023 連結 0.120 相對 
脫鉤 

-0.005 連結 

2003 0.154 相對 
脫鉤 

0.170 相對 
脫鉤 

0.043 相對 
脫鉤 

0.047 相對 
脫鉤 

0.072 相對 
脫鉤 

0.109 相對 
脫鉤 

0.074 相對 
脫鉤 

0.059 相對 
脫鉤 

2004 0.265 相對 
脫鉤 

0.278 相對 
脫鉤 

0.019 相對 
脫鉤 

0.065 相對 
脫鉤 

0.139 相對 
脫鉤 

0.146 相對 
脫鉤 

0.055 相對 
脫鉤 

0.113 相對 
脫鉤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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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3 工業部門(1992~2004)與 7 大能源密集產業之「CO2脫鉤因子」變化趨勢一覽表(以 1991 年為基準年) 

鋼鐵業 石化業 電機電子業 紡織業 人纖業 水泥業 造紙業 工業部門 年份 
脫鉤值 脫鉤 

狀態 
脫鉤值 脫鉤 

狀態 
脫鉤值 脫鉤

狀態

脫鉤值 脫鉤

狀態

脫鉤值 脫鉤

狀態

脫鉤值 脫鉤

狀態

脫鉤值 脫鉤

狀態

脫鉤值 脫鉤 
狀態 

1992 0.111 相對 
脫鉤 

-0.073 連結 -0.040 連結 -0.179 連結 -0.149 連結 -0.037 連結 -0.050 連結 -0.025 連結 

1993 0.150 相對 
脫鉤 

-0.059 連結 -0.008 連結 -0.309 連結 -0.524 連結 0.038 相對

脫鉤

-0.075 連結 -0.048 連結 

1994 0.148 相對 
脫鉤 

0.049 相對 
脫鉤 

0.025 相對

脫鉤

-0.247 連結 -0.317 連結 -0.032 連結 0.053 相對 
脫鉤 

-0.017 連結 

1995 0.240 相對 
脫鉤 

0.273 相對 
脫鉤 

0.095 相對

脫鉤

-0.226 連結 -0.059 連結 -0.037 連結 0.188 相對 
脫鉤 

0.089 相對 
脫鉤 

1996 0.249 相對 
脫鉤 

0.044 相對 
脫鉤 

0.052 相對

脫鉤

-0.303 連結 -0.290 連結 -0.367 連結 0.023 相對 
脫鉤 

0.077 相對 
脫鉤 

1997 0.177 相對 
脫鉤 

-0.007 連結 -0.045 連結 -0.330 連結 -0.343 連結 -0.131 連結 -0.020 連結 0.019 相對 
脫鉤 

1998 0.113 相對 
脫鉤 

-0.271 連結 -0.162 連結 -0.427 連結 -0.743 連結 -0.116 連結 -0.022 連結 -0.018 連結 

1999 0.131 相對 
脫鉤 

-0.363 連結 -0.285 連結 -0.591 連結 -0.782 連結 -0.161 連結 0.046 相對 
脫鉤 

-0.007 連結 

2000 0.171 相對 
脫鉤 

-0.364 連結 -0.381 連結 -0.691 連結 -0.695 連結 -0.375 連結 0.164 相對 
脫鉤 

0.006 相對 
脫鉤 

2001 -0.029 連結 -0.633 連結 -0.778 連結 -0.804 連結 0.183 相對

脫鉤

-0.582 連結 0.006 相對 
脫鉤 

-0.178 連結 

2002 0.150 相對 
脫鉤 

-0.689 連結 -0.847 連結 -0.809 連結 -1.066 連結 -0.606 連結 0.077 相對 
脫鉤 

-0.154 連結 

2003 0.278 相對 
脫鉤 

-0.439 連結 -0.913 連結 -0.784 連結 -0.901 連結 -0.442 連結 0.166 相對 
脫鉤 

-0.094 連結 

2004 0.482 相對 
脫鉤 

-0.045 連結 -0.982 連結 -0.684 連結 -0.616 連結 -0.234 連結 0.209 相對 
脫鉤 

0.030 相對 
脫鉤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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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4 工業部門(1992~2004)與 7 大能源密集產業之「CO2脫鉤因子」變化趨勢一覽表(以前一年為基準年) 

鋼鐵業 石化業 電機電子業 紡織業 人纖業 水泥業 造紙業 工業部門 年份 
脫鉤值 脫鉤 

狀態 
脫鉤值 脫鉤 

狀態 
脫鉤值 脫鉤

狀態

脫鉤值 脫鉤

狀態

脫鉤值 脫鉤

狀態

脫鉤值 脫鉤 
狀態 

脫鉤值 脫鉤 
狀態 

脫鉤值 脫鉤 
狀態 

1992 0.111 相對 
脫鉤 

-0.073 連結 -0.040 連結 -0.179 連結 -0.149 連結 -0.037 連結 -0.050 連結 -0.025 連結 

1993 0.044 相對 
脫鉤 

0.013 相對 
脫鉤 

0.031 相對

脫鉤

-0.111 連結 -0.326 連結 0.072 相對 
脫鉤 

-0.024 連結 -0.022 連結 

1994 -0.002 連結 0.102 相對 
脫鉤 

0.033 相對

脫鉤

0.047 相對

脫鉤

0.136 相對 
脫鉤 

-0.073 連結 0.119 相對 
脫鉤 

0.029 相對 
脫鉤 

1995 0.109 相對 
脫鉤 

0.236 相對 
脫鉤 

0.071 相對

脫鉤

0.017 相對

脫鉤

0.196 相對 
脫鉤 

-0.005 連結 0.143 相對 
脫鉤 

0.104 相對 
脫鉤 

1996 0.011 相對 
脫鉤 

-0.316 連結 -0.047 連結 -0.063 連結 -0.219 連結 -0.318 連結 -0.204 連結 -0.013 連結 

1997 -0.095 連結 -0.053 連結 -0.103 連結 -0.021 連結 -0.040 連結 0.173 相對 
脫鉤 

-0.044 連結 -0.063 連結 

1998 -0.079 連結 -0.262 連結 -0.112 連結 -0.073 連結 -0.298 連結 0.013 相對 
脫鉤 

-0.001 連結 -0.037 連結 

1999 0.021 相對 
脫鉤 

-0.072 連結 -0.106 連結 -0.115 連結 -0.022 連結 -0.040 連結 0.066 相對 
脫鉤 

0.010 相對 
脫鉤 

2000 0.045 相對 
脫鉤 

-0.001 連結 -0.075 連結 -0.063 連結 0.048 相對 
脫鉤 

-0.185 連結 0.123 相對 
脫鉤 

0.014 相對 
脫鉤 

2001 -0.241 連結 -0.197 連結 -0.287 連結 -0.067 連結 0.518 相對 
脫鉤 

-0.151 連結 -0.188 連結 -0.186 連結 

2002 0.175 相對 
脫鉤 

-0.034 連結 -0.039 連結 -0.003 連結 -1.528 連結 -0.015 連結 0.071 相對 
脫鉤 

0.021 相對 
脫鉤 

2003 0.150 相對 
脫鉤 

0.148 相對 
脫鉤 

-0.036 連結 0.014 相對

脫鉤

0.080 相對 
脫鉤 

0.102 相對 
脫鉤 

0.097 相對 
脫鉤 

0.052 相對 
脫鉤 

2004 0.283 相對 
脫鉤 

0.274 相對 
脫鉤 

-0.036 連結 0.056 相對

脫鉤

0.150 相對 
脫鉤 

0.144 相對 
脫鉤 

0.052 相對 
脫鉤 

0.113 相對 
脫鉤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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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5 工業部門(1992~2004)與 7 大能源密集產業之「能源脫鉤彈性」變化趨勢一覽表 

年份 鋼鐵業 石化業 電機電子業 紡織業 人纖業 水泥業 造紙業 工業部門 

1992 強脫鉤 弱負脫鉤 擴張連結 強負脫鉤 強負脫鉤 擴張負脫鉤 強負脫鉤 擴張負脫鉤 

1993 弱脫鉤 弱脫鉤 弱脫鉤 弱負脫鉤 強負脫鉤 弱脫鉤 衰退連結 擴張連結 

1994 擴張負脫鉤 弱脫鉤 弱脫鉤 弱脫鉤 弱脫鉤 弱負脫鉤 弱脫鉤 弱脫鉤 

1995 弱脫鉤 弱脫鉤 弱脫鉤 弱脫鉤 弱脫鉤 衰退連結 弱脫鉤 弱脫鉤 

1996 弱脫鉤 強負脫鉤 擴張連結 擴張負脫鉤 強負脫鉤 強負脫鉤 強負脫鉤 擴張負脫鉤 

1997 擴張負脫鉤 擴張負脫鉤 擴張連結 擴張連結 擴張連結 弱負脫鉤 擴張負脫鉤 擴張負脫鉤 

1998 擴張負脫鉤 弱負脫鉤 擴張連結 擴張負脫鉤 強負脫鉤 衰退脫鉤 衰退脫鉤 弱脫鉤 

1999 擴張負脫鉤 弱脫鉤 擴張連結 強負脫鉤 衰退連結 弱負脫鉤 強脫鉤 弱脫鉤 

2000 弱脫鉤 弱脫鉤 擴張連結 強負脫鉤 弱脫鉤 弱負脫鉤 強脫鉤 弱脫鉤 

2001 強負脫鉤 擴張負脫鉤 強負脫鉤 衰退連結 弱脫鉤 弱負脫鉤 弱負脫鉤 強負脫鉤 

2002 弱脫鉤 擴張負脫鉤 擴張負脫鉤 衰退脫鉤 強負脫鉤 擴張連結 強脫鉤 擴張連結 

2003 弱脫鉤 弱脫鉤 強脫鉤 衰退脫鉤 弱脫鉤 強脫鉤 弱脫鉤 弱脫鉤 

2004 弱脫鉤 弱脫鉤 擴張連結 強脫鉤 弱脫鉤 弱脫鉤 弱脫鉤 弱脫鉤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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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6 工業部門(1992~2004)與 7 大能源密集產業之「CO2脫鉤彈性」變化趨勢一覽表 

年份 鋼鐵業 石化業 電機電子業 紡織業 人纖業 水泥業 造紙業 工業部門 

1992 強脫鉤 弱負脫鉤 擴張負脫鉤 強負脫鉤 強負脫鉤 擴張負脫鉤 強負脫鉤 擴張負脫鉤 

1993 弱脫鉤 擴張連結 弱脫鉤 強負脫鉤 強負脫鉤 弱脫鉤 弱負脫鉤 擴張負脫鉤 

1994 擴張連結 弱脫鉤 弱脫鉤 弱脫鉤 弱脫鉤 弱負脫鉤 弱脫鉤 弱脫鉤 

1995 弱脫鉤 弱脫鉤 弱脫鉤 弱脫鉤 弱脫鉤 衰退連結 弱脫鉤 弱脫鉤 

1996 弱脫鉤 強負脫鉤 擴張負脫鉤 擴張負脫鉤 強負脫鉤 強負脫鉤 強負脫鉤 擴張負脫鉤 

1997 擴張負脫鉤 擴張負脫鉤 擴張負脫鉤 擴張負脫鉤 擴張負脫鉤 衰退脫鉤 擴張負脫鉤 擴張負脫鉤 

1998 擴張負脫鉤 強負脫鉤 擴張負脫鉤 擴張負脫鉤 強負脫鉤 衰退脫鉤 衰退連結 擴張負脫鉤 

1999 擴張負脫鉤 擴張負脫鉤 擴張負脫鉤 強負脫鉤 弱負脫鉤 弱負脫鉤 強脫鉤 弱脫鉤 

2000 弱脫鉤 擴張連結 擴張負脫鉤 強負脫鉤 弱脫鉤 弱負脫鉤 強脫鉤 弱脫鉤 

2001 強負脫鉤 擴張負脫鉤 強負脫鉤 弱負脫鉤 弱脫鉤 弱負脫鉤 弱負脫鉤 強負脫鉤 

2002 弱脫鉤 擴張負脫鉤 擴張負脫鉤 衰退連結 強負脫鉤 擴張連結 弱脫鉤 弱脫鉤 

2003 弱脫鉤 弱脫鉤 擴張負脫鉤 衰退脫鉤 弱脫鉤 強脫鉤 強脫鉤 弱脫鉤 

2004 弱脫鉤 弱脫鉤 擴張負脫鉤 強脫鉤 弱脫鉤 弱脫鉤 弱脫鉤 弱脫鉤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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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7 工業部門(1992~2004)與 7 大能源密集產業之「能源脫鉤」變化趨勢一覽表 

鋼鐵業 石化業 電機電子業 紡織業 人纖業 水泥業 造紙業 工業部門 年份 

OECD Tapio OECD Tapio OECD Tapio OECD Tapio OECD Tapio OECD Tapio OECD Tapio OECD Tapio 

1992 2 8 1 2 1 5 1 1 1 1 1 3 1 1 1 3 

1993 2 7 1 7 2 7 1 1 1 1 2 7 1 4 1 5 

1994 2 3 2 7 2 7 1 7 1 7 1 2 2 7 2 7 

1995 2 7 2 7 2 7 1 7 1 7 1 4 2 7 2 7 

1996 2 7 2 2 2 5 1 3 1 1 1 1 2 1 2 3 

1997 2 3 2 3 2 5 1 5 1 5 1 2 2 3 2 3 

1998 2 3 1 2 2 5 1 3 1 1 1 6 2 2 2 7 

1999 2 3 1 7 2 5 1 1 1 4 1 2 2 8 2 7 

2000 2 7 2 7 1 5 1 1 1 7 1 2 2 8 2 7 

2001 2 1 1 3 1 1 1 4 2 7 1 2 2 2 1 1 

2002 2 7 1 3 1 3 1 6 1 1 1 5 2 8 1 5 

2003 2 7 1 7 1 8 1 6 1 7 1 8 2 7 1 7 

2004 2 7 2 7 1 5 1 8 1 7 1 7 2 7 2 7 

合計 96 83 88 66 70 65 91 90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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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8 工業部門(1992~2004)與 7 大能源密集產業「CO2脫鉤」變化趨勢一覽表 

鋼鐵業 石化業 電機電子業 紡織業 人纖業 水泥業 造紙業 工業部門 年份 

OECD Tapio OECD Tapio OECD Tapio OECD Tapio OECD Tapio OECD Tapio OECD Tapio OECD Tapio 

1992 2 8 1 2 1 3 1 1 1 1 1 3 1 1 1 3 

1993 2 7 1 5 1 7 1 1 1 1 2 7 1 2 1 3 

1994 2 5 2 7 2 7 1 7 1 7 1 2 2 7 1 7 

1995 2 7 2 7 2 7 1 7 1 7 1 4 2 7 2 7 

1996 2 7 2 1 2 3 1 3 1 1 1 1 2 1 2 3 

1997 2 3 1 3 1 3 1 3 1 3 1 6 1 3 2 3 

1998 2 3 1 1 1 3 1 3 1 1 1 6 1 4 1 3 

1999 2 3 1 3 1 3 1 1 1 2 1 2 2 8 1 7 

2000 2 7 1 5 1 3 1 1 1 7 1 2 2 8 2 7 

2001 1 1 1 3 1 1 1 2 2 7 1 2 2 2 1 1 

2002 2 7 1 3 1 3 1 4 1 1 1 5 2 7 1 7 

2003 2 7 1 7 1 3 1 6 1 7 1 8 2 8 1 7 

2004 2 7 1 7 1 3 1 8 1 7 1 7 2 7 2 7 

合計 97 70 65 60 66 69 87 83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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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工業部門脫鉤政策分析 

國際先進國家自從 1997 年「京都議定書」簽署之後，陸續推動

各項脫鉤政策，見表 6-29，例如英國、德國與歐盟等已達到溫室氣

體排放與經濟成長的脫鉤結果。檢視先進國家溫室氣體脫鉤策略，其

整體因應架構是以「國家氣候保護計畫」為核心，調合部門減量措施

與目標，其主要策略方向如下：(1)建立「溫室氣體盤查」制度，提

高溫室氣體管制能力；(2)推動產業「自願性減量協議」，搭配獎勵

誘因，提高產業能源效率；(3)引進「排放交易制度」之總量管制與

技術創新潛力，降低溫室減量成本，提高產業競爭力；(4)利用獎勵

誘因機制，推動低碳科技發展(再生能源、替代能源、及碳封存與再

利用科技)；(5)建立「減量成效追蹤機制」，定期檢視政策執行績效，

作為政策修正與擬定的參考依據；(6)加強國民教育宣導，提高國民

認知，落實綠色消費生活型態。 

台灣為因應溫室氣體減量，舉辦兩次「全國能源會議」，並擬定

諸多政策措施，見表 6-30。表 6-30 是 2005 年「全國能源會議」所

提之工業部門因應策略，比較台灣與國際先進國家的政策措施，大致

上與國際先進國家政策措施的接軌度相當高，表示台灣產業部門的因

應政策已符合國際潮流。然而，台灣產業部門因應溫室氣體減量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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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大問題在於：(1)產業溫室氣體盤查資料尚未建立，降低管理能

力；(2)無法參與國際溫室氣體減量彈性機制，例如國際排放交易與

清潔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提高產業減

量成本，降低減量潛力；(3)自願性減量協議獎勵誘因不足，降低產

業節能誘因；(4)缺乏政策績效檢視機制，無法由事後績效反餽政策

修正，降低政策有效性以及政策即時修正之功能。 

上述幾項因應策略的問題，除了第二項非台灣可以掌握之外，7其

餘各項，存在不少障礙，恐將喪失有效減量時機，例如產業部門溫室

氣體盤查，目前尚處於輔導階段，涵蓋廠商數量仍然相當有限，必須

等待「溫室氣體減量法」的生效與執行，再依據其法源制定「溫室氣

體盤查法」，才可望全面推動。然而，以目前立法院的生態與效率，

「溫室氣體減量法」的生效，恐將遙遙無期，結果影響台灣溫室氣體

減量的「能力建構」甚鉅，最值得吾人擔心。至於產業溫室氣體的自

願性減量協議，受到產業溫室氣體盤查制度尚未建立的限制，缺乏一

套客觀、透明與有效的監測與查驗證系統，導致無法確認產業減量績

效，將衝擊該制度的公平性與效率性，此外，目前亦未搭配具有經濟

誘因的獎勵機制，無法確實有效地激勵產業界溫室氣體減量的投入，

                                                 
 
 
 
 
 
 
 
 
 
 
 
 
7 依據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京都議定書的規定，必須是締約國才可參加彈性機

制，台灣受到國際政治環境現實的限制，目前尚無法參與該項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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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將影響該制度的最後成效。 

由於缺乏自願性減量的「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經驗累積，

影響國內排放交易與清清潔發展機制的試辦計畫，喪失未來國內排放

交易制度與國際接軌的契機，以及排放交易與清潔發展機制所需之人

力與社會資本養成與累積的機會，影響國家溫室氣體減量效率。至於

政策績效檢機制，即是本研究所提及的脫鉤指標建立與評估的問題，

一套完整的脫鉤指標系統，應包括因應政策(response)、壓力指標

(presure)以及狀態指標(state)，亦即完整的 PSR 系統的建立，一般

所指稱的脫鉤指標僅及於壓力與狀態指標的結合，而未與回應政策相

連結，因此，無法追蹤政策績效演變，將是未來脫鉤指標努力的方向。 

表 6-29 國際先進國家工業部門溫室氣體脫鉤策略 

國家 政策措施 
澳洲  訂定排放標準，管制製造業的溫室氣體排放 

 推動大型排放源的自願性減量協議 
奧地利  政府提撥環境發展基金，推動工業部門溫室氣體減量計畫

比利時  推動工業部門溫室氣體盤查，並補助查核與監測成本 
 推動能源密集產業的自願性減量協議，目的在提高其能源

效率 
歐盟  推動產業部門能源效率與溫室氣體減量協議 

 實施耗能產業整合性污染防治控制，提升產品生命週期的

環境品質 
 抑制工業部門氟氯碳排放計畫 
 推動減廢及回收計畫 
 抑制工業生產設備溫室氣體排放計畫 

日本  透過經團連推動工業部門 CO2自願性減量協議 
 實施製造業能節能調查 
 引進高效率鍋爐 
 節能技術擴散與普及 

法國  提供中小企業節能獎勵措施 
英國  推動工業部門自願性減量協議，並給予租稅誘因(降低能

源稅) 
 推動能源密集產業的「氣候變遷協定」，訂定減量計畫 
 以租稅獎勵激勵低碳技術研發 
 提高工業部門電動馬達效率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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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業部門實施更嚴格的排放標準 
德國  建立產業溫室氣體盤查資料庫 

 制定小型工廠燃燒設備能耗上限 
 制定節能條例 
 推動工業部門自願減量協定 
 鼓勵中小企業參與歐盟排放交易計畫 
 推動政府與工業及能源產業共同倡議 CHP 發電系統 
 制定廢熱汽電共生法，提供工業廢熱利用 
 配合歐盟總量管制制度 

美國  推動氣候領導計畫，制定企業溫室氣體減量策略與目標 
 推動溫室氣體氣體自願性申報計畫 
 推動工業部門自願性減量行動計畫 
 制定獎勵機制，提高產業部門節能效率 

資料來源：本研究 

 

 

表 6-30  2005 年全國能源會議工業部門因應策略與方案 

措施 行動方案 

1.各產業能源耗用及排放基線調查 
(1)產業能源耗用及溫室氣體排放量基線調查

(2)建立 CO2盤查、登錄、查核、驗證制度 
(3)建立工業部門 CO2登錄平台 
(4)輔導工廠進行 CO2排放量盤查 
(5)實施工業部門 CO2登錄、查核作業 

2.自發性排放減量計畫查核機制建立 
3.擴大工業能源查核範圍，成立產業節約能源

技術服務團，針對鋼鐵、石化、水泥、造紙、

紡織 5 大耗能產業及電子、電機、火力電廠進

行能源查核輔導並提供節能技術諮詢服務 
4.調查主要能源設備能源使用效率現況，調查

鍋爐、馬達、空壓機等主要工業耗能設備之能

源使用現況 

1.積極推動工業部門能力建置 

5.建立新設廠產品及設備之能源效率指標 
(1)(增)修定能源密集產業主要產品單位產品

與設備能源效率指標供既有工廠節能改善參

考 
(2)研訂重要產品及設備之溫室氣體排放標竿

值，並推動實施 
2.推動具查核機制之自願減量 1.工業部門自發性減量目標研訂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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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經濟部與能源耗用量較大產業簽署自願減量

協議 
協議 

3.建立工業部門自發性減量評估基準 
3.提高設備之效率標準 推動使用高效率感應電動機 

1.研擬因應國際減量責任之產業發展策略 4.擬定長期產業發展策略 
2.工業部門溫室氣體排放量規劃 
1.輔導產業生產技術提昇 5.輔導產業升級 
2.進行節約能源投資之融資與財稅誘因措施 
1.蒐集產業最佳可行技術資料 
2.規範產業重大投資計畫應採行最有效率製程

3.能源耗用產業重要產品及重要製程溫室氣體

排放標竿值之蒐集 

6.規範產業重大投資 

4.產業重大投資案 CO2排放審查及追蹤 
資料來源：本研究 

 

第四節 本章小結 

本文以 OECD 脫鉤因子以及 Tapio 彈性實際檢視工業部門能源

與 CO2脫鉤狀態，以掌握七大能源密集產業進 10 年的溫室氣體減量

措施的績效，此外，本文亦比較國際先進國家的工業部門溫室氣體脫

鉤政策，作為我國研擬適當的脫鉤政策之參考，研究結果，獲得如下

結論： 

 觀察七大能源密集產業之能源消費與 CO2 成長變化趨勢，1998

年以後，鋼鐵業、紡織業、人纖業、水泥業及造紙業之年成

長率均呈現降低的現象，見表 6-31 及表 6-32，表示上開產

業的節能已獲得成效，達到減緩能源消費成長的目標，其

中，紡織業與鋼鐵業的節能成效最顯著，而紡織業、水泥業

及造紙業均達到負成長的狀態。然而，石化業與電機電子業

則呈現較高的成長率，是未來推動節能計畫的重點產業。 

 脫鉤指標存在其優點與限制，必須掌握該指標之特色，才可正確

解釋評估結之意義，避免誤導政策方向； 



 
 

6-57

 能源脫鉤與 CO2具有正向關聯性， 

 本文量化兩種脫鉤指標評估之脫鉤狀態，獲得鋼鐵業與造紙業是

能源或 CO2脫鉤績效最佳的產業，顯示進 10 年來，上開兩產業

投入節能與降低 CO2減排之努力，已獲得明顯成效； 

 台灣在工業部門的脫鉤政策與國際先進國家同步，然而，產業溫

室氣體資料建置較慢，影響管理績效，此外，無法參與國際減量

合作計畫，提高產業溫室氣體減量成本，影響產業 CO2 脫鉤績

效； 

本研究嘗試以透過本研究，獲得如下脫鉤政策之建議： 

 建立與國際相容的全面性與多元化脫鉤指標 

溫室氣體脫鉤儼然已成為國家的溫室氣體因應政策的績效指

標，然而，太過加總型的脫鉤指標無法真正掌握溫室氣體排放型態與

來源，因此，建立各層級(包括工業、運輸、能源與住商等)與多元化

(diversity)(例如 OECD, Tapio 及 Juknys 等)成為互補性指標系統，以

利脫鉤政策擬定之參考。 

 提高能源密集產業的自願性減量誘因 

除了鋼鐵業與造紙業之外，其餘高能源密集產業的能源與 CO2

排放大多處於連結狀態，因此，提高自願性節能與減量誘因，以落實

產業部門的 CO2減量成效，仍是當前較重要的工業部門脫鉤政策之

一。 

 建置溫室氣體排放交易制度 

排放交易制度有利於溫室氣體管理與降低減量成本，是國際先進

國家的重要市場工具，透過工業部門的排放交易制度，將可有效降低

工業部門溫室氣體排放，達到溫室氣體脫鉤之目標。 

 鼓勵產業部門進行 CO2固定化科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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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捕集、儲存、固定化或再利用科技發展，是未來解決溫室效

應的最重要科技與商機之一，鼓勵該科技創新，不但有利於國家溫室

氣體減量，亦是掌握未來新興綠色產業的契機，有利於產業結構調

整，是國家最重要的長期脫鉤政策之一。 

由於工業部門(特別是 7 大能源密集產業)附加價值資料不易取

得，因此，本研究以產值取代附加價值進行脫鉤指標的分析，是本研

究的限制之一，未來如果獲得附加價值資料，可以重新比對兩者之差

異。此外，透過脫鉤指標的評估僅掌握產業能源與 CO2 脫鉤狀態，

至於如何回饋至脫鉤政策的修正與擬定，本文並未探討，是未來可以

進一步分析的課題。 

表 6-31  能源密集產業不同期程能源消費年平均成長率比較 

部門 1990-1998 年平 
均成長率(%) 

1998-2004 年平 
均成長率(%) 

差異 
(%) 

鋼鐵業 7.15 0.92 -6.23 
石化業 5.3 19.38 14.08 
電機電子業 11.58 14.45 2.87 
紡織業 4.47 -3.88 -8.35 
人纖業 6.32 5.46 -0.86 
水泥業 0.24 -1.26 -1.02 
造紙業 1.41 -2.93 -4.34 
資料來源：本研究 
 

表 6-32  能源密集產業不同期程 CO2年平均成長率比較 

部門 1990-1998 年平 
均成長率(%) 

1998-2004 年平 
均成長率(%) 

差異 
(%) 

鋼鐵業 7.62 1.25 -6.37 
石化業 8.14 22.1 13.96 
電機電子業 15.94 17.13 1.19 
紡織業 5.95 -2.19 -8.14 
人纖業 9.72 4.43 -5.29 
水泥業 0.91 -1.02 -1.93 
造紙業 3.0 -0.88 -3.88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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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檢視台灣近 10 年溫室氣體減量政策成效，

基於此，本研究第二章首先蒐集國際先進國家的作法與推動策略，其

間參與今年在肯亞舉辦的 COP12/MOP2 會議，該次大會亦提出一份

18 個國家的溫室氣體減量進展報告，同樣在進行檢視溫室氣體減量

政策的成效，可作為本研究的參考。緊接著，本研究第三章檢視台灣

整體溫室氣體政策架構並與國際先進國家進行「量性」與「質性」比

較，作為檢視政策適宜性的基礎，第四章則是以 1998 年為分界時點，

區分兩階段，第一階段(1990-1998)及第二階段(1998-2005)，比較兩

階段的能源與 CO2排放的年平均成長率，作為判定 1998 年舉辦之全

國能源會議推動之溫室氣體減量政策的執行成效，第五章則是回顧

2005 年舉辦之第二次全國能源會議，第六章分析工業部門七大能源

密集產業減量績效與脫鉤狀態，第七章為本研究之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一、國際先進國家溫室氣體減量政策檢討與成效 

依據 UNFCCC(2006)最新國家溫室氣體減量政策與措施的成效

報告，可以發現各國的溫室氣體減量政策包括國內政策與京都機制

(包括 LULUCF)，而在國內政策與措施方面，建立必要的法制基礎以

及隨時間制定適當的指令與辦法，是奠立政策效果的基礎。歸納先進

國家的溫室氣體減量政策特色如下： 

 完備的整體因應架構，調合部門減量政策與目標 

由國家負責溫室氣體減量機構，提出國家「氣候保護計畫」，並

負責調合部門減量措施，以及持續追蹤與改善減量成效，從中增修適



 7-2  

當的法令。 

 建立排放交易制度，成為國家最重要的經濟工具 

搭配排放交易制度的溫室氣體總量管制措施(cap and trade)，是

目前各國所仰賴的經濟政策工具之一，特別是歐盟以及其會員國，均

將大幅的國家減量額度，期望藉助排放交易制度來完成，以降低國家

減量成本。 

 重視能源效率、再生能源、新能源及碳固定化的科技研發 

利用優惠的獎勵誘因，鼓勵研發與創新，以掌握未來國際能源科

技商機，開拓綠色能源產業的發展。 

 建立溫室氣體盤查制度 

各國均建立相當完備的溫室氣體盤查與登制度，清楚掌握各部門

的溫氣體排放資料，作為管理溫室氣體排放的基礎，亦是最重要的溫

室氣體排放管理的「能力建構」工作。 

 推動產業部門自願性減量協議 

基於避免對產業產生過大的衝擊，推動產業部門的自願性減量協

議是工業部門最主要的減量政策之一，儘管成效不是非常顯著，但是

可以促進工業部門及早進行溫室氣體減量活動，透過「做中學」

(learning by doing)，提高工業部門的長期減量成效。 

 定期檢討減量成效 

各項減量措施與行動計畫均審慎評估其減量水準，並定期查驗減量目

標的達成狀況，作為政策修定之參考。歐盟、澳洲與日本透過減量成

效查驗機制，已於 2005 年提出額外減量措施，已確保減量目標的達

成。 

 

二、台灣溫室氣體減量政策檢討與成效 

接下來，將持續進行上開政策與措施進行「適宜性」評比，評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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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包括「優等」、「尚可」、及「劣等」三項等級，由於各項政策

與措施的差異性，因此，各項評比準則將依其特性設定。 

(一)政策能力建構 

近 10 年來，台灣因應溫室氣體的法制基礎相當薄弱，最重要的

兩個法案，「溫室氣體減量法」與「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均未通過立

法院，以及最新(2006 年)的「開徵能源稅條例」草案，才進入立法院。

由於欠缺必要的法源基礎，喪失政策與措施的有效性。本項政策措施

的準則將以立法完成，並已開始推動為評準依據，由於台灣近 10 年

完成立法程序的溫室氣體減量相關政策與措施，並不多，因此，評比

為「劣等」。 

 

(二)政策整合性 

台灣溫室氣體減量政策在部門間的整合成效亦出現諸多問題，最

顯著的「非核家園」與「低發電結構」政策不相容，以及「能源稅的

中立性」亦與各部會現有之「空污費」(環保署)、「汽燃費」(交通部)、

「資本稅」(財政部)等整合成效不佳，喪失「能源稅中立性」與「綠

色租稅改革」的機會，最終將導致「能源稅」不易推動。然而，在生

質能推動方面，國科會、能源局與農委會進行適當的整合，有利生質

能源的發展。綜合上述，政策整合評比為「尚可」。 

 

(三)跨部門政策與措施 

跨部門政策與措施係指排放交易與能源稅或碳稅等政策工具，除

了能源稅之外，排放交易的法源基礎為「溫室氣體減量法」，雖然過

去經建會與環保署曾經進行排放交易的研究，以及今年(2006)經濟部

(包括工業局與能源局)規劃能源密集產業排放權核配研究之外，對於

排放交易制度的基礎，溫室氣體盤查與登錄尚未建制完成，因此，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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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政策措施評比為「劣等」。 

(三)中央與地方分工 

有關中央與地方分工事宜的法源為「溫室氣體減量法」，近 10

年來，除了台北市與高雄市較關注與積極進行溫室氣體之外，其餘各

縣市尚未見較具體與顯著的作為，換言之，近 10 年來，有關溫室氣

體減量事宜，仍然以中央級政府的政策與措施為主，較缺乏中央與地

方在溫室氣體減量分工的規劃，故本項政策措施評比為「劣等」。 

 

(四)自願性減量協議 

1998 年全國能源會議之後，經濟部開始推動能源密集產業的「自

願性減量」以及環保署推動的半導體與 TFTLCD 的 non-CO2自願性

產量協定，然而，缺乏產業溫室氣體盤查與登錄制度的建立，導致能

源密集產業的節能量與溫室氣體減量成效，缺乏「驗證」機制，導致

節能量與溫室氣體減量不易認定，此外，政府的獎勵誘因機制不足(日

本補助減量費用，英國降低能源稅)，喪失該制度的有效性。此外，

歐盟先進國家已將自願性減量擴展至運輸部門，更顯示台灣在該項政

策措施成效的有限性，故評比為「尚可」。 

 

(五)效率管制機制 

經濟部推動能源查核(包括工業與住商部門)、器具(冷氣與冰箱等)

效率標準、能源服務公司及能源標章等，以及環保署推動的「能源之

星」，內政部推動「綠建築」等，均具有提高能源與用電效率的功能，

故此政策措施評比為「優等」。 

 

(六)再生能源獎勵與管制措施 

經濟部能源局推動的再生能源裝置容量配比、再生能源獎勵、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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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柴油與燃料酒精的補助，以及環保署推動垃圾甲烷回收發電補助

等，均有助於再生能源的推動，雖然台灣屬於初步發展階段，然而，

相關作法均與國際先進國家具高度相容性，因此，本項政策措施評比

為「優等」。 

 

(七)氣候變遷調適政策與措施 

台灣近 10 年來，環保署推動進行多項氣候變遷衝擊影響評估，

此外，各部會雖然分別進行水資源、農業、近海生態、陸棲生態以及

人體健康等相關政策擬定與推動，然而較缺乏全面與整體性的調整政

策研擬與規劃，故本項政策與措施評比為「尚可」。 

 

(八)京都機制的參與 

台灣近 10 年來，受到國際政治環境的影響，無法參與京都機制，

從而減緩台灣在京都機制的各項能力的建構上，例如至目前為止，台

灣尚未成立「國家管理機構」(DNA)，喪失參與京都機制的窗口，以

及試辦國內京都機制的能力，喪失「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的

機會，因此，本項政策措施評比為「劣等」。 

 

三、台灣整體部門能源消費與 CO2排放成效 

檢視近 10 年來，台灣溫室氣體減量政策之成效，在分析方法上，

以 1998 年第一次全國能源會議為分界點，比較 1998 年之前

(1990-1998)以及 1998 年之後(1998-2005)，觀察能源消費與 CO2成

長率的變化，同時，為探討燃料燃燒之直接 CO2 排放與用電之間接

CO2 排放的問題，再將 CO2 排放區分為不分攤至各部門與分攤至各

部門兩種情況。檢視結果如下： 

 就能源消費成長率的比較而言，整體部門、運輸部門、以及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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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的平均年成長率均低於 1998 年以前的年平均成長率，表示

節能政策在已獲得初步成效；然而，能源與工業部門的年平均成

長率仍高於 1998 年以前之年平均成長率，表示上開兩部門在節

約能源措施上，仍需要再強化； 

 就 CO2 排放成長率的比較而言，CO2 排放成長已獲得抑制，然

而，同期經濟成長率亦呈現降低的現象，因此，CO2排放成長之

減緩效果是來源 1998 年推動的相關政策，亦或是經濟成長率趨

緩所導致，仍需留待進一步深入分析與確認； 

 比較分攤用電排放成效，住商部門減少 5.9%的成長率，表現最

佳，顯示住商部門在節約用電上，已產生具體的成效；反觀能源

部門是惟一呈現正成長的現象； 

 比較不分攤用電排放成效，運輸部門減少 3.9%的成長率，表現

最佳，顯示運輸部門在燃料節約使用上，已產生具體的成效；反

觀住商部門是惟一呈現正成長的現象，顯示住商部門在天然氣(或

瓦斯)之使用仍有很大改善空間； 

 用電需求是 CO2排放的重要驅動力，降低發電係數將是提高整體

CO2排放管理績效的最有利策略。 

 

四、能源密集產業能源消費與 CO2排放與脫鉤成效檢視 

 觀察七大能源密集產業之能源消費與 CO2成長變化趨勢，1998

年以後，鋼鐵業、紡織業、人纖業、水泥業及造紙業之年成長率

均呈現降低的現象，表示上開產業的節能已獲得成效，達到減緩

能源消費成長的目標，其中，紡織業與鋼鐵業的節能成效最顯

著，而紡織業、水泥業及造紙業均達到負成長的狀態。然而，石

化業與電機電子業則呈現較高的成長率，是未來推動節能計畫的

重點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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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脫鉤指標存在其優點與限制，必須掌握該指標之特色，才可正確

解釋評估結之意義，避免誤導政策方向； 

 能源脫鉤與 CO2具有正向關聯性， 

 本文量化兩種脫鉤指標評估之脫鉤狀態，獲得鋼鐵業與造紙業是

能源或 CO2脫鉤績效最佳的產業，顯示進 10 年來，上開兩產業

投入節能與降低 CO2減排之努力，已獲得明顯成效； 

 台灣在工業部門的脫鉤政策與國際先進國家同步，然而，產業溫

室氣體資料建置較慢，影響管理績效，此外，無法參與國際減量

合作計畫，提高產業溫室氣體減量成本，影響產業 CO2 脫鉤績

效。 

 

五、兩次全國能源政策與措施及績效進展 

檢視兩次全國能源會議之行動方案的進展，並特別針對七大能源

密集產業的自願性節能協議深入分析其進展，獲得本章小節如下： 

 經過兩次全國能源會議，已加強溫室氣體盤查、能源密集產業的

自願性減量、綠色能源配比提升、以及推動能源價格合理化制

度，均有助於溫室氣體減量與管理； 

 2005 年全國能源會議納入績效追蹤機制，有助於減量政策的落

實，是最重要的溫室氣體減量機制； 

 自願性節能與減量協議缺乏查證與驗證機制，喪失資料的正確性

與客觀性，此外，亦缺乏經濟誘因機制，降低自願性減量成效，

是降低台灣溫室氣體減量成效的關鍵因子； 

 氣候變化綱要公約因應策略之中，除了國家通訊編制與 TAIGEM

模式的建制較具成效之外，大部分的策略仍處於規劃育推動中，

是影響台灣整體溫室氣體減量成效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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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國際減量合作機制(例如 CDM)的能力建構成效不佳，將影響

未來國內產業參與國際減量合作機會之能力； 

 能源結構持續改善之中，然而，再生能源與生質能仍處於初步推

動階段，基於台灣的自然環境條件(包括日照、風量以及可耕地面

積等因素)，未來是否能夠達到高配比目標，應持續加強目標達

到的可行性與成本效益評估； 

 非核家園與低碳發電結構衝突，影響發電系數降低潛力，從而提

高整體國家的減量成本，這是未來急須進行政策整合的部分； 

 

第二節 建議 

檢視近 10 年來，台灣能源消費與 CO2排放雖然呈現成長趨勢，

然而，其成長率已趨於減緩，說明近 10 年來，台灣推動的溫室氣體

減量政策已具有初步成效，但是，與國際先進國家溫室氣體減量政策

推動與成效相比較，仍存在差異。基於此，為強化溫室氣體減量政策

之成效，參考國際先進國家之經驗，本研究提出之建議簡述如下： 

 

一、優先推動之能力建構與調適政策 

依據前文的觀察心得，提出下列幾點建議： 

 加速成立「國家溫室氣體管理機構」 

為整合國內與國際相關溫室氣體減排管理事宜，特別是因應國內

產業參與國際 CDM 計畫，為促進與國際 CDM 計畫接軌，國內應成

立「溫室氣體管理機構」(Designed National Authority, DNA)，作為

國內 CDM 計畫申請、認證與管理單位，促進未來國內 CDM 計畫的

推動。此外，未來應統籌國內各部門溫室氣體減排調合與認證等相關

事務，提升部門整合政策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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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實盤查與登錄機制 

加速盤查制度的普及，以及盤查資料的查證與驗證機制，達到真

正落實「登錄制度」之精神，以利自願性減量、排放交易制度及 CDM

計畫的推動。 

 標準化與齊一化國內排放係數 

排放係數是溫室氣體盤查的基礎，不適當的排放係數將導致偏誤的盤

查資料，例如引用太多 IPCC 公佈的排放係數，無法真實反應台灣的

排放水準，從而影響溫室氣體管理政策的擬定。 

 制定可行的低碳發電結構 

依據 IEA(2006)至 2050 年低碳發展結構應結合核能、再生能源

與天然氣等三種低碳發電結構配比，並搭配碳封存(CCS)科技，達到

有效降低發電係數之目的，基於此，我國亦應及早制定兼具「成本有

效」及「可行」的發電結構，以因應未來的溫室氣體減排工作的推動。 

 研擬生質能源最適發展規模 

生質能源(例如燃料酒精與生質柴油)的發展將產生作物耕種的

替代效果，從而影響糧食安全與有害環境(農地管理、生物多樣性、

水資源與土壤資源)之問題，加強生質能源發展之環境有害或壓力評

估，以及研擬減緩對策。加速國家脆弱性衝擊評估，及制定國家調適 

政策。 

台灣四面環海，無論海岸或森林的生態系統豐富，為提高國家面

對氣候變遷的承受力，降低損害，各國均已積極推動各項「調適政策」

(adaptation Policy)，台灣亦應於短期內加強農業、森林、水資源、

海洋與內陸生態系統與人體健康的脆弱性評估，並提出符合我國國情

的「調適政策」，以面對未來更嚴厲的氣候變遷衝擊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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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部門能源與 CO2排放脫鉤政策 

本研究嘗試以透過本研究，獲得如下脫鉤政策之建議： 

 提高能源密集產業的自願性減量誘因 

除了鋼鐵業與造紙業之外，其餘高能源密集產業的能源與 CO2

排放大多處於連結狀態，因此，提高自願性節能與減量誘因，以落實

產業部門的 CO2減量成效，仍是當前較重要的工業部門脫鉤政策之

一。 

 推動運輸部門自願性減量協議 

鑑於運輸部門是未來溫室氣體排放成長的重要來源，國際先進國

家已分別推動運輸部門的自願性減量協議，期望激勵運輸部門溫室氣

體減量的先其行動，以及運輸部門節能與替代燃料的科技發展。基於

此，及早規劃運輸部門的自願性減量協議，應是未來運輸部門的重要

減排政策與措施。 

 強化能源服務公司的功能，促進綠色能源科技發展 

為強化能源服務公司於住商及工業部門的節能與節電服務功

能，應引入金融機構的閒置資金，創造資金的能源效益，此外，政府

應提高補助範圍與金額，創造能源服務需求，健全與落實能源服務業

的發展，以及促進綠色能源科技發展。 

 建立與國際相容的全面性與多元化脫鉤指標 

溫室氣體脫鉤儼然已成為國家的溫室氣體因應政策的績效指

標，然而，太過加總型的脫鉤指標無法真正掌握溫室氣體排放型態與

來源，因此，建立各層級(包括工業、運輸、能源與住商等)與多元化

(diversity)(例如 OECD, Tapio 及 Juknys 等)成為互補性指標系統，以

利脫鉤政策擬定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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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跨部門溫室氣體減量政策 

 建立適宜的排放權核配機制與溫室氣體排放交易制度 

排放權核配是排放交易制度的基礎，適當的排放權核配方式，有

助於提高排放交易制度的效率，有利於溫室氣體管理與降低減量成

本，是國際先進國家的重要市場工具，透過工業部門的排放交易制

度，將可有效降低工業部門溫室氣體排放，達到溫室氣體脫鉤之目標。 

 及早試辦國內廠商間的 CDM 計畫 

短期間內，台灣雖然無法參與國際CDM計畫，然而，台灣不應

喪失該機會所產生的成本有效，因此，台灣應加速推動境內的CDM

計畫，促進「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的穩定發展，提升台灣整

體執行CDM計畫的能力。 

 研擬適當混合管制政策 

IEA(2006)的一份報告探討「如何提高減緩氣候變化之經濟效

率」，指出面對減量政策之效益與成本的不確定性，如果效益增加速

度大於成本，則採取「數量管制政策」(如排放交易)較具經濟效率；

反之，則採取「價格管制」(稅/費制度)；基於溫室氣體減量政策之效

益與與成本不易正確評估，因此，採取「混合管制政策」具有較高的

效率。 

四、發展低碳發電係數政策 

依據 IEA(2006)最新推估，未來國際低碳發電結構應以再生能

源、天然氣、生質能及核能的搭配為主，再輔以 IGCC(或 NGCC)及

CCS 科技發展，形成未來發電結構的願景，基於此，建議未來低碳

發電係數政策如下： 

 制定適當的發電係數目標 

發電部門的溫室氣體排放占比相當高，降低發電係數是最直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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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溫室氣體減量策略，因此，制定發電係數目標是促進低發電結構

發展的關鍵因子，有助於再生能源、生質能與 CCS 等綠色科技發展。 

 維持適當的核能發電配比 

依據 IEA(2006)的展望報告，核能應列於未來低碳發電結構的選

項之一，台灣應依據目前核能發展狀態，在能源安全無慮前提下，應

提高核能在低碳發電結構的功能，是建構台灣低碳發電結構不可或缺

的一環。 

 鼓勵產業部門進行 CO2固定化科技發展 

CO2捕集、儲存、固定化或再利用科技發展，是未來解決溫室效

應的最重要科技與商機之一，鼓勵該科技創新，不但有利於國家溫室

氣體減量，亦是掌握未來新興綠色產業的契機，有利於產業結構調

整，是國家最重要的長期脫鉤政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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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碳稅(能源稅)與綠色租稅改革 

外部成本的內部化方法之一是課徵環境稅，使得污染者有誘因減少污染密

集產品(pollution-intensive goods)的生產或是降低環境損害。對污染及能源消費

課以環境稅，並在稅收中立(revenue-neutral)的前提下，將環境稅收用來降地對

社會有價值的經濟活動(如就業與投資)的租稅，即是所謂的綠色財政改革(Green 

Fiscal Reform)、生態稅改革 (Ecological Tax Reform)或是環境租稅改革

(Environmental Tax Reform, ETR)(Hoerner and Bosquet, 2001)。 

為因應京都議定書生效與解決降低溫室氣體排放之問題，各國積極推動再

生能源之目標，但對再生能源採行補貼獎勵的成效有限，因此，再生能源交易

制度相關議題的研究相繼提出，另一方面，促使化石燃料價格反映其外部成本，

需移除有害環境之補貼，也就是移除傳統化石燃料的補貼，對化石燃料課稅以

反映其真實價格，碳稅屬環境稅的一種同時也具備環境稅的效果，爰此，本章

回顧相關碳稅之學理文獻、國際上課碳稅之實證文獻以及相關綠色權證之文

獻：第一節針對碳稅的特性詳加說明；碳稅屬於環境稅的一種，第二節及第三

節分別運用環境稅之學理文獻探討其所帶來的福利效果與雙重紅利，說明碳稅

也有助於改善環境的品質；第四節說明碳稅之研發效果；第五節為碳稅與補貼

相關實證之文獻；第五節為本章小結。 

 

第一節 碳稅優、缺點分析 

碳稅主要針對排放溫室氣體之活動課徵某一費用，以達到降低該活動，而

能夠提高環境效益的目的，例如對化石燃料(如石油與煤炭)開徵碳稅，可望提高

化石燃料成本，降低化石燃料使用，從而及降低溫室氣體排放。然而，開徵碳

稅往往對廠商帶來生產成本的提高，是執行碳稅的最大障礙，依據Pearce(1991)

的分析，實施碳稅存在下列優、缺點： 

一、碳稅之優點： 

1. 大部分的稅制造成了扭曲效果，而環境稅能糾正這些扭曲，政府採用碳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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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稅收中立，降低其他的扭曲稅(所得稅與營業稅)； 

2. 碳稅的雙重紅利特點是國際上極為重要的課題，利用稅收中立觀念，達到經

濟成長與促進就業的利益； 

3. 碳稅能降低廠商的執行成本，當廠商的防治成本較高，則廠商傾向付稅的方

式以取代污染防治；反之，則以防治代替付稅的方式。根據Tietenberg(1990)

評估碳稅或排放交易制度約可降低超過50%的執行成本； 

4. 碳稅活動能刺激處理技術的發展與能源的保護，如將二氧化碳封存於地層或

海洋中之科技發展； 

5. 碳稅制度可隨著科技進步彈性調整其制度； 

二、碳稅缺點 

1. 如果燃料間存在替代彈性與價格彈性低、以及所得彈性高，則開徵碳稅的結

果，並無法達到溫室氣體減量的目標，僅是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 

2. 課徵碳稅為降低全球暖化的現象，但卻造成無謂損失(deadweight loss)，1根

據Poterba(1991)評估美國開徵5美元/噸的碳稅，將導致280百萬美元的無謂

損失，約占美國GNP的0.01%； 

3. 碳稅造成高、低所得者差異性租稅負擔，因為低收入戶之燃料消費佔所得比

率高於高所得戶之燃料消費佔所得比，例如英國低所得戶之燃料費佔比約

13.2%，而高所得戶僅為3.5%。Johnson、McKay與Smith(1990)評估英國

能源從價稅增加15%獲得低所得戶每星期支付的稅約提高2英鎊，而高所得

戶每星期支付的稅約增加1英鎊，顯示高低所得戶之租稅負擔差異的實證結

果； 

4. 碳稅對產業競爭力衝擊是期執行上的最大障礙。 

Barrett(1990)彙整碳稅對油價及二氧化碳減量效果於表5-1所示： 

 

 

 
                                                 
1 無謂損失係指政府課稅的結果，導致社會福利的降低，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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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 碳稅研究報告與其結果 

研究報告 碳稅 
(元/噸) 

佔石油

價格% CO2減少之% 區域 

$3 2 2050 年減少 9% Nordhaus（1990） 
$27 23 2050 年減少 28% 

世界 

Manne and Richels
（1990） $250 158 2100 年減少 75% 

世界 

Cline（1989） $158 100 2050 年減少 57% 世界 
Edmonds and Reilly
（1983） $123 78 2050 年減少 40% 

世界 

Howarth et al.（1989） $623 103 2050 年減少 26% 世界 
Whalley and Wigle
（1990） $460 300 排放減少 50% 

世界 

IEA（1989） $72 44 2005 年減少 12% OECD 
Bye, Bye, Lorentsen
（1989） $126 75 2000 年減少 20% 

挪威 

$145 92 2005 年減少 18% Barker and Lowney
（1990） $516 327 2005 年減少 33% 

英國 

$34 32 1988 年減少 20% Barrett（1990） 
$59 57 2005 年減少 35% 

英國 

Symons et al.（1990） $96 62 
2005年減少1988年
之 20% 英國製造業 

Ingham and Ulph
（1989） 

$87- 
$205 57-128

2005年減少1988年
之 20% 美國 

Manne and Richels
（1989） $300 190 2100 年減少 85% 

美國 

Chandler and Nicholls
（1990） $82 53 減少基準年之 20% 

美國 

$28 18 
2000年維持1990年
水準 CBO（1991） 

$113 72 
2000年減少1990年
之 10-20% 

美國 

$20 13 低於基準年之 6.7% 
$100 65 低於基準年之 27% 
$200 130 低於基準年之 43% 

Nordhaus and Yohe
（1983） 

$300 195 低於基準年之 54% 

美國 

$160 104 低於基準年之 63% Williams（1989） 
$250 162 低於基準年之 74% 

瑞典 

Kram and Okken

（1989） $40 26 
低於基準年之 28% 

荷蘭 

資料來源：Pearce(1991), The Role of Carbon Taxes in Adjusting to Global War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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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環境稅之雙重紅利 

環境稅改革(environmental tax reform, ETR)有兩種利益，對環境資源課徵

全部成本的環境利益(environmental benefit)，以及降低其他租稅的經濟利益

(economic benefit)(Hoerner and Bosquet, 2001)。所謂「雙重紅利假設」(double 

dividend hypothesis)係指污染稅的課徵不但使污染減量且改善環境品質，並增

加財政收入，若將其收入用來取代其他具扭曲性的租稅時(例如所得稅、貨物稅

及社會保險費等)，不僅增進租稅效率，亦可提高社會福利。易言之，ETR 的雙

重紅利包括環境或綠色紅利(environmental or green dividend)以及非環境或藍

色紅利(non-environmental or blue dividend)。綠色紅利是指在實施 ETR 之後的

環境福利高於在實施 ETR 之前的福利，藍色紅利則指非環境福利(如就業)高於

在實施 ETR 之前的福利。一般而言，大多數經濟學家都認同綠色紅利的存在，

亦即 ETR 會改善環境品質(Mooij,1999)。 

環境稅的雙重紅利(double dividend)假說是先進國家開徵環境稅，並進行綠

色租稅改格的理論基礎，Goodstein(2003)認為環境稅的課徵可以產生雙重紅利

的效果如下： 

1. 透過課稅減少廠商的生產量，進而減少污染的排放，提升環境品質； 

2. 利用稅收抵減勞動所得稅或其他稅賦，提升就業率而增進社會福利，其稱為

周邊效果(side effect)。 

一、雙重紅利假說的實證分析 

Terkla(1984)則以部分均衡方式分析環境污染稅，認為污染稅事一種有效率

的租稅，以其租稅收入來降低其他具有扭曲性租稅的稅率，可以增加社會福利

水準。Terkla (1984)的研究結果發現：若以二氧化硫的稅收取代等量的勞動所得

稅收，致使效率提升所帶來的效益約有 6.3 億至 30 億美元，若用以取代公司所

得稅，則效益更高達 10 億至 48.7 億美元的效率提升，其估計結果會隨著勞動

供給彈性的大小而不同，但其實證證實有雙重紅利存在。 

Ballard et al.(1985)估計課徵一英鎊的碳稅將可提升 50∼80 便士的效率(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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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謂損失的減少)。Jorgenson and Yun(1990)估計美國課徵 1 元碳稅，將具有提

升 0.1∼0.6 美元的效益2。Ballard and Medema(1993) 則利用政府「預算平衡負

擔」(balance-budget incident)及「差異負擔」(differential incident)之觀念，3利

用美國 1983 年的資料，以 CGE 模型分析部門間存在污染外部性的情況，租稅

結構的變化情形，結果發現對污染課徵 Pigovian 租稅可以大幅減少其他租稅的

課徵(例如勞動所得稅)，獲致 Pigovian 租稅的效率將大於補貼的結論，即確認

課徵環境污染稅會有雙重紅利的效果存在。 

Nordhaus (1993)的研究亦發現為減少 40%CO2放量，考慮降低其他扭曲性

租稅，則最適碳稅稅率可由 166 美元/公噸(不考慮抵換扭曲性租稅)降為 59 美元

/公噸。Welsch (1996)假設能源與勞動的替代彈性大於能源與資本的替代彈性，

研究發現開徵碳稅可以減少勞動所得稅，從而獲得開徵碳稅可以提高就業量，

獲致溫室氣體的減量與經濟成本是可以並行的結論。以上是針對碳稅與其他扭

曲性之替代關係討論碳稅之效率，另外亦可從課徵碳稅之經濟成本角度評估4，

例如 Shan and Larsen (1992)指出，若對污染性能源補貼的開發中國家開徵碳

稅 10 美元/公噸，其經濟成本為正或為負值，必須視該國有否將所開徵之碳稅用

於取代其他扭曲性租稅而定。Goulder (1995)考慮碳稅與其他租稅交互作用的關

係，利用跨期一般均衡模型分析碳稅的福利成本，其發現若碳稅用於取代其他

扭曲性租稅(如所得稅)，則短期可使得 GDP 損失減少 25∼40%(與碳稅沒有用於

取代其他扭曲性租稅比較)，長期可減少 GDP 損失 40∼55%。 

Jorgenson and Wilcoxen (1995)考慮碳稅再循環(recycling)利用的情況

下，開徵碳稅的經濟成本將低於碳稅沒有被循環再利用的情況。Jaeger(1995)

則發現碳稅的第二重利益到公元 2000年時平均每年約可提升經濟福利超過 500

億美元(或 2%全球 GNP)，此後這種淨福利效果將隨時間而下降，到了公元 2100

年將降為零，直到公元 2100 年則淨福利效果為 1 兆 3 千零 80 億美元。由以上

                                                 
2 Cline (1992)認為碳稅的經濟效率相當小，甚至於可忽略不計。 
3 這種觀念最早由 Musgrave (1959)提出。 
4 這裡所指稱之經濟成本係指開徵碳稅會造成 GNP 減少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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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可知，碳稅的「雙重紅利」的效果雖然沒有完全得到一致性的肯定，但

其爭議已成為經濟學術界與政治界的重要課題。綜合上述相關實證研究大致上

是以碳稅與其他扭曲性租稅具有替代性之關係下，進行開徵碳稅之經濟效率與

成本兩個面向的分析，研究結果也都支持此種看法，相關之研究結果彙總如表

5-2。 

但是其他如 Bovenberg and de Mooij(1994)，Oates(1995)等學者發現，在

考 慮 環 境 稅 與 既 有 租 稅 的 扭 曲 具 互 相 關 聯 的 相 互 依 存 租 稅 效 果

(tax-interdependence effect)時，環境污染稅其實就類如一種隱含的勞動所得

稅，環境污染稅如果是對污染性的商品或中間性投入課稅，都會導致財貨價格

的上漲，使得勞動所得的實質購買力降低，當勞動的供給彈性為正時，勞動供

給就會減少。這就隱含地說明環境污染稅的課徵，如同勞動稅扭曲勞動供給的

決策，ETR 可能使得就業與藍色紅利減少。亦即課徵環境稅改善環境品質只有

綠色紅利，藍色紅利可能難以實現，甚為負的。 

二、雙重紅利假說的爭辨 

雖然環境稅雙重紅利假設已獲得諸多學者的實證證明，然而，1990年代以

後，部分經濟學家亦提出環境稅不會產生雙重紅利的論點，雙重紅利效果消失

觀點的提出，主要是因為環境稅的課徵，提高生產成本與物價水準，從而降低

勞動實質所得，導致勞動供給減少，稱為勞動租稅效果。倘若勞動租稅效果大

於雙重紅利的周邊效果時，總勞動供給減少，因此雙重紅利不存在。 

針對雙重紅利不存在的論點，學者提出非勞動所得效果，亦即如果考慮非

勞動所得的影響，則當環境稅抵減所得稅的幅度大於轉嫁於物價的消費稅時，

實質工資上升，勞動供給也跟著增加。此外，課徵環境稅之主要目的在於控制

污染量，又因污染受環境稅控制，因此生活環境品質也隨著提升，假設人民對

於健康的問題非常重視，認為健康是無可取代，而健康的提升也減少醫療上支

出，因此由此角度看，環境稅依然產生另外一種紅利，此觀點也是從非勞動所

得角度探討。 

由於非勞動所得部份較難估計，因此經濟學家開始討論物價水準與勞動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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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兩者之間涉及彈性的問題。由於現在多為雙薪家庭，以一雙薪家庭而

言，家庭的薪資所得較高，對於些微的物價上升的反應不會太強烈，亦即家計

所得之勞動供給彈性較小，因此不會影響到整體勞動供給，驗證雙重紅利的存

在。此外，某些經濟學家也提出物價水準上升，是造成勞動供給增加的原因，

因為在景氣不好時，物價的上升使消費者覺得所得降低，產生生活上的不穩定，

因此會想多工作以補貼家計支出，從而提高勞動供給誘因。 

表 5-2  雙重紅利效果比較 

作者 模  型 第二重利益的來源 
Terkla (1984) 部分均衡 碳稅取代其他扭曲性租稅，若用以取代勞

動所得稅可提高效率 6.3∼30 億美元，若

用以取代公司所得稅則可提高效率

10∼50 億美元。 
Shan & Larsen 
(1992) 

部分均衡 課徵 10 美元碳稅之淨福利效果為正或為

負，必須視該國有否減低其他扭曲性租稅

而定。 
Jaeger (1995) 部分均衡 碳稅的循環再利用，到公元 2000 年，平

均每年可提升的經濟福利超過 500 億美

元，爾後隨時間此效益會遞減，甚至效益

轉為負值。 
Nordhaus (1993) DICE 最適稅率於縮減扭曲性租稅則碳稅稅率

可由 166 美元/公噸(不考慮取代扭曲性租

稅)降為 59 美元/公噸。 
Ballard & Medema 
(1993) 

一般均衡 皮古租稅若用於減少其他扭曲性租稅，則

其所增進的福利效果將為皮古補貼的

2.99 倍。 
Goulder (1995) 跨期一般均衡 碳稅用於取代其他扭曲性租稅，將使得

GDP 的損失減少 25∼40%(短期 )，及

40∼55%(長期)。 
 

Jorgenson & 
Wilcoxen 

跨期一般均衡 碳稅的再循環利用，降低碳稅的經濟成

本。 
Welsch (1996) 一般均衡 能源與勞動的替代性大與能源與資本的

替代性，使得經濟成長與CO2 減量可以並

行。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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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碳稅之科技創新效果 

Lund(1994)提出碳稅可激勵溫室氣體減量科技創新效果，以下簡述其模型

分析： 

一、理論模型 

此模型分為兩期與兩個競爭廠商，在第一期中廠商一決定研發活動，第二

期兩個廠商都用同樣的生產投入製造相同的產品，但各有不同的生產函數

),,,( 21 ψϕjji xxf ， j 代表廠商( 2,1=j )與 ijx 表示要素 i的投入量，ϕ與ψ 為生產函數中

的兩個技術參數產生不同形式的技術進步，透過研發活動能反映出來，研發帶

來正外部效果，亦即 0/ >∂∂ ϕf ， 0/ >∂∂ ψf ；假設第一期僅有廠商進行研發活動，

至第二期，則兩個廠生皆有產量。 

在研發活動上廠商一決定 )1(* ≥ϕ 與 )1(* ≥ψ 兩個技術參數，補貼前之成本分別

為 )( *ϕb 與 )( *ψb ，假設研發活動是隨機的，機率 p 之技術參數為 )1,(),( ** ϕψϕ = ，

機率q之技術參數為 ),1( *ψ ，機率 qp −−1 參數為 )1,1( ， p 與q接為外生且介於 0 到

1 之間。 

1. 第一期 

政府宣布研發的補貼率與第二期使用要素 1 的稅率，此期間沒有生產但廠商一

決定其研發的成果。 

2. 第二期 

])1(),,,([max),,),1(( 221121,21
21

jjjjixxj xwxtwxxfwtw
jj

−+−=+ ψϕψϕπ     (5-1) 

假設產品價格為 1， 0>iw 表示要素 i價格為正，令 )1(~
11 tww +≡ 為稅後之投入價

格，假設 1≥ϕ 與 1≥ψ 。 

 

二、研發的選擇 

首先需先確定研發型態，僅選擇一個技術目標為 *ϕ 且受到稅率 t的影響。廠

商一選擇最適 *ϕ 之利潤最大化條件如下： 

)()],1,,~()1()1,,,~([)()( **
211

*
211

*
1 ϕψπϕπθϕπθ bwwpwwpbE −−+≡−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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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θ為廠商的折現率， )( 1πE 為預期收益，而一階條件如下： 

)( *
*
1 ϕ

ϕ
π

θ bp ′=
∂
∂                                         (4-3) 

研發決定受到稅率 t的影響，假設二階條件存在，對式(4-3)作全微可得： 

00 *
11

*

<
∂
∂

⇔>
ϕ

ϕ x
dt

d                               (4-4) 

可獲得結果一： 

 

結果一：對要素 1 課稅，將鼓勵廠商進行研發 

 

提高要素價格將減少要素的使用，如果降低要素 1 的使用，則課稅與補貼

將產生差異性效果，亦即，補貼仍然可促進研發，然而卻同時增加要素 1 使用，

為了讓式(4-4)更清楚，生產函數加入固定替代彈性與規模報酬遞減的條件： 

ρρρ ψϕψϕ −++== 1
1

])()([),,,( 2211021 jjjjjii xaxaaAxxfy            (4-5) 

其中，當 1<ρ 則 210 ,,, aaaAj 為正，生產方程式中提升ϕ則要素 1 使用量增加。Lund

（1993）證明當式(4-1)為正，而 0>jH 且 0*
11 <

∂
∂
ϕ
x

可得式(4-6) 

1

1

11* 1
1

1 )~(

H
w

aA ρρ
ρ

ρ

ρ

ϕ
ρ

=−−
<                                    (4-6) 

當 0*
11 <

∂
∂
ϕ
x

則 0<ρ ，替代彈性 ρσ −= 1
1 界於 0 到 1 之間，則σ 是影響研發活動

的關鍵因子，當σ 值越高，表示要素間的替代彈性愈大，則課稅會抑制研發，而

當σ 值愈低，表示要素間的替代性愈小，則對要素 1 課稅，將促進研發，從而降

低要素 1 的使用。 

綜合上述，政府如果掌握研發的環境效果，並搭配補貼策略，以補償研發

帶來的外部性，則補貼與碳稅將具同時促進環境改善與技術創新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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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OECD 選樣國家實施環境稅之經驗 

一、法國 

法國近年來有關環保及環境稅政策之重心，主要係採行自國家環境計畫

（The National Plan for the Environment）於 1990 年 12 月建議之方案。首先，

該計畫對法國過去環境政策之成就與失敗經驗作一評估，並比較分析其他先進

工業國家之環境政策；同時建立一系列未來政策之目標與指導原則，亦對特定

政策工具提供建議。該計畫認為法國公共部門及私部門投入環境保護之支出低

於主要工業國家所佔 GDP 之 1.3%（1998 年）。不過，法國環境政策獎勵措施

倒較其他國家為多。 

該計畫設定以擴增法國全球環境政策為其主要目標；而國內部門之目標則

配合國際義務訂為： 

－降低 20-30%之大氣污染； 

－增加 40-60%之國內廢水處理； 

－控管來自農業方面之水污染； 

－增加 50%之垃圾回收或再使用。 

為達此些目標及其他如減少噪音污染、有效保存自然資源等其他目標，該

計畫預期須創設包括區域性環境董事會（Regional Environmental Directorate）

之結構性改革，以管理國家政策及環保署與地方政府間之合作政策，並對現行

政策建議應再創設或擴增財政工具。為執行該計畫之建議案，法國於 1991 年創

設環境及能源節約署（Agency for Environment and Energy Saving），負責徵

收及管理廢棄物所課徵之新稅。 

法國極為支持歐洲碳稅之課徵方案，尤其是純綷以碳燃料為基礎用以擴大

獎勵降低二氧化碳排放之稅自。法國自 1985 年開徵碳稅，並於 1990 年起對工

業產生之 H2S、NOX及 HC1 之排放量課稅。其財政工具尤其針對環境問題所採

行之特定稅目，係以對廠商或家庭課稅或給予租稅折讓等型態為之（如加速折

舊、稅率優惠或對課稅所得訂有扣除額方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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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自特定環境稅所徵起之收入，依據“互助原則”（Principle of 

Mutualisation）為指定用途之支出。按此原則收入可用於研究發展，或協助污染

者作防治污染設備之投資或污染處置等。對投資之協助主要限制於以應稅者為

對象。因此，互助原則反映出一種公平回饋之現象，亦即取之於納稅者而用之

於彼等納稅者。法國此一指定用途方式將提高環境稅率，進而對污染行為提供

高度之防治誘因。由於此類稅收係用於污染控制之投資，將導致過渡投資之風

險，實務上於水污染領域確實已發生案例。 

與大多數 OECD 國家相似，法國於道路運輸稅方面尤其冷凍燃料稅確實已

徵起鉅額之收入。此類稅稅未來之發展已反映出若干之壓力，趨使部份國家傾

向較低稅率，尤其 1992 年歐聯國境打開後對會員國間稅率之調合已造成市場壓

力，特別於防範跨越國境購買方面，對法國已有降低汽車燃料稅率以配合歐聯

規則要求之建議。 

二、荷蘭 

荷蘭實施環境稅與環境費之歷史悠久。於 1971 年至 1996 年間，荷蘭之綠

色稅/費結構，由純粹之環境費分配(指定用途)體系，發展至將環境稅納入一般

政府預算之「綠色」稅制體系。自 1996 年起，對小規模能源消費者(家戶、小

型商業組織、辦公大樓等)開徵之「能源管制稅」(regulatory tax on energy)。預

計 1998 年之環境稅收為二十一億荷蘭幣，占總稅收 2.5%(1996 年之環境稅收

僅占 1.25%，增加達一倍之多)。此項收入一方面經由降低所得稅方式回饋於家

戶，另一方面經由減少雇主之社會福利稅方式回饋於雇主。 

直到最近，荷蘭政府對環境政策始以分立法規各司其職管理空氣、水、土

壤、噪音及廢水處理等主要污染問題。而環境政策最主要之工具為直接法規及

與業者協議等，經濟工具則扮演次要之角色。不過，環境政策於諸多領域仍採

行環境稅/費之徵起以支應環保支出為主要功能。而非用以提供降低污染誘因。

即使現行環境稅係以徵起收入為主要功能，實務上仍有部份租稅之徵收帶有某

種程度之獎勵目的；不過課徵環境稅如以達獎勵為目的實仍具爭議性。 

不同領域之環境政策亦採行補貼方式，尤其於鼓助保存及更新之能源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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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主要性補貼係用於提供能源保存、熱力計畫、更新能源資源、降低車輛排

放、降低熱力系統之排放及肥料製造與儲存等。次要性補貼則包括清潔技術之

研發、公司環境管理制度及超額依從成本之補助等。補貼乃作為直接法規及志

願協議之補充工具，並試圖轉移或減輕此些工具之依從負擔。 

荷蘭於 1995 年 3 月成立荷蘭綠色稅制委員會(the Dutch Green Tax 

Commission)，專司提供並評估有關綠色稅制之各項實務建議案。其組織成員由

環境及財務領域遴選之專家，與來自不同背景如雇主組織、環境研究機構、具

大學背景之獨立專家等成員，以及政府五大部會之高層公務員等共同組成。該

委員會於 1997 年 11 月已完成有關綠色稅制之第三及最後之報告。有關該委員

會第一及第二報告之建議案已有多項被採納並付諸執行。 

1998 年荷蘭環境稅收入約占國稅總收入之 14%(GDP 之 3.2%)，而地方環

境稅收入則占地方稅收之 50%(地方政府收入大部來自中央政府)。現行環境相關

之稅負課徵，荷蘭政府給予相當多之租稅優惠，包括：所得稅法規定投資環境

設備可加速折舊、投資予綠色基金(green fund)之所得免稅、能源節約投資設備

可有 40%或以上之稅額扣低、由可更新(renewable)之設備所生產之電力免課能

源管制稅(the regulatory energy tax)等。 

三、瑞典 

瑞典於 1991 年開徵硫稅，使污染者之 SOX之減量甚至超出法定標準(燃料

油含硫之減量約超出法定標準之 40%、輕油之含硫量已低於 0.1%遠低於法定標

準之 0.5%)。此項稅收亦刺激廠商採用減量策略，據估計因此項租稅之開徵，每

年約減少六千噸之硫排放量。同年亦針對不同類型之柴油燃料實施差別稅率，

用以刺激消費者使用較乾淨之汽油柴油燃料。 

與其他國家相似，過去瑞典對環境稅之採行一直停留於純粹學術研究議題

之階段。實務上，瑞典環境政策所採行之工具主要為“需求與管制”型態。二

十餘年來，瑞典經濟學家一直建議以經濟工具作為具有效率環境政策之新方

案，並以環境稅/費作為降低扭曲租稅依賴度之工具，進而減少所謂“超額負擔”

(excess burden)之政府收入。不過，此一建議案直到 1980 年代晚期始獲政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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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注意，隨而影響其實務之政策。 

瑞典 1991 年租稅改革即以引進一系列環境政策之政策改革為其重點。此

一租稅改革之主要目標即在創造更為簡化及中性之租稅制度，並消除與國際間

相較顯得較高之邊際所得稅率此一不利之租稅制度。1991 年租稅改革，包括提

高諸多新環境稅之間接稅負擔，以因應直接稅之降低。此乃鑑於研究顯示，降

低所得稅率而不減少整體稅收，為將環境稅導入實務政策施行中之先決要件。 

此一租稅改革主要包式包括： 

(一)為避免扭曲消費者之選擇，統一 VAT 之稅基並予以擴大； 

(二)為減少可能產生之不利效果，所得稅邊際稅率予以調降約 30%，受益者包

含 80-90%之全體所得者及 50%之其他高所得者； 

(三)為修正對儲蓄及借貸之獎勵，對各類資本利得作一致性之課稅規定； 

(四)為彌補所減少之所得稅收，提高 VAT 之稅率並重組提高資本及能源稅（為

配合環境目標修改相關能源租稅）。 

1991 年租稅改革所引進之環境稅包括，1991 年起對燃料課徵之二氧化碳

稅及煤、汽油、泥煤等之盈餘稅等。另外，擴大 VAT 課徵範圍至所有之燃料均

須適用能源稅，同時一般能源稅率則下降 50%。1991 年之稅制改革造成 150

億瑞典幣之賦稅轉移，特別是用環境相關賦稅收入以減少邊際所得稅，同時將

降低雇主負擔之社會福利稅之可能性亦被列入考量。 

其實於 1991 年租稅改革前，瑞典已引進少數其他環境之租稅，不過其角

色均不甚重要。另外尚有諸多間接稅原純粹以徵起收入為目標，惟長時間後已

另具環境政策工具之角色；諸多對能源課徵之租稅，尤其如一般能源稅及汽油

稅即屬此類租稅。其他具特別環境目的，於 1990 年前即已存在且現行仍適用之

租稅，如對飲料罐、肥料及殺蟲劑、有關管理環境行為之行政登記費、水及廢

水之管理費、飲料罐及鋁罐之押金退還制度等。政府自此些環境政策相關之租

稅所徵起之收入，1992 年約 50,000 百萬瑞典幣(SKr)，占當年 GDP 之 3%。 

瑞典未來有關因環境政策所課徵之租稅，其發展將趨向與歐聯(EC)之實務

執行相一致，並將現行政策工具配合 EC 規定作一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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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重要議題為國際競爭壓力。瑞典之高間接稅負擔已造成出口之負效

果，政府計畫降低工業整體能源稅負擔至 EC 水準，並將能源稅負擔轉移至非工

業之能源使用者，同時自 1993 年一月起引進一項新能源課稅制度。 

四、美國 

經由聯邦政治制度運作以執行政策乃美國環境政策之一項特色。美國環境

政策及財政制度之責任係由中央、聯邦政府及 50 州政府、以及數千個地方政府

單位共同分擔。於聯邦層級階段，環境保護署(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EPA)藉由特定排放及環境標準或目標，以執行聯邦之法規而扮演重要

之角色。不過實務上較低層級政府卻擁有較大之權力，EPA 基於實務之理由仍

須仰賴州政府之行政力量以執行政策。其次，EPA 對州政府選以何者為優先執

行項目其強制力量頗為微小。事實上，因環境議題具地方性，因此無須經由高

層政府之涉入僅由地方政府單位負責，亦屬合理。 

美國基於環境理由而引進環境稅之案例並不多。以聯邦層級為例，基於預

防使用耗盡臭氧化學物質(ozone-depleting chemicals)所課徵之稅(CFC)，即為

提供環境保護之獎勵誘因。另外，聯邦環境稅即對石化產業課徵之“feedstock 

tax”。此一租稅係以石化產業每一原始投入單位之石化原料為課徵範圍，其收

入並提供為信託基金之經費，EPA 再以此基金為清潔容器之經費來源。此一租

稅並不具獎勵之效果，僅為超級基金(Superfund)之運作提供某一比例經費，其

他經費來源則仰賴與環境較無關之收入。 

州政府層級之環境稅則包括對石化產品及其他礦物資源等之萃取物採分離

課稅(有 38 州課徵此稅，惟該稅收並不豐盈，僅少數州較為豐富)、對地方固體

廢棄物處置向使用者徵收之費用、資源回收之財政獎勵、押金規定及包裝稅等。

在美國，有許多城市徵收家庭廢棄物處理費，以抑制廢棄物之大量增加。 

美國具環境效困之租稅主要係基於非環境理由而引進，大多以稅收為理

由，如聯邦及州政府對道路運輸、車輛燃料等所課徵之租稅。與西歐國家相較

最大相異處為，美國之汽油稅係由較低層級政府所課徵。另外，美國包括聯邦

及州特種貨物稅兩者之總汽油稅收約占售價 25%，而日本則約占 45%，德國與



 

 A-15

英國均超過 60%，法國與義大利甚至高於 70%。 

美國最新政策顯示，國內已較可接受市場機制之概念。國會論壇亦明確支

持環境市場機制所扮演之角色，且各式不同可交易特許權計畫已付諸執行。不

過，由於顧慮須引進新型態租稅，環境稅之採行仍有其限制。儘管如此，仍有

為數不少各式有關環境之法案於國會中討論，只是尚未獲得支持通過執行。 

以市場為基礎之工具如二氧化硫可交易特許權即於既定經濟成本下，試圖

增加環境控制之力量以抑止買賣數量。另一方面，環境法規對國際競爭力可能

帶來之衝擊，乃另一值得關注之議題。雖然此些顧慮或許過於跨大其風險，惟

尤其於引進如對生產者課徵鉅額且明顯增加其成本之環境稅時，確實可能減緩

重大政策修改之速度。 

 

第五節 本章小結 

碳稅是因應溫室氣體減量的重要經濟誘因工具，已成為國際先進國家思考

降低溫室氣體排放的成本有效工具。完獻上對於碳稅的討論包括雙重紅利效

果、技術創新效果及污染改善效果等，見表5-3，特別是雙重紅利效果，更是近

年來國際探討綠色租稅改革的理論基礎。然而，國際上基於碳稅稅率調合的困

難，導致無法形成國際共同對抗溫室氣體排放的工具，而由國際排放交易取代，

儘管如此，碳稅仍是國內因應溫室氣體減量的有效政策工具。 

綜觀各國採行之環境稅具有差異性，瑞典之環境稅相關能源稅，具重要之

財政收入功能，而法國及荷蘭，環境稅係以個人為基礎。此外，環境稅收入之

多寡與開徵部門有關，瑞典自能源稅徵得鉅額之收入，法國及荷蘭則由水資源

取得大額稅收入。至於環境稅的支出面，法國與荷蘭環境支出係專款專用，而

瑞典則採取統籌運用。此外，國際競爭力亦是開徵環境稅的重要課題，基於能

源稅對競爭力之潛在衝擊，導致瑞典政府政策之改變；荷蘭亦採行減緩對能源

密集產業之能源稅課徵。 

2006年舉行的「台灣經濟永續發展會議」正如火如荼的討論「能源稅」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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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問題，未來並將搭配稅、費制的改革，透過綠色租稅改革，以期整合現行各

項稅、費制度，提高能源稅的環境有效性，並期待激勵技術創新，促進潔淨生

產，提高產業競爭力，達到永續發展之目標。 

 

表 5-3 碳稅各項效果分析比較 

文獻 福利效果 雙重紅利 研發效果 污染減量 

Ballard and Medema,1993 ◎ ◎ - ◎ 

Parry,1995 ◎ ◎ - ◎ 

Parry and Bento,2000 ◎ ◎ - ◎ 

Goodstein,2003 ◎ ◎ - ◎ 

Lund,1994 - - ◎ ◎ 

Nakata and Lamont,2001 - - - ◎ 

Parry and Williams,1999 ◎ - - - 

Jacobsen,2000 - - - ◎ 

Zhang and Baranzini,2004 ◎ - - - 

Bruvoll and Larsen,2004 - - - ＊ 

註：「◎」有影響效果；「＊」沒有顯著之影響效果；「-」沒有特別說明。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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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美國「2005 年能源政策法」 
 

一、前言 

今年(2006)6 月由行政院舉辦的「台灣經濟永續發展會議」，規劃未來台灣

經濟發展願景，並以「完善社會安全體系」、「提升產業競爭力」、「財政金融改

革」、「全球佈局與兩岸經貿」、以及「提升政府效能」等五大議題，紛紛提出推

動策略與行動方案，其中，開徵能源稅之政策措施，即是當中一項影響經濟體

系活動甚巨的能源政策。能源稅的開徵主要緣於能源價格的市場扭曲，期望透

過能源稅的方式提高節能效率，進而達到抑制二氧化碳排放的目標。然而，美

國布希總統去年(2005 年)8 月簽署「2005 年能源政策法」(The Energy Policy Act 

of 2005)，該法案是美國近十三年來，最重要的能源法案。該法案主要針對消費

者與企業主購買節能、環境友善與高能源效率之車輛、器具及建築物等，給予

聯邦租稅的減免(federal tax credit)，並已於 2006 年 1 月正式實施。 

基於達到節能與抑制二氧化碳排放目標，美國採取補貼措施，而我國卻採

行租稅措施，兩種措施均是具經濟誘因的市場工具，然而，前者屬於「胡蘿蔔」

(carrot)措施，後者屬於「棒子」(stick)的措施，兩者均具有相同的學理效果，然

而，執行成本是其最主要的差異，從而影響整體政策工具的成效。基於此，在

台灣積極推動「能源稅」之際，本文嘗試分析「美國能源政策法案」內容，作

為政府推動「能源稅」之參考。 

 

二、美國 2005 年能源政策法內容 

美國「2005 年能源政策法」主要透過獎勵與補貼措施，除了降低聯邦稅之

外，亦可享有州租稅減免的優惠，目的在於提供民眾節能誘因，以及提高節能

的績效。預計該法案的實施可產生的利益包括降低車輛油耗、降低用油成本、

減少污染物及二氧化碳排放、提高屋內舒適度、以及改善空氣品質，由於其效

益包括經濟、環境與社會，可謂「永續發展」的能源政策與措施。以下將簡述

該法案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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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汽車租稅抵減(automobile tax credits) 

無論個人或公司購買或租賃油電混合車輛(hybrid gas-electric car)，約可獲得

250~3,400 美元的所得稅抵減，抵減金額決定於燃油效率與重量，以及必須符

合排放標準，此外，對於替代燃料(如燃料酒精與生質柴油)以及燃料電池等車

輛，均享有同等優惠。 

如果消費者購買的上開類型車輛超過一輛以上，則每輛均享受同等補助額

度，對於車商而言，如果銷售量達到 60,000 輛以上，則不再享有補助措施。 

(二)家庭能源效率改善租稅抵減(home energy efficiency improvement tax 

credits) 

消費者購買或安裝特定產品，例如能源效率窗戶、隔熱材料、門面、屋頂、

以及熱與冷氣等設備，每戶家庭可獲得最高 500 美元的租稅抵減額，相關的補

貼金額見表 1。5此外，對於太陽能光電版及熱水器等(但排除游泳池的熱水以三

溫暖設備等)，美國政府亦提供支出費用的 30%補助，但總金額不能超過 2,000

美元，且實施期間僅有兩年(2006/01/01~2007/12/31)。 

(三)企業租稅抵減(business tax credits) 

企業主如果購買油電混合車輛以及裝置建物節能設備，均可享有租稅抵減獎勵。 

(四)生質柴油與其他替代燃料(biodiesel and alternative fuel) 

針對小規模農業生質柴油或燃料酒精的生產者給予每加侖 10%的租稅抵

減，生質柴油的補貼上限為 15 百萬加侖，而燃料酒精的補貼上限則為 30~60

百萬加侖，實施期限至 2008 年年底。至於加油站而言，如果裝置節淨燃料加油

設備(燃料酒精要達到 85%；生質柴油要達到 20%)，則給予 30%的裝置成本補

助，實施期限至 2010 年年底。 

(五)建築物節能租稅抵減(building energy saving tax credits) 

商業建築物如果裝置燃料電池與太陽能發電設備，將給予 30%購買價格的

補貼，實施期限至 2007 年底；至於企業新蓋建築物，如果符合綠建築(節能建

築)標準，亦即必須達到 50%的節能標準，將可獲得每平方英尺 1.8 美元的補助。

                                                 
5 補助對象必須是已經裝置好設備，且在美國繳稅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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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企業體購買節能器具，如吸塵器、洗衣機以及冰箱等，亦可申請租稅抵減 

獎勵。 

 

表 1 美國新能源政策法之補貼項目、標準與金額 

產品分類 產品型態 租稅抵減標準 租稅抵減額 
戶外窗戶 符合 200IECC 及修正案規定 成本的 10%，但總

金額不能超過 200
美元 

天窗 符合 200IECC 及修正案規定 成本的 10%，但總

金額不能超過 200
美元 

窗戶 

戶外門 符合 200IECC 及修正案規定 成本的 10%，但總

金額不能超過 500
美元 

屋頂 金屬屋頂 能源之星標準 成本的 10%，但總

金額不能超過 500
美元 

絕緣材 隔熱材料 符合 200IECC 及修正案規定 成本的 10%，但總

金額不能超過 500
美元 

中央空調 EER12.5/SEER 15 分割系統

EER12/SEER 14 套裝系統 
300 美元 

空氣熱幫浦 HSPF 9 EER 13 SEER 15 300 美元 
地熱熱幫浦 EER14.1 COP 3.3 封閉迴路 

EER16.2 COP 3.6 開放迴路 
EER15 COP 3.5 直接擴展 

300 美元 

天然氣、油、丙

烷熱水器 
能源因子 0.80 300 美元 

電熱水器 能源因子 2.0 300 美元 
天然氣、油、丙

烷、火爐或熱水

鍋爐 

AFUE 95 150 美元 

HVAC 

先進空氣循環扇 火爐總能耗不超過 2% 50 美元 
資料來源：ENERGYSTAR.gov(2006) 

三、結語 

美國最新的能源政策法有幾項特色：(1)利用補貼措施，達到提高能源使用

效率之目的；(2)採行需求面補貼策略，亦即直接補貼購買者，激勵買方誘因，

再透過「需求創造供給」之經濟邏輯，提高政策有效性；(3)結合補貼與租稅抵

減，所得稅抵減是民眾最關心的課題，美國新能源政策結合聯邦及州政府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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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稅抵減措施，具有高度的誘因效果；(4)補貼措施時效的稀少性效應，大部分

美國新能源法補貼的項目，實施期限僅兩年(2006~2007)，少數超過兩年以上，

由於有效限期相當短暫，容易產生「期效稀少性效應」(valid scarcity effect)，

激勵民眾的需求。 

對應我國正如火如荼推動的能源稅草案版本，其策略方向恰好與美國的新

能源政策相反，由於能源稅最關鍵之處在於適當的能源稅率，如果能源稅率無

法真正反應能源的外部成本，則將喪失其環境效率性，此外，亦無法達到提高

能源效率提升的目的，最後恐將淪為財政稅收之目的，這是實施能源稅最值得

吾人關心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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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COP12 出國報告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 

第十二屆締約國會議（COP12）暨京都議

定書生效第二屆締約國大會(MOP2) 
出國報告 

 
（會議期間：2006 年 11 月 06~11 月 17 日） 

 
 
 
 
 
 
 

李堅明 
台灣經濟研究院 

民 國 九 十 五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七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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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會議資訊 
一、會議時間 

民國九十五年十一月六日（星期一）至民國九十五年十一月十七日（星期

五） 

二、會議地點 
肯亞奈洛比(Nairobi)的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ited Nation Environmental 
Program, UN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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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十二屆締約國會議議程 

本次會議同時是 UNFCCC 生效十二週年與京都議定書生效第二屆會議，主

要的會期的安排包括：附屬機構會議、主席團會議、部長級會議、締約國全體

會議、聯合國機構、計畫署、特別機構、及相關組織、政府與非政府組織聲明

或發言。 

本次會議議程分別就締約國全體會議、附屬履行機構會議、附屬科技機構

會議等三項說明如下： 

 

（一）第 12 屆締約國會議(COP12)全體會議議程 

1.會議開幕 

（a）第 11 屆締約國會議主席致詞 

（b）選舉第 12 屆締約國會議主席 

（c）主席發言 

（d）致歡迎詞 

（e）執行秘書發言 

2.組織事項 

（a）《公約》和《京都議定書》的批准現況 

（b）通過議事規則 

（c）通過議程 

（d）選舉主席以外的主席團成員 

（e）接納相關組織為觀察員 

（f）工作安排（含兩附屬機構會議） 

（g）第 13 屆締約國會議的日期和地點與《公約》機構 2007~2010 年會議日曆 

（h）通過全權證書審查報告 

3.附屬機構的報告及其中的決議和結論 

（a）附屬科學技術諮詢機構(SBSTA)報告 

（b）附屬履行機構(SBI)報告 

4.審查承諾的履行情況和《公約》其他規定的執行情況 

（a）促進長期合作行動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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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承諾執行的評鑑 

(a) 公約財務機制 

(b) 國家通訊：附件一與非附件一國家通訊 

(c) 技術移轉的發展 

(d) 公約下的能力建構 

(e) 執行公約第四條第八與第九款 

(i) 執行布宜諾斯艾利斯之調適與回應措施計畫(decision 1/ CP.10) 

(ii) 低度開發國家的相關事宜 

6.公約第四條第二款(a)、(b)適宜性的第二次評鑑 

7.哈薩克基準的資訊 

8.行政、財務與制度事務 

（a）2004~2005 兩年期方案預算執行情況 

（b）2006~2007 兩年期方案預算 

（c）祕書處功能與運作的持續評鑑 

9.高階層(部長)會議 

10.觀察員組織的發言 

11.其他事項 

12.會議閉幕 

（a）通過第 12 屆會議報告 

（b）會議閉幕 

（二）第 24 屆附屬科學咨詢機構(SBSTA)會議議程 

1.會議開幕 

2.組織事務 

（a）通過議程 

（b）會議工作組織 

3.氣候變化衝擊、脆弱性、及調適的五年計畫 

4.發展與技術移轉 

5.研發與系統性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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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降低開發中國家伐林之排放 

7.公約的方法論問題 

（a）IPCC 國家通訊導則 

（b）木材生產量 

（c）國際航空及海運所使用燃料引起的排放計算 

（d）巴西提案之科學與方法學觀點 

 (e)專家報告、評鑑與訓練經驗分享 

8.《京都議定書》的方法論問題 

(a) 建立 HCFC-22 的新方法，促進 HFC-23 削減之 CERs 的計算 

(b) 數值評估義大利在《京都議定書》第 3 條和第 4 款下之造林管理的碳匯量 

9. 減緩氣候變遷之科學、技術與社會經濟衝擊 

10.促進締約國間的政策與措施執行經驗的交流 

11.京都議定書第二條第三段的相關事宜 

12.國際組織的合作 

（a）臭氣層保護的特別報告 

（b）與其他公約、科學組織和聯合國機構的合作 

1. 其他事項 

2. 會議報告 

3. 會議結束 

 

（三）第 24 屆附屬執行機構會議(SBI)議程 

1.會議開幕 

2.組織事務 

（a）通過議程 

（b）會議工作組織 

（c）選舉主席以外的辦事員 

3.《公約》附件一國家國家通訊報告 

4. 《公約》附件一國家國家通訊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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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非《公約》附件一國家的國家通訊報告問題專家咨詢小組工作 

(b) 初次國家通訊報告的彙編和綜合報告 

(c) 提供資金與技術支持 

5.資金機制(公約) 

（a）財務機制的第三次評估 

（b）氣候變化特別基金 

6. 資金機制 (京都議定書) 

(a) 調適基金 

7.《公約》第四條第八和第九款的執行情況 

(a) 執行進展 

(b) 低度開發國家的相關事宜 

8.《公約》的能力建構 

9.《京都議定書》的能力建構 

10.《京都議定書》之遵約執行與機制的修訂 

11.國際交易事務 

12.跨國會議的安排 

(a) COP12 會議 

(b) MOP2 會議 

(c) 未來會議期程 

(d) COP11/MOP1 會議檢討 

13.行政、財務與制度事務 

(a)2006-2007 兩年期預算執行績效 

(b)《京都議定書》之下所設各機構任職的個人特權和豁免 

12.繼續審查祕書處的職能和運作 

13.其他事項 

(a) Crotia 基準年排放量 

(b) 任何其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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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會議報告  

15.會議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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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十二屆締約國會議及第二十四屆附屬機構會議日程安排 
 
 

11 月 6 日 
星期一 

11 月 7 日 
星期二 

11 月 8 日 
星期三 

11 月 9 日 
星期四 

11 月 10 日 
星期五 

11 月 11 日 
星期六 

 

 公約第 11 屆締約

國會議開幕 
 議定書第 2 屆締約

國會議開幕 
 第 24 科技咨詢機

構、屆附屬機構會

議、及特設工作小

組開幕 

  
 
 
 
 
非正式團體會議 

非正式團體會議 公約締約國第12屆會議

與議定書第 2 屆會議 
 
 
 
非正式團體會議 

非正式團體會議 

11 月 13 日 
星期一 

11 月 14 日 
星期二 

11 月 15 日 
星期三 

11 月 16 日 
星期四 

11 月 17 日 
星期五 

11 月 18 日 
星期六 

非正式團體會議  
第 24屆附屬機構會議

與特設工作小組閉幕

 
 
高級部長會議開幕 

 

  
 
公約第 12 屆締約國會

議：通過決議和結論

議定書第 2 屆締約國會

議決議與閉幕 

   

 

科技咨詢機構與履行機構第 24 屆會議、特設工作小組 

公約締約國第 12屆

會議 
議定書第 2 屆會議 

高級部長會議 

各國立場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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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COP11 周邊會議總覽表 
今年周邊會議內容仍然相當豐富而多元，如果針對能源相關議題(已用藍色字體表示)，包括能源效率、再生能

源、G8 後續行動、美國能源與氣氛政策、美國能源夥伴關係及能力建構等議題，建議優先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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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周邊會議會視主辦單位及會議室實際狀況而更改時間、會議室，甚至取消，上表僅供參考，一切會議安排（包

括 COP11 各項會議及周邊會議）依照 COP1 會場公布資料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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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參加人員名單與團務規劃 
一、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十二次締約國大會參與名單 

本次我國參與 COP12 代表團，由環保署張副署長子敬擔任團

長，督導團務與主導國際交流會談，與會代表團名單如下： 

 

部 門 單 位 職 稱 姓 名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副署長 張子敬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簡任技正 簡慧貞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科長 葉芳露 
經濟部能源局 科長 蔡志亮 
經濟部工業局 科長 陳良棟 
經濟建設委員會 專員 王金凱 
外交部條法司 組長 王慶康 
財政部   
農委會林務局 專門委員 管立豪 
高雄市環保局 張豐藤 局長 

 

高雄市環保局 林燦明 股長 
清大科法所 所長 范建得 
台灣科技大學化工所 教授 顧  洋 
台北大學資源所 助理教授 李堅明 
世新大學 助理教授 林子倫 
台灣大學 教授 徐光蓉 
中國鋼鐵公司 副總經理 歐副總 
中國鋼鐵公司 工程師 吳一民 
台灣電力公司 工安環保處處長 杜悅元 
綠基會 經理 洪耀文 
環科公司 工程師 鄭智仁 
永智顧問公司 總經理 石信智 

產業界

及學術

研究單

位 

工研院能資所 何組長無忌、黃主任啟峰、胡研究員文正、

盧副研究員裕倉、蔡副研究員妙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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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COP12 日程活動規劃 

COP12 日程活動規劃 說明 
1. 代表團成員自行前往中正機場華航櫃檯等候辦理團體 Check-in。待團員到齊後，工作人員清點團員行李

並繫上行李掛牌，團員自行辦理出境，團長至航空公司貴賓室休息； 
2. 代表團抵達肯亞奈洛比國際機場，入境後團員可在機場兌換當地貨幣，駐地代表前往接機〈請外交部協

助辦理〉，前往旅館； 
3. 辦理註冊，領取識別證。 

全體團員 

日 期 時間 活動內容 周邊會議與會談  
07: 00-08: 30 早餐(旅館供應) 
08: 00-10: 00 晨間會報 

10: 00-13: 00 締約國會議、SBSTA與SBI聯席會議 

13: 00-15: 00 午餐(自理) 
15: 00-18: 00 締約國會議、SBSTA與SBI聯席會議 

 
星期一 

 
︱ 

 
星期五 

18: 30 ~ 晚餐 
SBSTA與SBI聯席會議/自由活動 星期六 

︱ 
星期日 

另排 休會 
一日行程參訪／自由活動 

視實際狀況規劃 視實際狀況及 
任務分工規劃 

11/19 早上 團員自行用早餐 全體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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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00 
︱ 

1. 行李集中旅館大廳； 
2. 團員各自辦理旅館結帳； 
3.團員出發赴奈洛比機場辦理登機； 
4.搭乘班機返國。 

 

 
說明： 

1. 自 11 月 06～11 月 12 日，外交部及工研院等計 4 人先抵達阿根廷，負責研析議題發展、周邊會議、及國際
交流會議等安排狀況，視實際狀況每日召開工作會議討論各項團務準備工作。 

2. 自 11 月 13～17 日，所有團員到齊後，隔日上午 8：00～10：00，召開晨間會報，會報流程如下： 
（1） 每日議程報告 
（2） 任務分組報告：報告前日會議進展與當日會議分工規劃，每個任務分組得請 1～2 人進行簡報。 
（3） 臨時動議 
（4） 團長裁示當日團務 

3. 晨間會報簡報每人以 5～10 分鐘為限，五張投影片以內，格式以主題、報告人、主要重點及分析、心得等四
大項為主，請見晨間報告彙整格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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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公約議題趨勢觀察 

一、大會會議基本觀察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十一屆締約國大會(COP12/MOP2)於

今（2006 年）年 11 月 06 日至 11 月 17 日在肯亞奈洛比市舉行，來自

全球 180 個國家(含 157 個京都議定書批准國)、246 個非政府組織，23

個政府組織、18 個聯合國祕書處及其他單位等，共 6,000 人的參加。

至大會期間達到合計 189 個公約締約國以及 166 國批准京都議定書。 

本次大會一致選舉肯亞環境部長 Kivutha Kibwana)擔任大會主席，

其在開幕致詞時強調：快速的氣候變遷已對人類生存造成威脅，呼籲與

會各國應積極履行各減緩行動，此外，並提出各國應重視低度開發國家

(特別是非洲地區國家)參與清潔發展機制(CDM)的機會，隨後的聯合國

秘書長安南(Annaan)在大會發表的演說中，亦呼應前者，提出「奈洛比

架構」(Nairobi Framework)，目的在於促進非洲國家參與清潔發展機制。 

綜觀今年大會重點之一在於協商「後京都」減量承諾事宜，大會特

別成立「特設工作小組」(Ad Hoc Working Group, AWG)，目的在於促

進後京都減量承諾的協商，因此，觀察 AWG 的工作報告，即成為大家

關注的焦點。此外，依據 IPCC(2006)推估過去一百年平均溫升 0.60C，

由於溫升對脆弱國家的衝擊嚴重，因此，今年特別在「調適策略」

(adaptation Policy)及「調適基金」(adaptation fund)進行討論，如何協

助開發中國家是今年會議的共識，稱為「奈洛比精神」 (Spirit of 

Nairobi)，因此，未來幾年將依據「奈洛比衝擊、脆弱性與調適的工作

規 劃 」 (Nairobi  Work Program on Impacts, Vulnerability and 

Adaptation)開展相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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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 COP12 大會最後通過 11 各重要法案，而 COP/MOP2 亦通過

12 個重要法案。其中對「特別氣候變遷基金」(Special Climate Change 

Fund)制定運行法則，規定該基金主要運用於開發中國家之調適、技術

移轉、減緩氣候變遷、及高度依賴化石燃料國家的經濟分散性，大會也

通過京都議定書的「遵約委員會」(compliance committee)的運行法則，

以執行與促進會員國落實減量承諾。另外，加強「碳市場」(carbon market)

被認為是有助提高溫室氣體減量誘因與資金移轉，巴西代表提出抑制開

發中「伐林」之排放的誘因計畫，預計在明年(2007)3 月開會討論，最

後大會決議明年將由亞洲印尼的 Bali 舉辦，時間訂在 12/03~17。 

 

二、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現況 

依據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最新統計資料 (Key GHG Data, 

2006)，指出附件一國家(1990~2004)GHG 排放減少 3.3%，見表 1，尚

未達到京都議定書降低 5.2%之目標量；其中經濟轉型國家減少

36.8%，而非經濟轉型國家(工業化國家)則成長 11.0%，表示附件一國

家溫室氣體減量仍來自於經濟轉型國家的減量貢獻為主。然而，值得注

意的是，2000-2004 年經濟轉型國家 GHG 成長 4.1%，高於工業化國家

同期的成長水準(2%)，導致整體附件一國家在該期間成長 2.4%，如果

持續此種發展趨勢，至 2012 年附件一國家將達不到京都承諾目標。 

至於工業化國家則以德國降低 17.2%的表現最傑出，其次是英國的

14.3%、及冰島的 5.0%，整體歐盟則是降低了 0.6%，距離 8%減量目

標還有一段距離，見表 2。由表 2 可看出，大部分工業化國家仍需盡很

大的努力，否則屆時無法達到京都承諾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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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附件一國家最新排放資料統計 

項目 1990 2000 2004 1990-2000

變動率(%)

2000-2004 

變動率(%) 

1990-2004

年成長率

(%) 

所有附件一國家 

人口數(百萬

人) 
1,175 1234 1253 5.1 1.5 6.7 

GDP(10 億美

元) 
22089 26985 29644 22.2 9.9 34.2 

CO2 當量排放

量(十億 g) 
18.6 17.5 17.9 -5.6 2.4 -3.3 

GHG/人口(t) 15.8 14.2 14.3 -10.2 0.8 -9.4 

CO2/GDP(kg/
美元) 

0.84 0.65 0.690 -22.7 -6.8 -28.0 

附件一之經濟轉型國家 

人口數(百萬

人) 
321 314 308 -2.2 -1.9 -4.1 

GDP(10 億美

元) 
2815 2360 2934 -16.2 24.3 4.2 

CO2 當量排放

量(十億 g) 
5.6 3.4 3.5 -39.3 4.1 -36.8 

GHG/人口(t) 17.3 10.7 11.4 -38.0 6.2 -34.1 

CO2/GDP(kg/
美元) 

1.97 1.43 1.20 -27.6 -16.2 -39.4 

附件一之工業化國家 

人口數(百萬

人) 
853 920 945 7.8 2.7 10.8 

GDP(10 億美

元) 
19274 24625 26710 27.8 8.5 38.6 

CO2 當量排放

量(十億 g) 
13.0 14.1 14.4 8.8 2.0 11.0 

GHG/人口(t) 15.2 15.4 15.3 0.9 -0.7 0.2 

CO2/GDP(kg/
美元) 

0.67 0.57 0.54 -14.8 -6.0 -19.9 

註：以 2000 年貨幣值計算 

資料來源：UNFCCC(2006), Key GH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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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附件一國家溫室氣體排放趨勢 
表 2 附件一國家減量目標與實際減量比較 

國家 減量目標(%)註 1 2004 年實際減量(%)註 2 差額(%)註 3 

澳洲 8 25.1 17.1 

奧地利 -8 15.7 23.7 

白俄羅斯 - -41.6 41.6 

比利時 -8 1.4 9.4 

保加利亞 -8 -49.0 -41 

加拿大 -6 26.6 32.6 

克羅地亞 -5 -5.4 -0.4 

捷克 -8 -25.0 17.0 

丹麥 -8 -1.1 6.9 

愛沙尼亞 -8 -51.0 -43.0 

歐盟 -8 -0.6 7.4 

芬蘭 -8 14.5 22.5 

法國 -8 -0.8 7.2 

德國 -8 -17.2 -9.2 

希臘 -8 26.6 34.6 

匈牙利 -6 -31.8 -25.8 

冰島 10 -5.0 -15.0 

愛爾蘭 -8 23.1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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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大利 -8 12.1 20.1 

日本 -6 6.5 12.5 

拉脫維亞 -8 -58.5 -50.5 

列支敦士

登 
-8 18.5 26.5 

立陶宛 -8 -60.4 -52.4 

盧森堡 -8 0.3 8.3 

摩納哥 -8 -3.1 4.9 

荷蘭 -8 2.4 10.8 

紐西蘭 0 21.3 21.3 

挪威 1 10.3 9.3 

波蘭 -6 -31.2 25.2 

葡萄牙 -8 41.0 49.0 

羅馬尼亞 -8 -41.0 -33.0 

俄羅斯 0 -32.0 -32.0 

斯洛伐克 -8 -30.4 -22.4 

斯洛維尼

亞 
-8 -0.8 7.2 

西班牙 -8 49.0 57.0 

瑞典 -8 -3.5 4.5 

瑞士 -8 0.4 8.4 

土耳其 - 72.6 - 

烏克蘭 0 -55.3 -55.3 

英國 -8 -14.3 -6.3 

美國 -7 15.8 22.8 

註 1：京都議定書減量承諾目標；  

註 2：UNFCCC(2006), Key GHG Data. 

註 3：本研究 

資料來源：UNFCCC(2006), Kyoto Protocol. 



 

 A-59 

三、特設工作小組的工作內容與進展 

依據京都議定書 3.9 條之規定，締約國會議應於第一承諾期結束前

七年(2005)開始審議未來的承諾方案，基於此，UNFCCC 於今年(2006)7

月成立「特設工作小組」(AWG)(FCCC/KP/AWG/2006/2)，該小組的主

要工作目標有二： 

(a) 加強第二減量承期(2012 年以後)的協商，避免空窗期； 

(b) 確保碳市場的發展 

為達到上開目標，特設工作小組的工作規劃如下： 

 持續檢視附件一國家第一減量承諾期的目標達到狀態，作為審議附

件一國家第二期減量承諾目標量的基礎； 

 促進與審議附件一國家儘早提出第二減量承諾期之減量計畫 

要求附件一國家提出科學、技術與社會經濟的分析資訊，作為審議

減量承諾的基礎，包括： 

1. 排放量趨勢(2020, 2030, 2050)與驅動因素； 

2. 潛在對策：不同國情政策與技術措施； 

3. 減量潛力：減量成本與效益(包括雙贏策略)； 

4. 部門分析與對競爭力的影響； 

 附件一國家進一步減量承諾的整體構想 

1. 承諾期限； 

2. 檢視部門與排放源； 

3. 責任分擔認定； 

4. 減量措施的可行性(例如部門分析)； 

5. 彈性機制的貢獻；技術移轉與發展的誘因；執行京都機制的經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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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排放量盤查的評鑑與更新(包括全球暖化潛勢、盤查指引、及土

地使用、改變與森林)； 

2. 政策措施的有效性； 

3. 彈性機制的有效性； 

 法律事項 

1. 京都議定書附件 B 的修正； 

2. 進行京都議定書必要修改，以利附件 B 修正； 

3. 促進附件 B 的修正案生效； 

4. 避免承諾期間的空窗； 

四、CDM 登錄現況 

清潔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是京都議定

書(Kyoto Protocol)的重要彈性機制，6兼具經濟、環境與社會目標達成

的功能，是目前國際上解決溫室氣體排放的重要市場工具之一。依據

UNFCCC(2006/11)的最新估計，每年約有 1,000 億美元以 CDM 型態

的綠色投資流向開發中國家，並推估至 2012 年約可創造 120 億美元價

值的排放減量權證(Certified Emission Credits, CERs)，推估至 2050

年約可削減工業化國家 60~80%溫室氣體排放量。 

2004 年僅有一件 CDM 計畫完成登錄，2005 年底已成長至 51 件，

減量信用已達 17,885,305 噸 CO2當量，至 2006 年 10 月則已有 388

件 CDM 計畫成功登錄，合計約有 100,435,482 噸 CERs，預估至 2012

年可達到 6.6 億噸以上。其中，印度是完成登錄件數最多的地主國(開

                                                 
6 京都議定書的三個彈性機制分別為第六條的共同減量(Joint Implementation, JI)、
第十二條的清潔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以及第十七條

的排放交易(Emission Trading,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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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中國家)，合計 120 件，約占目前完成登錄件數的 30.9%，排名前五

名的其它國家依序分別為巴西(15.6%)、墨西哥(11.1%)、中國(7.5%)

與智利(3.6%)，前五名國家總登錄數合計達 282 件，約占全部登錄件

數的 72.3%，見表 3。荷蘭是投資國當中登錄件數最多的國家，已成功

登錄 86 件，約占全部登錄總數的 30.1%，其餘排放前五名的投資國依

序分別為英國(28.0%)、日本(10.5%)、瑞士(5.6%)與西班牙(4.6%)，排

名前五名投資國總登錄件數合計 255 件，約占全部登錄件數的 60.0%，

見表 3，可見上開五國對全球 CDM 計畫推動的影響力。 

若從登錄的 CERs 總數統計分析，中國已成功登錄 45,588,387 公

噸 CERs，占總登錄數的 45.4%，將近一半的登錄 CERs 為中國持有，

排名前五名的其它國家依序分別為巴西(14.8%)、印度(11.8%)、韓國

(11.0%)與墨西哥(4.6%)，前五名國家總登錄數合計達 88,030,280 公噸

CERs，約占全部登錄件數的 87.6%，見表 4，可見目前發展的 CDM 計

畫幾乎為上開五國所壟斷。其中，韓國雖然僅有 7 件 CDM 計畫，然而，

有兩件屬於高溫室潛勢氣體(N2O 與 HFC)，其溫室氣體減量當量非常可

觀，合計約達到 10,915,000 噸 CO2當量，占韓國總登錄書 11,085,301

公噸的 98.5%，可大幅疏解韓國半導體產業溫室氣體減量壓力，反映至

國際市場競爭力的維持，如果我國沒有及早擬定適當的因應策略，未來

相關產業與韓國在國際市場的相對競爭力將逐漸衰退。 

若比較登錄之 CDM 活動項目，則以能源部門推動的再生能源計畫

案最多，合計有 250 件，約占 47.9%，其次是廢棄物處理的 CDM 計畫，

合計有有 128 件，約占 24.5%，見表 5。兩種活動項目合計約占 72.4%，

可見上開種 CDM 計畫是最具潛力的發展型態，值得我國未來推動 CDM

計畫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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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CDM 登錄件數排放前五名國家比較 

地主國 投資國 排名 

國家 件數 國家 件數 

1 印度 120(30.9%) 荷蘭 86(30.1%) 

2 巴西 76(15.6%) 英國 80(28.0%) 

3 墨西哥 43(11.1%) 日本 30(10.5%) 

4 中國 29(7.5%) 瑞士 16(5.6%) 

5 智利 14(3.6%) 西班牙 13(4.6%) 

合計 282(72.3%) 255(60.0%) 

註：至 2006 年 11 月 6 日止，合計登錄 388 件。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 UNFCCC(2006) 

表 4 CDM 登錄 CERs 排放前五名國家比較 

排名 國家 CER(公噸) 占比(100) 

1 中國 45,588,387 45.4 

2 巴西 14,868,331 14.8 

3 印度 11,839,754 11.8 

4 韓國 11,085,301 11.0 

5 墨西哥 4,648,507 4.6 

合計 88,030,280 87.6 

註：至 2006 年 11 月 6 日止，合計登錄 100,435,482 噸 CERs。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 UNFCCC(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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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CDM 登錄活動型態分配比較 

排名 活動型態 件數(件) 占比(100) 

1 能源產業(再生能源) 250 47.9 

2 廢棄物處理 128 24.5 

3 農業 71 13.6 

4 製造業 27 5.2 

5 燃料揮發排放 25 4.8 

6 生產揮發排放 10 1.9 

7 能源需求 8 1.5 

8 化學產業 3 0.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 UNFCCC(2006/11) 

 
五、國際排放交易制度的進展 

 公約擔心附件一國家無法達到其京都承諾目標以及超賣其排放

權，因此，要求附件一國家必須登錄包括ERUs(JI), CERs(CDM), 

AAUs(ET),及RMUs(LULUCF)總量的下限，稱為「承諾期保留」

(commitment  period reserve)，其規定如下： 

1. 保留90%分配量(assigned amount)(依據公約3.7與3.8條規定)，主

要作為證明該國是否為「淨買者」(net buy) 

2. 提交最近五年(2008-2012)國家排放清冊，主要作為證明該國是否

為「淨賣者」(net sell) 

 京都議定書第十七條規定，ERUs, CERs, AAU, 及RMUs可以在

國際排放交易下，進行1:1(1公噸CO2當量)的比例移轉(或交換)，

任何的移轉均需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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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AUs(Assigned Amount)：在京都議定書第3.7及3.8條規定下，所

獲得的排放權分配量 

2. RMUs(Removal Units)：在京都議定書第3.3及3.4條規定下，進行

LULUCF所獲得的減量信用 

3. ERUs(Emission Reduction Units)：在京都議定書第16條下，進行

JI所獲得的減量信用 

4. CERs(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s)：在京都議定書第12條下，

進行CDM獲得的排放減量信用 

 

六、遵約機制的進展 

2005年通過「遵約執行程序與機制」決議文，決議文主要重點： 

1. 成立「遵約委員會」(Compliance Committee)(已於今年成立2006

年成立「遵約委員會」) 

2. 不遵約的處罰 

(1)第二減量承諾期減少核配違規量的1.3倍 

(2)提出未來遵約的行動計畫 

(3)停止參與排放交易的資格 

 

七、各國對後京都(post 2012)減量承認之立場 

今年的締約國大會的重大進展是各國取得2012年後，持續進行減量

承諾的共識，特別是美國在大選之後，可能重新加入京都體系。儘管加

速減量承諾協商已獲得各國共識，然而各國意見仍存在歧異性，觀察各

國國家立場內容，可以一窺各國的基本立場，作為我國之參考。表6是

代表性國家對後京都減量承諾協商的立場，其中，中國提出應於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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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前，完成減量承諾協商，獲得多數非附件一國家的認同。至於應依

據何種原則作為減量承諾協商的依據，巴西提出「歷史排放量原則」，

日本則提出應秉持「公正與公平原則」，此外，歐盟提出穩定溫升20C的

長期目標，亦獲得與會各國的認同。 

 

表 6 代表性國家對京都議定書第 3.9 條的立場 

國家或集團 立場內容 
G77/China  強調京都議定書第3.9條進一步承諾協商，必須建立可信的

科學數據基礎上 
 建議應於2008年之前完成減量承諾協定，承諾內容應包括

減量計畫、時間期程及減量目標 
挪威  支持20C的目標 

 未來國內政策應加強生質能源、碳封存及公眾意識提升 
歐盟  同意建立在450ppmCO2濃度基礎上，限制全球溫升高過

20C的目標 
 強調減量承諾協商，有益於確保「碳市場」發展的重要性

非洲集團  強調未來承諾協商，應制定量化目標，並設定工作完成的

時間表 
低度開發國家  提出低度開發國家是氣候變遷最脆弱的國家，建議各國應

利用各種技術，盡最大的努力進行減量 
 呼籲工業化國家應儘速達成第二減量承諾期的協議 

日本  支持公約穩定溫室氣體排放之目標 
 第二承諾期應建立有效的架構來達成 
 建議各國應基於「公平與公正原則」，協商減量承諾目標 

小島國家集團  強調小島國家在氣候變遷的脆弱性，各國應協助減緩損

害，特別是海平面上升的減緩 
  支持應於2008年完成第二減量承諾協議 

俄羅斯  認為未來承諾目標應以科學為基礎，且應考量各國國情的

差異性 
 強調自願性減量對未來談判的重要性 

瑞典  強調瑞典的減量承諾將持續至2012年之後 
 認為應建立多邊架構，促進更多國家參與 

巴西  強調各國應以歷史排放量的「巴西提案」，作為未來減量承

諾協商的基礎 
芬蘭  認為應考量各種因素，不應僅考慮單一的歷史排放量因素

埃及  支持2008年完成減量承諾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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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應訂定更高的減量目標 
沙烏地阿拉伯  認為附件一國家在未來減量協商，應擔負示範作為 

 支持2008年完成減量協議 
澳洲  建議所有排放國家均應參與減量努力 

 承諾澳洲政府要實現京都議定書的減量承諾目標的決心 
資料來源：UNFCCC(2006)。 

 

八、先進國家的調適政策(adaptation policy) 

各國已深刻感受到生態體系的脆弱性，不易承受氣候變遷的衝擊，

因此，紛紛提出調適政策，包括農業、森林、水資源、海洋河岸生態、

陸棲生態及人類健康等面項進行相關政策擬定，提高國家遭受氣候變遷

的承受力。 

表 7 先進國家調適政策比較 

部門 調適措施 實施國家 
品種改變 瑞士、捷克、日本、立匋

宛 
農業 

耕作方式改變 瑞士、捷克、希臘、日本、

荷蘭、斯洛伐克 
品種改變、增加多樣性 比利時、捷克、丹麥 森林(林業) 

森林火災預警系統 歐盟 

旱災風險的整合管理 希臘 

洪災風險的整合管理 比利時、捷克、瑞士 

水資源 

洪災預警系統 歐盟、荷蘭 

海洋與海岸生態 整合性海岸管理 比利時、日本、荷蘭 

陸棲生態 劃設保護區 比利時、希臘、荷蘭、立

匋宛 
人體健康 因應熱浪能力建立與管理 比利時 

資料來源：UNFCCC/SBI/inf.2(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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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近 10 年來先進國家溫室氣體減量成效檢討 

今年(2006)的締約國大會，公佈一份檢視附件一國家近 10 年

(1990~2003)的溫室氣體減量成效的文件(FCCC/SBI/2006/INF.2)，檢視

內容包括三大項，分別為：(1)國內政策與措施，以及京都機制的行動方

案、(2)溫室氣體排放趨勢、(3)國內政策與措施對溫室氣體減量之總評

估。以下分別簡述各項之內容： 

(一)、國內政策與措施，以及京都機制的行動方案 

有關國內政策措施與京都機制行動方案分別從三個面向檢視，(1)

法律與制度發展(leagal and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2)國內政策措

施的發展趨勢(treands in domestic policies and measures)、(3)京都機

制執行(implementation of the Kyoto mechanism)，以下簡述之： 

I、法律與制度發展 

檢視各國法律與制度發展發現： 

1. 政策能力建構日趨完備 

已有充分證據顯示，很多國家已達到抑制溫室氣體排放成長效果，

並且低於 GDP 的成長率，例如丹麥、挪威、瑞典、比利時、荷蘭、瑞

士及英國，換言之，已達到相對脫鉤以及降低溫室氣體密集度的成效。

至於日本與瑞典，則已成功的控制運輸部門的溫室氣體成長。 

2. 政策整合的強化 

由於部門間的政策目標往往具差異性，因此，部門間的政策整合與

平衡即成為提高整體溫室氣體減量績效的關鍵因子，檢視結果，發現各

國的溫室氣體減量政策的整合性已日趨強化。再作法上各國亦有差異

性，部分國家制定部門排放目標，例如荷蘭與瑞士制定能源部門的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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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英國則針對車輛制定減量目標，比例時則制度區域目標，而日本

則採取部門集中管理的方式。 

3. 擴大溫室氣體減量政策範圍與部門 

各國逐漸透過特定的政策措施，擴大管制範圍與部門，例如歐盟與

荷蘭利用排放交易制度，丹麥、芬蘭、荷蘭、挪威及瑞典則採取綠色能

源稅的措施，歐盟、日本與韓國則採取自願性減量協議措施，瑞士則倡

議開徵碳稅的策略，近年來的發展趨勢是利用政策組合(policy potofolio)

的方式推動生質能，例如丹麥、芬蘭、瑞典、瑞士、歐盟及英國等。 

4. 中央與地方分工 

各國的政策架構逐漸發展成中央、地方及非政府組織的三體分工方

式，推動國內的溫室氣體減量政策與措施，檢視結果發現，地方政府在

溫室氣體減量與調適政策的影響力與功能逐漸提高，例如捷克、歐盟、

芬蘭、匈牙利、日本、荷蘭、羅馬尼亞、瑞典及瑞士等。建構中央、地

方與非政府組織(包括環保團體與企業組織團體)等的夥伴關係，已逐漸

被證明對政府的後續政策與措施擬定與制度建立，可以提供良好的諮詢

意見。 

II、國內政策措施效果 

1. 跨部門政策措施 

(1)排放交易制度 

歐盟推動的排放交易制度是最顯著的跨部門政策與措施的進展，包

括 25 個會員國，以及涵蓋約 52%的歐盟(2005-2007)CO2排放量。依據

國家分配計畫，第一階段(2005-2007)核配量大約較 2003 年排放量增加

3.5%，然而，仍然較 BAU(2005-2007)水準低 3.4% 

(2)碳稅、能源稅與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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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蘭是國際上首先推動碳稅的國家，近年來已逐漸由能源稅來取

代，另外荷蘭與瑞典則搭配能源稅與能源稅減免的方式，鼓勵能源效率

與再生能源發展，瑞士則已於 2006 年開徵碳稅。多數國家對(如荷蘭、

挪威、及英國等)於參與自願性減量協議的產業，亦給予碳稅或能源稅減

免(exemption)的方式，鼓勵產業自願性減量措施。荷蘭與比利時則採取

租稅減免以及補貼方式，鼓勵環境友善的能源投資計畫，以及能源終端

使用部門(但不包括運輸部門)。 

很多國家(例如英國)曾考慮採行綠色租稅改革措施，在維持租稅中

立原則下，抵減勞資所得稅的方式，增加能源稅或碳稅。此外，很多經

濟轉型國家(Economies in Transtion, EIT)亦是仰賴租稅工具(如能源

稅)，進行國內溫室氣體減量的重要措施。 

(3)創新金融機制 

很多國家採取「創新金融機制」((Innovative Finacial Mechanism, 

IFM)的方式，促進再生能源科技發展，例如挪威利用「能源基金」(energy 

fund)，融資國內再生能源科技與能源效率提升的研發，丹麥則實施「電

力儲蓄信託」(electricity saving trust)，目標在於推動建築物節電計畫。 

綜合上述說明，以歐盟為例，主要透過「架構指令」(freamework 

directives)方式，建立各會員國制度行動方案的基礎，而形成一個具有

法律約束力的行動措施，促進減量政策的推動。 

2. 能源相關政策與措施 

(1)能源供給…電力部門 

能源部門的相關政策中首重電力供給之問題，特別是提高再生能源

發電配比，是各國的最優先政策與措施。英國實施電廠的再生能源發電

配 比 (Renewable Obligation) ， 分 別 是 5.5%(2005-2006)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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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2015-2016)，十年內提升再生能源 10%的配比。為達到該目標，

英國政府承諾於2002-2008年投入￡500百萬經費於國內的再生能源研

發與示範計畫，包括離岸風力發電、海洋能、生質能與太陽能等計畫，

以及相關科技，例如燃料電池等。丹麥則推動一系列提高再生能源市場

競爭力計畫，包括綠色電力使用的價格補貼、離岸風力電廠、及生質能

發電的獎勵誘因。7 

(2)自願性減量協議 

自願性減量協議仍然是目前歐盟會元國相當重視的政策工具之

一，然而，每個國家的作法或配套措施則略有差異性，例如瑞典、瑞士

及英國等國家，採取「強制性」自願性減量協議，針對沒有達到自願性

減量承諾的產業將需支付能源稅或碳稅，而荷蘭則以採行扣減能源效率

或再生能投資租稅抵減額度的方式。 

歐盟與瑞士均已開始推動運輸部門的自願性減量協議，特別是針對

汽車製造商，此外，歐盟、日本、及韓國亦訂定 2008-2009 年的新車平

均排放標準分別為 140g/km(汽油車)及 120g/km(柴油車)，此水準大約

是 1990 年排放標準的 75%(降低 25%)。 

(3)住商部門推動能源績效標準 

住商部門的不採行能源稅或碳稅的政策措施，例如建築物實施「最

小能源效率標準」(Minimun Enertgy Performance Standard, MEPS)的

措施，對於商業建築物，荷蘭政府採行「能源效率目標投資」的政策組

合措施，包括對天然氣與電力使用之退稅、減稅、補貼、以能源稅等政

策措施。 

                                                 
7 丹麥目前再生能源(包括生質能、廢棄物及水力)發電配比為 13.6%，約是 1990 年

的兩倍水準。 



 

 A-71 

(4)生質能推動政策與措施 

歐盟積極推動消費者購買生質燃料(包括生質柴油與燃料酒精)的綠

色車輛措施，包括租稅以及牌照稅(registration taxes)減免。 

 

3. 非能源部門的政策與措施 

(1)生質能源推動 

過去五年，歐盟各國包括農業、林業及廢棄物部門均提出發展生質

能的政策與措施，主要針對運輸部門的替代燃料的發展上。歐盟制度「歐

盟共同農業政策」(EU Common Policies)，目的在降低畜牧業及改變集

約式耕作方式，結果大幅降低氧化亞氮(N2O)及甲烷(CH4)，以及溫室地

體排放量。此外，透過廢棄物管理，例如垃圾掩埋甲烷回收發電，降低

能源需求。 

(2)產業部門自願性減量 

產業部門的自願性減量措施，亦是歐盟會員普遍採行的作法，例如

瑞士與日本推動氟碳化物的自願性減量措施，荷蘭、比利時、及挪威則

同時推動氟碳化物與氮氧化物的自願性減量措施，且成效相當顯著。 

依據大會對各國申報的檢視，發現各國雖然均詳實申報其溫室氣體

減量政策與成效，然而，對於後京都的國家減量目標卻完全闕如，因此，

大會認為這將影響後續長期政策與措施的擬定，從而將影響產業進行環

境友善的科技研發與創新誘因。 

 

III、彈性機制的參與及 LULUCF 

1. 京都機制的運用 

多數會員國利用彈性機制達到多元目標，包括以降低成本達到京都



 

 A-72 

承諾目標，以及促進開發中國家詗發展。多數國家亦已完成執行京都機

制的法律程序，而成為國家正式的溫氣體減量工具之一，例如奧地利、

比利時、捷克、丹麥、芬蘭、德國、義大利、荷蘭、西班牙、瑞典及英

國等。雖然英國國內現行政策與措施已有達到京都目標的能力，然而，

英國也確信京都機制對當前京都目標與第二減量承諾期目標達成的重

要性，因此，英國政府提出國際上應該要有一套完善的計算制度，促進

京都機制的發展，基於此，英國已發展一套計算國家排放登錄軟體，今

年(2006)已有 16 個國家取得登錄執照。 

各國為促進京都機制的運行，已分別成立國家管理機構(Designed 

Natioal Authority, DNA)，以及建立國家登錄制度(national registration 

system)，例如荷蘭政府已於 2006 年啟動其國家登錄制度。此外，報告

也顯示很多歐盟會員國大量應用京都機制達到其國家減量目標，歐盟估

計每年將花費 27 億歐元(2008-2012 年)獲得約 100 百萬噸 CO2減量信

用，抵減其京都目標。其餘會員國使用的情況，見表 8，其中，日本、

荷蘭與西班牙等國家，將大量使用京都機制抵其京都目標。 

各國也強調，為促進國際排放交易的參與，已開始實施排放權核配

制度，例如歐盟會員國已於 2006 年中期提交「國家核配計畫」(Natonal 

Allocation Plans, NAPs)。 

2. LULUCF 的發展 

會員國可依據京都議定書第三條第三款的規定，進行植樹造林

(afforestation)與再造林(reforestation)等活動，以及第四款的森林與牧場

管理(forest management)，作為抵減其京都目標。然而，就各國提交

的報告，除了少數國家(如日本、瑞士與英國等)之外，大部份會員國仍

處於資訊彙整階段，因此，尚未顯示明確的 LULUCF 資訊，日本則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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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利用森林管理的方式獲得 48 百萬噸 CO2當量的減量信用，大約占其

1990 年排放量的 3.9%。此外，瑞士計畫利用 1.8 百萬噸 CO2當量抵減

其京都目標，而英國的森林管理與植樹約可達到 1.36 百萬噸 CO2當量。 

 

表 8 歐盟各國利用京都機制之比較 

締約國 規劃使用量 

(MT/年) 

財務資源投入 

(2008-2012) 

評論 

奧地利 - 288 百萬歐元                - 

義大利 - 1320 百萬歐元 - 

比利時 8.5 - 使用所有京都機制 

歐盟 100 2700 百萬歐元 加總所有歐盟會員國投入金額與

減量信用 

丹麥 4.5 1130 百萬丹麥元 資源於 2003-2008 年投入 

芬蘭 2.6 - 芬蘭政府計畫於 2008-2012 年

間，購買 10Mt 的減量信用 

日本 20 - 主要利用 JI 與 CDM 獲得減量信用 

荷蘭 20 606 百萬歐元 利用 JI、CDM 及 ET 取得減量信用 

挪威 10 - 表明想要利用京都機制 

西班牙 20 205 百萬歐元 主要利用世界銀行的碳基金，投資

南美洲的 CDM 計畫 

瑞典 1 174 百萬瑞典幣 雖然瑞典可以不仰賴京都機制，即

可減量目標，然而瑞典政策仍然規

劃籌資 14 百萬歐元購買碳基金。 

資料來源：UNFCCC(2006), FCCC/SBI/2006/IN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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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內政策與措施之成效評估 

I、國內政策與措施成效 

會員國執行國內政策與措施之成效評估亦是此份報告的重點，從政

策成效檢視，可以作為政策修改的依據。表 9 是彙整提交報告的會員國

之 2005 年的政策成效，以及推估至 2010 年增加新政策措施後之成效。

首先觀察 2005 年的成效，就排放量比較，英國的政策成效最高，達到

238 百萬噸 CO2當量，其次是丹麥的 16.7 百萬噸 CO2當量，其餘前五

名依序是荷蘭(12 百萬噸 CO2當量)、西班牙(11.7 百萬噸 CO2當量)、及

瑞典(8.5-10.2 百萬噸 CO2當量)；然而，就減排率比較，受到總排放量

水準的影響，則成效排序略有變動，然而，英國減排率仍然最高，達到

30%的減量效果，其次是丹麥的 24%，其餘前五名依序是挪威

(15-20%)、瑞典(14.5-17%)、及立匋宛(8.8%)。 

會員國亦依據目前的減排水準與京都目標比較，提出額外措施(主要

以提高能源效率與發展再生能源為主)，並規劃至 2010 年減排效果，就

減排率比較而言，丹麥的減量成效最佳，達到 22.0-29.0%，其次是西

班牙的 24%，其餘前五名依序是芬蘭(21-24%)、挪威(17.0-22.0%)、及

歐盟(10.0-12.0%)。 

此外，由於 CO2 減排潛力日減，因此，2010-2020 年將著力於就

non-CO2的減排成效，因此，2010-2020 年的主要政策思考是仰賴排放

交易制度的技術創新效果，亦即藉由排放權價格激勵 non-CO2的減量科

技投資與創新，例如英國的「氣候變遷計畫」(Climate Change Program, 

CCP)始於 2000 年開始推動，透過該計畫推動自願性減量，推估每年約

可以 7 百萬噸 CO2當量的減量效果。 

II、京都機制與 LULUCF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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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京都機制達到京都減量目標是各國的重要溫室氣體減量政

策，其中，日本、荷蘭及西班牙是最積極的國家，計畫利用京都機制獲

得約 20 百萬噸 CO2當量減量信用，見表 10。而在 LULUCF 的運用上，

日本規劃 48 百萬噸 CO2 碳移除當量，約占其基準年排放量的 3.9%，

是目前最積極進行森林碳匯管理的國家。 

 

表 9 會員國政策與措施成效比較 

政策效果(2005) 政策效果(2010) 會員國 基準年排放量 

(MtCO2當量) MtCO2當量 變動率(%) MtCO2當量 變動率(%) 

比利時 146.8 - - 9.8 6.7 

捷克 192.0 10 5.0 12.6 6.6 

丹麥 69.6 16.7(2) 24.0(2) 15.6-20.7 22.0-29.0(1)

歐盟 5150.0 - - 420.0-490.0 10.0-12.0(5)

希臘 109.4 - - 10.9 10.0 

匈牙利 122.2 - - - - 

Estonia 42.6 0.05 0.1 0.05 0.1 

芬蘭 71.5 0.8 1.1 15.0-17.0 21.0-24.0(3)

日本 1237.0 - - - - 

立匋宛 50.9 4.5 8.8(5) 5.1 10.0 

荷蘭 213.0 12.0(3) 5.7 21.0-22.0 10.0 

挪威 50.1 7.4-10.0 15.0-20.0(3) 8.5-11.0 17.0-22.0(4)

羅馬尼亞 265.1 3.7 1.4 4.0 1.5 

斯洛伐克 69.6 0.1 0.1 1.1 1.6 

西班牙 288.4 11.7(4) 4.0 58.8 24.0(2) 

瑞典 72.2 8.5-10.2(5) 14.5-17(4) 17.0 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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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 52.4 2.8 5.3 2.2 4.2 

英國 768.0 238.0(1) 30.0(1) 62.0 8.0 

註：括號內為排名 

資料來源：UNFCCC92006),FCCC/SBI/2006/INF.2 

 

 

 

表 10 會員國利用京都機制與 LULUCF 成效比較 

京都機制 LULUCF 會員國 

MtCO2當量 基準年排放量

占比(%) 

MtCO2當量 基準年排放量

占比(%) 

比利時 8.6 6.0 0 0 

丹麥 4.5 6.5 0.3 > 0 

芬蘭 2.4 3.3 -0.9 -1.1 

希臘 - - - - 

日本 20.0 1.6 48.0 3.9 

荷蘭 20.0 9.4 - - 

挪威 10.0 20 0 0 

西班牙 20.0 7.0 5.8 2.0 

瑞士 1.6 3.0 < 1.8 < 3.4 

註：括號內為排名 

資料來源：UNFCCC92006),FCCC/SBI/2006/IN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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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周邊會議資訊分析 

一、IEA(2006)能源科技展望 

依據 IEA(2006)的最新能源展望預測，未來石油價格將快速成長，

因此，能源供給平衡問題即成為各國最關心的課題，此外，至 2050 年，

全球仍然高度仰賴化石燃料，約占 66~71%，顯示再生能源、生質能與

新能源未來仍需加速其科技發展。 

IEA(2006)依據未來科技創新的潛力提出一份「加速科技情境」

(Accelerated Technology Scenario, ACTs)評估報告，指出未來重要科

技創新效果包括： 

1. 加強運輸、工業與住商部門的能源效率提升； 

2. 低碳發電結構(核能、再生能源、天然氣與碳捕捉)； 

3. 增加道路運輸之生質燃料配比； 

(一)基線(2050 年)推估 

 能源需求與 CO2 排放倍增 

1. 煤碳需求增加三倍(相較於 2003 年) 

2. 天然氣需求增加 138% 

3. 石油需求增加 65% 

4. 燃煤發電依賴度提高，提高全球碳密集度 

5. CO2 排放增加 137%，由 24.5Gt(2003)增加至 58Gt(2050 

 終端能源效率科技創新，可降低 24%能源消費(2050 年相較於基

準情境) 

 電力需求減少三分之一(相較於 2003 年)，相較於 2003 年仍成長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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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油節約量相當於 2003 年一半消費量，約減少 56%的基線推估

水準 

(二)科技創新的減量效果(2050 年)推估 

整體減量效果推估如下： 

1. 提升能源效率，約可降低 31~53%CO2 排放量 

2. CO2 捕捉與封存的減量效果約為 20~28% 

3. 燃料轉換效果約占 11~16% 

4. 再生能源發電效果約占 5~16% 

5. 核能發電效果約占 2~10% 

6. 運輸部門的生質燃料效果約占 6% 

以下針對不同部門科技創新之減量效果，分述如下： 

I、電力部門電力部門基準情境將增加 164%CO2 排放量 

2. 透過節淨煤碳技術發展，例如先進蒸汽循環(advanced steam 

cycle)與整合氣化複循環(integrated gasification combined cycle))

等，提升燃煤電廠50%以上效率(2050年) 

3. 以天然氣取代燃煤發電可大幅降低CO2排放 

4. CCS可大幅降低CO2，但仍需要加強研發與政府的補助 

5. 新一代核能反應爐(第三與第四代)，大幅提高安全性以及降低核廢

料問題，但其資本成本過高是一個問題 

6. 先進電力網管理，促進輸配電效率與增加再生能源發電 

7. 2050年天然氣與燃料電池發電約可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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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工業部門 

1. 工業部門 (2003 年 )約占全球三分之一能源消費量，約排放

22%CO2，其中鋼鐵部門約占 26%，非金屬礦產業約占 25%，而

石油產業約占 18% 

2. 未來工業部門將大幅提升天然氣與生質能使用，然而至 2050 年能

源消費量仍然會成長 44%(相較於 2003 年)以上 

3. 粗鋼生產約可提升 20~30%效率 

4. 車輛生產效率提升 15~30% 

5. 熱電共生(CHP)約可產生 10~30%燃料節省效果 

6. 廢棄物回收再利用可降低能源消費，不過受到廢棄物量限制 

7. 造紙業幾乎達到零能源消費(drying technology and black liquor 

gasification) 

8. 水泥與石化產業幾乎達到理論最低能源消費水準 

9. 大量使用生質作物與回收塑膠廢棄物，可大量降低生命週期的

CO2 排放量 

10. 石化、水泥、鋼鐵與造紙業將透過 CCS 技術，大幅降低 CO2

排放(Gt 數量) 

 III、運輸部門 

1. 受到車輛增加的影響，運輸部門能源需求(2050)將增加超過一倍

(相較於 2003 年) 

2. 運輸部門能源效率提升，約可減少 17%(相較於基準年)能源消費

量，其中，內燃機引擎效率提升，約占 40%；混合車輛約占 24%；

車輛器具能源效率提升，約占 20%；輪胎效率提升，約占 7%；

車重改善，約占 6%；氣體力學改善，約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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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50 年氫能燃料車輛約占 30% 

4. 生質燃料消費將增加 80%，約達到運輸部門總能源需求的 25%，

有利於 CO2 減排，其減排效果決定於生質作物型態 

IV、住宅部門 

1. 住商與政府建築物約占 35%能源消費(2003)，過去三十年約增加

39%，其中，建築物暖氣系統耗能是最主要的部分 

2. 透過建築物與器具能源效率提升，約可減少四分之一 CO2 排放

(2050 年相較於基線)，其中，住宅部門暖氣系統可節能 50%，而

商業部門暖氣系統可節能 40%；住宅部門器具可節能 21%；商業

部門照明系統節能 32%，而住宅部門節能 3%：住宅熱水系統節

能 15%，而商業部門則節能 16%；商業部門空調節能 13%，而住

宅部門約 6% 

3. 照明、器具與空調的效率提升效果，合計減少超過 50%的 CO2

排放 

4. 暖氣系統是最主要的建築物能耗，主要節能策略： 

(1) 建築物外殼(building envelope)：新建物較舊建物效率高 70%，最

佳隔熱窗戶效果可提升三倍 

(2) 暖氣系統：鍋爐效率可提升 95%，此外，太陽能暖氣系統已進入

商業運轉階段 

5. 空調效率約可提升 10~15%，此外，冰箱、冷凍設備、洗衣機及

吸塵器效率，將可大幅提升 

 

二、韓國登錄系統的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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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近年來在國際溫室氣體減量活動相當活躍，每年均派出龐大的

代表團與會，並透過「韓國能源管理公司」(Korea Energy Management 

Conpany, KEMCO)，擺設攤位，推廣韓國的在溫室氣體減量活動的努

力與經驗。其主要傳遞的經驗以國內「溫室氣體盤查、登錄系統」的進

展為主，以下簡述韓國政府在今年(2006 年)的最新進展，提高國內相關

單位的參考。 

韓國於 2005/07 成立「排放減量登錄中心」，其工作內容包括： 

1. 所有能源密集產業均需要登錄(依據合理能源使用法)； 

2. 鼓勵半導體及 LCD 產業自願性減量； 

3. 主要目的是建構產業部門能力，以利排放交易與 CDM 計畫的參

與； 

4. 由韓國能源管理公司(KEMCO)，負責系統操作 

(一)溫室氣體登錄的五大步驟 

1. 計畫活動的規劃(planning)：提交計畫文件(PDD)； 

2. 計畫查驗(validation)：由被受權機構(KEMCO)負責計畫文件查驗

(包括額外性、基線方法的適宜性及減量信用正確性等)； 

3. 計畫通過(approval)：由被受權單位提出通過證明； 

4. 計畫執行(implementation)：計畫提案者每年申報計畫執行進展； 

5. 第三單位的查證(verification)與驗證(certification)：透過監測報

告，由第三單位查證排放減量，最後由政府驗證減量信用 

(二)KEMCO 排放減量倡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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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步驟一：確認減排量：KEMCO 已於 2001 年建立各產業部門的

能源與溫室氣體排放資料庫(包括裝置設備、設備特性、效率(質

量/熱)(mass/heat))及先進技術，作為核配部門能源減量目標； 

2. 步驟二：KEMCO 推動能源密集產業試辦計畫，目前已有 20 家

公司加入，此階段目的在於建立排放減量評估機制，並進入登錄

系。基於此，KEMCO 與能源密集公司協商出一套標準的基線與

監測方法論，促進「做中學」的穩定進展 

3. 步驟三：導入國內排放交易制度與國際 CDM 計畫，為達到產業

部門成本有效之目的，KEMCO 已著手設計國內排放交易制度，

目前正試辦電力部門間的交易(約占能源部門的 25%排放量) 

 

三、歐盟京都減量目標進展 

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 2006]於今年會議期間發佈

一份「歐盟溫室氣體減量最新進展」報告書，該報告書是依據歐盟最

新(2004)盤查資料，歐盟 15 國(E-15)的減量進展如下： 

1. 不包括 LULUCF：-0.9%(相較於 1990 年) 

2. 包括 LULUCF：-3% (相較於 1990 年) 

3. 相較於 2003 年，則增加 0.3% 

上述資料顯示，歐盟要如期達到京都目標，必須： 

1. 落實額外措施 

2. 充分利用京都機制 

(一)歐盟溫室氣體排放成長原因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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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案歐盟 CO2 排放成長之原因，包括： 

1. 道路運輸增加 1.5%排放(主要來自柴油消費增加排放 5%，汽油消

費減少 3.2%) 

2. 鋼鐵生產增加 5.4%排放 

3. 石油煉製增加 3.3%排放 

4. HFCs 排放成長：冰箱與空調增加 12.1% 

歐盟 CO2 減排之原因，包括： 

1. 住商減排 1.4% 

2. 電力及熱生產減排 0.3% 

3. CH4 減排：垃圾場減排 4.3%，煤礦管理減排 16.5% 

歸納歐盟溫室氣體排放成長之原因，以及未來新增措施對溫室氣體減

量之潛力，如表 11，由表 11 可以看出，在新增加的額外措施激勵效果，

至 2010 年各部門的減量潛力將大幅提升，然而，值得留意的是，運輸

部門仍然呈現成長趨勢，顯示運輸部門在溫室氣體減量的困境。 

(二)歐洲氣候變化計畫內容與成效 

歐盟於 2001 年開始推動第一階段的「歐洲氣候變化計畫」

(European Climate Change Program, ECCPI)，至 2005 年又推動第

二階段的「歐洲氣候變化計畫」(European Climate Change Program, 

ECCPII)，相關政策措施詳見表 12，合計減少 774-897MtCO2 當量，

估計各部門減量效果如下： 

1. 能源供給：236-278MtCO2 當量 

2. 能源需求：194-239MtCO2 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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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運輸部門：152-185MtCO2 當量 

4. Non-CO2：59-62MtCO2 當量 

5. 農業與森林：133MtCO2 當量 

此外，歐盟已於 2005 年開始推動歐盟境內的排放交易制度，依據歐

盟「國家分配計畫」(Natioanl Allocation Plans NAPs)，會員國必須向

歐盟提出核配量申請，歐盟核配給歐盟 15 國的第一階段核配量，詳見

表 13。表 13 可以看出，各國核配比例平均約為 37%，而希臘核配排放

量占其國內總排放量的 51.8%，比例最高，而盧森堡僅核配 20.5%，則

是所有會員國核配量最低的國家。 

值得留意的是，歐盟第一階段採取免費核配為主，目前正在思考第

二階段(2008 年以後)，國家核配排放權要搭配 10%的拍賣，目的在於

提高排放權核配效率。台灣正在規劃排放權核配之計，應密切注意歐盟

排放權核方式，作為我國核配制度設計之參考。 

表 11 歐盟溫室氣體排放成長與未來減量潛力 

部門 2004 年 2010 
(現有措施) 

2010 
(額外措施) 

能源(不包括運

輸) 
-2.4% -2.1% -7 % 

運輸 26% 35% 27 % 

工業製程 -16% -3.6 % -10 % 
農業 -10% -16 % -16 % 

廢棄物 -33% -45 % -47 % 
資料來源：整理自 European Commission(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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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歐洲氣候變化計畫政策措施與減量潛力 

政策與措施 實施日期 減量潛力

(2010)(MTCO2) 

歐盟排放交易制度 2003 NAP2 

連結CDM & JI至排放交易制度 2004 NAP2 

車輛溫室氣體排放管制 2006 23 

推動再生能源發電 2001 100-125 

推動 CHP 2004 65 

提升建築物能源績效 2003 34-45 

推動運輸部門使用生質能 2003 35-40 

推動能源效率與服務 2003 40-55 

ACEA 自願性減量 1998 75-80 

能源標章 1992 20 

合計 - 393-453 

資料來源：整理自 European Commission(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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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歐盟溫室氣體核配量 

會員國 管制設備

數 

年核配量

(2005-2007)

查證排放量 

(MTCO2) 

ETS 占總排

放量比例

(%) 

奧地利 199 32.6 33.4 36.6 

比利時 310 59.8 55.4 37.4 

丹麥 384 31.0 26.5 38.9 

芬蘭 595 44.5 33.1 40.6 

法國 1,087 150.5 131.3 23.3 

德國 1,850 495.0 474.0 46.7 

希臘 140 71.1 71.3 51.8 

愛爾蘭 109 19.2 22.4 32.7 

義大利 950 207.5 223.6 38.6 

盧森堡 15 3.2 2.6 20.5 

荷蘭 210 86.4 80.4 36.9 

葡萄牙 244 36.8 36.4 43.1 

西班牙 825 162.1 182.9 42.9 

瑞典 705 22.5 19.3 27.8 

英國 775 209.3 242.5 36.8 

合計
註 8,390 1,631.5 1,635.1 37.0 

註：本研究計算 

資料來源：整理自 European Commission(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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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觀察 COP12/MOP2 重要題發展，雖然「後京都」減量承諾協商，

沒有獲得明顯進展，但是中國提出希望在 2008 年前完成，獲得多數非

附國家的呼應。此外，基於溫升對脆弱國家的衝擊嚴重，因此，今年特

別在「調適策略」(adaptation Policy)及「調適基金」(adaptation fund)

進行討論。聯合國秘書長安南(Kofi Annan)提出「奈洛比架構」(Nairobi 

Framework)，希望促進非洲國家參與 CDM 機會，此外，協助開發中國

家是今年會議的共識，稱為「奈洛比精神」(Spirit of Nairobi)，因此，

未來幾年將依據「奈洛比衝擊、脆弱性與調適的工作規劃」(Nairobi Work 

Program on Impacts, Vulnerability and Adaptation)開展相關活動。歸納

其他重要觀察結果如下： 

(一)大會會議進展部分 

 各國再度同意歐盟提出至 2100 年控制溫度上升 20C 的長期目標； 

 後京都協商，應依據更科學的數據，以及應以共公平與公正原則，

進行減量承諾協商 

 大會亦對「特別氣候變遷基金」(Special Climate Change Fund)

制定運行法則，規定該基金主要運用於開發中國家之調適、技術

移轉、減緩氣候變遷、及高度依賴化石燃料國家的經濟分散性 

 大會也通過京都議定書的「遵約委員會」(compliance committee)

的運行法則，以執行與促進會員國落實減量承諾 

 各國已深刻感受到生態體系的脆弱性，不易承受氣候變遷的衝

擊，因此，紛紛提出調適政策，包括農業、森林、水資源、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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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岸生態、陸棲生態及人類健康等面項進行相關政策擬定，提高

國家遭受氣候變遷的承受力。 

 加強「碳市場」(carbon market)將有助提高溫室氣體減量誘因與

資金移轉 

 巴西代表提出抑制開發中「伐林」之排放的誘因計畫，預計在明

年(2007)3 月開會討論 

 明年將輪由亞洲印尼的巴里(Bali)舉辦，時間在 12/03~17 日 

(二)周邊會議部分 

 後京都減量承諾協商是本次大會重點之一，德國學者(2006)提出

減量承諾將依據「責任」(responsibility)與「潛力」(potential)兩

項因子，另外應依據「能力」(capacity)提供資金與技術協助開發

中國家減量 

 世界資源研究院(2006)提出一份「密集度目標」的研究報告，並

提出評估排放目標的四項準則：絕對量或密集度、特定目標量、

目標範圍(國家、部門或設備)、及法律特性(約束力或自願性目標) 

 IEA(2006)的「2006能源科技展望」，指出至2050年仍然高度(70%)

仰賴化石燃料，推動運輸、工業與住商部門的能源效率仍然是最

優先的無悔策略，此外，CCS 的潛力相當大，應密切掌握國際發

展 

 盤查仍然是當前台灣最重要的溫室氣體減量管理的基礎，今年

(2006)WRI/WBCSD 提出修正版的「盤查議定書」，提出兩項盤查

的「標準」，分別為「計算與申報標準」(排放量計算)及「計畫量

化標準」(排放減量計算)，可做為台灣推動溫室氣體盤查的重要參

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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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A(2006)的一份報告探討「如何提高減緩氣候變化之經濟效

率」，指出面對減量政策之效益與成本的不確定性，如果效益增加

速度大於成本，則採取「數量管制政策」(如排放交易)較具經濟效

率；反之，則採取「價格管制」(稅/費制度)；基於溫室氣體減量

政策之效益與與成本不易正確評估，因此，採取「混合管制政策」

具有較高的效率 

 清潔發展機制亦是本屆大會的重頭戲，估計每年約有 1,000 億美

元的綠色投資進行，台灣產業部門可利用至國外開立「二氧化碳

帳」購買 CERs 或其他彈性機制商品(AAU, ERU, RMU)，作為碳

風險管理的避險工具，如果台灣提出「自願減量承諾」，則國內溫

室氣體減量活動即可與國際「自願性減量市場」連結，疏緩國內

減量壓力 

 歐盟碳排放權分配仍然以免費核配至排放源(或設備)為主，然而，

在第二階段將搭配 10%的拍賣，提高排放權的分配效率 

 氣候行動網(Climate Action Network, CAN)提出一份「氣候變化績

效指數」(Climate Cahnge Performance Index, CCPI)全球評估報

告，利用氣候政策(包括國內與國際政策)、排放指數(包括人均能

源消費、能源密集度及單位能源 CO2 排放量)及排放趨勢(包括各

部門排放趨勢及再生能源發展趨勢)，評估結果瑞典、英國與丹麥

分居前三名，而中國、馬來西亞及沙烏地阿拉伯則分占後三名。 

(三)、國際先進國家溫室氣體減量政策檢討與成效 

依據 UNFCCC(2006)最新國家溫室氣體減量政策與措施的成效報

告，可以發現各國的溫室氣體減量政策包括國內政策與京都機制(包括

LULUCF)，而在國內政策與措施方面，建立必要的法制基礎以及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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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制定適當的指令與辦法，是奠立政策效果的基礎。歸納先進國家的溫

室氣體減量政策特色如下： 

 完備的整體因應架構，調合部門減量政策與目標 

由國家負責溫室氣體減量機構，提出國家「氣候保護計畫」，並負

責調合部門減量措施，以及持續追蹤與改善減量成效，從中增修適當的

法令。 

 建立排放交易制度，成為國家最重要的經濟工具 

搭配排放交易制度的溫室氣體總量管制措施(cap and trade)，是目

前各國所仰賴的經濟政策工具之一，特別是歐盟以及其會員國，均將大

幅的國家減量額度，期望藉助排放交易制度來完成，以降低國家減量成

本。 

 重視能源效率、再生能源、新能源及碳固定化的科技研發 

利用優惠的獎勵誘因，鼓勵研發與創新，以掌握未來國際能源科技

商機，開拓綠色能源產業的發展。 

 建立溫室氣體盤查制度 

各國均建立相當完備的溫室氣體盤查與登制度，清楚掌握各部門的

溫氣體排放資料，作為管理溫室氣體排放的基礎，亦是最重要的溫室氣

體排放管理的「能力建構」工作。 

 推動產業部門自願性減量協議 

基於避免對產業產生過大的衝擊，推動產業部門的自願性減量協議

是工業部門最主要的減量政策之一，儘管成效不是非常顯著，但是可以

促進工業部門及早進行溫室氣體減量活動，透過「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提高工業部門的長期減量成效。 

 定期檢討減量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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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減量措施與行動計畫均審慎評估其減量水準，並定期查驗減量目標

的達成狀況，作為政策修定之參考。歐盟、澳洲與日本透過減量成效查

驗機制，已於 2005 年提出額外減量措施，已確保減量目標的達成。 

 

(四)建議 

依據前文的觀察心得，提出下列幾點建議： 

 加速成立「CDM 國家管理機構」 

國際 CDM 計畫已如火如荼開展，為促進與國際 CDM 計畫接軌，

國內應成立「CDM 管理機構」(Desizned National Authority, DNA)，作

為國內 CDM 計畫申請、認證與管理單位，促進未來國內 CDM 計畫的

推動。 

 落實盤查與登錄機制 

加速盤查制度的普及，以及盤查資料的查證與驗證機制，達到真正

落實「登錄制度」之精神，以利自願性減量、排放交易制度及 CDM 計

畫的推動。 

 制定可行的低碳發電結構 

依據 IEA(2006)至 2050 年低碳發展結構應結合核能、再生能源與

天然氣等三種低碳發電結構配比，並搭配碳封存(CCS)科技，達到有效

降低發電係數之目的，基於此，我國亦應及早制定兼具「成本有效」及

「可行」的發電結構，以因應未來的溫室氣體減排工作的推動。 

 加速國家脆弱性衝擊評估，及制定國家調適政策 

台灣四面環海，無論海岸或森林的生態系統豐富，為提高國家面對

氣候變遷的承受力，降低損害，各國均已積極推動各項「調適政策」

(adaptation Policy)，台灣亦應於短期內加強農業、森林、水資源、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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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與內陸生態系統與人體健康的脆弱性評估，並提出符合我國國情的

「調適政策」，以面對未來更嚴厲的氣候變遷衝擊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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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近10年來溫室氣體減量經驗及相關政策成效

之檢討」期中審查意見 
 

委員意見 意見答覆 

劉錦添教授： 

 本研究就經建會需求角度而言，應

再加強京都議定書對經濟面影響的

探討。 

 基於美國的重要性，請增加討論美

國不簽署京都議定書之原因。 

 

 

 感謝委員指教，本研究期末報告將

加強經濟分析，特別是脫鉤分析，

將同時涉及經濟面與環境面 

 感謝委員指教，美國布希總統

(2000)提出之理由包括： (1)公平

性：亦即應納入中國與印度等大國

的減量責任；(2)對美國國內經濟衝

擊過大。上述更詳細內容已於其他

研究報告撰寫，因此，沒有置入本

研究計畫之中。 

 

盧誌銘顧問： 

 建議納入與台灣經濟發展條件相近

之非附件一國家之因應策略，並分

析適合我國之政策。 

 

 

 目前排放交易似不應列為最優先的

選項，排放權分配似乎更具實際意

義與價值，未知本報告未來是否會

進一步討論與分析排放權分配事

宜。 

 

 感謝委員指教，本研究已補充

UNFCCC(2006)公佈之 18 個工業

化與經濟轉型國家之減量政策成效

進行分析，已足夠提供台灣相關政

策擬定與成效檢討之經驗。 

 感謝委員指教，排放交易是國際先

進國家相當倚重之成本有效的溫室

氣體減量工具，本研究建議應加強

國內排放交易制度的能力建置工

作，例如排放權核配方式探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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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本文所提車輛（交通部門）節

能策略尚未推動之説法可能有誤，

請進一步查證。 

 參考文獻格式請修改一致。 

俟適當時機(例如溫室氣比減量法

通過)再推動，此外，今年的國家永

續發展會議亦建議加速推動排放交

易。 

 感謝委員指教，已進行修改。 

 

 

 感謝委員指教，遵照辦理。 

林建甫教授： 

 整個計畫進度方面，目前對國外的

政策整理堪稱完整，惟對於我國近

10 年來的探討內容較少，期望於期

末報告完整呈現。 

 研究報告呈現多組基線資料，但未

來打算參酌哪位學者的基線資料？

應有一定論。 

 

 建議我國亦效法其他國家就「部門

別」政策做討論，並研提較具前瞻

性之建議。 

 我國溫室氣體排放年成長率應以複

利計算，較為合理。 

 

 

 感謝委員指教，期末報告將強化國

內近 10 年來的檢視與分析。 

 

 

 感謝委員指教，基線資料是提供參

考的背景資料，本研究不擬作各種

應用與分析，因此，沒有特別針對

那一位學者的分析結果進行討論。 

 感謝委員指教，本研究將朝此方式

進行討論與分析。 

 

 感謝委員指教，本研究將修正為複

利計算的年利率。 

李高朝顧問： 

 為達到政策目標除了使用經濟手段

(拉力)與技術(推力)外，尚應探討

所必須付出的「代價」，如此方可判

 

 感謝委員指教，由於本研究以政策

分析為主，並沒有進行經濟成本評

估，然而，本研究將從脫鉤角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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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如此代價是否值得，請就此「代

價」部分列舉說明。 

 

析，分析經濟與環境之關係，作為

政策措施之建議之參考。 

張彬組長： 

 未來是否會多著墨農業部門與林業

部門？ 

 

 

 建議部分也許可以納入中國大陸的

部份。 

 

 

 感謝委員指教，未來本研究將進行

農業部門的能源與CO2減量成效分

析，以瞭解近 10 年農業與林業政策

之成效。 

 感謝委員指教，中國大陸相當著重

CDM 的發展，在溫室氣體減量政策

方面，除了至 2010 年要降低 20%

能源密集度之政策措施以及倡議

「基本需求」碳標準之外，沒有顯

著性溫室氣體減量政策，因此，本

研究暫不列分析。 

顧洋教授： 

 本計畫原定之工作進度大致符合，

報告撰寫之內容及格式尚佳，本計

畫所收集之資料未來仍待補充彙整

討論，以對國內推動溫室氣體減量

之策略檢討，具參考價值。 

 有關本計畫第二章國外資訊之收集

彙整，主要以各國溫室氣體減量政

策及目標之敘述為主，但對其各項

具體實施策略，則並無法引進效

法。建議應加強彙整其他國家有關

宣導訓練、基線建置、輔導示範、

 

 感謝委員指教，未來將持續補充。 

 

 

 

 

 

 感謝委員指教，委員建議之部分均

非常重要，本研究已依據 UNFCCC 

(2006)公佈之 18 國家的溫室氣體

減量政策成效報告(見第二章)，進行

國內溫室氣體氣體減量政策成效討

論，並從中提出諸多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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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協調、平台運作、稽核管制、

科技研發、政策評估及績效查核分

析等方面之規劃及執行策略，以作

為我國未來執行溫室氣體減量相關

政策評估及績效查核工作之參考。

 有關本計畫第二章國外資訊之收集

彙整，主要以各附件一國家溫室氣

體減量政策及目標之敘述為主，以

我國現況而言，建議應參考韓國、

新加坡等與我國發展程度類似之非

附件一國家之立場及作法；至於各

附件一國家之立場及作法，可供未

來參考。 

 有關本計畫第三章我國相關因應政

策與成效檢討部分，主要以我國溫

室氣體減量政策之敘述為主，而其

探討項目受限於計畫參與人員之專

業，則以排放模型、減量目標、排

放交易、能源結構等為主，建議應

加強彙整檢討有關宣導訓練、部門

協調、平台運作、稽核管制、科技

研發等方面之規劃及執行策略。 

 有關本計畫第三章我國相關因應政

策與成效檢討部分，應具體說明所

採行之政策評估及績效查核分析方

式，避免受限於計畫參與人員之看

法，以開放、客觀、廣泛之角度彙

 

 

 

 

 

 感謝委員指教，有關韓國與新加坡

的作法已在其他報告中分析，因

此，本研究不再重複進行分析，不

過 本 研 究 已 透 過 參 加

COP12/MOP2 會議機會掌握韓國

的最新發展於本報告之中(第二章)。 

 

 

 感謝委員指教，未來將補充第三章

之國際比較內容，以及提出對應對

策。 

 

 

 

 

 

 

 

 感謝委員指教，未來將提出較客觀

的評估原則，例如補充國際經驗，

並與之比較。 



 

 A-97 

整國內各界對相關議題之經驗及看

法，檢視我國相關政策，提供有關

我國持續因應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策

略規劃之思維及實施溫室氣體減量

相關無悔策略部分之參考。 

 

陳寶瑞副處長： 

 各計畫均有各國減量經驗的比較，

有重複的情況，請協調避免資源浪

費。審查委員建議加入韓國及中國

的經驗，韓國部分本會新發包的委

託計畫列入重點研究，請增加中國

之研究。 

 

 目前立法院正在研擬能源稅等相關

政策，請加入能源稅及碳稅的政策

比較及建議。 

 

 

 

 

 

 排放交易可透過市場機制降低減量

成本，請深入分析此一交易機制。

 

 

 感謝委員指教，中國大陸相當著重

CDM 的發展，在溫室氣體減量政策

方面，除了至 2010 年要降低 20%

能源密集度之政策措施及倡議「基

本需求」碳標準之外，沒有顯著性

溫室氣體減量政策，因此，本研究

暫不列分析。 

 感謝委員指教，本研究為檢討進 10

年來之溫室氣體減量政策成效，由

於過去沒有進行推動該項政策措

施，因此，無法納入該項政策措施

的分析與比較，不過本研究將增加

一個附錄，分析碳稅與能源稅之內

容，特別是美國 2006 年能源政策

之內容。 

 感謝委員指教，本研究將蒐集

COP12/MOP2 有關排放交易的最

新發展狀況。 

朱麗慧組長： 

 本計畫目的在於對過去政策的成效

 

 感謝委員指教，本研究後續將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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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探討與評估，故對各政策給予指

標性評估之外，對其成效亦應進行

檢討並提出建議。  

 

數量化成效分析。 

 綜而言之，本章視本研究計畫主

體，惟近 10 年政策之定位、分析方

法、評比等似較無整體系統之考量

與評估之一致性，各節各述內容及

評比，最好設定一致性之評比方

法，先敘述完政策內容及成果，接

著運用一致之評估方法，則各政策

分節述明內容成果及評估方法與評

比結果亦為一途。總之目前作法係

2 者合併，較為雜亂，無法有明確

之評估方法與結果之認知。 

 檢討部門因應策略適宜性與成效：

目前似無此部分之報告內容，是否

於期中報告之後才辦理，待確。 

 適宜性分析問卷設計：本部分工作

尚無成果展示，未知進度如何？ 

 

 

 報告中誤植錯字頗多，會後另行轉

知。 

 

 感謝委員指教，本研究將採取「定

性」與「定量」的政策成效評比，

後續將加強評比準則的一致性與客

觀性。 

 

 

 

 

 

 

 

 

 感謝委員指教，未來會進行部門政

策成效分析。 

 

 感謝委員指教，由於政策成效需以

客觀評估為主，再加入主觀感受，

因此，後續本研究將以客觀評估為

主，因此，不進行問卷調查。 

 

 感謝委員指教，將進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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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近 10 年來溫室氣體減量經驗及相關政策成效

之檢討」期末審查意見 

委員意見 意見答覆 

盧委員誌銘： 

 此研究強調排放交易機制應列為優

先推動的機制，然而，無論歐盟或

德國經驗，皆有減量目標責任明確

之設定後，才會談到排放交易的部

分，而台灣尚缺乏總量管制目標，

因此，不應將排放交易制度列為優

先推動制度，建議可由自願減量目

標設定開始。 

 本研究摘要部分已列出很完整的結

論，而關於排放交易制度推動部

分，應優先推動自願減量，建立基

本基礎後，再推動排放交易制度。

 由於未來 2020 年煤可能增加 40%

之比例，故無論是發電結構或能源

結構，應是惡化的現象，而非如本

所述有改善的現象。 

 

 

 

 文中強調建議及早設立 CDM 國家

管理機構的部分，建議可以改為設

立「國家溫室氣體管理機構」會更

 

 感謝委員指教，本研究僅強調排放

交易制度對國家溫室氣體減排的重

要性，應及早規劃相當制度設計事

宜，以利未來之需。本研究同意委

員之看法，應優先推動自願性減

量，然而國內自願性減量已推動多

年，其問題在於誘因不足，亦是本

研究的政策建議之一。 

 感謝委員指教，說明如上。 

 

 

 

 感謝委員指教，本研究僅檢視以

2005 年之煤發電配比為 30.31%，

已達到 1998 年訂定之煤發電配比

35-37%之目標，基於此，本研究指

稱發電結構已改善，至於能源結構

則尚未達到目標，不過亦正往目標

下降之中。 

 感謝委員指教，本研究已於第七章

政策建議進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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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適。 

 IPCC 的資料不適合直接移轉予我

國，同時本文建議，應建立本土化

係數。 

 低碳與能源結構、發電係

數的問題，應分開來談，建議可選

定某個議題作深入探討。 

 感謝委員指教，完全同意委員之看

法，已列為本研究之政策建議。 

 

 

 感謝委員指教，本研究已提出低碳

發電結構是未來我國因應溫室氣體

減量的成本有效政策之一，未來應

進一步深入分析，尋求最符合我國

國情與永續發展的發電結構。 

顧委員洋： 

 本研究已將科技發展的部分納入國

家溫室氣體減量一環，符合國際發

展趨勢。 

 本研究以附件一國家的減量經驗與

政策分析為主，建議可多蒐集非附

件一國家的資料，例如：韓國、新

加坡等，對台灣的參考性更高。 

 對我國政策成效之評比，應提出其

較客觀的評比方法。 

 

 

 

 

 結論談到成效的部分，CO2成長減

緩是由於政策措施之成效佳，但亦

有可能為經濟成長趨緩。 

 能力建置不完全得受限於法規，能

力建置工作可以先做，不一定需要

 

 感謝委員肯定，科技發展是未來我

國重要的溫室氣體減排政策，應加

強綠色能源科技發展。 

 感謝委員指教，由於台灣已推動多

年的溫室氣體減量政策，且國人非

常重視溫室氣體減量成效，此情況

與附件一國家雷同，此外，附件一

國家不斷減量成效與推動新的減量

政策，均值得我國學習。由於非附

件一國家主要以推動能力建構為

主，較缺乏減量政策的推動，基於

此，本研究選擇以附件一國家的減

量政策經驗為主。 

 感謝委員指教，本研究將增加經濟

成長率資料，並進行對照與說明。 

 

 感謝委員指教，觀察國際先進國家



 

 A-101 

等待法規建立後才進行。 

 

 

 

 

 有關國際 CDM 計畫發展潛力未來

將受限，而排放交易可能較有潛

力，因此，不要太強調 CDM 的發

展。 

的經驗，法律架構是最重要的能力

建構基礎，由於我國較缺乏相關法

源基礎，將影響減量成效，因此，

本研究特別強調法令制度的重要

性。 

 感謝委員指教，CDM 是後京都時期

附件一國家仰賴的境外減量策略之

一，提高國際溫室氣體減量效率，

因此，應該不會如委員所述，CDM

發展將受限。 

林委員建山： 

 本研究較接近結果的評比，而非政

策執行的評比，政策執行的評估應

區分目標設定、資源分配、實施策

略及實施方法進行評比。 

 

 

 

 

 

 

 

 

 應分析歐美先進國家的減量績效最

好與最差的國家，作為評估我國政

策之參考？ 

 

 

 

 感謝委員指教，由於本計畫是以整

體國家近十年的溫室氣體減量成效

檢討為主，因此，政策執行之成果

即成為本研究檢視的重點，此外，

依據 UNFCCC(2006)的國家溫室

氣體減量成效檢討亦是根據政策措

施內容以及排放趨勢等面向檢討，

因此，本研究的檢討方向與國際相

同。至於委員所提及之方式，較接

近個別政策措施的進一步檢視，可

列為未來研究的課題。 

 感謝委員指教，本研究已分析幾個

減量績效較好的國家，如德國與英

國，至於美國則是減量績效較差的

國家，不過美國非常重視科技研

發，其未來減量潛力，亦可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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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放權應先建立分配機制與分配方

法，以及登錄資料之認證與驗證機

制。 

 政策執行與結果之討論，應多探討

政策措施對減量目標之成效的正確

性與適宜性。 

 

 

 

 

 建議以絕對量或相對值作為減量基

準，而整體策略部分，可提出我國

整個能源政策改進之關鍵項目。 

 

 

 

 

 

 

 CO2固定化科技未來很重要，目前

國際上有哪些項目？ 

 

 建議針對整體架構中，區分公部門

與私部門兩方面，以及規劃主事部

會。 

 感謝委員指教，本研究認同委員的

看法，因此，在政策建議部分已將

此意見列入。 

 感謝委員指教，本研究的確朝此方

向分析，主要依據 1998 年訂定之

目標進行績效檢視，今年的研究重

點僅能掌握整體政策之成效，尚無

法針對各項政策措施減與減量目標

間之關聯性提出明確的評比，不過

可作為未來進一步研究的課題。 

 感謝委員指教，1998 年是以絕對量

作為國家減量目標，2005 年則是加

總部門減量目標成為國家減量目

標，仍是絕對量目標，不過未來國

際發展趨勢，針對非附件一國家，

的確有可能採取相對值(密集度)。

至於我國的能源政策檢討方面，本

研究已提出低碳發電結構建議。 

 感謝委員指教，目前國際上的碳固

定化技術包括地質儲存、海洋儲存

與生物法。 

 感謝委員指教，本研究主要檢討近

10 年政府推動的溫室氣體減排政

策之成效，因此，不涉及私部的課

題以及主事部會之問題。不過本研

究之政策建議已有明顯部會權責之

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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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委員紹平： 

 二氧化碳補捉與儲存(CCS)方法包

括物理法、化學法和生物法三種，

其中化學法目前可與機組燃燒前、

燃燒後或富氧燃燒方式相結合，未

來則朝向與煤炭氣化複循環(IGCC)

新技術結合；生物法由目前人工植

栽吸附朝向未來培養微藻碳匯吸

收；而物理法則待法規完備後進行

地質封存較為可行，以上謹提供本

研究參考。 

 

 脫鉤指標之選定除了參考引用國際

通用指標外，亦可進一步考量實務

應用在資料處理上攸關「信度」與

「效度」之檢定問題。 

 

 

 台灣電力佔最終能源消費佔比以投

入端計約為 50%，以產出端計則為

27%為世界之冠，較 OECD 平均

20%高出許多；展望未來，依據世

界能源機構 WEC 和美國電力研究

院 EPRI 預估 2025 年電力需求，

OECD 國家在 BAU 情境下將達

33%，而在預期目標情境下更達

48%，顯然未來電力將持續成長趨

 

 感謝委員提供台電經驗，本研究已

納入 CCS 發展與分析，然而，本研

究以溫室氣體減排政策為主，因

此，沒有詳列 CCS 的發展，不過

CCS 的發展已愈來愈受到重視，可

作為未來深入研究的課題之一。 

 

 

 

 

 

 

 感 謝 委 員 指 教 ， 本 研 究 採 取

OECD(2002)以及Tapio(2005)等國

際上建置的指標模式，因此，具有

國際相容性，其效度與信度應該沒

有問題。 

 

 感謝委員指教，電力配比分析，特

別是發電係數的變化趨勢，的確是

值得分析的課題，然而，電力配比

等相關資料，並未來訂定明顯目

標，因此，沒有列為本計畫的檢視

項目之一，不過可作為未來研究的

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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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成為主要能源，故建議考量納

入電力指標進行分析。 

 

 能源政策從政策目標到政策執行存

在許多不確定性，以及相關影響因

素間之互動關係，故建議以動態角

度考量其未來發展變化。 

 

 

 

 

 感謝委員指教，能源政策的確應隨

時間進行動態調整，因此，本研究

在建議部分已提出「非核家園」與

「溫室氣體減量」兩政策的調合問

題。 

李委員高朝： 

 1998 年以後 CO2 排放成長率降

低，推論為政府溫室氣體減政策的

成效，可能有誤導(misleading)的問

題，因為 CO2 排放成長率下降幅度

小於經濟成長率下降幅度。 

 

 感謝委員指教，本研究將增加經濟

成長率的分析資料，然而，即使經

濟成長率呈現較低的成長率，仍然

無法完全否定政策有效性的推論。 

林務局李姿瑩： 

 希望本研究能夠多提供更多農、林

業的分析資料，以利參考。 

 

 

 

 

 

 

 P.5-23 缺 3(1)ii(ii) 

 

 感謝委員指教，由於農業部門 CO2

排放配比較低，本研究並沒有廣泛

分析，然而，仍有針對進十年之能

源消費與二氧化碳排放進行成效分

析，此外，亦提出國際先進國家在

農業部門的調適政策等內容，提供

農委會參考。 

 

 感謝委員指教，本研究已修正。 

工業局侯萬善： 

 歐洲先進國家將生產活動移至開發

中國家，導致其 CO2下降，產生脫

 

 感謝委員指教，貿易自由化所引起

的環境問題，特別是二氧化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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鉤的現象，然而，開發中國家的 CO2

排放增加，此種問題該如何解決？

 

 

 

 

 

 法規的建立的確有助於政策推動，

希望未來能夠加強法規的推動。 

帳責任歸屬問題，目前尚未見於國

際上討論，不過 WTO 的貿易與環

境 委 員 會 以 及 「 生 態 足 跡 」

(ecological footprint)則有討論此問

題，然而，並非本研究的分析內容，

因此，未置入本研究之中。 

 

 感謝委員指教，已列為本研究的政

策建議內容與方向。 

能源局周素貞： 

 P5-31 表頭為產業二氧化碳排放，

而內容實為運輸部門的二氧化碳排

放資料，並不相符合，建議修改。

 

 

 感謝委員指教，本研究已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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